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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　哲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３４７期） Ｎｏ．２，２０１５（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４７）

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

刘 梦 溪

摘　要：马一浮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论著，分别有两篇和六篇以“义理名相”的副题来标谓。

虽然这部分内容仍属于“六艺论”的范围，但理念和方法上，实际上是马一浮建构的融通儒佛而又辅以因明

之学的新义理学说。如果说“六艺论”的旨趣在于追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祖述与重建先秦儒家学

说的思想结构，“义理名相论”则是马先生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宋儒

的学说就是义理学说，所不同者，宋儒辟佛，马先生不仅不辟佛，反而认为融佛是释儒的不二途径，故以新

义理学说称之。“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和“六艺之人”，是马一浮“六艺”学说的义理内涵及功能构成。

“六艺之教”的教化与化成的过程是怎样具体展开的，以及如何运乎一心而能够更好地为受教之人所接受，

亦即怎样施教才能育成“六艺之人”，这是“义理名相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义理；名相；马一浮；“六艺论”；新义理学说；《泰和会语》；《宜山会语》

马一浮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是他１９３８年４月至１９３９年２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

的文字结集，所讲论的主要题旨为“六艺论”。但《泰和会语》的最后两篇，一为《理气———形而上之意

义》，一为《知能》，这两篇的题目下面都标有副题，分别作“义理名相一”和“义理名相二”，而《宜山会

语》中，更有六篇带有此种标谓，分别是《说视听言动———续义理名相一》、《居敬与知言———续义理名

相二》、《涵养致知与止观———续义理名相三》、《说止———续义理名相四》、《去矜上———续义理名相

五》、《去矜下———续义理名相六》，这种标谓说明马一浮对此一部分内容有特殊的学理观照。

虽然这部分内容仍然属于“六艺论”的范围，但理念和方法上，实际上是马一浮建构的融通儒佛

而又辅以因明之学的新义理学说。如果说“六艺论”的旨趣在于追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祖述

与重建先秦儒家义理学说的思想结构，“义理名相论”则是马先生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

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不妨称之为新义理学说。“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和“六艺之人”，是马一浮

“六艺”学说的义理内涵及功能构成。“六艺之道”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的

义理内涵，经过孔、孟先儒的阐发而成为日用常行之实理。“六艺之教”是将“六艺”施之于人的涵养

教化过程，而“六艺之人”则是实施“六艺之教”的化成之果。问题是“六艺之教”的教化与化成的过程

是怎样具体展开的，以及如何运乎一心而能够更好地为受教之人所接受，亦即怎样施教才能育成“六

艺之人”，这是“义理名相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分析名相和排遣名相

请先释何为义理名相。“义理”一词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惯常用语，早期有伦理规范、行事规

则的意思。故《韩非子·难言》：“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五

行顺逆》：“故动众兴师，必应义理，出则祠兵，入则振旅，以闲习之。”此两处之“义理”，兼有道理、理由

的意涵。《吕氏春秋·孟秋纪·怀宠》：“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暴虐、奸诈

　

作者简介：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１００１２４）。



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此处之“义理”，宜有道义、正义的意思。“义理”有时又指理性，

如《论衡·书虚》篇：“圣人不能使鸟兽为义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低头自责？”有时则专指儒家经

典的理性内涵，如贾谊《新书·保傅》：“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理之指，则教

之功也。”贾谊此语并标示，“六艺之教”的切要之点是要明经术的义理。

但不应忽略，“义理”一词的来源，实出自《易传》的《说卦》，其辞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

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与义，穷理

尽性以至于命。”这里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与义”一语，其中的“理与义”即为义理的互文。故孟子论述

此义时说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

子上》）《易》之《说卦》的“理与义”应为孟子言说之所从出。后世在使用上习惯于将“义理”与“章句”、

“学问”对举，如《汉书·楚元王传》所附《刘歆传》：“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

句、义理备焉。”此处已把“章句”和“义理”并列。小程子论学则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

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①“儒者之学”即义

理之学，显然伊川是把义理、训诂、文章，作为为学的三要素了，而且将“儒者之学”即义理置于最重要

的地位。清儒尤重此三者的关系，视为学问构成的必要条件。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

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并说“事于文章者”是“等而末者”②。段玉裁引戴氏说文辞稍

有出入，作：“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

考核，能文章。”③这应该是戴氏晚年的看法，已置义理为学问之源，居三要素之首；中年时期他更重视

制数考核之学，文章为末者未尝有变。此正如章学诚所说：“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

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④

义理讲论最多而成一代之学的是宋儒。张载、二程、朱子之学，实即义理之学。程颐曾经说过：

“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⑤朱熹则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⑥张载也

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⑦所以马一浮先生写道：“濂、洛、关、闽诸儒，

深明义理之学，真是直接孔孟，远过汉唐。”又说：“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

而自安于卑陋也。”⑧马先生的学问，宋学是直接的源头之一，特别是朱子之学，尤为他所看重。这就

是何以他会提出“义理名相论”命题的缘由。

次释何为名相。“名相”为佛学概念，无须征引佛典案例，只以马先生的论证为说即可明了。马

先生告诉我们，要研究六艺，必须以义理为主。本来六艺的道理是人人都有的，但不通过证悟，无法

得以显现。何谓证悟？就是不依赖闻见得来的知识，而是向内体究，与自性的义理相接。马先生说：

“体是反之自身之谓，究是穷尽所以然之称。”也可以叫做“体认”、“体会”、“察识”。此一“体究”的过

程，重要的是要“引入思维”，而思维，则需要通过“名言”：“名言是能诠，义理是所诠。”“名言”无他，无

非是语言、符号、名称、概念而已。学者欲明了义理的内涵，须通过语言、符号、名称、概念来加以诠

解，所以义理是“名言”诠解的对象。而诠解的作用，主要在“明其相状”，故叫做“名相”。解释到这一

层，马先生犹感意犹未了，于是进而取譬而言之曰：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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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相即是言象道理。譬如一个人，名是这个人的名字，相即状貌。譬如其人之照相，如未识

此人以前，举其名字，看他照相，可得其豛
!

。及亲见此人，照相便用不着，以人之状态是活的，

决非一个或多个之照相所能尽。且人毕竟不是名字，不可将名字当作人。识得此人，便不必定

要记他名字也。故庄子云：“得言忘象，得意忘言。”《易》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是此意。得是要自得之，如今所讲，也只是名字和照相。

诸君将来深造自得，才是亲识此人，不特其状貌一望而知，并其气质性情都全明了，那时这些言

语也用不着。①

马先生如此具体而微地连类取譬，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名相了。原来就如同一个人的名字和照相，

“名”字即这个人的符号，所照之“相”则是这个人的形状和面貌。照片固然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影像大

概，但其人的气质性情却无法通过照片知晓。只有认识了这个人，才能了解其内在品质。内在品质

识得了，其名字就可以忽略不及了。这就如同庄子所说的“得意忘象，得意忘言”。完全识得这个人

的心性、禀赋、性格，不仅名字，甚至他的语言符号也变得不那样重要。此一境界的呈现，是“得意忘

象”，也是“得理忘言”。

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学术旨归，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

然而为学者有多少人被义理的名相所羁绊，在名词术语里打圈圈，始于名相，止于名相，终于名相。

此不止吾国学界，西方亦如是。贺麟先生说：“现代西洋哲学，大都陷于支离烦琐之分析名相。能由

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惕黑教授外，余不多觏。”②章太炎先生回顾自己早期的为学

经历，涉及研习释氏之学的心得，因写道：“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

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

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③世亲与无著是印度佛学唯识一派的创

始人，能够始于分析名相而终于排遣名相，太炎先生是体会到并发生了共鸣，并给佛氏义学以超过诸

子、不论程朱的极高评价，所以贺麟赞许章的学问达到了圆融超迈的境界。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境界，与太炎先生殊途，其对佛氏的体认两人虽不无同归之点，但在马先生佛

学属于他的毕生之学，殊不认为六艺、诸子、程朱与佛氏义学为磗隔不入，所不同者不过是性体义理

之名相耳。要说从分析名相始，到排遣名相终，马一浮可谓典范地完成了这一超越过程，而实现此一

过程，跟他的佛学造诣直接相关。他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显微

无间。“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与探究，既是马先生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

晶，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泰和、宜山两《会语》中的《理气》、《知

能》、《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论，是马

先生为我们提供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可谓深文奥义，理事

双融，不二法门。

二、理气：体用一原

马一浮“义理名相论”命题的展开，是先从纯粹学理的角度，即形而上的层面开始的。马先生说：

“今欲治六艺，以义理为主。义理本人心所同具，然非有悟证，不能显现。”而悟证并非凭空获得，而是

需要通过辨析名相慢慢体究。因为“理”和“性”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理之相”。魏晋人谈玄，所谈

者也只是“理”之名相而已。马先生说：“若理之本体，即性，是要自证的，非言说可到。”④然辨析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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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在引入思维。思维的过程亦即致知的过程。马先生的方法，是“取六艺中名相关于义理最要而为

学者致知所当先务者”①，列为一个一个的案例，层层辨析，让读者逐渐感会，以期有所体悟。

马先生认为，《易》是“六艺之原”，为“一切义理之所从出，亦为一切义理之所宗归”。所以谈义理

名相，需要从《周易》说起。《易》有三义，即变易、不易、简易。马先生说：“须知变易元是不易，不易即

在变易，双离断常二见，名为正见，此即简易也。”可是《易》的三义和“理气”有何关系？《易》之《系辞

上》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说卦》又云：“圣人之作《易》也，将以

顺性命之理。”此两处都从“理”字开始。《易·乾卦》“九五”又引孔子语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声

即是气，此处是从“气”字开始。《系辞》、《说卦》属《易》之“十翼”，相传为孔子所作，故马一浮说：“言

理、气皆原于孔子。”《易传·系辞上》又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跟“理”为同等

概念，“器”则是气所凝成。由此可见理、气之不可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气”论，盈箩盈筐，也有以

“气”为万物之本体和本质者。马先生采用的宋儒的观点，认为“理”是寂然不动的，待动之后才有

“气”显现。此即伊川所说：“以冬至者，气至之始故也。”②马一浮写道：

　　气何以始？始于动，动而后能见也。动由细而渐粗，从微而至著，故由气而质，由质而形。

“形而上”者，即从粗以推至细，从可见者以推至不可见者，逐节推上去，即知气未见时纯是理，气

见而理即行乎其中。故曰：“体用一原，显微无间。”③

“理”、“气”的关系还可以沿着反方向走“形而下”的路线，于是变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

有男女”，“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变化见矣”。马先生说：“这一串都是从上说下来，世界由此安立，万事由此形成，而皆一理之所

寓也。”④

围绕“理气”的这种上推和下推，上推识“理”，“气”在其中，下推见“气”，“理”在其中。“气”动则

能生，生而后有相，相因形而得，故不可无名称。名相不掩理，理自在其中。理、气之不可分，犹名相

与义理的不可分。《易》之为道，是义理的渊薮，亦名相之大全。要讲义理和名相的关系，古《易》已垂

典立范，故马先生讲论此一议题，处处以《易》理和《易》例为典要。《易传·系辞上》有云：“天地设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

或几乎息矣”。马先生说，“系辞”所言的“天地设位”、“乾坤成列”，都是“气见以后之事”。而《易》“行

乎其中”、“位乎其中”，指的就是理。“乾坤毁”无以见《易》，是说“离气则无以见理”。换言之，“若无

此理，则气亦不存”。“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说“生之理是无穷的”。“太

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理”的特点

是“不堕声色，不落数量”，可以“冥符默证”，但“难以显说”。若经过“体认”而有“悟入”，则“触处全

真”，即使是“鸢飞鱼跃”，也都有“此理之流行”，而且是“活泼泼地”。但“鸢飞鱼跃”，已经是“气”动而

成相，其中之“理”需要人用思维去参究，透过鸢、鱼的动相“悟入”所动之理。

所以理是不变的，动而变者是气。气动而万象纷然，见相知类而有名称。名称不是义理，只是义

理的闲名示相。为学者只见名相，不求本原，是为惑于现象，不明体用。荀子说：“言之千举万变，其

统类一也。”（《荀子·性恶》）《易传》逸文亦云：“得其一，万事毕。”马先生说：“一者何？即是理也。物

虽万殊，事虽万变，其理则一。”⑤“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在马先生其良苦用心无非欲学者不因分

析名相，而忘却返求本原。他说：“近人为学，重在分析名相，不知返求本源，只是分殊而不见理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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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异而不见和同，故多为偏曲之见。须是从分殊中见理一，从变易中见不易。”①

呵呵！作为“义理名相论”第一篇的“理气，形而上的意义”，马先生的玄理微言，义在斯乎，义在

斯乎？斯义无他，盖此“义理名相论”的“理气篇”，探讨的是此一名命题的本体论问题。

三、智能：知行合一，性修不二

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第二篇《知能》，探讨的是该命题的认识论部分。仍然还是从《易》讲起。

《易传·系辞上》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

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马先生解“大始”为

“本来自具，故曰大始”，解“成物”为“成辨万事，故曰成物”，然后写道：“知是本于理性所现起之观照，

自觉自证境界，亦名为见地。能是随其才质发见于事为之著者，属行履边事，亦名为行。故知能即是

知行之异名，行是就其施于事者而言，能是据其根于才质而言。”

马先生把智能解释为知行。“知是本于理性所现起之观照”，即是说“知”从属于“理”，性质为“自

觉自证境界”，不是由闻见得来未经体究的知识。“知”是“慧”的互“相”，其“名”可称为“见地”。“见

地”是经过自己证悟的真知，是本诸自身义理的“知”的外现，故见得亲切，化而为“能”为“行”，也是自

然而然、毫不造作之相，人的创造性、创新精神，亦由是而生矣，所以“必是自己卓然有立，与理相应，

不随人转，方有功用”，但“知本乎性，能主乎修。性唯是理，修即行事，故知行合一，即性修不二，亦即

理事双融，亦即‘全理是气，全气是理’也”。修为固然是一种动而行事之相，然“性修不二”、“性唯是

理”、“理事双融”，名相和义理便化而为一了。所以《易传·系辞下》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知能为人人所有，发挥宜有不同。学问之道，主要在如何尽其知能。圣人之尽其知能，即如《易

传·系辞下》所说，可以“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是为“知”之事。而“能”之事，莫过《中庸》所说：“唯天下至

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马一浮先生提示：“学者当思圣人所知如此其至，今我何为不知？必如圣人之知，而后可

谓尽其知。圣人所能如此其大，今我何为不能？必如圣人之能，而后可谓尽其能。”马先生的“义理名

相论”岂徒玄言空理也哉！其实所讲尽为实理。圣人既如此，吾辈学人当如何呢？更应该“尽其知

能”。如何“尽其知能”？马先生说，有两种情形都不足以尽其知能，一是“诋心性为空谈，视义理为无

用，守闻见之知，得少为足而沾沾自喜者”，另一是“小有器能，便以功业自居，动色相矜”，此两种情形

既不足以尽于知，也不足以进于能，宜为进德修业者所深忌。所以如是，马先生提醒我们：因为良知

和良能都“有理行乎其间”②，义理和名相是统一的，可以因名相而知理，却不能以名相来代替流行于

其间的义理。

四、“言行者，君子之枢机”

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第三篇，探讨的是“视听言动”。“视听言动”来源于《论语·颜渊》。颜渊

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马先生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视听言动皆礼，即是仁，不须更觅一个仁。因为仁是性德之全，礼即其中之分理。此理行乎

气中，无乎不在，人秉是气而能视听言动，亦即秉是理以为视听言动之则。循此理即是仁，违此

理即是不仁。《诗》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礼也者，理也，则也。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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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礼者，仁也。具此德者，性也。性德之所寓者，气也，即此视听言动四者是也。”①

按“义理名相论”的理论来解释，“视听言动”都是因动而成“相”，而所成之相皆为“礼”之相，“视听言

动”所不可违的规范都是“礼”的义则，也可以归结为“仁”的统摄。因为“仁是性德之全，礼即其中之

分理”，礼已经包括在“仁”的性德里面了。礼、理、仁、德都属于“性德”，“性德”寓于“气”中，也就是寓

在视听言动里面。“视听言动”这组名相（名称与概念），原来有礼、理、仁、德的义理规范藏于其间。

人的“性德”本身是恒久不变的，以不同状态呈现的视听言动则可见出性德修养的粗细雅俗偏全。

“视听言动”的因动而成相，是不拘一格的世界，不仅因“言”、“听”而有声音，还会因“视”而有色

彩出现。孟子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孟夫子所言是何意指？

马先生论之曰：“何谓形色？气之凝成者为形，其变现为色。此犹佛氏所谓法相也，根、身、器、界是

形，生、灭、成、坏诸相是色。何谓天性？就其普遍言之曰天，就其恒常言之曰性。又不假人为曰天，

本来自具曰性，即《诗》所谓‘秉彝’也。践，朱子曰：‘如践约之践。’俗言步步踏着之意。心外无法，故

言形色天性，会相归性，故言践形。换言之，即是于气中见得理，于变易中见得不易，于现象中见得本

体。”②此谓视听言动的“形”和“色”，最终都要“会相归性”，亦即“于气中见得理，于变易中见得不易，

于现象中见得本体”。诚如伊川所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③故“视听言

动”的发用，有端与不端、当与不当之分，当则成礼，端则不违，不端不当即为非礼。不端、不当、非礼，

乃是“违性亏体”所致。

颜渊问仁，有总体有细目。马先生论视听言动，亦有总体有细目。上面叙论是就整体言，下面尚

有细目待详。《尚书·洪范》“五事”，为视、听、言、貌、思。今论视听言动，为何没有包括“思”？马先

生说，视听言动四事皆统于一心，“思”可以贯四事。如何辨别礼与非礼，实在于“思”。所谓言动、言

行、言貌，都是指的是什么？“发于心则谓之动，形于事则谓之行，见于威仪四体则谓之貌”。行与动

何以别？分析言论可以区而别之。马先生说，“言行即言动”，“貌”是以行动现于外者言之，举貌可以

该行动，行动必有貌。《论语·季氏》写道：“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马先生说，这是从《洪范》五事中的视、听、言、貌“四事”开而为九，

并于貌中分离出“色”。朱子说过：“色，见于面者。貌，举身而言。”身体、面容之色，即一个人的色相，

其隐显变化，是为九思之聪、温、恭、忠、敬的显现。

《论语·泰伯》有载：“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

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

则有司存。’”曾子告孟敬子的“君子三道”，一为动容貌，二为正颜色，三为出辞气，涉及人的身体、面

色和语言。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邢籨《疏》云：“人之相接，先见容貌，次观颜色，次交语言，故三者相

次而言也。”④容貌，是指整个身体说的；暴为粗厉的意思；慢是放肆；鄙倍指浅陋背理⑤。盖就“视听

言动”之“礼”而言，身体形态如果表现为“暴慢”，面部的颜色如果不庄敬，发为言语如果浅陋背理，应

视为非礼不德。故马先生说：“学者当知人与物接，皆由视听。见色闻声，有外境现，心能揽境，境不

自生。色尽声消，而见闻之理自在。”又说：“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吉凶悔吝生乎动，吉一而已，

可不慎哉！”⑥所谓“言行者，君子之枢机”，信不诬也。

马一浮先生最后归结道：“由此观之，圣人所以成就德业，学者所以尽其知能，皆不离此视听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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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而“圣人语默一致，动静一如”，“不言而信，无为而成”，“虽终日言，未尝言”，“言满天下无口

过”，“酬酢万变而‘行其所无事’”，则是言行之至境，“有非言思拟议所能及者”①。故孔子曰：“予欲无

言。”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五、“敬”字工夫，圣门第一义

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第四篇，为《居敬与知言》。此篇是直承前一篇“视听言动”而来。“居敬”

一词，宋儒讲得最多。伊川说：“敬即便是礼，无己可克。”又说：“居敬则自然简。‘居简而行简’，则似

乎简矣，然乃所以不简。盖先有心于简，则多却一简矣。居敬则心中无物，是乃简也。”②朱子说：“为

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

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③朱子还说过：“盖又以居敬为集义之本也。”④这都是极大的判断。

盖程、朱诸大儒以“敬”为入德之门、求仁之方、心之主宰。甚至提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

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⑤此“敬”义，二程特别是伊川主之最力，朱子极为欣赏此义，一再提起，认为

是程子独发的学术贡献。

那么马一浮先生将“居敬”和“知言”并提，作为他的义理名相论的拆解对象，他试图讲些什么呢？

他写道：“礼以敬为本。《说文》忠、敬互训，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无时不敬，则无往而非礼。

忠信存乎中，其见于容貌者必庄肃，其见于言语者必安定，如是乃可以莅众而立事，故曰‘安民哉’。”

这最后一句引自《礼记·曲礼》，原文作：“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敬”义的与“礼”与“忠”

与“信”的关系，马先生先行揭示出来。关键是“礼以敬为本”这句结论性判断。而且强调“无时不敬，

则无往而非礼”。至于容貌庄肃、言语安定云云，则是外化之名言与貌相了。《曲礼》中的“毋不敬”一

语，马先生称之为“万事根本”。《易传·系辞下》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

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

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年轻的哲学家王弼对《易传·系辞下》这段话的注释为：“虚己存诚，则众之

所不迕。躁以有求，则物之所不欲也。”马先生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

求”，为“三业”，能否做到“以敬为主”⑥，是带来毁誉、得失正面效果的契机。

而且“言”的作用不能小觑。马先生主张敬为主、言为先。他引《易·乾卦·文言》云“君子进德

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朱子最服膺程子的一句名言：“涵养须用敬，进

学则在致知。”赞为“此语最妙”。马先生认为，忠也好，敬也好，诚也好，信也好，它们的归趣是一样

的，主要是“在心为德，出口曰言，不可伪为，不容矫饰”，以此“修辞立其诚”是言之不可违的本德，所

以“名必有实，无其实而为之名则妄也。妄言苟言，是谓不忠不信，是谓无物，是谓非礼”。可见“居

敬”与“知言”是连在一起的。盖妄言、苟言、伪言、矫饰言，是为忠敬、诚信不曾立得故。其后果不只

是空洞无物，而且是非礼不德。马先生写道：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穆穆，敬也。皇皇，大也。无妄之谓敬，充实之谓大，斯为有德之言。

若巧辞便说，虚诞浮夸，则其中之所存者可知也。故敬肆之辨，亦即是小大之辨。鹦鹉能言，不

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走兽。彼亦言也，效人之言而无其实。不由中出而务以悦人，何以异

是？《论语》末章曰：“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故知礼而后能知言，己立而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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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①

可知“言语之美”，确为大哉，庄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岂是浮词虚语耶！

“言为心声，气之发也”。故马先生说：“言必与气相应，气必与心相应。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心体无亏失，斯其言无亏失；言语之病，即心志之病也。敬贯动静、该万事，何独于言？明之以存养之

功，其浅深、疏密、得失、有无发于言语者，尤为近而易验，显而易知也。”②发为心声的言语文章，不可

以心体有亏失，“亏”则有愧矣。“言语之病，即心志之病”。惟“居敬”、“持敬”、“主敬”可医此病。

孔子对言语之病患，尤所憎恶者有四：一曰巧，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二曰佞，如“焉用佞”、“远

佞人”；三曰莦，如“由也莦”；四曰讦，如“恶讦以为直者”。马先生说，除去“吉人一类，其余皆为心术

之病”。此正如《易传·系辞下》所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

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易》之为鉴，古今辞惭、辞枝、辞游、辞屈者，无可逃遁矣。孟

子指言与心异之弊病亦有四，曰“
!

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并申

而陈其利害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公孙

丑上》）马先生为之解云：“
!

谓偏
!

，淫谓放荡，邪谓邪僻，遁谓逃避，蔽谓障隔，陷谓沈溺，离谓离畔，

穷谓困屈。”程子许孟子为“知言”。马先生则说，学者对《曲礼》的四句如果能有“切己体会”，对于“当

名辨物、正言断辞”，应该“思过半矣”。

然则“居敬与知言”，其义理名相之辨析，其可忽哉，岂可忽哉！

六、无无止之观，无无定之慧

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第五篇，是《涵养致知与止观》。何为此篇？马先生还是从“敬”义说起。

伊川的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评为“此语最妙”。而程子的义理实来源于《易·

坤卦·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所以“不孤”，朱子认为是由于“与物同，

故不孤也”。明道亦秉此义，但进而申论说，此“不孤”义是“仁者无对，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

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是“最能体仁之名”③。

马一浮先生援引佛理之“止观法门”为说，提出：“主敬是止，致知是观。彼之止观双运，即是定慧

兼修，非止不能得定，非观不能发慧。然观必先止，慧必由定，亦如此言涵养始能致知，直内乃可方

外，言虽先后，道则俱行。虽彼法所明事相与儒者不同，而其切夫涂辙理无有二。”他认为两厢“比而

论之”，宜有互相助发之效。依马先生的解释，“止”是“定”的异名，属寂静义。如果做到“心不妄缘，

安住净觉，不取诸相，便能内发轻安，一切义理于中显现”。“观”是“照了”义，能“观”者，知性清净，

“所观之境悉皆谛实”，因此又名曰“慧”。而“止观双运、定慧平等之相”，就是“舍”。定、慧、舍为“涅

?三相”，兹事体大矣④。

为丰富此止、观、定、慧之义，马先生又引来天台宗大师所立的“三止、三观之目”，揭示生死、涅

?、有无之相，并非异致。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三谛”，即真谛、俗谛、中道第一义谛。马先生说：“真谛

泯绝无寄，俗谛万法历然，第一义谛真俗双融，于法自在，方为究竟。”本来是讲为学的涵养致知，为何

具引如此复杂的佛氏止观学说？归根结底是要医治人的“昏散”的心病。《易·咸卦》的卦辞所谓“憧

憧往来，朋从尔思”，实际是“起灭不停，若非乱想，即堕无记”之相，亦即《楞严》所谓“聚缘内摇，趣外

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者。马先生说：“散心观理，其理不明，如水混浊，如镜蒙垢，影像不现。故

智照之体，必于定心中求之。”心散内摇，则观理不明；心定志一，智照可求。提出“主敬”的程朱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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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曾说敬是“常惺惺法”，即有敬义存焉，始终能保持灵智清醒，不受迷惑诱惑。马先生反其义而提

出：“敬亦是常寂寂法，惟其常寂，所以常惺。”①

“寂”者何？盖止也，定也。马先生说：“无无止之观，无无定之慧，若其有之，必非正观，必为狂

慧。”②此所以致知必持敬、居敬之缘故也。因为“敬”可以止息心之动乱，而复其“本然之明”。但“敬”

并非让人变成一副“委曲相”，而是使得“六根住于正念，绝诸驰求劳虑”。故伊川云：“执事须是敬，又

不可矜持太过。”又说：“学者须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则难久矣。”③马先生在此篇儒佛并引互证，

反复为说，目的只有一个，即让呈昏扰之相的劳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汩没的自性，复其“本

然之明”。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复性”途径，不妨暂时停下你的脚步，谢绝一切“驰求劳虑”。须

知，“并心外营，如游骑无归，自家一个身心尚奈何不下，如何能了得天下事？”马先生谆谆告诫今日之

学子：“如其犹知有自性，犹知有圣贤为己之学，则亟须用力体究，下得一分功夫，自有一分效验。”更

举禅师家赵州和尚之告学者语云：“汝若真知用力，三年五载不间断而犹不悟者，割取老僧头去。”④此

语二程、朱子亦常应用，说明理学家对义理之学的期待与自信。

马先生写作“义理名相论”时，正值家国蒙难的战争环境，但他坚信涵养致知的修持工夫仍不可

忘怀。他说“古人以此为一大事，念兹在兹，不肯放舍，所以能有成就”；今天需要外攘夷狄，但“吾自

心之夷狄不攘，终无以为安身立命之地”。然则什么是“自心之夷狄”？“习气之足为心害者”即为夷

狄。何以胜之？马先生曰：“敬而已矣。”

七、说止：“外物不接，内欲不萌”

马一浮先生“义理名相论”的第六篇，是《说止》，显然是对前面《涵养致知与止观》篇的补充。主

要是“止”义，马先生意犹未足，于是又写《说止》。他补充的是两方面的内容，一为《易》之理，二是佛

之义。

《易·艮卦》云：“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彖辞》曰：“艮，止也。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

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象辞》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卦》的“艮”，即为“止义”。马

先生引此卦的目的，在于为“止”义求解。河南二程是《易》学大家，其所著《易传》影响深远。故马先

生援伊川《易传》之辞云：“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

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

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

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

止之道，於止为无咎也。”⑤欲望是人所不能排解之本能，有欲而不能得其随，则生苦痛。此为叔本华

氏之学说。欲不仅是人生的苦痛根源，亦为奔波劳苦之动因。程子《易传》“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

动于欲也”，可谓明理之言。因为有“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无已只好“艮其背”，不与交接。

“外物不接，内欲不萌”，自然可“止”了。掌握了“止之道”，就可以避免众多错误。

马一浮说，伊川解《艮卦》，“在佛氏谓之无我相、无人相。言不见者，非不见也，谓不见有我相、人

相也。如是而见，则名正见，亦谓之无相三昧”。马先生以佛理来释《易》之“止”义，似又深了一层。

佛氏解“止”，宜有二义，一为寂灭义，二为不迁义。“寂灭”是“息妄”。钱钟书《过邯郸》诗“妄心如膜

应退尽”，“退尽”即息妄。马先生说：“常人闻寂灭则相顾而骇，不知所言止者，就妄心止息义边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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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灭，非断灭之谓也。”盖妄心止，是为灭，但非断灭，而是“譬如磨镜，垢尽明现”（《圆觉经》）。此义与

圣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取义略同。

“不迁”之说，起自东晋之僧肇，其所著《物不迁论》谓：“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

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

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逆之所谓塞。顺之所谓通。苟得其道，复何滞哉？”又说：“伤夫人情

之惑也久矣。目对真而莫觉；既知往物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

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

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①吕秋逸先

生解《物不迁论》最切，他说僧肇之论是针对小乘执着“无常”而说的，所以“说去不必就是去，称住不

必就是住”，“而是动静未尝异的意思”②。

马一浮先生显然与吕释同出一义。他说：“妄心念念，生灭相续，故名迁流。真心体寂，故名常

住。所谓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其常住，故不迁矣。”③迁与不迁，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指心体性

体的“住”与“不住”，“寂”与“不寂”。《易·艮卦》之《彖辞》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

时”，马先生说这是指“一切时不迁”；“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指“一切处不迁”。

可谓得《易》理，又得佛义。

《大乘起信论》云：“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性即常住，名

究竟觉。”斯论又云：“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如大海

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性清

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④

斯论前段的“心性即常住，名究竟觉”，是关键词。后段以水取譬，动相随染，湿性不坏。“止”的不迁

义，由此可悟得。以佛理解“止”义，可谓“究竟无余”。

马先生说，他不是说禅，而是借禅语来显义，欲使学者举一反三，容易明白耳。

八、去矜：“先遣我人相，次遣功能相”

马一浮先生义理名相论的第七篇和第八篇，均为《去矜》，分上下两篇列目，今合而论之。“矜”之

本义亦有哀怜、矜庄之意，并非只是恶德，马先生何故必欲“去”之？而且一“去”再“去”。马先生说，

此字虽不无“持守”的意思，但也是“作意出之，不免?岸自高，亦是一种病痛”⑤。可是他要“去”之

“矜”，还不是就此类而言，而是专指矜伐之“矜”，纯属恶德，必“去之务尽”。他在文章开头处，先讲了

一个二程的大弟子谢显道的故事。

　　上蔡《语录》云：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谢曰：“也

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

处。”伊川点头，因语在座同志者曰：“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胡文定公问“矜”字罪过何故恁

地大，谢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耳目，浑不关自家受用事。”⑥

马一浮先生认为上蔡讲的故事非常亲切，几乎成为他必欲“去矜”的导火索。盖上古典籍常常以

“矜”、“伐”连属。《尚书·虞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

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此处的“不矜”、“不伐”，是舜对禹即将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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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诫与期许，亦为大舜和大禹的达德。《史记·项羽本纪》文末之“太史公曰”：“自矜功伐，奋其私

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则“矜”、“伐”是为项羽一生的重大过失，惜死而未能悟耳。而《史记·游侠列传》赞美侠士之特立之

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

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成为汉之游侠的可圈可点的品行。《老子》第二十四章

亦有“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的名言。故认为“矜”是个人修养和家国天下之足以

损其人害其国的一桩罪过，绝不是欲加之辞。以此，著论义理名相之大文章的马一浮先生岂有不必

欲去之务尽之理。

然则“矜伐”之不德和本篇所论之义理名相是何关系呢？马先生说：“曰善曰能，是居之在己为

矜；曰劳曰功，是加之于人为伐。浑言则矜、伐不别，皆因有我相、人相而妄起功能。诸相只是一个胜

心，胜心即是私吝心，佛氏谓之萨迦耶见，我执、法执之所依也。”这是说矜、伐皆为“妄起”，心体则为

“胜心”作怪。而“胜心”无非是“私吝心”，亦即自我的精神世界被佛氏所谓“我执、法执”所困。人之

有矜，是人有烦恼，陷入痴、慢二法而不自知。而且“覆、诳、谄、 、害、嫉、无惭、无愧八法”，也会成为

“随烦恼”。《大乘百法明门论》有云：“覆者，于自作罪，恐失利誉，隐藏为性，能障不覆，悔恼为业。诳

者，为获利誉，矫现有德，诡诈为性，能障不诳，邪命为业。谄者，为罔他故，矫设异仪，谄曲为性，能障

不谄，教诲为业。 者，于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为性，能障不 ，染依为业。害者，于诸有情，心无

悲愍，损恼为性，能障不害，逼恼为业。嫉者，殉自名利，不耐他荣，妒忌为性，能障不嫉，忧凄为业。

无惭者，不顾自法，轻拒贤善为性，能障于惭，生长恶行为业。无愧者，不顾世间，崇重暴恶为性，能障

于愧，生长恶行为业。”马一浮说：“盖心存矜伐者，务以胜人，不见己恶，其流必至于此。”①

何以救之？首要在识得此“矜”的祸患。知是彻骨病痛，然后再觅克治除遣之方。马先生提示我

们，除遣“矜”过，第一要“先遣我、人相”，然后再去“遣功、能相”。在这个问题上，儒者只是以“自私”

为说，没有多作具体分析。佛氏则推勘至详，更容易明了。佛氏认为，凡计较“人我”者，不出五蕴，即

色、受、想、行、识。其中的“色蕴”包括“四大”、“五根”、“五尘”。“四大”即地、水、火、风，分别呈坚相、

湿相、暖相、动相。计较“人我”的结果，极易产生错觉，以致如《圆觉经》所说：“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

尘缘影为自心相。”而计较“我”者，则不出“四见”，即误认受、想、行、识无非我耶。岂不知还有“色蕴”

存焉。结果必是：“色大我小，我在色中；我大色小，色在我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因此“人我”

之见，实为虚妄，“反覆推勘，我实不可得；我相如是，人相亦然”②。如此反复推勘，马先生认为，“我、

人二相”就可以“俱遣”了，那么“矜”就无所施其技了。

《去矜》上篇主要讲是如何排遣“我、人相”，已如上述。《去矜》的下篇讲如何排遣“功、能相”。马

先生关于此义的论述，引证繁富，数典如流，令人忍俊不禁。无法不将援典叙论的精彩部分具引在下

面，其词云：

　　云何遣功、能相？以儒家之义言之，天地虽并育不害，不居生物之功；圣人虽保民无疆，不矜

畜众之德。故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百物生，天何言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也。”

颜子“有若无，实若虚”，“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孔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瑞而竭焉。”“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若圣与仁，则吾

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周公思兼三

王”，思而不得，“坐以待旦”。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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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在予一人。”①

马先生一气而下引录的这些经典，受过传统文史训练的学子，无不耳熟能详，可以认为都是“圣贤用心行

事之实相，绝非故为 谦”。可是马先生警醒地认识到，这些“自视?然”的话语，他“觉得实有许多不尽

分处”。这些话语没有“纤毫功能之相”，“只是行其所当然而已”，当然也就不需要探讨“遣”与”不遣“了。

相反的例子是开“焚坑”事业之先河的秦始皇，马先生说，当其“既并六国，巡行所至，乃专以刻石颂德为

事，群臣诵功，动称‘皇帝休烈’，自以功过五帝，地广三王，极矜伐之能事”，以至于流风所及，“自秦以后

有国家者，其形于诏令文字或群下奉进之文，往往愈无道愈夸耀”。马先生好大胆的文笔，他并设问而自

答道：“此其失何在？由于骄吝之私，见小识卑，彼实以功德为出于己也。”②

马先生批评这种“好为大言以自表见”的举动，是不可救药之病。如果只以儒家义理阐释此义，

实有不能完全说得清爽之弊。莫如“以佛说推勘，当知功能之相实不可得”。马先生说，只要稍知佛

氏“缘起性空”之说，就会晓得那些功能之相并非是自己所得而能拥有的实绩。

《肇论》写道：“一切诸法，缘会而生。缘会而生，则未生无有，缘离则灭。如其真有，有则无灭。

以此而推，故知虽今现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谓之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故

曰实相。实相自无，非推之使无，故名本无。”③马先生归结肇公之意，提出所谓功能，都是因缘所生。

“若谓能是能成之缘，功是所成之法，而此能者即众缘”。所以“功无自性，缘所成故；能亦无自性，体

即缘故”。而“缘”也不是“自生”，也不是“从他生”，“诸缘各住自位故”。然则“能成既无，所成何有”？

故“功能”和“我”，都不过是空空如也而已。

马一浮为进一步排遣“矜”义，在此篇的后面附引了他前此自注的《老子》一文，兹不具言。惟附

引之《庄子·知北游》一段：“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

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

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马先生引庄生之后写道：

　　会得此语，则证二空：身非汝有是人空，不得有夫道是法空。在儒家谓之尽己。私人我，诸

法不成；安立，然后法身真我始显，自性功德始彰。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

之己无所不己，是为法身，即性也；无功之功任运繁兴，是为般若，即道也；无名之名应物而形，是

为解脱，即教也。是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而后知暖暖姝姝自以为

足者，未始有物也。一蚊一虻之劳，其于天地亦细矣，尘垢秕糠，未足为喻，奚足以自多乎？如是

则人我功能之相遣尽无余，何处更著一“矜”字。④

盖马先生“去矜”务尽，不仅借助于佛禅，亦借助于老氏与庄生。庄老与佛，天作之合。最后马老又举

《易·蛊卦》之《象辞》：“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然后以之为说：“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山

本静止，遇风则群物动乱，故成蛊坏之象。既坏而治之，止其动乱，则为有事。故曰：‘蛊者，事也。’民

者难静而易动，当蛊之时，治蛊之道在于‘振民育德’，育德则止矣。”又举《易·大畜》之《象辞》，“童牛

之牿”、“
"

豕之牙”，“皆是遏人欲于将萌，消祸乱于不觉，无迹可寻，无功可著，民莫能名，无得而

称”⑤。

马一浮先生最后以一言为结：“知此，则去矜之谈实为剩语矣。”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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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一浮：《去矜下———续义理名相六》，《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９２ ９３页。

马一浮：《去矜下———续义理名相六》，《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９３ ９４页。

僧肇：《宗本义》，《肇论》，第１页。

马一浮：《去矜下———续义理名相六》，《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９７页。

马一浮：《去矜下———续义理名相六》，《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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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列仙图考

姜　生

摘　要：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

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

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

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

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

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

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

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

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

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汉墓；汉画；列仙图谱；《真诰》；汉代宗教

神仙思想长期盛行于战国秦汉，可以想见当时应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应的仙谱（不一定以谨严的

文本形式传世），以教人信仙之实有。然而在现有的一般概念中，“仙谱”似乎就是《列仙传》、《神仙

传》、《位业图》乃至《仙鉴》之类的道教文献。在《列仙传》之前，是否还有更早的仙谱？其构成、标准、

秩序如何？这个问题至今未被触及；且其形态究竟如何，遍寻古籍难窥一斑①。事实上，大量汉墓出

土的画像石和壁画，已提供丰富数据，只是其真实属性长期不为学界所识，因而阻碍了对隐藏其中的

汉代仙鬼谱系的把握。

汉画中经常出现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山灵海神、奇禽异兽、风伯

雨师、仙童羽人等神仙灵异的题材。这些图像向我们证明，那里是鬼神的世界。与此同时，汉墓中往

　

作者简介：姜生，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教授（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本文第一、二节的基本稿刊于日本东方学会《东方学》第１２９辑（２０１５年１月）。作者谨向提出宝贵意见的日本

东方学会匿名查读专家致以衷心感谢。同时感谢武田时昌先生、三浦国雄先生、ＮｏｒｍａｎＨ．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博士、小幡满

博士、许洁博士、朱磊博士、冯渝杰博士及博士生向群的帮助。

①　关于《列仙传》与《神仙传》的研究，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ＦｏｒｄＣａｍｐａｎｙ，犛狋狉犪狀犵犲犠狉犻狋犻狀犵：犃狀狅犿犪犾狔犃犮犮狅狌狀狋狊犻狀犈犪狉犾狔犕犲犱犻犲狏犪犾

犆犺犻狀犪（Ａｌｂａｎｙ，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ＭａｘＫａｌｔｅｎｍａｒｋ，ｔｒ．犔犲犔犻犲 狊犻犲狀狋犮犺狅狌犪狀：犅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犲狊

犾é犵犲狀犱犪犻狉犲狊犱犲狊犻犿犿狅狉狋犲犾狊狋犪狅狊狋犲狊犱犲犾犪狀狋犻狇狌犻狋é（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ｄ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Ｃｅｎｔｒｅｄéｔｕｄｅｓ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ｄｅＰéｋｉｎ，

１９５３；１９８７ｒｅ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ｉｓ：Ｃｏｌｌèｇ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ＲｏｂｅｒｔＦｏｒｄＣａｍｐａｎｙ，犜狅犔犻狏犲犪狊犔狅狀犵犪狊犎犲犪狏犲狀犪狀犱犈犪狉狋犺：犃犜狉犪狀狊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犛狋狌犱狔狅犳犌犲犎狅狀犵狊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犇犻狏犻狀犲犜狉犪狀狊犮犲狀犱犲狀狋狊（Ｏａｋ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Ｐｅｎｎｙ，“Ｔｈｅ

Ｔｅｘｔ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ｏｆ犛犺犲狀狓犻犪狀犣犺狌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３４，２（１９９６）：１６５ ２０９．宫泽正顺：《『列仙传』と『神仙传』に

ついて》，《儒道佛三教思想论考：牧尾良海博士喜寿记念》，东京：山喜房佛书林，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３ ２４２页。蒲慕州：《神仙与高僧———

魏晋南北朝宗教心态试探》，《汉学研究》第８卷第２期，１９９０年。福井康顺：《神仙传考》，《东方宗教》１９５１年创刊号；《神仙传续考》，

《宗教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１３７号；《列仙碝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１９５７年第３号。小南一郎：《〈神仙传〉の复元》，收入《中

国文学语学论集———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记念》，东京：筑摩书房，１９７４年。向群：《〈神仙传〉版本考》，《文史》２０１４年第４辑。



往以特定故事情节的图像叙事方式刻画某些帝王将相、孝子贞妇、忠臣义士等历史人物；古时博物家

对此已有关注。《水经注·济水》引戴延之《西征记》记述东汉鲁峻（公元１１１ １７２年）墓云：

　　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

像。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①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历史人物为何被选入墓葬画像之中？对此，学界一直局限于“历史故

事”的世俗认知框架，尽管也认识到这些人物之被选择乃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驱动的结果②。

这种认识方式的致命问题，是忽略了墓葬的宗教属性。人死为鬼，故《说文解字·鬼部》说“人所

归为鬼”；在神仙思想支配下形成的汉墓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神鬼世界；墓中刻绘的历史人物，不复

以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已成神仙；墓主人自然与他们一起生活在鬼神所属的另一个时空。在纷繁的

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形态背后，是否隐有某种内在的宗教的规定性？

一、“视万龄如旦暮”：神仙世界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

山东省沂南县北寨东汉画像石墓中室南壁西段的一幅画像石，分为上下两格，上格刻齐桓公、卫姬

等人物，当取“卫姬请罪”之故事情节。至于下格所绘，《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则出现如下的困惑：

　　下格刻着三人。左面立着一个戴有布纹的帽子的人，身佩长剑，双手扶住一有缨套的长矛，

上有榜刻“齐侍郎”三字。……中间一人头上有榜，刻“苏武”二字；右边一人头上榜刻“管叔”二

字。管叔是周初人，苏武是西汉时人，侍郎是汉代官名，这表示这些榜题是乱刻的。③

另外，沂南汉墓画像中还刻有孟贲（秦武王时的力士）与蔺相如（秦昭王时）同堂共事，《报告》亦

以为“乱刻”。这些不同时代的人物，在画面中比肩而立，令人困惑。事实上，细观汉画，类似现象多

见，必须正视、深思。墓葬乃至为肃穆之所在，面对大量奇特图画，“乱刻”二字何堪了之？又有观点

认为，诸如此类的安排，“一是对于历史知识的无知或一知半解……；二是有意所为。如将苏武和管

叔组合在一个画面的目的在于，以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教育。将蔺相如的无

畏、孟贲和三力士的力大无穷组合在一起，显示力量的强大。以此装点墓室，在教育借鉴之外，增加

辟邪的威力。”④现在看来，此中尚有更深的原因，这个原因———如果存在的话———的隐蔽性本身表明

它更具内在规定性。

欲判此中人物是否为“乱刻”，先须辨明汉人在墓室内刻画历史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一现象，

同墓葬本身的关联逻辑。若仅为装饰墓室，或为纪念那些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按照汉人的丧葬逻

辑，显然这些不应出现在墓葬之中———诸多汉墓出土资料显示，东汉时人们关于生前、死后的空间所

属已形成严格区分且多忌讳⑤，墓葬非为生人而作，其内容当然也无法正常观看⑥，所以不存在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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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６页。

曾布川宽先生广泛讨论了两汉时期不同区域的升仙图，但认为武梁祠画像中的“历史故事”（孝子、列女、刺客等）“有可变的

要素”，所以采取了“暂且留下不论”的态度。见曾布川宽：《汉代画像石における升仙图の系谱》，《东方学报》第６５册，１９９３年，第

１３２页。土居淑子专题讨论了中国古代的仙界图像，见土居淑子：《古代中国における仙界图像》，《美术史研究》第８册，１９７１年，第

１７ ３９页。信立祥指出：“汉代祠堂里所有的历史故事画像并不是雕造者或祠堂所有者自由选择和创造出来的，而是严格按照当时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选择和配置在祠堂里。”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８页。

曾昭遹、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１９５６

年，第２３页。该书第４０页又说“管叔”、“苏武”等“是乱刻的”。该报告认为该墓造于东汉晚年、公元１９３年以前，见该书第６７页。

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下），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０１页。

汉墓中多见如是文字：“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泰山。”“生属长安，死属太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生人上就阳，死

人下归阴，生人上就高台，死人深自藏。”“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相关讨论参见吴荣

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东壁朱书“诸欲观者皆当解履乃入观此”，西壁朱书“诸观者皆解履乃得入”。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编：《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上），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古来墓葬多忌讳；“解履乃入观”之所指，应非

一般性质的观看，而是墓葬封闭使用前一些人短暂的观摩或祈拜性质的进入。



“装饰”或“纪念”的可能。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

　　云螶藻，龙桷雕镂。飞禽走兽，因木生姿。奔虎攫?以梁倚，仡奋衅而轩。虬龙腾骧以

蜿雗，颔若动而??。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錓虬而绕榱。白鹿孑譑于飁栌，蟠螭宛转而承楣。

狡兔襨伏于粄侧，猿?攀椽而相追。……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

鬼神之仿佛。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

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

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妃乱主。

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①

有学者认为“从灵光殿这一名称和其内部的壁画内容推测，这座宫殿绝不会是刘余及其家属日常居

住和生活的宫殿，极有可能是当时鲁国的宗庙”②。确有可能。其他祠堂如武氏祠、宋山小祠堂等亦

是地面建筑，其画像之主要观众还是生人，尽管墓祠之功能最终非为生人，其主题内容也是“神仙灵

怪”、“古之圣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如此则汉代社会中同样以这些为常用的绘画题材，甚至

还有淫妃乱主等反面教材，以图“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之效。

然而，如《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提到的沂南汉画中“苏武”、“管叔”与“齐侍郎”同堂比肩的

情景，显然并非用以载叙历史，若是出现于世俗绘画作品中，自属“乱画”；但若沿此逻辑以墓中所见

为乱刻，则不免拟俗臆断之嫌。

坟墓乃去世者之所居；研究汉代墓葬画像，须特别注意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下的时空观念及其

对于人物的不同规定性。墓、祠中的汉画及俗间的绘画题材，世俗所见或为历史人物故事，而当时主

持此等事务的道者术士，则必有所本。这正是需要学者努力揭示的方面。宗教的奥秘就蕴藏在对世

俗经验逻辑的超越之中，———哪怕是以荒诞的方式。因为墓葬的最终目的，是要回答死者而非生者

的终极诉求。经过宗教的“过渡”，无论其人生前的时代（时间）、地域（空间）有何等的差距，死后都可

超越俗世时间逻辑与空间秩序的局限，而进入同一时空的神灵世界。汉人在墓葬中刻画历史上那些

早已故去的人物共处同一时空，是要表示，死者将进入神仙世界，加入那个不朽的行列。基于宗教研

究视角的整体考察而得出的这个结论，在以下的具体讨论中将一再得到证实。

颇为难得的是，萧绮在为《拾遗记》卷二所写的“录”中，合理地解释了来自不同历史时空的人物

何以能得比肩共处：

　　观伏羲至于夏禹，岁历悠旷，载祀绵邈，故能与日月共辉，阴阳齐契。万代百王，情异迹至，

参机会道，视万龄如旦暮，促累劫于寸阴。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③

可见，汉画中出现的俗间难以想象的奇景异象，包括日月同辉，“人”仙共处，水天一片（鱼车、龙车、雷

公、风伯出现于同一画面空间），怪诞身形（兽首人身、人首兽身、多首）④等，无不表明，画面所表现的，

正是超越俗世经验的鬼神世界。

同样的道理，汉画中将“管叔”、“苏武”等不同时代的人物刻在一起，虽不符合世俗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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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刚等校点：《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２８ ５２９页。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７４页。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９页。

除了图像资料，汉代史籍文献对于上古圣人的怪诞身形亦有明确载述。如《白虎通义·圣人篇》云：“圣人皆有表异。《传》

曰：‘伏羲禄、衡连珠、唯大目、鼻龙伏，作《易》八卦以应枢。黄帝颜，得天匡阳，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颛顼戴午，是谓清明，发节移度，

盖象招摇。帝喾骈齿，上法月参，康度成纪，取理阴阳。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舜重瞳子，是谓玄景，上应摄提，

以像三光。’《礼》曰：‘禹耳三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决河疏江。皋陶马喙，是谓至诚，决狱明白，察于人情。……’”纬书《尚书帝命

验》云：“禹身长九尺有余，虎鼻、河目、骈齿、鸟喙、耳三漏。”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曰：“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

失人之本，更受异形。”分见班固纂辑，陈立疏证，吴则虞注解：《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７ ３３９页；［日］安居香

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吕宗力、栾保群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６９页；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

释》（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２页。



却合乎特定的宗教神学逻辑，所以才会如此描绘他们比肩共事于另度世界。更进一步说，基于墓、祠

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属性（死者所居），汉画中的“古之圣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历史人物，实

际上已被赋予象征死者在死后世界获登仙品的宗教功能。换言之，汉画中的历史人物画面，绝不是

表面似是的劝善“教材”，而是当时社会价值标准被推向极致的宗教化样态———一套基于儒家忠、孝、

节、义伦理的秩序严谨的神仙谱系，用之于墓中，意在表示死者也将跻身其列。遗憾的是，有关汉代

这一仙鬼谱系的文献记录未能保存下来，使后人在汉代画像的理解中面临重重障碍。

二、汉画中的仙鬼谱系：以武梁祠东、西、后壁图像为中心

关于武梁祠东壁、西壁、后壁画像，吴曾德指出，画像“包罗了三皇五帝等十帝王像、周文王十子

和孔门弟子以及刺客豪侠、孝子贤孙、贞节烈女等故事像，堪称历史故事画廊”①。巫鸿提出：“一个似

乎让人费解的现象是，在这部分图像中，性别、德行以及社会身份不同的各色历史人物相杂一处，明

显有别于上部装饰区域中对人物的清晰分类。这里，围绕中心楼阁刻画着六个刺客、两位贤相和一

位列女。更令人迷惑的是虽然如上层图像中的女性人物，钟离春的故事也出自《列女传》，但她却被

单独放在这里，与其他女性形象分开。这种安排是不是有意设计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是什么因

素把这位列女和忠臣、刺客安置在同一组图像中？又是什么因素把这些历史人物和中心楼阁及其相

关的题材连在一块，编制入一个更大的构图中去？”②

如上所述，汉画中为数不少的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恰恰是强烈表现

了这些“历史人物”的非世俗特征。以此观之，在战国以来神仙思想的长期熏染下，汉画中与众多常

见的神仙奇异图像处于同一图像语境的“历史人物”，应即超越世俗经验的仙鬼；从画面可明显看出，

他们之间存在高下之别，表明这个仙鬼世界存在一定的等级秩序。进一步说，汉画中包括帝王将相、

王公王妃、圣贤高德、忠臣孝子、英雄列女在内的人物，乃是一个秩级有序的仙鬼谱系。

实质上，武梁祠西壁、东壁及后壁画像（图１，图像内容的文字整理见表１）③可以说是汉代列仙图

谱的典型呈现，为把握汉代仙谱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依据。三面石壁均被菱形纹、连弧纹分隔线

分为三个大层，三石画面同层为同级：最上层三角形区域为西王母、东王公及神怪异兽，其与下层的

分隔线除了菱形纹、连弧纹（嘉祥宋山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所谓“搴帷反月”，表示仙宫的帷幕）之

外，还多了一层云纹，表明此上乃是九天神界，是最高神之所在（见于东、西壁的同一层），也是宗教性

内涵最明显、最具本质规定性的图像区域；其下一层为帝王圣贤、孝子孝孙、节妇列女（见于东、西壁

的同一层），处于同一重天宫帷幕之下，为第二等的神仙；再下一层为次一等的神仙，所绘为刺客与周

代诸侯（亦见于东、西壁的同一层），为第三等的神仙（明主＋英雄＋贤相）。九天神界中，西王母、东

王公、玉兔、有翼仙人等图像内容，宗教性内涵明确而突出，并因此成为具有语境规约性的图像层，在

其下逐次展开的图像也因此具备神仙时空的属性———图像中区分人物上下的云气纹也暗示了这一

点（这与暗示西王母所主仙界的马王堆外棺表面云气纹具有同样的含义，尽管形态有所不同）。以下

依据汉代思想文化背景，探讨帝王、圣贤、孝子、列女、刺客等图像的具体内涵及排列标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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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曾德：《汉代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３２页。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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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武氏祠图像内容的整理，可参阅长广敏雄编：《汉代画像の研究》第二部“武梁石室画像の图像学的解说”，东京：中央公

论美术出版，１９６５年，第６１ ９５页；黑田彰：《武氏祠画象石の基础的研究（三）》，《京都语文》第１６号《中世特集》，佛教大学国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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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武梁祠三面石壁画像

　　 表１　武梁祠三面石壁画像内容整理表

西壁

第一层 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桀（从右至左，下同）

第二层 （曾母）曾子，闵子骞，老莱子（莱子母、莱子父），丁兰

第三层 管仲、齐桓公、曹子劫桓、鲁庄公；二侍郎、专诸、吴王（僚）；荆轲、樊於其（於期）头、秦武阳、秦王

后壁

第一层 梁高行（奉金者、使者）；秋胡妻、鲁秋胡；鲁义姑姊（兄子、义姑姊，姑姊儿，齐将军）；楚昭贞姜（使者）

第二层
伯瑜（瑜母）；（渠父）邢渠；（永父）董永；蒋章训？（章孝母）；朱明［朱明弟，朱明（儿），朱明妻］；李

善；金日 （休屠像，骑都尉）

第三层 蔺相如（秦王）；范雎（魏须贾）

东壁

第一层
梁节姑姊［长妇儿，梁节姑姊，?（救）者，姑姊儿］；齐义继母［追吏（骑），后母子，前母子，齐继母，

死人］；京师节女［京师（节）女，怨家攻者］

第二层 三州孝人；羊公（乞浆者）；（汤父）魏汤；颜乌；赵徇；（孝孙父）原?（孝孙祖父）

第三层 要离、王庆忌；豫让、赵襄子；韩王、聂政；钟离春（齐王、无盐丑女钟离春）

（１）“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帝王及刺客图

武梁祠帝王图所列十一位古帝王，从右至左分别为伏羲与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

（
#

）、帝尧、帝舜、夏禹、夏桀。这十一位帝王，除夏桀外，或具文明开创之功，或是品行高超的“圣

王”，故得高居仙谱上端。然而夏桀与另十位上古圣王比肩在列，备极庄严，令人甚感意外。

一般认为，夏桀作为有名的暴君与其他诸圣王并列，刻于祠堂，乃取其教化、劝诫意义；即夏桀是

作为“反面教材”的典型被选择。这种论点看似有理，却很难经受推敲。帝王图中，除夏桀外，都是图

像旁刻“人名榜题＋赞记”的模式①，而夏桀只有榜题，独缺赞记。如果刻画夏桀的动机在于树立反面

教材，那么“赞记”自不用刻，但劝诫之类的表达岂不正应理所当然地书写吗？在本来可以宣示教化

的地方却戛然而止，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缄默”。再者，如果确实意在教化，那么桀、纣连举应更合惯

例，为何会在“反面教材”本已不足的情况下还只举其一？（有德的圣王十位，“暴君”只此一位）因此，

１２汉代列仙图考

① 洪适《隶释》卷十六“武梁祠画像”条载：“所画者古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妇，各以小字识其旁，有为之赞文者。”见洪适：

《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８页。



“劝诫”说存在难以说通的逻辑缺陷，夏桀被列入帝王图应别有他因①。

夏桀在东汉得入帝王图，当与其拥有众圣王所不具的特殊勇力有关。而从传统史籍文献中确可

发现有关夏桀惊人勇力的记载。《墨子·明鬼下》：“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勇力之人，生裂兕

虎，指画杀人。”《淮南子·主术训》：“桀之力，制褾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谓：“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②

从当时的整体思想、文化氛围来看，汉人也的确特别强调趋近“原始”的勇力与“霸道”，以能力、

德行并重，故云“以霸、王道杂之”③。而这种标准当源自汉儒所崇的《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

“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故东汉崔萛曰：“量力度德，《春秋》之义。”（《后汉书·崔萛传》）这个“能

力”在评价个人的时候自然也应包括个人的力量；毕竟，在冷兵器时代，男子的强壮体魄对于国家具

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秦汉尚力；尚力即尚武，帝国所倚。秦武王可谓其极，《史记·秦本纪》：“武

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竟因比赛举鼎过重致双眼出血、折断胫骨而死。徐州

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力士画像（图２）④，一人执盾挥剑，一人骑虎，一人怒目圆睁将树连根拔起，一人捉

住牛尾倒背大牛，一人举鼎过头，身后跟随有抱羊者、抱壶者，生动表达了汉人对于力量的崇尚。正

是因为骁勇的樊哙在鸿门宴上闯帐救刘邦，汉家才得以立业。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汉代尚武、尚侠之

风的盛行⑤，此种风尚浸入宗教思维，成为与忠、孝、节、义思想并行不悖的重要内容。

图２　徐州汉画像石“力士图”

据此推测，夏桀可能是作为古来帝王中的“勇力”代表而被选入帝王图。夏桀像无赞记，表明尽

管汉人尚勇，但在长时期积淀的崇德氛围下，仍然无法对其明言褒赞，所以虽然将其列入帝王图，给

他与其他帝王的同等地位，作者却缄默而未附赞。这也表明，尽管存在董仲舒“《春秋》以为戒”的说

法（《春秋繁露·王道》）⑥，但从图像的整体逻辑及当时社会的思想背景出发，以尚勇、好侠且不回避

“霸道”的角度去理解夏桀跻身于帝王图的原因，似更合理。

与此同时，在整体的图像语境中，夏桀以“勇力”得入帝王图，亦与下文即将讨论的众刺客（并见

东壁、西壁图第三层）进入汉画之中的信仰逻辑相同，还与汉画中刻列诸“有英雄之才者”（《真诰·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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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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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与多数学者所持的“政治教科书”说不同，巫鸿认为，帝王图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传统上被称作‘三皇’的伏羲（和他的配

偶女娲）、祝融和神农。第二组中的帝王与《史记》记载的五帝相同……最后两位———禹和桀组成第三组，二者分别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朝代———夏的创立者和末代君主”。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１７４、１８１页。巫鸿的说法亦未解决

问题。

李窻等撰：《太平御览》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８６页。

《汉书》卷九《元帝纪》记汉宣帝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武利华主编：《徐州汉画像石》，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１年，图１２４。该画像石系铜山县洪楼东汉祠堂三角隔梁。

参阅增渊龙夫：《汉代における民间秩序の构造と任侠的习俗》，《一桥论丛》２６ ５，１９５１年，收入新版《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

家》，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７７ １１８页；东晋次：《汉代任侠论ノ$

ト》（之一、之二、之三），《三重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第５１、

５２、５３卷，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这里需注意，董仲舒“《春秋》以为戒”的说法出现于西汉时期，到东汉宗教化以后作为鬼神世界的夏桀，已与董仲舒所表达

的世俗“教材”属性产生较大差异。



幽微第二》）的标准相一致（详见本文第三部分讨论）。譬如上揭沂南北寨汉墓画像中，孟贲与蔺相如

二人被刻在一个空间里，比肩而立。事实上蔺相如作为赵国的使者去面见秦昭王的时候，孟贲早已

去世，不可能一起出现于秦庭。将此二人画在一起，既不是“画家的联想”，也不是某种艺术手法，而

是因为汉人相信在死后世界他们可以相遇；他们被归在同一个空间里，是因为他们符合相同的成仙

标准。历史上，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齐人孟贲勇武过人、生拔牛角，其人格特征甚合汉代文化

气质取向，堪谓“以霸、王道杂之”的汉人所崇“力”与“德”的典范，为“有英雄之才者”，故得图画而入

“仙谱”。

又如河南出土的一方汉画像砖（图３）①显示，燕国上将军乐毅、燕昭王与宰相郭隗也在死后成

仙，一同共事；此三人死后能再度相聚，是因为他们生前的为人，可谓君尽其英明、臣尽其贤勇，至为

汉人所崇②。这块画像砖画面完整，布局规整、均匀，自成一体。不过仔细观察画像砖的图像安排，居

中的不再是燕昭王，而是王相郭隗，乐毅和昭王则在其左右，可见汉代仙谱乃基于生前事迹的再评价

而作。《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保存了这种再评价的例证：“汉高祖为南明公宾友。……荀为

北明公宾友。……不拘职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乃为称量处分耳。”③如本为家奴的李善被刻画在汉

墓的孝子类画像中，在《真诰》卷十六亦得叙列仙位（详见下文）。从文献记载和汉墓所见可以判断，

在汉代思想中，世间的君臣尊卑秩序在死后失效，人死后在仙鬼中的地位，不依在世职位之高卑，而

据生前所积罪、福之多寡来重新论定。

有意思的是，陶弘景注《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曰：“《剑经》序称，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国时

英主，遂不堕于三官。”④而陶撰《真灵位业图》将燕昭王安排在第四层左位之中。现在看来，《剑经》及

《位业图》应保存、继承了汉代关于燕昭王成仙的资料⑤。

图３　郑州出土的燕王、王相、将军共坐画像砖

如上所述，汉画中大量“刺客图”的出现，同样出于“有英雄之才者”得仙的汉代价值观。如表现

“二桃杀三士”故事的画面常见于汉画，其文本记载见于《晏子春秋》卷二⑥。从该记载可以看出春秋

晚期士人“重义轻身”的价值观念，他们极其看重仁、义、勇等道德价值，不惜以死相求。《史记》卷八

３２汉代列仙图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蒋英炬、高文：《中国美术全集１８·绘画编·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图２５８。另，日本天理大

学附属参考馆藏有一方汉代空心砖，上刻三人共坐，从其人物形态及组合模式分析，内容应与此砖同。该砖图像见《天理大学附属参

考馆藏品》第１期第３卷《画像砖》，奈良：天理教道友社，１９８６年，图版３１。

燕昭王、乐毅、郭隗的相关事迹，参见《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卷八十《乐毅列传》。

《道藏》第２０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８３页。

参见《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７页。

这与郑州出土汉画像砖上，郭隗居中、乐毅和燕昭王在其左右的情况，并不矛盾。不难理解，作为当时社会信仰主导的汉儒

梦想担当良辅之任，以成就明主和英雄；这应是郭隗———犹如管仲在齐国———居中的原因。至于汉画所载，同东晋许
%

抄写《剑经》

所论尸解成仙人物（注意《剑经》应不止于论剑，而是更多地论及剑解），恐怕已有不同。大概《剑经》作为文本所记多系最为著名人

物，《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记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求仙事，史上著名，亦为仙家所崇，故可理解《剑经》提及燕昭王成仙事。或

者许
%

只是依其兴趣选择性地抄入《剑经》序中，而其他成仙人物则被略过，遂不显于后世文献。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１ ２２页。



十六《刺客列传》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

妄也哉。”《论衡·定贤篇》亦云：

　　人之举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势贯山。……天下之士不以荆轲功不成不称其义，秦

王不以无且无见效不赏其志。志善不效成功，义至不谋就事。义有余，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细

小，智者赏之，愚者罚之。必谋功不察志，论阳效不存阴计，是则豫让拔剑斩襄子之衣，不足识

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载也；张良椎始皇，误中副车，不足记也。三者道地不便，计画不得，

有其势而无其功，怀其计而不得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贤，三也。

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等抱定“一去兮不复返”之心，为国忘我、不计生死，强烈地表

现出舍身尽命以求大义的崇高气节。而在宗教中这恰恰被认定为成神成仙、走向不朽的极端方式。

陶弘景曾质疑：“自三代已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鬼中不见殷汤、周公、孔子、阖闾、勾践，春秋时诸卿

相大夫，及伍子胥、孙武、白起、王翦，下至韩信项羽辈，或入仙品，而仙家不显之。”①这里“自三代已

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之说，接受了汉以来的上古圣贤及英雄成仙的思想。汉代史籍文献与画像数

据交互印证显示，荡平九州、诛暴整乱的霸主、刺客等英雄人物、忠勇贤能，在汉代皆为士人景仰的楷

范，死后已入不朽的仙界。“或入仙品，而仙家不显之”一句，说明陶弘景认为以上提到的英雄人物自

然符合升仙的标准（亦是延续汉以来的标准），也许已入仙品，而未见于仙家文献。事实上，殷汤、孔

子、吴王、孙武，在陶弘景之前数百年已见诸汉画，在汉代神仙体系中各占一席之地，惟其深藏汉墓之

中，陶氏不知耳；如汤王见于山东莒县东莞镇东莞村汉代圆孔碑阙正面②，孙武见于河南密县出土的

榜题“孙自（子）”的汉画像砖（图４）和山东兖州市博物馆藏榜题“孙武”的画像石③，吴王见于山东嘉

祥纸坊镇汉墓画像石④。周公往往以汉画常见的“周公辅成王”模式出现。这里所举著帻冠侍立带榜

题周公画像，是大东文化大学书道研究所藏“宇野雪村文库”的一幅拓本（图５）。汉高祖刘邦和贤辅

张良，则见于雅安高颐阙正面的高祖斩蛇和张良椎秦皇的雕刻画面⑤。

图４　孙自（子）画像砖。采自《密县汉画像砖》，郑州：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７页

（２）“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臣、孝子与列女图

除帝王、英雄、刺客图外，忠臣、孝子与列女图亦是广泛见诸汉画像石的重要题材。如下文所论，

这类图像同样需要置于汉代普遍价值观及其信仰背景中去理解。在武梁祠东、中、西壁成体系的图

像排列中，这些“历史人物”有规律地分布在第一、二层，表明他们与圣王、英雄一样，在汉人价值体系

中，已列仙位。如后壁第二层所刻李善乳主的著名故事⑥，即表示李善已因生前的忠孝之德而成仙。

实际上，这种思想早在《孝经》中已显露端倪———《孝经》用天人感应论建立起孝能通神的信仰，曰：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感应章第十六》）但以汉画作为载体（亦或方

４２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７页。

刘云涛：《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中国画像石全集２·山东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页“老子、孙武画像”。

《中国画像石全集２·山东汉画像石》，第１０６页，图１１２。

见徐文彬等：《四川汉代石阙》，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图８０、８１。

有关事迹见《东观汉记》卷十八传十三、《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李善》。



　　　图５　大东文化大学书道研究所藏“宇野雪村文

库”所收“周公”汉画残石拓本。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摄

于大东文化大学。感谢大东文化大学书道研究所

式）的表达，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宗教化。

《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曰：

　　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鸟山兽巡其坟

埏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贯白日，或剖藏

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李善今

在少室。有得此变炼者甚多，举此二人为

标耳。

就此陶弘景注曰：“比干剖心，可为至忠。至

于孝子感灵者，亦复不少，而今止举李善，如似不

类。当李善之地，乃可涉忠而非孝迹也，恐以其能

存李元后胤，使获继嗣，因此以成其孝，功所不论

耳。若程婴齐孙杵臼，亦应在孝品矣。李善字次

逊，本南阳育阳李元家奴。汉建武中，元家人之死

尽而巨富，唯尽一孤儿名续祖，尚在孩抱，诸奴复

共欲煞之而分其才（财）。善乃密负续祖，逃瑕丘

山中，哺养乳，乃为生计。至十岁余，出告县令钟

离意。意于是表荐，悉收其群奴煞之，而立续祖为

家。光武拜善为太子舍人，后迁日南九江太守。”①

可见汉画所刻乃表示李善因其至孝而得成仙，而

《真诰》卷十六则保存和阐发了汉代这种孝可成仙

的信仰。

汉画中的列女主题亦基于同样的宗教伦理逻

辑，即以成仙的至高方式褒崇节义。如《列女传·节义》“京师节女”条：

　　京师节女者，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报其夫而无道径，闻其妻之仁孝有义，

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为中谲。父呼其女告之，女计念不听之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

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当之，乃且许诺，曰：“旦日，在楼上新沐，东首卧则是

矣。妾请开户牖待之。”还其家，乃告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楼上，东首开户牖而卧。夜半，仇

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而视之，乃其妻之头也。仇人哀痛之，以为有义，遂释不杀其夫。君子谓节

女仁孝厚于恩义也。夫重仁义轻死亡，行之高者也。《论语》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

仁。”此之谓也。②

又如１９０８年出土于山东滕县董家村的“羂子管仲等画像”（图６，天理大学参考馆藏石），有榜题

“羂子”、“羂子母”、“羂子妇”等③。汉刘向《列女传》卷二《贤明传·陶羂子妻》中载有春秋时陶大夫羂

子之妻的故事④。羂子妻觉察到丈夫任官只为牟取私利，恐致灭门之灾，劝说无效乃携子离家而去，

后果应验。显然，羂子妻能以义易利，同时又能全身复礼，自为汉家所推崇。显然，“羂子管仲等画

像”所要强调的主角即“羂子妇”，而贪婪、愚蠢的“羂子”、“羂子母”，既无才又无德，不过是作为“羂子

妇”故事画面的表达陪衬元素罢了；武梁祠东壁上“京师（节）女”、“怨家攻者”均出榜题，同样是为了

在故事形态中凸显“杀身成仁、义冠天下”的节女的崇高。

５２汉代列仙图考

①

②

③

④

以上见《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６页。

刘向：《古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２页。

亦可参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二编，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１９５１年，图５４。

刘向：《古列女传》，第４７ ４８页。



换言之，汉画中人物以一组组故事形态出现，目的是为了定位其中的核心人物，让人们从这些最

著名最精彩的故事片段画像中，立刻就能看出所要凸显的中心人物，而不是要铺述故事本身。很明

显，这些中心人物各因故事片段所表之德而入仙品。

前述沂南汉墓中有苏武与管叔比肩而立的画像，据刘向《新序·节士第七》：“苏武者，故右将军

平陵侯苏建子也。孝武皇帝时，以武为癷中监使匈奴，是时匈奴使者数降汉，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

当。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武不从，……心意愈坚，终不屈挠。称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

图６　羂子、管仲等画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拓

子为父死无所恨，守节不移，虽有 钺汤

镬之诛而不惧也，尊官显位而不荣也。’

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余岁，竟不降

下，可谓守节臣矣。……匈奴绐言武死，

其后汉闻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义

归武，汉尊武为典属国，显异于他臣也。”

班固认为，苏武是实践儒家“志士仁人”

人格理想的典范，慨言：“孔子称‘志士仁

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

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汉书·

李广苏建传》）汉宣帝时，苏武已成为图画

形貌于麒麟阁的１１位名臣之一，臻人臣

之最。可见苏武的节义获得了汉人何等

的尊崇。事实上，他的忠义气节，不仅彰

显了汉家臣子之伟岸，更向匈奴蛮夷展示

了汉家雄风。毫无疑问，他在汉人心目

中，是作为“节臣”之最高标范入列仙品。

根据上述以武梁祠东、中、西壁图像

为中心的讨论，以及对汉画超越世俗时空秩序之宗教属性的认识，可以判断，汉画中保存着一套以图

像形式出现的“仙谱”；这个仙谱内含的评价标准可以归纳为君明、臣忠、子孝、妇贞、士节，具有“善善

恶恶，贤贤贱不肖”之功，表现出强烈的“《春秋》决狱”①特征。基于此，汉儒刘向撰《列女传》、《列士

传》、《孝子传》应属实②，且对应汉画像之内容，皆具一定的“仙传”属性，是时人褒崇忠、孝、节、义者

（历史与当朝人物皆在其中）至极致而宗教化的结果。上论《列女传》所见陶羂子妇、京师节女、梁高

行等皆以其节义成就完美人格，堪谓“列女”死后成仙之典型，故得图其像而入列仙焉。

事实上，汉武帝时已有画图褒扬贤臣的做法。按《汉书·金日 传》，武帝时“日 母教诲两子，

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甘泉宫通天台画有天、地、泰

一诸鬼神，为通神祭天之处；“汉法，三岁一祭天于云阳宫甘泉坛”（《太平御览》卷五二七引《汉旧

仪》）。可见死后图画于甘泉宫乃愿其升天。又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中宗孝宣皇帝

下》，甘露三年（前５１），宣帝感匈奴之宾服，思股肱之美，令图画十一功臣于麒麟阁，法其容貌，署其官

爵姓名，表而扬之。斯乃人臣之最，同具崇高神化意义。故《论衡·须颂篇》云：“宣帝之时，画图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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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

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精华》：“《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

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关于刘向作《列女传》、《列士传》、《孝子传》三传及其辑佚整理，参见熊明《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锦州师

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及《刘向〈列士传〉佚文辑校》（《文献》２００３年第２期），饶道庆《刘向〈列士传〉佚文辑校增补》（《文献》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等。刘向《新序》亦以不小篇幅专述“节士”。



士。或不在于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甘泉、麟阁所画，乃汉代价值观之

崇高标范；而汉代宗教则承袭、神化汉家标准并从中拣选入列仙谱（如金日 、苏武等）。

三、《真诰》对汉画仙鬼体系的保存与改变

历史上，各种符合汉家道德价值标准的典型人物皆入仙品；武梁祠三面画像所划分的三重仙界，

刻画着因生前之德而死后变仙的列仙图谱。汉画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正

是汉画人物图像的内在秩序规则，而成之为汉代仙传谱系。可以说，汉画中的历史人物都是生前忠

孝节义、死后成仙的典范。同时尤其应注意，汉画对包括众刺客在内的“英雄”人物所持的盛赞态

度———甚至夏桀也因勇武而被接受———，强烈地显示出汉人“德”、“力”并重的价值观。神学化的儒

家道德伦理（忠、孝、节、义），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长时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的结合，乃是汉代仙谱依

以形成的内在思想要素。汉代仙谱以图像的静态表达方式，刻在精心布置的墓内或祠堂，深刻地表

达着当时人们的精神 信仰世界，呈现了他们所信仰的死后人生的可能样态。

对汉画神仙谱系的识读，离不开对汉晋时期仙道文献与思想的理解。实际上，汉画仙谱体系与

《真诰》所保存的仙鬼体系，尤其在升仙标准与别秩分类方面有较大的重叠。《真诰》卷十六“阐幽微

第二”对世人死后成鬼成仙的分类和迁谪标准有如下表述：

　　夫有上圣之德，既终，皆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补三官之五帝，或为东西南北

明公，以治鬼神。复一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也。

夫有萧邈之才，有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营荣贵者，既终，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① 四百年

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进，以三百年为一阶。②

夫有至贞至廉之才者，既终，受书为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渐，得

进补仙官，以二百八十年为一阶耳。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阳有似也。

夫至贞者，纷华不能散其正气，万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务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

女是也。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或易世炼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既终，当遗

脚一骨以归三官，馀骨随身而迁也。男留在（引者按∶当作“左”），女留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

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受地仙之道矣。……

诸有英雄之才，弥罗四海，诛暴整乱，拓平九州，建号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终，受书于三官四

辅，或为五帝之相，或为四明公宾友，以助治百鬼，综理死生者，此等自奉属于三官，永无进仙之

冀，坐煞伐积酷害生死多故也。③

两相比照，汉画中所见的历史人物大都能够对应纳入《真诰》所划分的几类人群中，表明在升仙

标准这一点上，汉画与《真诰》确有较大重合处。基于《真诰》仙鬼分类及武氏祠等比较规整的汉画历

史（及传说）人物画面分布形态，部分可识者初步归纳如下（表２）：

表２　基于《真诰》仙鬼分类及汉画像历史（及传说）人物分布形态整理的仙谱表

标准 汉画所见历史（及传说）人物

有上圣之德者
伏羲（戏）、女娲、祝融（诵）、炎帝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

#

）、皋陶、尧、舜、禹、商汤、

周文王（伯昌）、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召公、仓颉、容成公、老子、孔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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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道要灵癨神鬼品经·善爽鬼品》引《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云：“夫有萧邈之才，有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荣贵者，既终，

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道藏》第２８册，第３９１页）此经或即陶弘景注《真诰》时多次提到的《剑经》。

陶弘景注：“此事是高士逸民之品也，从主者以去，是入仙阶，不复为鬼官耳。”《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７页。

《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６ ５８７页。



　　续表

标准 汉画所见历史（及传说）人物

有萧邈之才、绝众之望者
项橐、柳（下）惠、晏子、季札、何馈、颜渊、子贡、伯牙、师旷、伯乐、扁鹊、仓公、赵盾、燕昭

王＋郭隗＋乐毅、孙子（孙武）、范雎（且）、司马相如（长卿）、李少君等

有 至 贞 至

廉之才者

忠臣节士

关龙逢、子路、程婴、（公孙）杵臼、伍子胥、苏武、（二桃杀）三士、曹沫（劫齐桓）、专诸（刺

王僚）、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聂政（刺韩王）、荆轲（刺嬴政）、无盐丑女、颜叔

子、义浆羊公、魏信陵君＋侯嬴、范赎等

孝子孝女
赵苟、丁兰、曾参、申生、闵子骞、老莱子、韩伯榆、邢渠、董永、朱明、李善、卫姬、七女（为

父复仇者）、魏汤、原谷、三州孝人、金日 等

节妇烈女
梁节妇、齐义母、京师节女、梁高行、秋胡妇、鲁义姑、曾母、楚昭贞姜、羂子妻、管仲妻、

王陵母等

先世有功者 晋灵公、管叔等

有英雄之才者 齐桓公＋管仲①、鲁庄公、秦始皇、汉高祖＋张良、蔺（令）相如、孟贲、乌获、夏桀等

　　回到本文开头所引沂南北寨汉墓图像，画面下格的“齐侍郎”及“苏武”、“管叔”皆为齐桓公（图像

上格所绘）在鬼界的下属，而非生前属官。陶弘景曾提到：“如桀纣王莽董卓等，凶虐过甚，恐不得补

职僚也。”②管叔为周武王弟（姬鲜），由于反叛而被周公所杀，卒年距东汉晚期的沂南汉画已有一千多

年。也就是说，管叔死后在酆宫做鬼官已逾千年，依然只是齐桓公的下级，地位较低，难获升迁。而

苏武为西汉忠臣，新死仅二百余年，地位已与管叔比肩。藉此汉画可以看出忠孝之德对于升仙的重

要意义。

关于“侍郎”问题，略为解释。按《真诰》卷十二“稽神枢第二”中提到“林屋仙人”王玮玄乃“是楚

庄王时侍郎，受术于玉君，右理中监，准职如司马。”③对于王玮玄之为楚庄王“侍郎”的这种身份，陶弘

景亦曾表示困惑：“若是春秋时楚庄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职。而汉楚王又无庄谥。”④事实上陶弘

景有所不知，在汉画所表达的汉代信仰世界，所有入列神仙谱系者，必依汉家官僚体系架构，各领其

在仙界之职。由此便可理解，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之下何以也有“侍郎”之官。王玮玄为楚庄王侍郎

说，至少可以证明《真诰》保存了东汉画像石流行时期某些宗教信仰的模式，汉画与《真诰》间确有图、

文互证之缘。

除了依生前贡献的升仙标准，《真诰》还发展出一套严密的仙鬼迁、谪制度。在对不同人等的价

值归类升仙方面，大多继承了汉画所见的仙谱价值体系，但亦有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晋人对“诸

有英雄之才者”的贬斥。汉画对“英雄”人物，包括众刺客甚至夏桀在内，皆持盛赞态度，故英雄与忠

孝节烈在武梁祠同登仙品，而《真诰》则抑黜之，指其“永无进仙之冀，坐煞伐积酷害生死多故也”，与

汉人价值观殊甚，是证“汉晋道殊”⑤及终极意义体系变迁之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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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齐桓公与管仲在汉画中有相当高的地位，而文献所见当时人们对桓公与管仲亦有极高评价。如司马迁引刘安《离骚传》评

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

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衡·书虚篇》赞曰：“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宁戚于车下，责苞茅不贡，运兵攻楚，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论语·宪问》记录孔子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

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７页。

《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６２页。

《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６２页。

开元年间唐玄宗语，见刘籧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五《礼仪志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９５３页。



四、镇星“二十八岁而周天”：仙鬼迁擢标准的古天学依据

上引《真诰》关于死后世界仙鬼迁谪标准中，在年限规定方面，除了３００年、４００年、１０００年之类

一般完美大数外，还出现了如下一些看上去令人困惑的年限数字：

　　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从此渐进，得补仙官，一百四十年，听一试进也。

复一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

二百八十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渐，得进补仙官，以二百八十年为一阶耳。

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受地仙之道矣。①

安（案）司命说，启在位二千四百年，得上补九宫。②

对于文中所给出的年限标准，《真诰》并未提供任何依据，陶弘景在整理注释之时，亦未给出任何

解释。但是，从这组年限标准的数字选择中，还是不难看出一些端倪。除了最后一句提到的２４００年

以外，其他的三种年数：１４０、２８０、和１４００，它们彼此间是有着倍数的关系，并且它们有如下的一些公

约数：１、２、４、５、７、１０、１４、２８、１４０。从中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组公约数中，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最为有关

的一个数字是２８，它首先使人想到的就是与古代著名的二十八宿星空划分体制的联系。

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一个基础性的星空划分体系。关于它的起源，学界的看法虽有不

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春秋时期以前，甚至周初时期，二十八宿的体制就已经确立③。

秦汉时期的传世典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完整地记述了二十八宿各宿名称；呈现二十八宿

各宿名称的出土文物时代则更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一件

大漆箱，箱盖上绘一幅标有二十八宿名称文字围绕北斗的天文图。另一件重要文物是１９７３年１１月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证明二十八宿在秦汉时期普遍使用。《五星占》文字计约

八千字，分九部分；占文的后三部分记录了从秦始皇六年（前２４６）到汉文帝三年（前１７７）间共七十年

里，岁星、填（同“镇”）星和太白在天空中的位置，并用完整的二十八宿恒星作背景描述了三大行星在

一个会合周期里的动态④。这都表明，至迟到秦汉之际，至少对于天文星占家来说，二十八宿的认识

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道术修炼的周期与天文知识密不可分。太阳的视运动轨迹绕二十八宿运转一周为一年。马王

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也是用完整的二十八宿恒星为背景来记录岁星、填（同“镇”）星

和太白在天空中的位置。其中提到岁星（木星）和镇星（土星）的运转周期：木星周期十二年，土星周

期二十八年。

在古代关联性思维背景下，土星二十八年的周期，很容易引人将其与二十八宿相联系。《淮南

子·天文训》云：“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又《史记·天官书》载，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岁填一宿”；“（填星）其一名地侯，……二十八岁周天”。而土星每年

行一宿，一个完整的周期结束，恰好周行二十八宿一遍，而其行一宿即相当于地上的一年（太阳则恰

好行二十八宿一周），这种速度变化上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天上与人间的不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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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６ ５８７页。

《真诰》卷十五《阐幽微第一》，《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０页。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页。

关于《五星占》更为详细的内容，可参见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６ ５８页。

内在地模拟周天过程，成为后世道教之乘斗、“历度天关”存思修炼模式。如早期上清派重要经典《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

变经》（约出东晋）之《运度天关披神洞观秘文》说：“帝君曰：子欲飞腾上造金阙，当修洞观，运度天关，……每以夜半，露出中庭，仰存

北斗七星朗然，思见我身在斗中央，随斗运转，历度天关。”《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变经》，《道藏》第３３册，第５６４页。



取镇星“二十八岁而周天”为基数进行计算，则一周天２８年×５＝１４０年，１０周天为２８０年，５０周

天为１４００年。取镇星的５周天、１０周天和５０周天，意在显示差异。而选１０以内的其他数字作倍数

相乘，结果都有尾数，形态不够完美神圣。

上文引《真诰》中关于升迁年限的最后一句，“安（案）司命说，启在位二千四百年，得上补九宫。”

这里的２４００年数值不是２８的倍数，与上述计算模式看似不相吻合。但不难发现２４００实际上是由

１４００加１０００组合而成，上引《真诰》卷十六《阐幽微第二》的迁谪标准第一条就是：“夫有上圣之德，既

终，皆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补三官之五帝，或为东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复一千四

百年，乃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也。”这样一来，这种计算模式确为两种“仙鬼迁谪标准”计算模式

的组合，一种是２８为基数的计算模式，另外一种是完美大数的模式。

当然，除此之外，基于某种特别根据———崇高之德，死后亦可超越周天之限而升仙。如《真诰》卷

十六《阐幽微第二》所述邵（召）公故事：“邵为东明公，云行上补九宫右保公。”陶弘景注曰：“前云邵

为南明公，今乃是东。若非名号之误，则东南之羌，既寻当迁擢，则必应是启中君脱尔云邵耳，亦可是

有甘棠之德①，故不限其年月耳。”②

五、信仰结构变迁与仙鬼谱系存佚

康儒博（ＲｏｂｅｒｔＦ．Ｃａｍｐａｎｙ）提出，古代仙传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特定的知识和文本脉络中产

生；这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种种片断文献的任意收装，而是一种“传记再造过程”（ｈｉ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ｓｈａ

ｐ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即对现存素材进行有意识的修订、重构和再叙事处理③。现在看来，类似的情形，也曾

发生于两汉时期的仙鬼谱系演变过程之中。

仙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辅教之作；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仙谱、以什么方式对神仙的成仙历程进

行叙述，这种造“模”本身不仅表达着一种宗教生存发展和传播的基本策略，更是一个时代的理想价

值观念的集中表现。因为这些仙谱，将面对的是可能的信仰人群，如果仙谱和传记中的叙述缺乏与

社会现实生活经验的合理接口和某种必要的对峙性（升华）的或批判性的张力，都同样会缺乏共鸣而

丧失信众，因为那将缺乏对现实人生的解释力和批判力———两者缺一不可。缺乏解释力意味着令可

能的信众找不到与其现实人生的对接点，不能使人生成为修仙的起点———无论是肯定性还是否定性

的起点；缺乏批判力则不能为其突破现实人生处境的种种封锁而走向哪怕是彼岸性的自由和终极意

义提供依据。

汉墓画像证明，东汉时期的信仰中，忠、孝、勇、信等道德伦理对升仙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到东

汉末，道教的倡导者们贬斥死后成仙的旧信仰传统，宣扬不死而仙（生人成仙之道，所谓即身成仙、白

日飞升），极力反对杀伐。《太平经》更言：“大恶有四：兵、病、水、火。”这种思想在《想尔注》中亦有多

处体现：“兵者非吉器也”；“道故斥库楼、远狼狐、将军骑官房外居，锋星柔去极疏。但当信道，去武

略耳”；“以兵定事，伤煞不应度，其殃祸反还人身及子孙”；“天子之军称师，兵不合道，所在淳见煞气，

不见人民，但见荆棘生”；“为善至诚而已，不得依兵图恶以自疆”；“至诚守善，勿贪兵威，设当时佐帝

王图兵，当不得已而有”；“兵者非道所喜”④。《太平经》更倡导贪生畏死修道：“天者，大贪寿常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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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所谓“甘棠”的典故，指周朝召公之德。按召公系周宣王时名相，曾出巡南国，惧扰民生而舍于甘棠树下。既去，民思其德

政而无所遗加，遂爱其树，诗以咏之，见诸《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发。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

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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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１１，２１７．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８ ３９页。



仙人亦贪寿，亦贪生。贪生者不敢为非，各为身计也。”①于此便不难理解《真诰》之判：历史上的英雄

豪杰们因杀伐过重，永留鬼域，而无进仙之冀。陶弘景在《真诰》注释中提到：“文王名昌，《礼》云，年

九十七亡。此父子并得称圣德，而不免官鬼，虽为煞戮之过，亦当是不学仙道故也。”②承认杀伐之罪

会影响死后在阴间的官位，但实际上强调了学道修仙对于一个人死后命运之重要。

神学上的这种转变，涉及成仙的根本性问题。其中，炼丹术本身是一种通过学问的方式，证“仙

可学致”，而不再是向鬼神祈求。于是主体的作用上升，得到了更多的肯定。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对

待鬼神的态度问题上。秦汉时期，冀仙之士皆得向鬼神祈求，以致大起神祠，众多方士藉之为帝王祈

求长生不死。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甚至秦皇汉武也加入方士的队伍，不辞劳苦与危险，东去海上尝

试接近神仙世界，梦想从神人求得不死药。这在秦汉历史上形成一种文化逻辑，即人的不死梦想，有

待于“外物”之“坚固”来实现；而这个“外物”乃在神人之握。在此逻辑下，即使对于死者，也需要运用

方术，与鬼神沟通，甚至用神药在幽冥世界为死者治病、驱除疫鬼，解除灾殃，以图助其早日升仙。在

此过程中亦得施用文书，以“三官手书”向主管生死命籍的三官祈求。

这种对待鬼官和神仙的方式正是汉代宗教的主要特征。这种信仰形态，实乃古老的墓葬仪式

（如章丘女郎山战国墓乐舞陶俑群所见）同神仙信仰以及最为儒家所倡的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念的结

合态（如济南无影山西汉墓所见乐舞陶俑群＋三官＋神吏），它以服务死者、操作死后过程、使死者转

变成仙为其核心。这种传统至少要上溯到先秦时期燕齐巫者“羡门”的方仙道，《史记·封禅书》所记

方仙道之尸解信仰③，是其主要形态：“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

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然而到东汉后期，生人修炼成仙信仰占据上风；加之魏晋玄学冲击、五胡乱华，

以及佛教的持续、深入传播，社会价值观念巨变———东晋政权能够接受长期偏安的现实，本身亦表现

出与汉家观念的巨大落差。很明显，曾经流行两汉的尸解信仰受到贬斥，《太平经》所崇“贪生”修道

不死观念、天师道所代表的生人修仙不死信仰流行，伴随两晋士人新价值观念的发展，许多汉代传统

道德标准也被颠覆，曾为汉人推崇的一些古圣贤如今备受士人讥讽（甚至葛洪《抱朴子》亦视比干杀

身之忠、尾生为期抱梁而死等为愚蠢之狂举）；释天下而求不死，成为新宗教理想。价值观念已然转

变，作为昔日价值理想代表的旧仙谱遂不得传；《真诰》所见只是一些隐传下来的线索。因此，虽然

《真诰》继承了来自汉代的诸多信仰要素，却难免受到当下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不能完全反映汉代

的信仰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价值观、甚至可说是当时社会一般价值观念之极

致表达的仙谱，难免发生变异。这应是三代以来英雄圣贤节义之士反而不见于《列仙传》以下各种仙

传文献的主要原因。

今传本《列仙传》众仙不见于汉画。此中问题较为复杂，兹略加辨析。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如将

元嘉元年（１５１）所建武梁祠画像之历史人物故事视为当时仙谱文本之固化，则此图像化文本堪为一

较古底本以供比较。汉画像石人物不见于今本《列仙传》，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最初《列仙传》或曾有

之，但由于仙传文学辅教功能之需，伴随信仰结构变化，难免调整其构成，且后世不止一次的“清整”

道教亦难免致文本变化，今人安得睹其旧容？如《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形解销化”句下应劭注引

《列仙传》有：“崔文子好学仙于王子乔，（乔）化为白譑，文子惊，引戈击之，俯而见之，为王子乔之尸

也，须臾则为大鸟飞而去。”今本《列仙传》有“崔文子”条但故事已全然不同。又《汉书》卷五十七《司

马相如传》应劭注：“《列仙传》陵阳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始出赤黄气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

夜半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为六气。”亦不见于今本。陈洪认为，汉末“古本”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应

劭的确可以看到并采用某种《仙传》，该《仙传》是东汉末年（约１６５ ２０４）的产物；而流传到今天的《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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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２２３页。

《道藏》第２０册，第５８０页。

关于战国及汉初的“道者”及其尸解信仰，参见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传》，早已不是“古本”的原来面目；在嵇康被杀以前（２６３），续本《仙传》在曹魏时期已经形成了基本定

型本①。总之汉代以后《列仙传》传本变化甚大，如何才能准确把握汉代《列仙传》的思想形态，为一难

题。张美樱提出，“就神仙思想的内容表现上看，《列仙传》的神仙思想较为朴素，在仙道修炼过程上

以简单的服食为主，也有仙药的服食，但以遇仙所得的仙药为主，而神仙信仰多与祠庙信仰结合，神

仙形象多含有巫者的样貌”②。其说或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这已是基于今本的认识。

至于初本《列仙传》之渊源及其文本形态，扑朔迷离，颇已难考。在只言片语之间似乎可看出更

早一种名曰《列仙图》的古本。葛洪《神仙传·序》：“昔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

一人。”又《抱朴子内篇·论仙》：“至于撰《列仙传》，自删秦大夫阮仓书中出之，或所亲见，然后记之，

非妄言也。”唐释法琳《破邪论》引《列仙传》称刘向云：“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创撰《列仙图》，自黄帝

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向检虚实，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

矣。”③《颜氏家训·书证》指出：“《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

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

也。”④颜氏所判甚是。至于“创撰”或为“仓撰”之误。今本《列仙传》“玄俗”条下赞称：“余尝得秦大夫

阮仓撰《仙图》，自六代迄今，有七百余人。”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校勘本《抱朴子内篇·论仙》提出，

“大夫阮仓”四字刻本讹作“太史暨汉”。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即“大夫阮仓”、“太史创”或许是“太

史阮仓”的抄误。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杂传”类序：“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

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阮仓属秦抑或属汉，尚难究竟。

但无论如何，若《列仙图》果为秦人或汉人所撰，则汉代当有《列仙》传记行世，则王逸注《楚辞》引古本

《列仙传》“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戏沧海之中”之说可与马王堆帛画互证，则可能有刘向据

以“检定”而成原本《列仙传》之事，而汉后则历世损益多至难辨，甚疑世本《列仙传》颇有天师道徒之

笔矣。

伴随太平道黄巾之乱的失败，以及西部五斗米道张修的类似结局，道门面临严峻挑战，这也是道

教内部新思潮即“天师道”崛起的契机。至此，以“新出老君”相标榜的新道派问世，神学的新趋势形

成。旧宗教的衰亡和天师道的崛起及其带来的宗教运动，正是仙鬼谱系变化、旧谱系佚失的最重要

原因⑤。这同样可以解释，东汉以后西王母及其所代表之仙术地位逐渐下降、老君及其道术地位上

升，而且是以老君的自我更新形态“新出老君”来表达。

如此，汉代仙谱的基本结构得由《真诰》存续，吾辈得览其要，幸甚。对比另外两部早期仙谱———

《列仙传》与《神仙传》，亦可发现，随着汉晋之际道教的变革，汉画所见神仙标准已发生巨大变化。

《道藏》洞真部记传类所收《列仙传》记载赤松子、宁封子等自上古至秦汉共七十一位神仙，他们或驭

使风雨，或妙手回春，或预知未来，或死而复生，或长寿，或尸解，或服食，或炼丹，或飞升，或变化，或

遇仙……，总之皆修仙道，乃有异能之高人。《神仙传》中记载了广成子等八十多位神仙⑥。两相比

照，除“容成公”、“赤松子”和“彭祖”与《列仙传》重出外，其他均不相同。葛洪明言非欲否定《列仙

传》，只是《列仙传》中所举“盖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及一者也”⑦，因其“不可尽

２３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洪：《〈列仙传〉成书时代考》，《文献》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张美樱：《列仙、神仙、洞仙三仙传的叙述形式与主题》，《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５页。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２册，第１６６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４８４页。

以此为观念基础形成历代官方认定的道教起源叙事模式，长期构成对作为道教前身的旧宗教历史和相关文献及信息的排

斥态度，不仅造成历史信息的混乱，而且似曾导致其后官方史家的排斥性修订。

今见百卷《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神仙传》各收录神仙传记８４篇，明代辑本《汉魏丛书》本收录９２篇。各版本性质及条目

研究可参见上文注引相关文章。

葛洪：《神仙传序》，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页。



载”，故作《神仙传》以为增补。所录仙人多为凡人通过学道而成仙者，以论证神仙可学，不死可得。

至于《列仙传》中所举之仙，葛氏“多所遗弃”，不再赘述。

信仰结构的这种变化，导致精神世界的焦点转向自主的神仙修炼模式。这意味着，人———无论

死者抑或生者———获得拯救与不朽的方式，超越了对古老的巫师体系的依赖（如解注瓶里的神学），

而发展成为一种基于社会生活的人生追求。至此，道教的神仙信仰终于渗透到了汉人的整个人生过

程之中，而不再仅仅是提供给生人的梦想或提供给死者的解脱；进一步说，神仙信仰终于从过去的人

生终点，变成了现在的生活方式。于是，整个人生过程就是追求神仙的过程；人生中的一切都成为神

仙修炼的可能要素———从山居穴处到冶铸制药、从饮食烹调到人伦道德①。《老子想尔注》对旧信仰

的批判，也包括对旧的神仙传记的破斥：“真道藏，邪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何

谓邪文？其五经半入邪，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邪也。”②于是汉画造作流行时代的仙

谱，伴随汉代宗教体系之变迁而亡佚，吾人只能在出土汉墓资料中去追寻。

道教信仰体系的此种变化在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２２５）问世的《大道家令戒》中反映尤为明显：

　　汉世既定，末嗣纵横，民人趣利，强弱忿争。道伤民命一去难还，故使天授气治民，曰“新出

老君”。言鬼者何人？但畏鬼，不信道。故老君授与张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乃为人之师。③

张陵是作为革“言鬼者”之命的代表，作为“人之师”，或者说作为新宗教的化身而出现的。

必须看到，虽然旧的宗教体系受到“新出老君”信仰者的斥责，而事实上作为一种长期被接受的

宗教传统，其变革并不意味着此后旧宗教传统的彻底消失，而是汇入后世道教之中，成为其神学的一

部分，只是地位发生了由主到辅的转变。譬如《神仙传》对诸多“托形仙去”的旧宗教传统，仍多收录，

尽管是以变相（赘之以修道炼丹或得丹）的叙述，此乃过渡期道教所无法避免。

综上，汉墓图像多见的不同时空之历史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

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的空间乃具有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性特征。以秩序严整的武氏祠

东、西、后壁图像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资料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

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汉代“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

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

因此，汉画中内在有序的历史人物图像，当更合理地作为汉代仙传谱系予以对待。进一步说，神学化

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以及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的深度融合，乃汉代“仙谱”

所依以形成的关键思想要素。同时，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作为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

之际的价值观念遽变发生转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以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

起源问题，无疑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　李　梅］

３３汉代列仙图考

①

②

③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卡西尔说：“一切较成熟的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之一，就是要从最原始的概念和最粗俗的迷信之

粗糙素材中提取它们的新品质，提取出它们对生活的伦理解释和宗教解释。”［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３页。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２２页。

《道藏》第１８册，第２３６页。注意此处“道伤”不宜与后面文字断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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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南海

———海南人的家园

辉　明　廖大珂

摘　要：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绝非一些人所说的“无主之地”。近代西方人在南海从事

大量的活动，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中国海南人在南海生产生活的记载。在西方人的笔下，南海是海南

人的家园，并勾勒出一幅人海相依的画卷，同时也证明：海南人是南海的开发者和经营者，也是南海诸岛唯

一的主人。相反，在他们的记载中没有提到越南人和菲律宾人的任何活动。１９０９年李准率中国海军巡视

南海，从法理上确立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因此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１９１５年出版的《亚洲指南》和

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都承认：西沙群岛在１９０９年已经无可争议地并入了中国版图。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共识。

关键词：南海；南海诸岛；西方文献；海南人；唯一主人；中国主权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国海南渔民长期以来就在南海从事渔业生产和贸易活

动，因而南海诸岛成为海南人生产生活的场所。然而，在中国史籍记载中却语焉不详，但近代西方人

在南海从事大量的活动，为人们留下丰富的有关海南人在南海生产生活的记载。在西方人的笔下，

南海是海南人的家园，勾勒出一幅人海相依的画卷。相反，在他们的记载中没有提到越南人和菲律

宾人的任何活动，这也证明，中国人是南海诸岛的唯一主人。西方文献有关南海诸岛的记载汗牛充

栋，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其中权威学者的著作以及官方文献以资说明。

一、早期西方对南海诸岛的记载

１６世纪初西方人东来后，就频频来到中国沿海，企图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第一个到达中国的

西方人是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ＪｏｒｇｅＡｌｖａｒｅｓ）。葡人巴洛斯（ＪｏａｏｄｅＢａｒｒｏｓ）记载：１５１４年，阿尔瓦

雷斯乘坐中国帆船于６月抵达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Ｔａｍａｏ，即伶仃岛），在那里竖起刻有葡萄牙王

国纹章的石柱①。当时南海是中西航海交通的必由之地，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南海诸岛也渐为西方所

知，并开始出现在他们的记载中。

最早记载南海诸岛的西方文献是佚名葡萄牙人于１５２２年绘制的《世界地图》②，图中在靠近越南

中部海岸绘有一南北走向的长带形状的沙洲，并标有“ｂａｒｒａｉｒｓ”之葡文，意为“石栏”。

　

作者简介：辉明，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０）；廖大珂，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外国文献有关钓鱼岛的记载研究”（１４ＡＳＳ００３）的阶段性

成果。

①　转引自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钱江译，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８年，第３８页。

②　韩振华：《古“帕拉赛尔”考（其二）》，《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图１　ＤｉｅｇｏＲｉｂｅｉｒｏ，１５２９

　　葡萄牙制图师和探险家迭戈·利伯

罗（ＤｉｅｇｏＲｉｂｅｉｒｏ，１５１８ １５３２）于１５２９年

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图１）①，这张地图

是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把太平洋沿岸地区

绘在地图中。图中在南海的西部绘有一

中间为沙粒状、尾部向西偏斜的粗略长三

角形，标有Ｐｒａｃｅｌ（？），这是笔者所知Ｐｒａ

ｃｅｌ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地图上。其上方另

有一组沙粒状的岛礁，标有ｙａｂａｓｔｉｇａ，葡

语意为“石栏”。盖其时葡萄牙人皆沿中南

半岛东岸往来于中国，已知其航线以东有

许多岛礁和沙洲，为海上航行之危险区域，

故标在地图上，以警示过往于南海之船舶。

此沙粒状长三角形后为许多西方地图

所沿袭，成为南海航海危险区域的标志。其

著名的早期地图有：

生卒年不详、匿名（Ａｎｏｎｙｍ，ｎ．ｄ．）的葡萄牙人于１５４５ １５４８年间绘制的东亚图（图２）②，图中

在南海的西部绘有粗略长三角形，上方标有Ｊ．ＤｏＰｒａｃｅｌｌ。Ｐｒａｃｅｌｌ，葡语意为“礁石”。

图２　Ａｎｏｎｙｍｏ，ｎ．ｄ，１５４５ １５４８
图３　ＬｏｐｏＨｏｍｅｎ，１５５４

葡萄牙人罗浦·侯门（ＬｏｐｏＨｏｍｅｍ，？ １５６８）于１５５４年制作了一幅波托兰世界地图（图３）③。

侯门出身于制图世家，于１５２６年受葡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参加制作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于１５５４年

在佛罗伦萨出版，“系以１５４０年代葡萄牙水手的见闻为基础绘制而成”④。图中在南海西部绘有沙粒

５３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南海———海南人的家园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Ｃａｒ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ｎ＿ｑｕｅ＿ｓｅ＿ｃｏｎｔｉｅｎｅ＿ｔｏｄｏ＿ｌｏ＿ｑｕｅ＿ｄｅｌ＿ｍｕｎｄｏ＿ｓｅ＿ｈａ＿ｄｅｓｃｕｂｉｅｒｔｏ＿ｆａｓｔａ＿

ａｇｏｒａ＿ｈｉｚｏｌａ＿Ｄｉｅｇｏ＿Ｒｉｂｅｒｏ＿ｃｏ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ｏ＿ｄｅ＿ｓｕ＿ｍａｇｅｓｔａｄ，＿ａｎｏ＿ｄｅ＿１５２９，＿ｅｎ＿Ｓｅｖｉｌｌａ．ｊｐｇ．

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第３３０页。

ｈｔｔｐ：／／ｕｐｌｏａｄ．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ｏｎｓ／ｂ／ｂ７／１５５４＿ｌｏｐｏ＿ｈｏｍｅｎ＿ｍａｐａ＿ｍｕｎｄｉ＿０３．ｊｐｇ．

吕理政、魏德文主编：《经纬福尔摩沙：１６ １９世纪西方绘制台湾相关地图》，台北：南天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６页。



状长三角形。

１５６０年，葡萄牙制图师巴尔托洛梅乌·维利乌（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Ｖｅｌｈｏ，？ １５６８）出版了一张波托兰

海图（图４）①，图中在南海西部所绘的沙粒状三角形上方注有Ｊ．ＤｏＰｒａｃｅｌ，南海东南部、婆罗洲的西

北方向则绘有一沙粒状长方形，分别标注ｍｏｐａｌｏｃｃ和ｐａｔｉｇａ，可能指的是南沙群岛，反映了西方人对

南海诸岛有了更多的认识。

图４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ｕＶｅｌｈｏ，１５６０

葡萄牙人杜拉多（ＦｅｒｎａｏＶａｚＤｏｕｒａｄｏ，１５２０ １５８０）被认为是该时期最好的地图制作师之一，

制作的地图精美，质量非常高。他曾在印度的果阿生活过，由此获知了关于中国沿海的大量资料。

他于１５６８、１５７０和１５７１年所绘的波托兰海图（图５②、图６③、图７④）据说是根据行走于“澳门长崎黄

金航线”的葡萄牙商人所提供的数据所绘，反映了葡萄牙人活动的变化。这三幅地图在沙粒状长三

角形的上方均标注Ｊ．ＤｏＰｒａｃｅｌｌ。

图５　ＦｅｒｎａｏＶａｚＤｏｕｒａｄｏ，１５６８
图６　ＦｅｒｎａｏＶａｚＤｏｕｒａｄｏ，１５７０

６３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引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数字化图像数据库网，ｈｔｔｐ：／／ｄｐｇ．ｌｉｂ．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ｄｕ／ｗｅｂｄｂ／ｄｓｈｅｈ／ｈｅｈ

＿ｂｒ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Ｃ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ＨＭ＋４４．

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３３７页。

ｈｔｔｐ：／／ｇａｌｌｉｃａ．ｂｎｆ．ｆｒ／ａｒｋ：／１２１４８／ｂｔｖ１ｂ８４５９５１６ｔ／ｆ１．ｚｏｏｍ．

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数字化图像数据库网，ｈｔｔｐ：／／ｄｐｇ．ｌｉｂ．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ｄｕ／ｗｅｂｄｂ／ｄｓｈｅｈ／

ｈｅｈ＿ｂｒ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Ｃ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ＨＭ＋４１．



图７　ＦｅｒｎａｏＶａｚＤｏｕｒａｄｏ，１５７１

１５９２年，荷兰人普兰修斯·克劳茨（ＰｌａｎｃｉｕｓＣｌａｅｓｚ）所绘制的《福尔摩沙、菲律宾与东南亚各国

地图》（ＭａｐｏｆＦｏｒｍｏｓａ［Ｔａｉｗ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图８）①，在南

海西部靠近海南岛海岸绘有沙粒状长三角形，旁标注Ｐｒａｃｅｌ，上方标注ＤｏａＴａｖａｑｕｅｒｏ。

图８　ＰｌａｎｃｉｕｓＣｌａｅｓｚ，１５９２

曾在果阿为葡萄牙服务的荷兰人林斯霍腾（ＪａｎＨｕｙｇａｎｖａｎ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１５６３ １６１１）于１５９６年

制作了《中国领土及海岸线确图》（ＥｘａｃｔａｅｔＡｃｃｕｒａｔａ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ｓｃｕｍＯｒａｒｕｍＭａｒｉｔｉｍａｒｕｍｔｕｍｅｔ

ｊａｍＬｏｃａｒｕｍ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ｕｍｑｖａｅ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ｉｂｕｓＣｈｉｎａ，图９）②，图在相同的位置亦绘有沙粒状长三角

形，标注Ｉ．ｄｅＰｒａｃｅｌ。林斯霍腾于１５８３年来到东方，曾到过东印度，但未到过中国，他的地图是在大

量收集葡萄牙与西班牙航海资料基础上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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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５９２ＭａｐｏｆＦｏｒｍｏｓａ（Ｔａｉｗ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Ｄｕｔｃ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ｌｍｉｎｋ．ｃ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ｅ＿Ｍａｐ＿Ｐｌａｎｃｉｕｓ＿Ｓｐｉｃｅｓ／Ｓｃａｎｓ／ｓｌｉｄｅｓ／Ｐｌａｎｃｉｕｓ％２０Ｓｐｉｃｅｓ％２０２．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ｒｅｍａｐｓ．ｃｏｍ／ｇａｌｌｅ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２２１８３？ｖｉｅｗ＝ｐｒｉｎｔ．



图９　ＪａｎＨｕｙｇａｎｖａｎ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１５９６

　　然而，上述地图中Ｐｒａｃｅｌ（ｌ）以及早期的Ｐａｒａｃｅｌ并非指西沙群岛，而是指离越南海岸不远并与海

岸平行的海中航海危险区①，与西沙群岛是有区别的，二者泾渭分明，对此韩振华教授已有详尽考证。

１６８８年，英国海盗船长威廉·丹皮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１６５２ １７１５）②从柬埔寨航行前往东京湾，记

曰：“我们沿着海岸向北航行，占婆（Ｃｈａｍｐａ，即今越南中部）在我们的左舷，Ｐｒａｃｅｌ危险区距离我们

的右舷约１２ １４里格（约３６ ４２海里）。”③然而，西沙群岛最近处离越南海岸也有１２０多海里，是不

可能用肉眼看到的。可见西方人所称的Ｐｒａｃｅｌ确实指的是距越南海岸不远的沙洲和岛礁，并非指西

沙群岛。他还指出，安南国王有抢夺遇难船员的习俗，如果船在这个王国失事，船员逃生上岸，就被

掳去充当国王的奴隶④。其实在早期西方地图中，西沙群岛往往是绘成一正三角形来表示，并注以不

同的名称。如：

１６７５年，英国制图家约翰·桑顿（Ｊｏｈｎ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１６４１ １７０８）出版了一幅《东印度和中国贸易

地区以及从苏拉特至日本附近岛屿地图》（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ＩｓｌａｎｄｓｆｒｏｍＳｕｒｒａｔｔｏＪａｐａｎ，图１０）⑤，在Ｉ．ｄｅＰｒａｃｅｌ沙粒状长三角形以东、西沙

群岛的位置绘有６个构成三角状的沙洲。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图在巴拉望岛（Ｐａｒａｃｏｕ）以西还绘有

数个小岛和沙洲，从地理位置来看，应该是指南沙群岛。这表明西方人对南海诸岛有了更加全面的

认识，对南沙群岛已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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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韩振华：《古“帕拉赛尔”考（其一）》，《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威廉·丹皮尔是第一个三次环游世界的人，他于１６８３年航行横渡太平洋，到过菲律宾、中国和澳大利亚。返回英国后出版

了《新的环球航海》（犖犲狑犞狅狔犪犵犲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犠狅狉犾犱，１６９７）一书。１６９９年再赴南太平洋一带进行探寻之旅，勘测了澳大利亚的西北海

岸，以他的姓氏命名了丹皮尔群岛和丹皮尔海峡。１７０３年和１７０８年，他又两度在该地区探险。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犞狅狔犪犵犲狊犪狀犱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犃犛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犞狅狔犪犵犲狉狅狌狀犱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犞狅狔犪犵犲狊犪狀犱．．．ｖｏｌ．ＩＩ（Ｌｏｎ

ｄｏｎ：ＪａｍｅｓＫｎａｐｔｏｎ，１７００），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犞狅狔犪犵犲狊犪狀犱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ｎｔｉｑｕｅｐｒｉｎｔｒｏｏｍ．ｃｏｍ／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ｖｉｅｗ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ｉｄ＝４４ｃｅ０３９３６２２ｆ４８ｆｂａ１８９ｆ８７９１７４ｃ５８７３＆ｓｅｓｓｉｄ＝

２ｅ５２２５９７ｃｂ０８７ｆｃａ４１ｅｃ１２１７ｆ３ｃｆｃ８ａｄ＆ｏｆｆｓｅｔ＝２０．



图１０　Ｊｏｈｎ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１６７５

　　１７１０年，法国制图家尤阿希姆·奥腾斯（ＪｏａｃｈｉｍＯｔｔｅｎｓ，１６６３ １７１９）绘制的《暹罗国王与他的

朝贡国》（ＬｅＲｏｙａｕｍｅｄｅＳｉａｍａｖｅｃＬｅｓＲｏｙａｕｍｅｓＱｕｉＬｕｙｓｏｎ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图１１）①，在标有Ｉｓｌｅｓ

Ｐｒａｃｅｌ沙粒状长三角形的上方以东绘有一个类似三角形的沙洲，其上方标注ＳｅｃｈｅｓｄｅＰｒｕｙｓ，显然

指的是西沙群岛。该图在巴拉望岛（ＰａｒａｇｏｕＩｓｌｅ）以西也绘有标为ＰｒｕｙｓｅＣｌｉｐ的一小岛。

图１１　ＪｏａｃｈｉｍＯｔｔｅｎｓ，１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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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ｋｉｍ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Ｆｉｌｅ：１７１０＿Ｏｔｔｅｎｓ＿Ｍａｐ＿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ｉａｍ），＿Ｍａｌａｙ

ｓｉａ，＿Ｓｕｍａｔｒａ，＿Ｂｏｒｎ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ｕｓ＿＿Ｓｉａｍ ｏｔｔｅｎｓ １７１０．ｊｐｇ．



１７４７年，英国制图师伊曼纽尔·博文（ＥｍａｎｕｅｌＢｏｗｅｎ，１６９４？ １７６７）制作的《东印度群岛图》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Ｉｓｌａｎｄｓ，图１２）①就把位于Ｐｒａｃｅｌ东北的西沙群岛绘成一个正三角形，下注ＴｈｅＴｒｉａｎ

ｇｌｅｓ（三角形）。

图１２　ＥｍａｎｕｅｌＢｏｗｅｎ，１７４７

１７８０年，法国著名制图师利奥伯特·波尼（ＲｉｇｏｂｅｒｔＢｏｎｎｅ，１７２７ １７９５）和 Ｇ．雷纳尔（Ｇ．

Ｒａｙｎａｌ）所绘《菲律宾群岛图》（ＬｅｓＩｓｌ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图１３）也把西沙群岛绘成一三角形，其下注明ｌｅ

ｃｏｒｄｏｎｄｅＳ．ｔＡｎｔｏｉｎｅｏｕｌｅｓＬｕｎｅｔｔｅｓ（Ｌｕｎｅｔｔｅｓ，法语“眼镜”之意）。他的另一幅《东印度水文地图》

（Ｃａｒｔｅｈｙｄｒｏ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ｄｅｓＩｎｄｅ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②与前图的绘法则如出一辙。

图１３　ＲｉｇｏｂｅｒｔＢｏｎｎｅａｎｄＧ．Ｒａｙｎａｌ，１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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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１８世纪中叶之前，西方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一般只绘成沙粒状，没有注出具体地名。大约从１８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等西方国家对南海进行勘

测，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对其中的一些岛礁和沙洲进行命名。

１７８４年，英国人达尔瑞姆剖（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的“中国海滩礁列举”（Ｍｒ．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ｓＡｃ

ｃｏｕｎｔｏｆＳｈｏａｌ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ａ）（见下表）①是从１６８５年到１７８４年间外国船唯一记录的关于南海诸

岛礁滩暗沙经纬度的西方文献。达尔瑞姆剖是苏格兰第一位开创南中国海经纬度海路测绘研究的

地理学家，１７３７年７月２４日生于爱丁堡附近的新黑尔斯（ＮｅｗＨａｉｌｅｓ）。曾任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

驻印度的马德拉斯。１７５９年，他首次抵达广州。１７６５年回到伦敦，后来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他在１７７９年成为印度海路总测绘师，直到１７９５年成为英国海军第一位水文地理学家，即英国海军

官图局总测绘师。１７７１年，他出版了一部《中国海海图纪事》（Ｍｅｍｏｉｒｏｆａ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该书经过修改于１７８６年再版，“中国海滩礁列举”即出于１７８６年版的《中国海海图纪事》，原名“中国

海”（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②。“中国海滩礁列举”对１６８５ １７８４年间绝大多数是英国船只测绘的南海诸岛近

８０座滩礁的经纬度和对滩礁自然地理的描述首次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整理，并且据此出版了有经

纬度的海图，价值极大，当时风行一时。

英国人对南海诸岛的勘测和命名的成果

也体现在他们的地图之中。英国皇家海军上

校詹姆斯·库克船长（ＣａｐｔａｉｎＪａｍｅｓＣｏｏｋ，

１７２８ １７７９）于１７６８ １７７９年曾三度奉命出

海前往太平洋探险。在探险旅途中，他绘制

了大量地图，地图的精确度和规模皆为前人

所不能及。库克也为不少新发现的岛屿和事

物命名，大部分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

图，都是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

集内。１７８４年，根据《库克太平洋航行地图

集》（ｔｈｅａｔｌａｓ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ＣｏｏｋｓＡＶｏｙａｇｅｔｏ

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镌刻出版的《詹姆斯·库

克船长航海发现总图》（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ｈａｒ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ＭａｄｅｂｙＣａｐｔｎ．

ＪａｍｅｓＣｏｏｋｉｎＴｈｉ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ｗｏＰｒｅｃｅｅｄ

ｉｎｇＶｏｙ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ｐｓｕｎ

ｄｅｒＨｉｓＣｏｍｍａｎｄ）（图１４）③，在Ｐｒａｃｅｌｓ以

西绘出了宣德群岛、东岛、Ｍａｃｃｌｅｓｆｉｅｌｄ（中沙

群岛）和Ｓｃａｒｂｏｒｏ（黄岩岛），以北绘有Ｐｒａｔａｓ

（东沙岛），东南则准确地绘出了南沙群岛和

曾母暗沙的一些岛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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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Ｂｏｗｄｉｔｃ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Ｋｉｒｂｙ，犜犺犲犐犿狆狉狅狏犲犱犘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犖犪狏犻犵犪狋狅狉（Ｌｏｎｄｏｎ：ＤａｖｉｄＳｔｅｅｌ，１８０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犕犲犿狅犻狉狅犳犪犆犺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犪犛犲犪（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Ｂｉｇｇ，１７８６），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

ｈｔｔｐ：／／ｌｉｂｗｅｂ５．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ｖｉｓｕ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ｐ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ｏｋ３／ｃｏｏｋ３．ｈｔｍｌ．



图１４　ＪａｍｅｓＣｏｏｋ，１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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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制图家亚伦·阿罗史密斯（Ａａｒ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１７５０ １８２３）于１８０８年出版的《世界地图》

（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ｆＣａｐｎ．ＪａｍｅＣｏｏｋ）（图１５）①是在库克船长

考察太平洋岛屿的地图基础上绘制的，反映了英国人对南海诸岛的最新认识。图中虽然仍保留着沙

粒状长三角形的Ｐａｒａｃｅｌ，但已经很正确地在Ｐａｒａｃｅｌ以西，西沙群岛的位置分别绘出成三角状的３

个沙洲，注以Ａｍｐｈｉｔｔｉｃ（宣德群岛），其西依次分别绘有ＥａｒｌｏｆＬｉｎｃｏｌｎ（东岛）、ＴｈｅＭａｃｃｌｅｓｆｉｅｌｄ（中

沙群岛）和Ｓｃａｒｂｏｒｏ（黄岩岛）３个沙洲；以北是Ｐｒａｔａｓ（东沙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地图中

绘出了南沙群岛的Ｓａｕｂｕｔ（中业群礁？）、ＧａｓｐａｒＩ．和ＧａｓｐａｒＩ．（双子群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ＳｏｕｔｈＳ．

（西礁？）、ＣａｓｔｌｅＩ．（尹庆群礁？）、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ＰｉｔＩ．、Ｇａｎｇｅｓ、ＳａｎｄｙＩ．（海马滩？）、Ｓｅａ ｈｏｒｓｅ（都护暗

沙？）、Ｆａｖｅｅａｕ、Ｒｏｄ、Ｐｒ．Ｃｔ．．．（字迹不清，万安滩？）等岛礁和沙洲；在婆罗洲以北的海中则绘有

Ｓｈｏａｌ和Ｓｈｏａｌｓ（曾母暗沙），反映了西方人对南沙群岛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图１５　Ａａｒ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１８０８

亚伦·阿罗史密斯于１８１８年绘制的《亚洲东南部地图》（Ａｓｉａ，Ｓ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ｌｙ）（图１６）②在前图

的基础上作了很大的改进，已经不再出现沙粒状长三角形，而把Ｐａｒａｃｅｌ标在西沙群岛，并标出

ＷｏｏｄｙＩ．（永兴岛）等各岛礁的名称，对中沙群岛和黄岩岛的地理位置也更加准确。图中南沙群岛的

数量也增加了很多，分别注以不同的名称，并注明一些西方人新发现的岛礁，且多为第一次出现在西

方地图上，如Ｉｎｖｅｓｉｇａｔｏｒ（榆亚暗沙）、Ｉｎｖｅｓｉｇａｔｏｒ（海口礁）、ＲｏｃｋｙＢａｎｋ（石岛）、Ｐｅ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阳明

礁）、Ｐｅｎｓｙｌ（东坡礁）、Ｐｅ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孔明礁）、Ｇｒａｎｇｅｓ（李准滩）、Ｃｏｒｎｗａｌｌｉｓ（康乐礁）、Ｇｒａｎｇｅｓ（北恒

礁）、ＨａｌｆＭｏｏｎ（半月礁）、Ｌｏｎｄｏｎ（尹庆群礁）、Ａｒｄａｓｉｅｒ（安渡滩）、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Ｓｈｏａｌ（盟谊暗沙）等

等，其岛礁之多远超过前人的地图。至此，西方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已趋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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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ｖｉｄｒｕｍｓｅｙ．ｃｏｍ／ｌｕｎａ／ｓｅｒｖｌｅｔ／ｄｅｔａｉｌ／ＲＵＭＳＥＹ～８～１～９０８～５０００１：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ｈｉｂｉ

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ｔ＿Ｎｏ＿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ｏｒｔ％２ＣＰｕｂ＿Ｄａｔｅ％２ＣＰｕｂ＿Ｌｉｓｔ＿Ｎｏ％２Ｃ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ｑｖｑ＝ｑ：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ｓ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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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Ａａｒ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ｍｉｔｈ，１８１８

　　由于英国舰船频繁地在南海进行勘测活动，他们与长期在南海诸岛从事生产和生活的海南渔民

有了接触，从而留下了丰富的记载。英国地理测绘学家霍尔斯布尔格（ＪａｍｅｓＨｏｒｓｂｕｒｇｈ，１７６２

１８３６），出生于英国法夫郡（ＦｉｆｅＣｏ．）的艾利爱（Ｅｌｉｅ），１６岁开始航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杰出的水道

测量师，他在从事中国贸易的船队上工作，多次往返于印度与中国之间，曾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和加尔

各答、锡兰和巴达维亚各地。１７９５年任印度海路总测绘师。１８０６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１８０７年，霍尔斯布尔格派孟买（ＢｏｍｂａｙＭａｒｉｎｅ）号舰长罗斯（ＣａｐｔａｉｎＤａｎｉｅｌＲｏｓｓ）和大副莫汉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ＰｈｉｌｉｐＭａｕｇｈａｍ）赴中国大陆沿岸南中国海（东沙、西沙群岛一带）进行测绘。１８１２年，

他又领导了西方对于南沙群岛区域的第一次系统的勘测和航海图绘制。他曾编制了多部精确的《航

海指南》和《航海图》，这为后来的西方航海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较为细密的资料。如：１８２３年由英

国东印度公司出版他的《中国海第一图》（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ｈｅｅｔＩ）（图１７）①详细记载了东沙群岛、西沙群

岛、中沙群岛和黄岩岛，以及经过西沙和中沙往来于广州的航线；１８４２年出版的《中国海第一图》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ｈｅｅｔ１［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ｉａｍ，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Ｍｉｎｄａｎａｏ，Ｂｏｒｎｅｏ］，图１８）②，详细记载了南沙群

岛和曾母暗沙各岛礁、沙洲及穿越南海的四条主要航线。

１８０５年，霍尔斯布尔格在伦敦出版了《进出中国海航海纪要》，记曰：“通过中沙去中国的航道已

被欧洲人普遍使用了很长时期，也为中国帆船前往爪哇、婆罗洲和廖内等地所使用，返航也大多数使

用这航道。”③他在书中对南海航线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黄岩岛以及南沙群岛的南通礁、

皇路礁、半月礁、舰长礁、琼台礁等岛礁的地理位置、水文状况都有详细的记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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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ｗａｅｎ．ｃｏｍ／ａｎｔｉｑｕｅ ｍａｐ ｏｆ．ｐｈｐ？ｉｄ＝１７０８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ｒｅｍａｐｓ．ｃｏｍ／ｇａｌｌｅ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２９２３５／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ｈｅｅｔ＿１＿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ｉａｍ＿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Ｍｉｎｄａｎａｏ＿Ｂｏｒｎｅｏ／

Ｈｏｒｓｂｕｒｇｈ．ｈｔｍｌ．

ＪａｍｅｓＨｏｒｓｂｕｒｇｈ，犕犲犿狅犻狉狊：犆狅犿狆狉犻狊犻狀犵狋犺犲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狋狅犪狀犱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犪，犫狔狋犺犲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犪狀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犞犪狉犻狅狌狊

犛狋狉犪犻狋狊犪狀犱犆犺犪狀狀犲犾狊犻狀狋犺犲犐狀犱犻犪狀犃狉犮犺犻狆犲犾犪犵狅；犃犾狊狅狋犺犲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犅狅犿犫犪狔犎犪狉犫狅狉（１８０５），２４．

Ｉｂｉｄ，２２ ４７．



图１７　ＪａｍｅｓＨｏｒｓｂｕｒｇｈ，１８２３

图１８　ＪａｍｅｓＨｏｒｓｂｕｒｇｈ，１８４２

　　关于海南渔民在南海的造船、航海和生产活动，西方最早提到的是罗斯船长。罗斯生于１７８０

年，是一位著名的水文地理学家，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首位测绘者。罗斯任印度海军总测绘师

（Ｍａｒｉｎ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Ｉｎｄｉａ），在孟买主持工作直到１８４９年①。他被称为“印度测绘之父”，

他的测绘方法是科学的，对南中国海的测绘贡献尤多。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孟买地理学会会

长。１８０７年，罗斯受霍尔斯布尔格的派遣，赴中国沿海和东沙、西沙测绘和绘制海图。１８０８年，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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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ａｔｈｂｏｎｅＬｏｗ，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犐狀犱犻犪狀犖犪狏狔，１６１３ １８６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４００．



西沙群岛考察就见证了海南人在西沙的生产生活状况①。１８１１年、１８１７年他又赴南沙群岛勘测。

１８２６年霍尔斯布尔格的《印度航海指南增补》记述了罗斯船长１８１７年在南海考察：根据罗斯的观察，

“海南岛有大量的渔船，这些渔船是用坚硬的木料建造的，而不像其他中国船用枞木建造，因此航行

速度很快。这些渔船很多每年出海捕渔两个月，远航至离家乡七八千英里，去采集海参和寻获海龟

壳及鱼刺，他们来到南海的东南部许多的浅滩和沙洲（南沙群岛和曾母暗沙）寻找这些东西。他们在

３月启航，先来到（南沙群岛）北部的沙洲，留下一两个船员和几罐淡水，然后航行至婆罗洲邻近的一

些巨大的沙洲，继续捕鱼，直至６月上旬才带他们同伴和收获物回来。当我们在南海的岛礁时，遇到

很多这样的渔船”②。此后霍尔斯布尔格《印度指南》１８２７年版③、１８３６年版④、１８４３年版⑤和１８５２年

版⑥，以及１８７９年英国海军官图局官方正式版的《中国海指南》也有相同的记载⑦。以上的记载说

明，当时海南人航海活动已经远达婆罗洲附近的曾母暗沙，其生产生活的范围遍及南海诸岛，南海诸

岛是海南人的家园，在霍尔斯布尔格等人的书中均未提及越南人或菲律宾人在南海诸岛的任何活动

踪迹，说明他们尚未涉足南海诸岛。

二、海南人在东沙群岛

东沙群岛位于中国广东、海南岛、台湾岛及菲律宾吕宋岛航线的中间位置，但水下暗礁星罗棋

布，水情险恶，不利航行，西方船舶曾多次经过这里而失事。如１７６１年９月４日瑞典商船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Ａｄｏｌｐｈｕｓ号等多艘船舶曾途经东沙在此失事⑧，故一向被西方人视为畏途。

１６８７年，威廉·丹皮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ｍｐｉｅｒ）航海经过东沙群岛，“据说，东沙岛（ＩｓｌａｎｄＰｒａｔａ）是一

个低平的小岛，礁石环绕。它处于马尼拉和广州航路之间，广州是中国的主要省份和有着大量贸易

的城市。中国人对东沙岛感到非常恐惧，其恐惧要超过了以前西班牙人对百慕大的恐惧，因为他们

许多来自马尼拉的帆船在那里失事，船上装载着贵重的货物。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告诉我们一定要避

开那里，他们还告诉我们，在那里失事的船员大多数都被淹死，中国人从来不载运贵重的货物那里，

因为害怕在那里丢掉自己的性命”⑨。这是西方文献对中国人在东沙群岛活动的最早记录。

英国太平洋航海水文地理学家亚历山大·乔治·芬德雷（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Ｆｉｎｄｌａｙ，１８１２ １８７５）

致力于地理和水文地理的的编译工作，１８４４年，他被选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于１８５１年在伦敦出

版了一部涉及到中国海的航海指南《太平洋航海指南》，其中提到了危险的东沙礁和东沙岛（ｄａｎｇｅｒ

ｏｕｓＰｒａｔａｓＳｈｏａ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东沙岛的中央是一个低平的珊瑚块礁，范围相当广大，覆盖着粗大的

海草和灌木，位于北纬２０°４２′５５″、东经１１６°４５′。东北是东沙礁，位于北纬２０°４３′、东经１１６°４１′４５″。

这里海流汹涌而无规则，须特别小心。１８５１年Ｈ．Ｍ．ｓｃｒｅｗ ｓｈｉｐＲｅｙｎａｒｄ（英国皇家螺旋桨推进船

雷纳尔德）号在此彻底失事，是因为不了解海流。”���

然而，东沙群岛周边海域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海南渔民很早已大量前往该处从事捕鱼、采藻及捕

捉海龟等生产活动，东沙岛成为他们避风休憩之所，并在岛上建立了寺庙。早在霍尔斯布尔格１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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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１８２７年版《印度指南》对此都有记载：东沙礁（ＰｒａｔａｓＳｈｏａｌ），“登上该岛，可以看到岛的西边有

一个很深的入口，或港湾，渔船可以进入，它成为中国渔民的避风港，他们每年早些时候来这里捕鱼，

在岛上用失事的船体建了一座中国庙，显然这是一艘帆船”①。

关于海南渔民在东沙岛的住泊避风之处，１８５８年４月，英国皇家海军航海长约翰·理查德（Ｊｏｈ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来东沙考察，描写道：“东沙岛位于东沙礁的的西部边缘，靠近东沙礁沉陷地带的中央，它

的东北端是北纬２０°４２′３″，东经１１６°４３′１４″。东至南长约１又１／２英里，西至北宽１英里，海拔４０英

尺，覆盖着矮小的灌木丛，高约１０英尺。它由沙子构成，找不到固体颗粒或泥土，形状为马鞍型，环

抱着一个浅滩入口或泻湖，泻湖深入至它的西端约半英里，为中国渔民提供了避风场所，他们在每年

早些时候来这里捕鱼。在沙滩上挖掘数英尺就可以找到带有咸味的水。有大量的塘鹅，可以用棍子

把它们敲下来。”②

除了东沙环礁内的泻湖可以供渔船抛锚住泊之外，海南渔民还在环礁外侧开发了多个锚地。约

翰·理查德继续说：“虽然东沙礁大部分是陡峭的，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船舶可以在断面之外找到

锚地，尤其是在西部，这些锚地在穿过东沙礁沉陷部分中间水道，以及距离东沙岛两侧大约１．５至２

英里。在东北季风的季节，在每一个锚地都有良好的下锚处，深２０至１０英寻，但在南面水道的地点

被认为是最好的，在这一地点的沉陷暗礁要比东沙岛北部的水道更深，下锚处更多。吃水浅的船舶

甚至可以安全地在南面水道的暗礁上下锚，低潮时有３．５英寻，或者穿过这条水道在泻湖内停泊，泻

湖有１０英寻的细沙。”③

１９３７年美国海军官图局编，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于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亦

记载了东沙礁和东沙岛（ＰｒａｔａｓＲｅｅｆ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东沙岛（东至北纬２０°４２′，东经１１６°４３′）位于东沙

礁西部边缘的中间，它的边际在水下。这个沙质、像马鞍形的岛长约１又１／２英里，宽１／２英里，岛

上的树冠高４０英尺。两条像叉子的环礁从岛的主体和一个浅滩入口向西延伸了１英里，从入口的

障碍直至它的东北像手臂的环礁。每年早些时候来到这里的中国渔船在入口处避风”④。

由于海上作业风险很大，海南渔民普遍产生了祈求神灵的迫切心理，在东沙岛修建的寺庙就是

为了他们举行祭神仪式而建立，而且祭神仪式十分隆重。１８６７年，英国自然科学家（博物学家、植物

学家）柯灵乌（Ｃｕｔｈｂｅｒｔ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１８２６ １９０８）博士途经南海的东沙群岛等地到了台湾从事鸟类

和植物学科考，４月２４日他乘舰长为布洛克（Ｂｕｌｌｏｃｋ）的蛇（Ｓｅｒｐｅｎｔ）号英国皇家军舰从香港出发，２８

日抵达东沙岛（ＰｒａｔａｓＩｓｌａｎｄ）。１８６８年，他的《一位自然学家在中国海岸边和水域的漫游》一书在伦

敦出版，生动地记述了在东沙考察的经历：

　　东沙岛位于北纬２０°４２′、东经１１６°４３′，它呈马鞍形状，坐落在大东沙礁的沉陷中心西部。东

沙环礁形如月牙，往东延伸１３英里，南北宽１２英里，环抱着一个直径约１０英里的泻湖，其间散

布着不知数目的珊瑚礁和浅滩。它处于马尼拉和香港之间直达航线上，因此很多船舶在这里触

礁，尤其是在它的东南部，在东北季风时节那里盛行浓雾，礁石和浅滩常被浓雾所笼罩。⑤

中国渔民时常来到东沙岛，他们在每年早些时候经常去那里，那里的泻湖东北角有一处良

好的船舶锚地。我们很快在灌木丛中的一块空地看到这些访问者留下的踪迹，在这块空地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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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口已经塌陷的井，从井中可以取得带有微咸的水。那里散布着各种陶制器皿，形状是盛水

的容器和茶壶，一些是完好的，一些或多或少是破损的，周围散布着大量的贝壳，其中一种是凤

螺。这些过去盛宴的遗留物在沙滩上形成了一堆永久的厨房垃圾。

在浅滩入口或泻湖的前面有一座神庙，或中国寺庙，由于风和天气的影响已经相当破旧，屋

顶几乎被掀掉，木板壁摇摇晃晃，所以雨水和天气已经在岛上的东西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这

座简陋的建筑中有３０或４０尊神像，或木制的佛像，大小不等，曾经用油漆和镀金装饰得非常华

丽，但现在已经褪色和受到风雨的侵蚀。它们是对称地排列在一种祭坛上，摆在它们前面桌子

上的是几束神香、几包纸制的神像、铜钱状的冥币、一些幸运石、锣和鼓，在这座建筑周围是各种

奇形怪状的木雕、排列成行的棍棒，以及各种中国人用以辟邪的用具。

然而，我们很快发现它们必须小心处理———由于潮湿和腐烂，里面藏匿着一些小蝎子、白蚂

蚁、难看的蜘蛛，它们正在损坏，这些神像由于其凶恶和丑陋的外观而赢得人们相当的尊重，尤

其是那身着蓝色夹克的神像。光着脚在蝎子居住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行走，但幸运地没有被蝎子

叮咬。在给神像的供物之中，有一些是巨大的帆船模型，框架是用木头做的而其他是纸制的，现

在已经损坏和破旧了，但很明显地表明，常来这寺庙的人可能从事海盗活动，他们希望神把外国

船驱赶到这里的海岸，使他们能够劫掠。然而，我们从该地的状况可以判断，肯定是３到４个月

以前有人来过岛上。①

以上记载表明，海南渔民已在东沙群岛定期居留，进行捕捞等生产以及举行祭神活动，他们是东沙群

岛的开发和经营者，当时这里是海南渔民重要的远洋渔业基地。

三、海南人在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是我国著名渔场之一，海域宽阔，岛礁星罗棋布，海产十分丰富，珍贵品种繁多，每年

吸引大批海南渔民来岛捕捞作业。为了开发和生活的需要，他们活跃于西沙各岛，挖掘水井，种植椰

子树。当西方人来到西沙进行勘测时，亲眼目睹了海南人的生产生活及其遗迹，并留下了详实的

记载。

宣德群岛（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８０８年，罗斯的发现号（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与莫汉的羚羊号（Ａｎｔｅｌｏｐｅ）

从澳门来到西沙海域考察。１８１０年英国的《海军年鉴》（犜犺犲犖犪狏犪犾犆犺狉狅狀犻犮犾犲犳狅狉１８１０）的《摘录自

发现号上一位绅士的信》（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ａ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ａ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ｏｎＢｏａｒｄ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记录了罗

斯等人所见海南渔民在宣德群岛生产生活的状况：

　　去年（１８０８）５月，我们离开澳门，前往探查神狐暗沙（Ｓｔ．ＥｓｐｒｉｔＢａｎｋ），我们在那里逗留了

几天，尤其是在霍尔斯布尔格未能有效确定的海域。这时刮起了东北大风，迫使罗斯先生前去

西沙群岛，以便在那里呆上平静的几个月：他们的测量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如果可能的话，在

这个季节确定每一个沙洲。３月１６日，我们抵达宣德群岛，它位于西沙群岛的最北端。宣德群

岛地势低平，西端的一个岛上中央生长着一棵椰子树。该群岛由白沙和珊瑚礁构成，覆盖着低

矮的树丛，与红海的一些岛屿相似，尤其是阿萨考斯（Ａｓａｋｏｗｓ）岛。所有的岛礁被陡峭的珊瑚

礁所环绕，大多数锚地分布着粗沙和岩石，而且几乎没有岛屿能为小船只提供足够的淡水。主

要岛屿是东岛（ＬｉｎｃｏｌｎＩｓｌａｎｄ）和位于宣德群岛以东８英里远的永兴岛（ＷｏｏｄｙＩｓｌａｎｄ），岛上覆

盖着高大的丛林。渔民搭盖小屋作为临时居住，他们在那里大约半年，采集海参，这是一种黑色

粗陋的蠕虫，中国人用它来做汤，价格昂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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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ｍｅｓＳｔａｎｉｅｒＣｌａｒｋｅ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ｏｎｅｓ，犜犺犲犖犪狏犪犾犆犺狉狅狀犻犮犾犲犳狅狉１８１０ｖｏｌ．２３（１８１０），４８９．



海南渔民在宣德群岛不仅有临时居住者，也有长期居住者。他们不仅从事渔业生产，而且也对

过往的船只提供领航和海上救助等各种帮助。因此，“在永兴岛，罗斯先生雇佣一名渔民作引水，这

个人断断续续地在岛上生活了２５年。他非常熟悉整个环境，告诉我们几处失事船只的地点和救人

的方法。他向罗斯先生准确描述了彗星号（Ｃｏｍｅｔ）和无畏号（Ｉｎｔｒｅｐｉｄ）的情况，而且告诉我们曾有船

只在宣德群岛寻找水源，在这里靠他们得到淡水供应，船上载着欧洲人和土著居民。他们来自马六

甲，打算返回马六甲”①。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南海航线的必经之地，中国商船前往东南亚、印度洋，往往都在这里休整、避

风，以及补充淡水，因此很早就为中国人所使用。罗斯在西沙测量时，就曾遇到这样的中国商船：“接

近宣德群岛时，我们发现一艘大型帆船，在群岛东端之外触礁失事。许多中国人为吸引我们的注意，

跑到海滩上挥舞旗帜，我们想是请求提供援助。我们的船停靠在离岛屿半英里之处，试图再次测量，

但水深没有达到９０寻。不久，风力有所减弱，吹拂着我们的两组缩帆索缩帆的上桅帆，我们无法与

这些人联系，船只不得不停下来过夜。第二天，依然刮着风，我们改变了航道，转到岛的背风处，在离

岛数英里的地方，测得水深４０寻。我们靠近失事船只时，在水深１５寻处抛锚，派遣小船驶向岸边。

这些处于半饥饿状态可怜的遇难者，争先恐后地爬上船，麻烦的是，首先要避免超载。２０日，所有人

都登上船，其中发现号装载了３６０人，羚羊号装载了２００人。尽管我们让出了许多空间，他们仍挤在

船上的每个角落。失事船只属于最大型的帆船，从中国出发时，船上有６００多人。”②这艘大型帆船显

然是一艘中国前往东南亚贸易的商船。此后，有关海南人在西沙诸岛的生产生活活动的记载大量出

现在西方的文献中，如：

永兴岛（ＷｏｏｄｙＩｓｌａｎｄ）：１８１７年，霍尔斯布尔格的《印度指南》记曰：“永兴岛长满小树，在它的西

边有一眼水质很好的泉井，旁边是一些椰子树。”③１８２７年版《印度指南》也有相同的记载④。这口泉

井出自何人之手？“霍尔斯布尔格称，永兴岛有洁净淡水的泉眼，出自由（海南）渔民挖掘的唯一一口

小井，东岛也是如此”⑤。可见海南渔民已长期在永兴岛进行生产活动，挖掘泉井以满足生活上的

需要。

东岛（ＬｉｎｃｏｌｎＩｓｌａｎｄ）：霍尔斯布尔格１８１７年和１８２８年版的《印度指南》记曰：“东岛地势低平，

长满小灌木，岛中央有一眼水质很好的泉井，旁边长着３棵椰子树。”⑥罗瑟的《印度洋和南海航行的

海员指南》则称：“霍尔斯布尔格提到，岛只有一口井，有优质淡水涌出，这井是海南渔民挖掘的，旁边

有一棵矮的椰子树，但有海水渗入。”⑦芬德雷的《印度群岛、中国和日本航海指南》也有记载：“东岛，

在东北季风季节，在这岛可以找到很好泊地，水深８ １０英寻，海岸之外大约半英里是珊瑚礁。这个

岛的中心有优质的泉水，霍尔斯布尔格提到，岛上只有一口由海南渔民挖掘的水井，靠近一棵低矮的

９４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南海———海南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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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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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树旁，通过它海水被过滤成淡水。”①由于海南渔民常年在东岛从事各种生产开发活动，还在岛上

建筑寺庙，现在岛上东北西南部均有明代小石庙遗址。

华光礁（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ＳｈｏａｌｏｒＲｅｅｆ）：华光礁是冬季良好渔场，从农历正月到五月都有海南渔民来

此作业。霍尔斯布尔格１８１７年和１８２７年版的《印度指南》都提到：华光礁“海南的渔船每年从１月

至５月来这里捕鱼”②。芬德雷的《印度群岛、中国和日本航海指南》也记：“海南渔船每年１ ５月来

这里捕鱼。”③美国海军官图局编，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１９１５年出版的《亚洲指南》则称：华光礁“在它

的南边有一个开阔的入口，可以进入泻湖，在它的北边，有一个较窄的入口，都是中国渔船在使用”④。

美国海军官图局编，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亦有相同的记

载⑤。海南渔民还在环礁上种有椰子树，霍尔斯布尔格的《印度指南》１８５２年版记载：“华光礁，生长

着一些粗草和两棵零落树叶的椰子树，在远处看像在白色的沙滩上的两块黑色岩石。”⑥这说明海南

渔民是华光礁的开发经营者。

赵述岛（ＴｒｅｅＩｓｌａｎｄ）：１８５２年，霍尔斯布尔格的《印度指南》提到海南渔民在岛上种植的椰子树，

因此该岛得名“树岛”：“宣德群岛（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Ｉｓｌａｎｄｓ）最西端的一个岛上有一棵椰子树，它由此得名

为树岛（ＴｒｅｅＩｓｌａｎｄ，即赵述岛）。”⑦英国海军官图局１８９９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称：赵述岛“（北纬

１６°５９′，东经１１２°１６′），覆盖着红树林，一条白色的沙滩环绕着它，靠近岛的中央有一棵３０英尺高的

棕榈树，因此可以辩认出它。中国渔船经常来到该岛，因为岛的西南处在东北季风季节可以提供停

泊以避风，此处水深１３英尺。通往此锚地的航道在岛礁的南边，有２链（ｃａｂｌｅ，１ｃａｂ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１８５．

２米）的宽度，低潮时水深４ ６英尺。”⑧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

南》对上述的记载作了补充：赵述岛“（北纬１６°５９′，东经１１２°１６′），覆盖着红树林，一条白色的沙滩环

绕着它，靠近岛的中央有一棵３０英尺高的棕榈树，因此可以辨认出它。中国渔船经常来到该岛，因

为岛的西南处在东北季风季节可以提供停泊以避风，此处水深１３英尺，避风条件好。通往此锚地的

航道在岛礁的南边，航道宽４００码，深４ ６英尺。（西沙群岛）的东部的群礁最北面的两个岛也可以

下锚，水深１１ １６英寻，沙底”⑨。现在赵述岛还存有有明、清古庙遗迹。

琛航岛（ＤｕｎｃａｎＩｓｌａｎｄ）：英国海军官图局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６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都说到海南渔

民的活动：永乐群岛（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Ｇｒｏｕｐ）“最佳的锚地是在琛航岛北边的暗礁附近，深１０至１５英寻，那

里有一些开阔的沙底浅湖。中国渔船在两个岛之间下锚，那里水深１又１／２至２又１／２英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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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出版办公室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还提到海南渔民种植的棕榈树和挖掘的

泉井：“琛航岛（北纬１６°２７′，东经１１１°４２′），由珊瑚礁组成，覆盖着灌木林，坐落在一个浅滩上，约１又

１／４英里长，从东至西１３５０码宽，地形陡峭。东部更大的岛的南边有一口井，旁有两棵引人注目的棕

榈树。西部的岛上灌木丛高１０英尺，靠近其中心有一巨大的灌木，高约２０英尺，远高于其他的灌

木。两个岛之间有一道沙堤连接。琛航岛西部边缘的暗礁之外是一个很好的锚地，水深１０ １５英

寻，那里有一些宽阔的浅湖，沙底。中国渔船在两岛之间的浅滩上抛锚，水深１又１／２至２又１／２英

寻。”①此泉井应该就是指１９１９年琼海渔民在岛的南部所掘之井，现井边仍保留了“王国彬造”字样。

琛航岛西北角和东北角曾有渔民建立小石庙２座，遗憾的是今已拆去。但由西北小庙中供奉的明龙

泉窑观音像，可知至少在明代已有海南渔民来此捕鱼。

晋卿岛（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Ｉｓｌａｎｄ）：位于琛航岛东北约１海里，１８９９年版《中国海指南》和１９３８年版

《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记述：“晋卿岛，约１／２英里长，４５０码宽，长满灌木树和高约１５英尺的红树

林。该岛由一条１又１／２英里宽的航道与琛航岛分开。经过这条航道的船舶应在琛航岛１／２至１／４

英里处停泊，可以在靠近晋卿岛以西处抛锚。”②

珊瑚岛（ＰａｔｔｌｅＩｓｌａｎｄ）：罗瑟的《印度洋和南海航行的海员指南》提到海南渔民种植的椰子树和

采取淡水之处：“珊瑚岛（ＰａｔｔｌｅＩｓｌａｎｄ），位于（永乐）环礁的西北，１／２英里长，１／４英里宽，高约３０英

尺。这个岛为灌木树和红树林所覆盖，树高１０ １５英尺。灌木林从西开始的约１／３宽度是３棵显眼

的椰子树，最高的椰子树离海面有４０英尺高，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标。淡水可以在靠近椰子树之处挖

掘取得，但必须煮沸才可以更好入口。”③

甘泉岛（ＲｏｂｅｒｔＩｓｌａｎｄ）：１８９９年版《中国海指南》记曰：“岛上覆盖着植物并有九座建筑和一口

泉井。”④

关于海南渔民在西沙的生产活动，日本《拓殖丛书》引１９３３年陈铭枢撰《海南岛志》的记载：西沙

“各岛周围的浅滩出产海藻、海菜、海棉、海参、海胆、珊瑚、蝶螺、蚌蛤、墨鱼、巢蟹、海龟、玳瑁、鱼虾、

石斑、贝类等，从海南岛来的渔民很多在此捕捉海龟，拣拾蚌蛤，所获甚多。……海南渔船每船可容

渔夫２０余人，年中来往凡二次。春初来者夏初归，秋末来者冬末归。春来多捉龟，秋来多拾蚌。海

龟、玳瑁、蚌蛤，各岛均有之。海参则登近岛（日本人对琛航岛的称呼）为独多”⑤。

以上西方和日本文献均未提及有任何越南人活动的踪迹，而大量记载了海南渔民的生产生活以

及他们所使用的建筑、泉井和种植的树林，说明海南渔民不仅是西沙群岛最早的开发经营者，而且也

是唯一的主人。

四、海南人在南沙群岛

南沙群岛是南海中南海诸岛的四大群岛中位置最南、岛礁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组群岛，距离中国

大陆也最为遥远，然而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水产种类繁多，尤其是盛产海参、海龟和鱼翅，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因此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遥远的地理距离并未成为海南渔民的障碍，他们为南沙丰富资源

１５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南海———海南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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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产所吸引，很早就来到这里从事开发活动，其足迹遍及南沙各岛礁，因此南沙群岛也成为四大群

岛中海南渔民分布最广，开发活动最活跃，以及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区。

早在１８１７年罗斯船长在南海考察时，就看到海南渔民来到南沙群岛的浅滩和沙洲，从事捕鱼、

采取海参和海龟壳的生产活动，并在这些岛屿居住，其生产活动甚至远至婆罗洲以北的曾母暗沙，

“当我们在南海的岛礁时，遇到很多这样的渔船”①。在西方人的笔下，海南渔民活动的岛礁主要有：

郑和群礁（Ｔｉｚａｒ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Ｒｅｅｆｓ）和太平岛（ＩｔｕＡｂａｅｒ）：郑和群礁是南沙群岛最大的群礁，也

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群岛和曾母暗沙海域进行开发经营的基地。１８７９年英国海军官图局《中国海指

南》官方正式版对海南人的生产、生活和贸易状况有非常详实的描述：在郑和群礁，“在大多数岛屿上

都可以看到海南渔民，他们靠采集海参和海龟壳作为生计，其中一些人在这些岛礁生活了几年。来

自海南的帆船每年都来到南海的岛礁，为他们带来了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而渔民则以海

参和其他产品作为交换，并把所赚的钱寄回家。帆船在１２月或１月从海南启航，在东南季风到来之

初返航。在太平岛上的海南渔民要比其他岛礁上居住得更加舒适，岛上的井里的淡水也比其他岛礁

的更好”②。芬德雷的《印度群岛、中国和日本航海指南》也有同样的记载，并对海南渔民生产生活的

敦谦沙洲（ＳａｎｄＣａｙ）、舶兰礁（ＰｅｔｌｅｙＲｅｅｆ）、安达礁（ＥｌｄａｄＲｅｅｆ）、鸿庥岛（ＮａｍｙｉｔＩｓｌａｎｄ）、南薰礁

（ＧａｃｅｎＲｅｅｆｓ———原文如此）等的地形、地理位置和水文作了详细描绘③。从上述的记载来看，海南

人在南沙群岛已经从季节性的捕捞生产发展成为常年的生产开发活动，由于生产开发的需要，他们

的生活状况也从临时性的居住发展为长期定居的生活，并因此与海南岛建立起定期的贸易关系，除

了渔民之外，还有商人也络绎不绝地来到南沙群岛，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可见当时在南沙群岛生活

定居的海南人不在少数，南沙群岛是海南人的家园。

南沙的海南人家园维持到２０世纪初，直至日本和法国入侵南沙才暂时中断。１９１５年美国海军

官图局编，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出版的《亚洲指南》记曰：郑和环礁及其岛礁（ＴｉｚａｒｄＢａｎｋ，ｗｉｔｈ

Ｒｅｅｆｓ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岛上有一些树，在８ １０英里远可以看到。在大部分的岛礁上都可以看到海南渔

民，他们靠采集海参和海龟壳作为生计，其中一些人在这些岛礁生活了几年。来自海南（东京湾）的

帆船每年都来这些岛礁，带来了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海南渔民以海参和其他产品和他们进行交

换。这些帆船在１２月或１月从海南启航，在东南季风到来之初返航。淡水可以在太平岛找到，水质

比其他岛礁的要好”④。但在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已不见这条记载，反映了日、法

的侵略对南海局势的影响。

海南人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中心是太平岛，西方文献大量提到海南人在该岛种植的果树和挖

掘的水井。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４年，英国皇家海军“来福门”号（Ｒｉｆｌｅｍａｎ）和“保皇党人”号（Ｒｏｙａｌｉｓｔ）对南

沙群岛进行调查，他们在太平岛遇到了一艘中国帆船和海南渔民，报告说：“太平岛，……这个岛覆盖

着小树和高的灌木，里面有大量海鸟的巢。在一口小井旁长着两三椰子树和大蕉树，但最引人注目

的是，在岛的西边有一簇黑色的树丛”⑤，“这树丛远在１０英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⑥。芬德雷的《印

度群岛、中国和日本航海指南》记载，郑和群礁（ＴｉｚａｒｄＢａｎｋａｎｄＲｅｅｆｓ），“两个岛中较大的是太平岛

（ＩｔｕＡｂａｅｒ），位于这个沙洲的西北角，东北走向长３／４英里，西南走向宽１／４英里。环绕着它的珊瑚

礁在一些地方延伸到半英里的距离，其他地方的珊瑚礁并没有延伸那么远，然而它的边缘通常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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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礁石。该岛覆盖着小树和高的灌木，里面有大量海鸟的巢。在一口小井旁，长着两三棵椰子树和

一些大蕉树。但最引人注目的景物是在岛的北边的一棵像树丛的黑色树，在１０英里远就可以很清

晰地看到，它位于北纬１０°２２′２５″，东经１１４°２１′４５″”①。美国政府办公室出版的《亚洲指南》也记载：

“太平岛（ＩｔｕＡｂａｅｒ）（北纬１０°２３′，东经１１４°２１′），是两个岛中较大的，位于郑和环礁的西北角，长３／４

英里。环绕着它的珊瑚礁在一些地方延伸到近半英里的距离，它的边缘通常是一行礁石。该岛覆盖

着小树和灌木，有一些椰子树和大蕉树，附近有一口井，树顶高于海面大约２５英尺。”②至今太平岛仍

然有一座土地公庙，建筑年代不详，应当是当年海南人所建。

双子群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Ｄａｎｇｅｒｓ）：自清代以来就有海南渔民在这里生产居住。１８５２年，霍尔斯布

尔格的《印度指南》提到：“海南渔民每年３月和４月来到南海这地区的岛礁，进行捕鱼，那些在西沙

（Ｐａｒａｃｅｌｓ）的渔民也是如此。”③

１８６７年，罗瑟的《印度洋和南海航行的海员指南》指出：双子群礁“来自海南的中国渔民经常来

这里，采集海参、海龟壳等，并从东北部的珊瑚洲中央的一口井得到淡水供应”④。这个东北部的珊瑚

洲即指北子岛，至今岛上仍有当年海南人建造的小屋和水井。

１８７９年，英国海军官图局《中国海指南》也称：双子群礁“这两个珊瑚礁都长满粗草，在它们的东

北长着一棵矮树，位于北纬１１°２８′，东经１１４°２３′，来自海南的中国渔民经常来到这个群礁，采集海参、

海龟壳等，他们从在东北的珊瑚礁中心的一口井得到淡水供应”。芬德雷的《印度群岛、中国和日本

航海指南》的记载与此相同⑤。

上述英人的记载得到美国官方的证实，１９１５年，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的《亚洲指南》记曰：双子

群礁“这两个珊瑚礁都长满粗草，在它们的东北长着一棵矮树。来自海南的中国渔民经常来到这个

群礁，采集海参、海龟壳等，他们从在东北的珊瑚礁中心的一口井得到淡水供应”⑥。但是，１９３８年美

国政府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的记载更详，内容则稍有不同：“在双子群礁的西北边缘是两

个沙洲，每个长约１／２英里。东北的沙洲（北纬１１°２８′，东经１１４°２０′）１０英尺高，西南的沙洲１５英尺

高。两个沙洲之间有一条航道，深约５英尺，可以通往泻湖里面。两个沙洲都长满灌木，东北有一株

显眼的蕉树，有３５英尺高。（海南）渔民从位于西南沙洲的中心的一口井得到淡水。”⑦上文中“东北

的沙洲”即北子岛，“西南的沙洲”即南子岛，两洲之间的水道即海南渔民所称的“中水道”，尤其是它

提到西南沙洲海南渔民使用的泉井，在南子岛上至今犹存，仍可供饮用。美国政府的记载与实际状

况完全相符。见下图：

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双子群礁的生产生活亦从日本方面的调查得到证实。１９３９年日本台湾总

督府派内务局地理课主管池田一德等五人到南沙群岛调查，其复命书云：“此群岛不但属于中国领

海，且在文献中早已有人居住之实证，在北子岛有两座坟，碑一载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翁文芹，另一载

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吴××。”⑧日本人若林修史、平田末治《新南群岛之今昔》一文中，记载１９３３年８

月三好和松尾乘第三爱媛丸调查南沙群岛时，在北二子岛东面民房中看到“从海南岛来的两个中国

３５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南海———海南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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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池田一德：《新南群岛沿革记》，台湾志督府之播卷，１９３９年。



人”，在南二子岛南面也“住有三个中国人”①，日

本所称的“北二子岛”和“南二子岛”即今北子岛

和南子岛。

中业群礁（Ｔｈｉ ｔｕＲｅｅｆｓ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也有

海南人生产生活的踪迹。罗瑟的《印度洋和南海

航行的海员指南》记载：“中业群礁，在靠近它西

南边是一簇黑色的树丛，位于北纬１１°３′９″，东经

１１４°１６′２５″，除此之外，岛上还覆盖着一些低矮的

树丛和两棵矮小的椰子树，椰子树旁是一口小井

和几棵大蕉树。”②芬德雷的《印度群岛、中国和

日本航海指南》亦有记载：“中业岛（Ｔｈｉ ｔｕ）是

一个低平的沙岛，形状近似圆形，直径不到半英

里，接近它的西南端是一棵秃顶的黑树，位于北

纬１１°３′９″，东经１１４°１６′２５″。除此之外，岛上还

有一些矮的灌木丛和两棵矮小的椰子树，附近是

一口小井和一些大蕉树。”③日本《新南群岛概况》记载，中业岛有渔民“栽种之甘薯”，“昔时有中华民

国渔民居住于此岛，由椰树林中之祠堂及掘井之遗迹观之，则可推想当时或者在此举行发祀”④。

仙娥礁（ＡｌｉｃｉａＡｎｎｉｅＳｈｏａｌ）：为一环礁，南北长７．５公里，宽４．６公里，中间有泻湖。根据戈比

船长（ＣａｐｔａｉｎＲ．Ｋｉｒｂｙ）的报告，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有一艘帆船和４艘渔船在这珊瑚礁附近，在泻

湖的里面，还有一艘船显然正在捕鱼”⑤。

另外，蓬勃堡（ＢｏｍｂａｙＣａｓｔｌｅ）、奥南暗沙（ＯｒｌｅａｎａＳｈｏａｌ）、赤瓜礁（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ｈｏａｌ）、金盾暗沙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Ｓｈｏａｌ）、奥援暗沙（ＯｗｅｎＳｈｏａｌ）、安波沙洲（ＡｍｂｏｙｎａＳｈｏａｌ）等，尽管“渔产显然十分丰

富，但只有很少人来这里捕鱼”⑥，却也有海南渔民的踪迹。《中国海指南》１９２３年版报告：安波沙洲，

“在１８８９年，岛上曾发现陋屋之遗迹。屋为石子、珊瑚块、木板、竹头以及旧船料所合成”⑦。

当时海南人浪迹天涯，足迹遍及南沙各岛。因此在英人的笔下，海南人随处可见，英人在南沙群

岛的勘测活动也得到海南人的协助，有的岛名还取自海南人的命名。例如：不确定的岛礁（Ｄｏｕｂｔｆｕｌ

Ｒｅｅｆ）：罗瑟的《印度洋和南海航行的海员指南》称：“海南渔民报告说，在大现礁（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ｒｙＧｒｅａｔ

Ｒｅｅｆ）东北１０英里有一岛礁，但尚未有可能勘查它位置，目前海员应该避开那里”，“不确定的岛礁，

这个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的岛礁的位置，在最新海图上标在大现礁东北１０英里，来福门号曾进行考

查，但没有发现有浅滩的迹象。这个危险岛礁根据去年一些（海南）渔民模糊的报告而被标在海图

上，但在现在的这个季节（１８６８），一艘帆船的舰长和在太平岛（Ｉｔｕ Ａｂａｅｒ）遇到的另一些渔民则否认

那里存在任何岛礁”⑧。《中国海指南》１８７９年版也指出：“海南渔民报告说，在大现礁东北１０英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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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岛礁，但尚未有可能勘查它位置，目前海员应该避开那里。”①而美国政府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

行指南》也称，“来自海南的渔民报告说，已经发现在大现礁东北１０英里处有一个暗礁或浅滩，但深

达４０英寻，还未测量到底”②。

景宏岛（ＳｉｎｃｏｗｅＩｓｌａｎｄ）：芬德雷的《印度群岛、中国和日本航海指南》记曰：景宏岛“根据（海南）

渔民的报告，位于北纬９°４１′，东经１１４°２１′”③。

扬沙信洲：罗瑟的《印度洋和南海航行的海员指南》和１８７９年版《印度指南》均记载：“兰甘沙洲

（Ｌａｎ ＫｅｅａｍＣａｙ，即扬沙信洲）这个沙洲，海南渔民称为兰甘（Ｌａｎ Ｋｅｅａｍ）。”④

１９３８年美国政府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则称：“兰甘沙洲（ＬａｎｋｉａｍＣａｙ，即扬沙信

洲），这个珊瑚礁长１／２英里，其中一部分在低潮时是干的，距南钥岛（ＬｏａｉｔａＩｓｌａｎｄ）２英里７５０。距

同一岛的东北方向６又３／４英里是另一个暗礁。这个暗礁直径３／４英里，接近它的中心有一个沙

洲，海南渔民称为兰甘（Ｌａｎｋｉａｍ）。”⑤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我国海南渔民就在南海诸岛从事生产开发活动，并长期居住，这不仅为中国

史籍所记载，也为大量西方文献所证实。在西方人的笔下，南海诸岛，无论是西沙还是南沙，很早就

是海南人的家园，并勾勒出一幅人海相依的生动画卷，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无主之地”。中外史籍

有关海南渔民和商人在南海诸岛活动的记载，与至今仍然保留着的海南人在各岛所种植的椰树，他

们居住的遗迹、水井、小庙、开垦地和坟墓，都足以互相印证：海南人是南海的开发者和经营者，也是

南海诸岛唯一的主人。

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０９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两次率领中国海军巡视南海诸岛，在各岛登岸升旗，刻石

立碑，并对各岛进行命名，从而在法理上确立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西方国家也承认中国对南海

诸岛的主权。美国海军官图局编，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１９１５年出版的《亚洲指南》认为：西沙群岛

（ＴｈｅＰａｒａｃｅｌ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ｒｅｅｆｓ）“由两组主要的群岛组成，即宣德群岛（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和永乐群岛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以及一些暗礁和小岛。它们在１９０９年已经并入了中国版图”⑥。１９３８年美国政府出版

办公室出版的《中国海西海岸航行指南》再次确认中国对西沙诸岛的主权⑦。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南

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共识。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５５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南海———海南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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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　哲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３４７期） Ｎｏ．２，２０１５（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４７）

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

———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

方　辉

摘　要：我国史前先民对于朱砂的使用可追溯至距今６５００年左右的仰韶时代早期。大约从距今

６０００年的仰韶时代中期开始，朱砂以人骨涂朱、随葬品涂朱和撒入墓圹填土等方式被使用在贵族丧葬仪

式中。以朱砂铺设墓底作为贵族葬仪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是在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中确立的，并为此后的

二里头文化或夏时期文化所继承，成为商周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寺文化族属为陶唐氏帝尧集团，

文献传说中帝尧与丹朱既是父子、又充满矛盾乃至战争的奇特关系，反映了陶寺文化创造者与盛产朱砂

的长江中游以及江汉地区史前先民既联合又斗争的史实。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朱砂因其资源的稀有，以及

为了获得此种原料所付出的代价，成为陶寺及二里头社会精英所着意控制的对象。在早期国家王朝社会

内部，祭司阶层通过宣扬朱砂在葬仪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对这一战略资源的垄断及再分配提高了自身的

社会威望。祭司及统治者通过在葬仪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增强仪式的复杂性及专业性，从而有利于维

系政权的延续与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史前；夏代；朱砂葬；中原；江汉地区；帝尧；丹朱；祭司；早期国家

朱砂，化学成分为天然硫化汞（ＨｇＳ），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也称丹砂，因古时主要产于辰州（今湖

南沅陵一带）且品质最佳而得名辰砂①。朱砂以其鲜亮的朱红颜色而在世界早期先民中普遍受到特

殊的重视。我国先民大约从距今７０００ ６０００年的仰韶时代早期开始认识并使用朱砂，大约从距今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年仰韶时代中期开始，朱砂在我国史前贵族丧葬仪式中扮演起重要角色，并在龙山时代

的陶寺文化中以朱砂铺设墓底，朱砂葬成为贵族标识身份的一种丧葬形式。朱砂的这一功能在随后

的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中得到加强，并成为夏商周三代贵族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朱

砂在葬仪中的这一功能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或许随着炼丹术的出现与铜镜镀汞之需，朱砂被用作

炼丹及制作汞的必备之物，墓底铺设朱砂的做法才戛然而止。本文将通过对考古发现有关朱砂使用

案例的考察，并结合传说及历史文献记载，探讨朱砂在史前及夏商葬仪中功能地位的确立过程，并尝

试寻求围绕这一过程所展开的历史背景。

一、对仰韶时代朱砂遗存的考察

红色在我国史前先民中受到格外的重视至迟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著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周口

店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撒以赭石或赤铁矿粉，死者所佩带的贝壳、兽牙等也被染成红色，这一现象一

　

作者简介：方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石部》卷九《金石之三》：“时珍曰：丹乃石名，其字从井中一点，象丹在井中之形，义出许慎《说文》。后人

以丹为朱色之名，故呼朱砂。……颂曰：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砂为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般被视为灵魂观念丧葬仪式存在的依据。此类例子在世界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也较为

普遍①。

　　赭石矿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材料易得，是史前时期广被利用的一种颜料。有证据表明，用赭石

矿粉做颜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也曾被广泛使用，如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的Ｔ２４１５②Ａ：６为粉末

状红色颜料，极细极纯，经鉴定为赭石，而且该遗址出土的彩陶就使用了此类颜料，绝对年代为距今

５３００ ４８００年②。宝鸡北首岭房址及墓葬陶罐中出土的颜料也属同类③。除了用作颜料之外，赭石

也被用于丧葬中，如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时，曾在 Ｍ３０４死者头盖骨上发现涂朱的痕迹，

在 Ｍ１１７、Ｍ１６０随葬的石斧表面也有涂朱的现象，经鉴定为赭石④。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

遗址的墓葬，就有在人骨架周围撒赭石矿粉的习俗，或者直接以赭石矿石随葬，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

期⑤。其做法与山顶洞人颇为类似。

与赭石相比，朱砂色彩更为艳丽，而且由于产地有限，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所知我国史前

先民开始认识并使用朱砂始于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城背溪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盘表面涂有朱砂，年

代在距今６４００ ５３００年⑥。其次是大约同时期的河姆渡文化，该遗址第三层出土的朱色漆碗，经检

测分析所用颜料就是朱砂，年代约为距今６０００年⑦。朱砂用于礼仪活动始于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

化。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的大型房屋Ｆ１０５的地面、房基夯土层、草拌泥层以及柱洞中发

现有朱红色物质，“很可能与某种原始信仰有关”，而且，经Ｘ 射线衍射物相鉴定确为辰砂即朱砂。

另在石斧（Ｆ１０５：７）刃部也粘附有朱砂，可能与朱砂的加工有关⑧。在稍后发现的另一座大型房址

Ｆ１０６内也发现类似现象。附近出土的研磨朱砂用的磨棒，表明朱砂的加工使用与大型房屋有关⑨。

可见，仰韶文化时期加工朱砂的场所也非同一般。无独有偶，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清理的三座庙底

沟文化大型五边形房址，也发现有加工朱砂的遗迹。其中的Ｆ１室内面积达３０４平方米，房址柱洞

Ｄ８北壁上部发现有红色颜料，并有多个不连续的弧形，发掘者推测应是居民移走柱子所留下的。这

说明红色颜料的加工地点靠近这个柱洞。Ｆ２的内墙西北角和北墙东部发现数处残留的红色颜料，

Ｆ３白灰居住面也有涂朱现象���。正如两处遗址的发掘者所指出的那样，修筑这样的大房子需要集中

大量的资源，体现了社会结构复杂化的程度和对资源的掌握力度。笔者认为：朱砂作为北方地区稀

有资源，而且在信仰和仪式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应该是社会上层着意掌控的资源之一。此外，黄河

上游的秦安大地湾第二期文化（距今约６５００ ５９００年）发现有大型房屋Ｆ２４６、Ｆ２２９及中型房屋

Ｆ３６０、Ｆ３１０、Ｆ３０１地表涂朱的遗存，个别小型房屋也有发现，但不能确定是朱砂。不过，该遗址四期

文化（距今约５９００ ５５００年）的彩绘陶，据分析用的是朱砂，因此不排除其为朱砂涂抹地面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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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出土的研磨器表面留有红色颜料，说明颜料是在遗址上加工的。惜未作检测分析①。

朱砂用于丧葬活动始于仰韶时代。其做法一般是在填土中掺以朱砂，可能是在下葬后填埋时撒

入填土中的。如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中的 Ｍ２７，墓圹上半部分全部以泥封填，在墓圹西南角

距墓口深约１米处发现两小片朱砂痕迹②。Ｍ８靠近随葬品骨箍形器（Ｍ８：１）附近也发现小片朱砂

痕，应该也是掺合到填土中的③。经对同墓所出土的一件大口缸口沿位置涂朱痕迹取样分析，成分为

硫化汞，亦即俗称的朱砂④。西坡墓地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这两座墓葬的年代据推测为距今

５３００年左右⑤。与之相似的例子也见于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该遗址８７Ｍ４填土中夹裹有红色颜

料，经拉曼光谱测试分析确定为朱砂⑥。该墓葬属于凌家滩遗址第二期，绝对年代下限为距今５３００

年左右⑦。墓葬填土夹裹朱砂的类似例子也见于湖北荆门龙王山墓地 Ｍ１０，属于大溪文化晚期至屈

家岭文化时期⑧。这几例墓葬的年代均在距今５０００年以前，是目前所知朱砂用于下葬填土最早的

例子。

仰韶时代朱砂在丧葬中还有其他不同用法。有的是棺、椁上涂抹朱砂，如江苏江阴高城墩遗址

Ｍ１、Ｍ２、Ｍ５、Ｍ６、Ｍ８和 Ｍ１１等墓葬填土中发现有朱砂痕迹，发掘者推测为葬具或随葬品涂朱的遗

存，或在合棺处涂抹朱砂，年代为良渚文化中期偏晚阶段⑨。有的或涂撒在随葬品或尸骨尤其是头顶

骨之上。随葬品涂撒朱砂的例子，可举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墓葬 Ｍ８出土的彩绘陶大口缸、Ｍ１４出土

的陶簋形器���和 Ｍ２７大口缸口沿���，其中后者大口缸（Ｍ２７：１）唇部有朱砂痕迹，缸内填土中有涂抹朱

砂的细麻布碎块，推测缸口原来可能用涂朱的麻布覆盖。前引江苏江阴高城墩遗址 Ｍ８出土石钺的

木柄上也发现有清楚的朱砂痕迹。也有将朱砂涂在尸骨上的例子，如洛阳王湾遗址 Ｍ４５，头骨和左

肱骨均涂朱且已染成暗红色，另外还有三座均在头骨涂朱，且皆有木棺葬具，其年代属于仰韶文化中

晚期���。江苏武进乌墩遗址唯一一座崧泽文化大型墓葬 Ｍ１５中，“墓底位于死者胸部和膝盖部位敷

了一薄层朱色”���。湖北黄梅陆墩遗址出土遗物中发现有朱红颜料，Ｍ２、Ｍ２１两座墓葬墓主人的头

顶骨部位均发现有此类颜料，其中 Ｍ２所见是“黄豆般大小的两小块朱红颜料”，年代属于薛家岗

文化���。

大约在仰韶时代中晚期，在墓底铺设朱砂的做法开始出现，如江苏昆山少卿山遗址 Ｍ２，骨架保

存完好，墓底有朱红色粉末铺地，属于崧泽文化���。这应是墓底铺设朱砂仪式的肇始。苏北花厅遗址

北区大汶口文化墓地也有类似发现，在大型墓葬 Ｍ４、Ｍ１８和 Ｍ５０墓底均发现有１平方米左右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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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面①。发掘报告推测为随葬的漆器，但将其置于墓底，应是出于仪式的特别设计。江苏江阴高城

墩 Ｍ５棺底也发现有朱砂痕迹，属于良渚文化中期②。山东茌平尚庄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 Ｍ２３，

在死者的左右肱骨及其附近发现有朱红颜料，一件石铲有涂朱现象③。使用朱砂铺设墓底的这一做

法在龙山时代得到延续和传承，并对三代葬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对仰韶时代上述朱砂遗存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其使用者在身份与性别上的信息。河南灵宝

西坡发现的三座墓葬中，Ｍ８是年龄在３５岁左右的男性，Ｍ２７则是年龄相当的女性。洛阳王湾四座

仰韶文化墓葬均为女性墓，且均使用葬具，在该墓地中地位较高。江苏昆山少卿山遗址 Ｍ２则为中

年女性，随葬品４件，为石斧１，陶豆、缸、鼎各１，在墓地中属于地位较高者。可见，仰韶时代丧葬仪

式中使用朱砂者与性别有一定关系，似乎更倾向于女性，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身份地位一般都

较高。

最能说明朱砂使用者身份地位的例子是凌家滩８７Ｍ４。该墓出土随葬品１３１件，以玉、石器为

主，其中有玉龟、八角星及圭形纹玉版和巨型石斧等著名玉器④。据研究，“８７Ｍ４墓主人社会地位最

高，是位掌握军、神权，又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显贵”⑤。又如江苏武进乌墩遗址 Ｍ１５，墓圹南

北长２．５、东西宽１．２２米，３６件随葬品，在九座墓葬中，“唯有 Ｍ１５令人瞩目，它不但有规整的墓坑，

而且随葬了３６件器物，墓内敷朱，墓主身份显与小墓主人不同”。使用朱砂的西坡 Ｍ２７有盖板和麻

布敛尸，在墓地中是规格最高的。但有无使用朱砂只是判断墓葬规格的一个标准而已，有的高规格

墓葬，却并不使用朱砂，如江阴高城墩良渚墓地，使用朱砂的Ｍ５和Ｍ８虽然规格较高，但它们均附属

于 Ｍ１３，而作为主墓的 Ｍ１３却并未使用朱砂的迹象。

仰韶时代朱砂遗存的发现并不多，使用朱砂的墓葬在各墓地中所占比例也很低，但其流传范围

较广，覆盖了从北方地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到南方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

化以及屈家岭文化等广大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区域分布很广，但从中不难看出朱砂在丧葬中

的使用却至少可分出四种不同的形式，即在填埋墓葬时撒入墓圹、涂撒在尸骨尤其是头顶骨之上、涂

撒在随葬品之上和铺设墓底。因为发现的例子有限，目前很难说朱砂在墓葬中的这几种使用方式哪

个出现的更早或更晚，而且，这些方式在龙山时代都有延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砂铺设墓底成为

龙山时代乃至三代墓葬中朱砂使用的主要方式。另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仰韶时代丧葬朱砂的使用

者，其墓葬规格在各该墓地中属于较高的，至少高于墓地中的其他成员。还需指出的是，仰韶时代墓

葬中使用的朱砂，有些直接描述为朱砂或涂朱，实际上可能如江苏邳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葬所见

其并非朱砂而是赭石，这需要进行科学检测来确定。

二、朱砂在龙山时代丧葬中的应用及其背景

仰韶文化末期，大约在庙底沟二期晚期开始，大中型墓葬中墓主人身上涂朱和墓底撒放朱砂的

现象在个别遗址中变得较为普遍起来，如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所见（详下）⑥，但朱砂在墓葬中的规范

性使用，则始于陶寺文化，而且，结合历史传说文献，这一现象发生背后的有关族属传说或历史背景，

亦可隐约可见。下面详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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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属于仰韶时代；第二至四期墓葬上启庙底沟二期

文化晚期，下迄龙山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２３００至前１９００年。该墓地系统地反映了朱砂在

葬仪中逐渐普及化、规范化的过程。第一期有墓葬１７座，均为小型墓，没有使用朱砂的墓葬。属于

第二期的墓葬共１８９座，也多为小型墓，少数规模略大者也仅有２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多数骨骼

上留有朱红色，但不能确定这些红色是撒进墓底还是撒在死者身上。第三期墓葬共１０５座，几座较

大的墓葬位于墓底中心位置，但这些墓葬全部经过盗扰，尤其是大墓盗扰更为严重。在少数扰乱不

太严重的墓葬中，墓主人骨骼上都留有朱红色，有的墓底均为红色，显然是有意铺撒的。第四期墓葬

共４４座，是墓地的衰落期，墓葬也多经盗扰，墓主人骨骼上多留有朱红色。从发掘报告介绍的随葬

品玉器和陶器残留有朱砂痕判断，所谓朱红色当为朱砂的遗存①。

陶寺遗址墓葬中使用朱砂的现象比较普遍。该遗址１９７８年第一次发掘的１０９座墓葬中，大多

数为小型墓葬，但发现有少数使用葬具和朱砂的墓，而且“几乎有板灰的墓均见有朱砂，也有个别墓

仅有朱砂而不见板灰”②。这种情况在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年的发掘中屡次得到证实，即大中型墓使用葬具

和朱砂，包括部分没有葬具的墓葬③；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年发掘晚期墓葬２９座，多为小型墓，个别尸骨上撒

朱砂④。２００２年抢救性发掘的ＩＩＭ２２，棺内外皆施红彩⑤。发掘者根据发掘资料所作的归纳显示，陶

寺遗址大中型墓葬使用朱砂和葬具是一种普遍现象，且无性别之分⑥。而且，这一现象贯穿了陶寺文

化的整个存续时间⑦。可见，在具有一定规格的墓葬棺底铺设朱砂，是陶寺文化葬仪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组成部分，墓葬中朱砂的使用应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在葬仪中能够使用朱砂者显然具有一定的

社会身份。从发掘描述来看，陶寺文化朱砂最为常见的使用方式是用来铺设棺底，也有描述为骨骼

涂朱者，似乎为朱砂浸染所致，如陶寺中型墓 Ｍ１６５０，死者为一成年男性，骨架完整，周身裹以平纹织

物，织物外面遍撒朱砂一层，厚约０．５厘米⑧。骨骼涂朱当是以织物裹尸所造成，即将朱砂撒在织物

上用以裹尸，织物腐朽但朱砂浸染于尸骨之上，故而造成了“骨骼涂朱”的现象，否则很难设想古人如

何直接涂朱于骨骼上。不过，有的墓葬朱砂只见于尸身的局部，“有的撒在胸部或足部，有的只在颅

顶或眉骨、下颌处涂朱”⑨。这种现象或许是因为浸染不均匀所致。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并非所有陶寺文化大中型墓葬都使用朱砂。例如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

化墓地，共发现墓葬５３座，其中不乏有大中型墓，使用棺木的也有１１座之多，但除了中型墓的 Ｍ５８

发现有涂朱布纹痕迹之外，其他墓葬无一发现使用朱砂的例子���。这说明，朱砂在陶寺文化葬仪中使

用好像主要存在于像陶寺这样的都城贵族之中，其他遗址仅是个案而已。而且，即使是在陶寺遗址，

朱砂的使用也是被社会上层、尤其是神职人员所控制。陶寺遗址大型墓 Ｍ３０１６和 Ｍ３０１５是两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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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墓，出土随葬品极为丰富，而且许多器物为礼器、乐器，值得注意的是两墓各出土一套制作精良的

石质研磨盘和研磨棒，有的表面残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①，似可证明这一点，这也说明朱砂可能是在

遗址上被加工使用的。至于清凉寺陶寺文化墓地也普遍使用了朱砂，这很可能与该遗址的性质有

关。正如清凉寺墓地发掘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清凉寺墓地与江淮及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

密切联系，这一点从墓葬出土的为数不少的多孔玉石刀等器物可以得到证明。该墓地另外一个值得

注意的特点是，其繁盛期墓葬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男性是女性的三倍之多。报告作者认为，这“显然

不是一个部族应该存在的现象”，并将其归结为商业发达的原因。所谓商业原因，指的是墓主人对于

运城盆地湖盐资源的控制，清凉寺的墓主人生前可能就是负责解盐外销的商人②，大型墓中的死者可

能与负责解盐外销的常设机构有关③。笔者则愿更进一步指出，他们“外销”的是解盐，而“内销”的则

是包括朱砂在内的南方的物产，而且，这样的经营往往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清凉寺第二期墓地

（朱砂遗存始于该期）所反映出的具有明显暴力倾向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因未对陶寺文

化的朱砂样本作科学检测分析而缺少直接证据，但文献中有关帝尧陶唐氏及其子丹朱的传说应可为

这一判断提供证据。

尽管学术界对于陶寺文化的族属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似乎更倾向于帝尧陶唐氏④，或

其早中期属于陶唐氏的遗存⑤。笔者赞同此说。随着近年来陶寺天文观象遗迹⑥和陶器朱书“文

尧”⑦文字的出土，这一观点的证据愈益得到加强。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帝尧嗣子为丹朱，被帝尧

斥为“顽凶”而不用。裴
&

《史记集解》引《帝王纪》曰：“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纪年》

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

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汉书·律历志下》曰：“（唐帝）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

丹渊为诸侯。”上述文献虽为传说且晚出，但所载当有所据。从中可知，帝尧陶唐氏有一位被“流放”

或“分封”到南方丹水流域的不肖之子丹朱。丹朱为帝尧嗣子而又被帝尧斥为“顽凶”，应该反映了帝

尧与丹朱两个部族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史实，《吕氏春秋·召类篇》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六韬》曰：“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不但如此，据宋代《元丰九域志》“邓州条”下记曰：“丹朱冢，《荆

州记》云：丹川，尧子之所封。”知丹朱葬地也在丹水流域。这些记载均透露了丹朱为江汉流域部族首

领的信息，清凉寺墓地的主人，就很可能与他们有关，而清凉寺墓地所见到的诸多南方史前文化因素

的器物，证明这两个地区确实存在着密切关系，而其暴力遗存，恰与帝尧、丹朱两个族群之间既有联

系、又有矛盾的文献记载相吻合。

丹水即今丹江，作为长江水系支流汉江的支流，丹江是连接长江水系及北方渭河、伊河、洛河等

水系的通道，在沟通南北方面作用极大，历来为战略要地。据《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五年（前６３５）

秋，秦、晋伐?，楚将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沿丹水，过析地，将商密包围，秦晋大获

全胜，取的就是这条通道。据考证，析为?之别邑，即今河南省内乡县、淅川县境⑧。鲁哀公四年（前

１６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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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夏，楚国出兵北上，攻打晋国，楚将蛮子赤率军直奔晋的阴地，阴地守军士蔑只好割地求和。据

考证，阴地在今河南卢氏县东北，为晋南之要道，此地失守，则晋都新绛门户大开①。楚国此次北上用

兵，走的也是丹水通道。近年来学者们探讨夏商周三代时期长江流域贡铜的北上通道，丹水正是必

经之地②。现在来看，丹水也是丹砂的贡道，而且，丹水的得名应该与丹砂经此的北运有关。不难设

想，与此相应，解盐的南运，走的主要也是这条丹江及其河谷。

我国朱砂的主产地，“从古本草至今均在湘、黔、渝毗邻地区，即均势在贵州的铜仁、万山、务川，

湖南的凤凰、新晃、保靖，重庆的酉阳、秀山和广西的金城江等地”③。故《说文解字》谓：“丹，巴、越之

赤石也。”历史上，朱砂主要是通过包括丹水在内的长江支流输送到北方地区的④。现在看来，这条通

道早在龙山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便已存在了⑤。因朱砂用于贵族葬仪在陶寺文化、尤其是陶寺遗址几

乎成为制度性需求，才产生了清凉寺墓地的专业性商人，他们通过丹江将解盐运往江汉地区，同时将

南方的朱砂、绿松石和铜料、锡料等运至北方。朱砂虽然不像食盐和铜料那样直接作用于国计民生，

但因为葬仪、葬具和陶质、漆木礼器⑥的制度性、礼仪性需要，它在陶寺文化中也成为一种带有战略性

的珍贵物资。丹江通道是否畅达，事关唐尧国家的政权稳定，这大概正是传说中唐尧与丹朱两个集

团间恩怨缠绕、时和时战的缘由。朱砂和丹江对于帝尧陶唐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龙山时代朱砂在葬仪中的使用数量增多了，赭石却基本不见了踪迹。但就流行的地域范围来

看，朱砂的使用反而大为收缩，仅仅局限于陶寺文化范围之内，而且，与仰韶时代朱砂使用方式的多

元化不同，陶寺文化仅从前者继承了用朱砂铺设墓底这一做法，并将其纳入一套有序的、近乎制度性

的丧葬仪式。与陶寺文化朱砂墓流行的同时，盛产朱砂的长江以南及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墓葬中

却不见或少见朱砂的使用，即使在石家河文化高规格墓葬如湖北天门肖家屋脊⑦、邓家湾⑧、湖南澧

县孙家岗⑨和河南淅川下寨遗址���等遗址的石家河文化大中型墓葬，也没有发现使用朱砂的现象，尽管

这些墓葬在规格上并不亚于陶寺文化大中型墓。有意思的是，使用朱砂以显示死者的社会地位在中美

洲和南美洲史前社会也曾存在。考古发现表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化（距今３５００ ２０００年）���和南美

洲的查文文化（距今３０００ ２２００年）���均在葬仪中使用了朱砂，而且这些朱砂同样来自外地远途贸易。

三、朱砂在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葬仪中作用的确立

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常见朱砂，有学者称其为“朱砂葬墓”，并根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的发掘资

料，对二里头文化诸遗址所见朱砂墓葬作了如下概括：“二里头文化的朱砂墓葬（用朱砂铺设墓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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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架周围）共见３７例。始见于二期１３例，三期达２０例，四期仅见４例。除二期一例无圹穴墓外，其

他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大型墓１、中型墓１６、小型墓１９）。……分布点现见有东杨村、西史村、二里头

三处，其他东杨村１例，西史村４例，余皆见于二里头。……以上迹象表明，朱砂葬的使用最早当源

于二里头遗址的上流社会，并成为大、中型墓中一种正统、隆重且含有一定的宗教含义的葬俗。……

二里头的朱砂葬俗，可能与山西陶寺、洛阳王湾等龙山遗址的朱砂葬有较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发展关

系。”①此后近二十年以来，发表的二里头文化朱砂墓例子又有所增加，但上述结论仍大致是正确的。

从表三和表四中可知，二里头文化朱砂葬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分布区域方面来看，较之陶寺文

化有了明显扩大，除了二里头遗址之外，还扩展到了洛阳吉利区东杨村②和伊川南寨③，尤其是在荥

阳西史村④、郑州商城⑤、大师姑⑥、平顶山蒲城店⑦和陕西商洛东龙山⑧等也有发现，远远超出了豫西

洛阳盆地，这与陶寺文化朱砂墓的分布颇为有别。尤其是向南，朱砂墓的分布到达了汉水流域，像东

龙山遗址，就位于丹江沿岸，这无疑与朱砂的来源通道有关。另外，远在青海的乐都柳湾齐家文化晚

期墓葬 Ｍ３１４也发现有朱砂铺设墓底的做法⑨，应是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二

里头文化在晋南地区的代表，东下冯类型却没有继承陶寺文化朱砂墓的正统做法。据研究，二里头

文化时期的东下冯聚落地位十分重要，是解盐的仓储所在地���。本地区二里头文化高级别墓葬的缺

失，可能是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原因，但更可能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陶唐氏至夏后氏政治中心由晋南

盆地向豫西洛阳盆地转移的史实。至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未见朱砂墓葬的原因，则可能与陶寺文化晚

期衰落后丹江通道的不畅有关，直到二里头文化二期王朝实力恢复，才重新控制丹江流域。文献记

载夏代朱砂之贡主要来自荆州。《尚书·禹贡》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砺、砥、纈、

丹”，丹即为丹砂���。现在看来，《禹贡》所载是有根据的。

朱砂在二里头文化葬仪中的使用更加规范化。我们注意到，在二里头遗址中，长度在２米以上

的大中型墓几乎无一例外均使用了朱砂，二里头遗址之外的朱砂墓长度也在２米以上或接近２米，

东龙山的朱砂墓甚至还有墓上建筑。在二里头遗址，这类墓葬朱砂用量较大，朱砂用量与墓葬规模

成正比，如二里头８０ＩＩＩＭ２，长、宽分别为２．５５米和１．２米，是现知最大的一座墓葬，其墓底铺设的朱

砂最厚达６厘米���；另一座８１ＶＭ４，长、宽分别为２．５米和１．１６米，其朱砂厚度更是达到８厘米���。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这类墓葬一般拥有青铜器、玉器、漆器和陶器随葬，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高等级贵

族。其他使用朱砂的墓葬，一般也拥有木棺等葬具，至少随葬有陶器，也有使用铜器作随葬品的，其

身份或为中小贵族。二里头遗址各期发现有大量非正常死亡者的墓葬，其墓主人无一使用朱砂者���。

二里头遗址之外的朱砂墓则少见或不见使用青铜器随葬者，说明王朝统治者对于青铜器这种具有更

高技术含量的奢侈品的控制，较之朱砂要严格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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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尸骨保存不佳，二里头文化墓葬墓主人多数性别不能鉴别，但在可以鉴别性别年龄的朱砂墓

中，男性、女性皆见，而且以成年为主，甚至有５０岁以上的老年者，这说明朱砂的使用者一般是积累起

一定事功的人士，而且不限男女。二里头和东龙山偶尔发现的儿童朱砂墓或许与其出身家族有关。

关于朱砂在墓葬中的使用方式，最常见的仍然是铺设墓底，荥阳西史村和郑州商城墓葬描述为

“撒在人骨架上下”，亦应是人骨受到浸染所致。商洛东龙山的几例比较特殊，墓内发现的朱砂除了

一例是器物涂朱外，其他三例均位于墓主人下肢部位，用量很少。这一地区在沟通南北交流中地位

重要，但已处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边缘，在朱砂葬仪方面表现出地方特色，并不奇怪，而朱砂用量

少，又说明尽管靠近产地，但在使用上却受到诸多限制。除了使用朱砂之外，当地规格较高的墓葬还

常见到墓上建筑，也应是地方丧葬特色的表现方式之一。

庚赢卣铭文

从一般描述来看，墓底铺设朱砂仍然是主要的

使用方式，而且朱砂一般是以棺室和人骨为中心铺

设的。问题是，在实际的葬仪中，朱砂是铺设在棺外

底部还是棺内？我们注意到，属于二里头三期的二

里头ＩＩＩＭ２，朱砂铺设墓底，但分布范围为南北２．１、

东西０．９米，发掘者推测“当为棺内范围”①。可见不

排除铺设在棺内的可能。属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庚

嬴卣，铭文为“隹王十月既望，辰在己丑，王格于庚赢

宫。王蔑庚赢历，赐贝十朋，又丹一 。庚赢敢对扬

王休，用作厥文姑宝尊彝。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

铭文记录了周王赏赐庚赢贝和丹砂的故事，说明了丹

砂为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史实，其中的 ，郭沫若释读为

“管”，“古人于丹砂必以竹管盛之，故计丹之数即曰丹

几管，犹今人言笔几管也”②。按，该字从木，从
'

，当

隶定为“棺”。“丹一棺”应即一次葬仪所需要之丹砂。

丹以棺计，正符合考古揭示夏商周贵族之葬仪。

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的二里岗期商文化在丧

葬方面沿用了前者的许多做法，朱砂墓也是其中之

一。笔者曾对二里岗期中型墓作过分析，发现使用

朱砂铺设墓底已经成为商代前期葬仪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程序，朱砂墓的分布区域也较前大为扩展，

基本与二里岗期文化分布区相一致③。不惟如此，朱砂在礼仪活动中的应用也已经超越葬仪而扩展

到祭祀行为中，如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坑 Ｈ１第三层发掘时发现有薄层的朱砂，这是发掘者判断其为

祭祀坑的重要依据④。限于篇幅，有关商周时期朱砂的礼仪功能笔者将另文讨论。

四、朱砂葬仪的含义

就上古时代人们的信仰对象和信仰方式而言，恐怕没有比太阳和红色更为普遍的了。而且，红

４６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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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本身与太阳有关，也与鲜血有关，因此对红色的迷信与信仰在早期民族中最为普遍，而且发端较

早，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人们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丧葬所作的解释那样。对于朱砂在葬仪中功能的

解读，几乎所有发掘者和研究者也都是从这一角度作出解释的，认为墓底铺设朱砂和人骨敷朱，“存

在着对红色的某种信念，……可能含有祈求避灾图祥的意思”①。也有学者在谈及陶寺文化“尚赤”现

象时，根据民族志材料列举其意义，或认为红色代表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或认为红

色颜料是崇拜火或太阳的意思；还有认为使用红色是吉祥、避邪的意思②，罗列较为全面。在我国古

代，朱砂因可入药，医学典籍中对其作用多有描述，如元代李东垣撰《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就记载朱砂

“能驱邪而避鬼祟”、“安镇灵台”之效③。这种朱砂有灵说也许由来已久了。

通过论述我们看到，我国史前先民对朱砂的认识始于仰韶时代早期，而朱砂用于葬仪则从仰韶

时代中期到龙山时代早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间还经过了由赭石、朱砂并用逐渐过渡到朱

砂专用阶段。仰韶时代墓葬中朱砂的使用方式，也经过了由墓葬填土撒朱砂、随葬品涂朱，逐渐向墓

底铺设方式的过渡。上述情况主要是在朱砂产地长江中游以外的史前文化中产生并固定下来，这些

文化包括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以及东方的大汶

口文化等。但只有到了陶寺文化，使用朱砂铺设墓底的做法———或可称为朱砂墓———才得到规范，

并成为其贵族葬仪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朱砂墓的分布区域随着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期文

化的扩张得以扩展到中原以外的区域，其主流地位在广域范围内得以确立。因此，对于朱砂葬仪的

探讨，实际上也应分为几个阶段加以考察，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时代，无疑是陶寺文化。

与龙山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陶寺文化在科技、社会和认知等许多方面表现出其先进性。

面积达２８０万平方米的城址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内有独立的面积达６．７万平方米的宫殿区，显示

了城址内部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而且，其在临汾盆地乃至更大范围内具有区域中心的地位。铜器

冶铸方面，现已发现铜铃、齿轮形器和容器口沿残片，表明其已经掌握了块范冶铸技术，能够铸造出

造型复杂的铜礼器。城址小城内大型天文观测遗迹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有历法的存在，与《尚书·尧

典》所记载陶唐氏帝尧“观象授时”相关联。可能与“文尧”直接相关的陶器朱书文字的出土，说明已

有文字系统的存在。它如漆木质、陶质、玉质礼乐器系统如鼍鼓、龙盘、彩绘、玉器等，也领先于同时

期其他文化④。这些发生在科技、社会和认知领域的重大进步，在陶寺文化早中期“井喷式”突发，应

该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集中反映。笔者认为，这一重大变革，应该是传说时代“绝地天通”宗教改

革后社会分工进一步加强的结果。著名学者徐旭生曾对此有详细论述。按照他的解释，在我国原始

社会末期，曾经经历了由“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向“绝地天通”的转变，这一改革虽然主要在宗教方

面，但也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专业的分工，如《尧典》所记历算方面的进步就是宗教事务

专业化的结果⑤。根据《国语·楚语》等文献，“绝地天通”的主角是帝颛顼，但也有说这位改革者是帝

尧，如《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安国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

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但无论如何，从考古发现来看，宗教上的这次

改革应该发生在龙山时代，而且以陶寺文化早中期表现的最为明显。

丧葬是古代民事的一项重要内容，故《礼记·昏义》中说：“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陶寺文

化墓葬考古所揭示的遗存现象，与此前仰韶时代相比的确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对后代产生深远影

响。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大中型墓葬中。陶寺有一座大型墓ＩＩＭ２２，口长５米，宽３．６５米，墓深达７

米。墓圹四壁陡直，有泥巴涂抹的装饰，在墓室四壁底部发现有１１个用于放置随葬品的壁龛，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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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任世楠：《薛家岗文化葬俗述要》，《文物研究》第五辑，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３页。

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２页。

上述资料及研究成果，可参考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７ ８５页。



品异常丰富，是迄今陶寺文化所见规格最高的墓葬①。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带有１１个壁龛形制的墓

葬在山西翼城大河口 Ｍ１又有发现，墓主人为霸国国君，年代为公元前９世纪的西周中期②，比陶寺

文化晚了１２００多年，但其渊源有自，由此不难看出陶寺文化墓葬制度之先进。将朱砂纳入葬仪并将

使用方式加以规范，也是陶寺文化丧葬仪式的创新之举，并影响了夏商周三代葬制。按说朱砂并不

具有玉器、青铜器乃至漆木器制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社会精英之所以重视它，固然是因为北方地区

朱砂原料的稀有③，更重要的则是附加在这种原料之上的远途贸易或贡纳所产生的附加值，显然，这

种附加值主要来自陶寺或帝尧集团为了保障贡道畅达所进行的外部战争以及为此所付出的血的代

价，朱砂也因此而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资源。在陶寺社会内部，祭司阶层很可能通过宣扬葬仪

必用朱砂并通过主持葬仪，使得用朱砂铺设墓底的传统做法规范化、制度化，包括祭司在内的统治者

则通过对这一战略资源的垄断及再分配权，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威望，也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合法化。

如上文所揭，两对制作精美、用于研磨朱砂的石磨盘、石磨棒分别出自陶寺两座大型墓 Ｍ３０１６和

Ｍ３０１５，透露出朱砂葬仪与祭司或高层贵族的联系。

不过，在政教合一的早期国家社会，祭司所从事的世俗或民事活动也并非全为意识形态的烟幕。

社会中的民、神分离，使得祭司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艺术和科技而非宗教上来。正如印欧宗

教史学者布鲁斯·林肯所指出的，在这样的社会里，祭司“成为全部知识的仓廪”，他们“是仪式方面

的专家，而仪式以其最复杂的形式导致宇宙的持存，而且，人们常常主张，没有适当———也就是说充

分的知识上、技术上完美无缺的———祭祀仪式，一切的存在就会毁于一旦”④。包括葬仪在内的宗教

仪式对于维系政权的延续与社会的稳定，意义自然重大，其结果便是仪式的日益复杂化及专业化，像

扩大墓圹，棺椁之制，掏挖壁龛、腰坑，增加随葬品种类与数量，乃至以人或动物殉葬，都只不过是葬

仪复杂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朱砂用于葬仪也应作如是观。

附表：

表一　仰韶时代朱砂墓一览表

遗址 墓号 年代 尺寸规模
性别

年龄
葬式 葬具 朱砂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河南灵宝

西坡

Ｍ８

Ｍ２７

仰韶

中期

３．９５×３．０９
成年

男性
仰身直肢

墓主头

顶填土

陶釜、灶、簋２、缸

２、钵２、壶；玉钺；

骨箍形器

５．０３×３．３６
成年

女性
仰身直肢 盖板，麻布

填土，缸口

沿涂朱

陶釜、灶、簋２、缸

２、钵２、壶

《灵宝西坡墓地》

河南洛阳

王湾

Ｍ４５

Ｍ３１１

仰韶

中晚

期

２．３６×０．９
成年

女性
仰身直肢

头骨、肱

骨涂朱

陶碗；绿松石２；

骨匕

２．３×０．９ 女性 仰身直肢 头骨涂朱 陶碗；骨笄

《洛阳王湾》

安徽含山

凌家滩
８７Ｍ４

凌家

滩文

化

２．７×１．４ 填土
陶器若干；

玉器９６

《文物》

１９８９年４月；

《凌家滩文化研究》

６６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２００３年

第９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张弛：《仰韶文化兴盛时期的葬仪》，《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美］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晏可佳译，龚方震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 ７页。



　　续表

遗址 墓号 年代 尺寸规模
性别

年龄
葬式 葬具 朱砂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河南伊川

伊阙城
Ｍ６

仰韶

中晚

期

３．７４×２．７
成年

男性
仰身直肢 棺椁

头骨顶部

涂朱
玉饰１

《考古》

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

湖北黄梅

陆墩

Ｍ２

Ｍ２１

薛家

岗文

化

２．１４×１．０２
成年

女性
人顶骨 陶纺轮；骨笄

１．９×？ 人顶骨 陶纺轮

《考古》

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二次葬

盗扰

江苏昆山

少卿山
Ｍ２

崧泽

文化
１．７５×０．６

中年

女性
仰身直肢

铺设

墓底
陶豆、缸、鼎；石斧

《文物》

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江苏江阴

高城墩

Ｍ１

Ｍ２

Ｍ５

Ｍ６

Ｍ８

Ｍ１１

良渚

中期

２．２×１．９２ 棺椁 填土 陶器８；玉器４２

２．９８×１．１６ 棺椁 填土
陶器；玉石器２０；

漆器

３．７２×１．８１ 棺椁
木棺扣合

处及棺板

陶器 ４；玉 石 器

４５

２．９９×１．２３ 棺椁 椁内填土
陶器 ３；玉 石 器

１０

４．１２×１．９５ 棺椁 棺板
陶器 ７；玉 石 器

２０件组

２．８２×１．４２ 棺椁 椁内填土
陶器 ６；玉 石 器

３０；漆器

《高城墩》

江苏武进

乌墩
Ｍ１５

崧泽

文化
２．５×１．２２ 仰身直肢

胸部及膝

盖敷朱　

陶鼎４、豆７、罐６、

壶４、盆１；石锛９、

斧４、砺石１

《东南文化》

１９９４年增刊

湖北荆门

龙王山
Ｍ１０

大溪

文化

晚期

填土？
陶 器 １１３；玉 环

２、镯、璜

《江汉考古》

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２００７中国重要

考古发现》

花厅

Ｍ４

Ｍ１８

Ｍ５０

大汶

口中

期

３．４５×１．１ 女 仰身直肢 墓底 陶器２０；玉器１８

３．２３×１．７８
壮年

男性
仰身直肢 墓底

陶器３０；玉石器

２８

５．１×３．０８
壮年

男性
仰身直肢 墓底

陶器４０；玉石器

２７；角锥３

《花厅》 殉人３

殉人２

山东茌平

尚庄
Ｍ２３

大汶

口晚

期

２．６４×１．１１ 仰身直肢 木棺
左右肱骨，

石铲

壶 ３、碗、杯 罐、

勺；石铲、坠、绿

松石；牙梳、束发

器、獐牙

《考古学报》

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７６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



表二　陶寺文化朱砂墓一览表

遗址 墓号
尺寸

规模

性别

年龄
葬式 葬具 朱砂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襄汾陶寺

Ｍ２７１ ２．２５×１
成年

男性
仰身直肢 木棺

墓底铺设很

厚朱砂

玉琮，石 铲

２、瑗２、梳

《考 古》１９８０

年第１期

Ｍ１６５０ ２．４５×１．１８
成年

男性
仰身直肢 木棺，织物 撒入裹尸布 未详

《考 古》１９８３

年第１期

ＩＩＭ２７ １．９４×０．３６－０．７ 仰身直肢 骨骼涂朱

《中 国 文 物

报》２００５ 年

１１月９日

盗扰

芮城

清凉寺
Ｍ１００ ２．８×１．６ 棺椁 墓底铺设 玉石器９

《考 古 学 报》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殉人１

　　陶寺和清凉寺遗址朱砂墓甚多，但报道详细材料者迄今仅此数座而已。

表三　二里头遗址朱砂墓一览表

分区

及墓号
分期 尺寸规模

性别

年龄
葬式 葬具

朱砂

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８０ＶＩＭ３ 二 １．３×？ 儿童 仰身直肢 墓底 无
《考古》

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８１ＶＭ４ 二 ２．５×１．１６ 漆棺

墓底，

最厚

８厘米

陶、圆 陶 片；铜

牌、铃；漆觚、鼓、钵

２；玉管、柄形器、绿

松石管２

《考古》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填土夯打

８１ＶＭ５ 二 漆棺 墓底
陶罐、三足盘、豆２、

；漆觚

《考古》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８１ＩＩＩＭ３ 二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罐２、盆、豆
《考古》

１９８４年第７期

８１ＩＩＩＭ５ 二 仰身直肢 漆棺 墓底 陶觚２、爵、豆、盆
《考古》

１９８４年第７期

８２ＩＸＭ２ 二 １．９×０．６ 墓底

陶 罐、、爵、鼎、

尊、盆；蚌器；绿松

石饰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盗扰

８２ＩＸＭ４ 二 墓底
铜铃；玉管、玉钺；

绿松石饰２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盗扰

８２ＩＸＭ１２ 二 １．８×０．５ 仰身直肢 墓底 陶觚、杯、罐、盆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８２ＩＸＭ１５ 二 ２．１×０．６ 仰身直肢 棺

墓底，

最厚

５厘米

陶 、爵、鼎、尊、

盆；绿松石饰２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８２ＩＸＭ２０ 二 １．２５×０．３１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爵、
(

、尊、三足

盆、罐２、豆２、盆２，

圆陶片；绿松石饰

《考古》

１９８５年１２期
盗扰

８６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续表

分区

及墓号
分期 尺寸规模

性别

年龄
葬式 葬具

朱砂

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８７ＶＩＭ４３ 二 ？×０．４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罐、盆、三足盘、

爵、觚２

《考古》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８７ＶＩＭ４９ 二 ２．２×０．５５ 成年男性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罐、盆、三足盘、

豆、
(

、爵、觚１２；漆

器；骨针

《考古》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０２ＶＭ３ 二 ２．２４×１．１ 成年男性 仰身直肢

墓底，

零星

分布

陶爵、２、鼎、豆、

尊、盆、圆陶片；铜

铃；漆觚、钵、带柄

容器；绿松石龙、玉

饰；贝９０余

《考古》

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ＩＶＭ６ 二 ２×０．７ 仰身直肢 棺 墓底
陶尊、三足盘、、

角、罐、豆、盆２
发掘报告

ＩＶＭ１１ 二 ２．０５×０．６ 仰身直肢 墓底

陶 爵、、盆、鼎、

角；玉柄形器、绿松

石饰；

发掘报告

ＶＭ１５ 二 １．９×０．６ 仰身直肢

人骨，

部分

器物

陶豆 ２、盆、角、罐

３、、觚、鼎、瓮、三

足盘；骨镞

发掘报告

ＶＭ２２ 二 ２．０５×０．６ 仰身直肢

人骨，

部分

器物

陶 爵、豆、觚、盆、

鼎、
(

、蛋形瓮、罐；

铜铃；绿松石珠；贝

发掘报告

ＩＶＭ８ 二 ２．２×０．７２ 仰身直肢 漆棺 人骨
陶 爵、、豆、盆、

尊、鼎；石镰
发掘报告

ＶＩＫ３ 三 ２．３×１．２６

棺室底

部，厚５

６厘米

陶、圆片；铜爵、

戈、戚、泡；玉柄形

器、绿 松 石；骨 串

饰、贝

《考古》

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ＶＩＫ４ 三 墓底
镶嵌圆铜器；玉柄

形器

《考古》

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盗扰

ＶＩＫ５ 三 墓底 玉钺、绿松石眼２
《考古》

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盗扰

８０ＩＩＩＭ２ 三 ２．５５×１．２
漆棺，

腰坑

棺内，

最厚

６厘米

陶罐、盆、豆２、尊
《考古》

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８０ＩＩＩＭ４ 三 ２．１５×１．３ 漆棺

墓底，

厚１ ２

厘米

陶罐、、爵、圆陶

片；铜 尖 状 器；玉

管、绿松石片等

《考古》

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盗扰

９６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



　　续表

分区

及墓号
分期 尺寸规模

性别

年龄
葬式 葬具

朱砂

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８０ＶＭ３ 三 ２．１５×１．３ 漆棺

墓底，

厚２ ３

厘米

陶罐、盆、、爵、圆

陶片；铜尖状器；玉

钺、璋２、尖状器；绿

松石管

《考古》

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８１ＶＭ３ 三 仰身直肢 漆棺 墓底
陶罐２、爵、带)

器、

圆陶片；骨笄

《考古》

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盗扰

８２ＩＸＭ１ 三 ？×０．４５ 俯身 棺 陶爵、、盆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盗扰

８２ＩＸＭ９ 三 ２．０４×０．７ 仰身直肢 棺

墓底，

厚１ ２

厘米

陶鬲、豆、盆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８２ＩＸＭ１３ 三 １．４×０．４５ 陶鼎、漆器（？）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８２ＩＸＭ２１ 三 １．２×０．５ 儿童 仰身直肢
《考古》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８７ＶＩＭ２０ 三 １．８５×０．３ 成年女性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罐２、豆２、盆、尊
《考古》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８７ＶＩＭ２５ 三 １．８８×０．３ 成年男性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罐、盆２、豆２、鼎
《考古》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８７ＶＩＭ２８ 三 ２×０．９２ 成年男性 仰身直肢 棺 墓底

陶罐、、爵、尊、圆

陶片；漆器；贝２；鼋

甲２

《考古》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８７ＶＩＭ４４ 三 １．８×０．５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罐３、盆、、爵、

圆陶片；漆器

《考古》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ＶＩＫＭ３ 三 ２．３×１．２６
漆棺，

席子

墓室，

厚５ ６

厘米

陶、圆 陶 片；铜

爵、钺、戈、圆泡、圆

形铜器；玉柄形器、

戈、铲、璧戚、绿松

石饰，石 罄；骨 串

珠；贝

《考古》

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发掘报告

ＩＩＩＫＭ６ 三 ２．３×１．３８
漆棺，

席子
墓底

陶、圆陶片６；铜

爵；玉璋
发掘报告 盗扰

ＩＩＩＫＭ２ 三 ２．９×２．０７ 席子

墓底，

厚１．５

５厘米

陶、圆陶片；玉柄

形器、绿松石饰；蚌

镞

《考古》

１９７５年第５期；

发掘报告

盗扰；夯打

ＶＫＭ１０ 三 ２．２６×１．４６
漆棺，

席子

墓底，

厚５ ６

厘米

陶圆陶片；绿松石

饰、管
发掘报告

ＶＩＭ７ 三 ２．１６×０．７５ 侧身屈肢 棺 墓底 陶爵、、盆、鼎、瓮 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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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分区

及墓号
分期 尺寸规模

性别

年龄
葬式 葬具

朱砂

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ＶＫＭ１１ 三 １．９×０．９４ 墓底
铜块２；绿松石片、

珠６５０余
发掘报告

ＩＩＩＫＭ１ 三 墓底

陶圆陶片若干；玉

铲、刀、戈、镯；绿松

石片若干

发掘报告 盗扰严重

ＶＫＭ８ 三
墓底，

很厚
陶圆陶片；铜爵 发掘报告 盗扰严重

ＶＩＫ５（Ｍ５） 三 墓底
玉璧戚；绿松石眼

饰２

《考古》

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发掘报告

盗扰严重

ＶＩＫ４（Ｍ４） 三 １．８×０．４ 仰身直肢 墓底 玉柄形器；圆铜器

《考古》

１９７６年第４期；

发掘报告

盗扰严重

８０ＶＩＭ６ 四 仰身直肢 墓底
陶罐、、甑、圆陶

片２；绿松石管

《考古》

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８４ＶＩＭ９ 四 ２．４×０．８ 墓底

陶罐、 ２、尊 ２、

簋、器盖、圆陶片３；

铜爵、；漆觚；玉

柄形器；贝７０；鹿角

《考古》

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８７ＶＩＭ５７ 四 ２×１．０５ 仰身直肢 棺
墓底，

２ ３厘米

陶罐、盆、、簋、圆

陶片 ５；铜爵、刀、

铃、牌；漆觚；玉戈、

刀、柄形器２、半月

形器、铃舌、玉饰若

干；贝５

《考古》

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ＶＭ２１ 四 ２．２×０．７ 俯身直肢
墓底，

人骨
陶觚、瓮、豆２、簋 发掘报告

ＶＩＭ１ 四 １．５×０．４ 仰身直肢
墓底，

少量
陶簋、尊、盆 发掘报告

表四　二里头文化其他遗址朱砂墓一览表

遗址 墓号 分期 尺寸规模 性别 葬式 葬具 朱砂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吉利

东杨村
Ｍ４ 二 ？ 女 仰身直肢 无 墓底，腿部 陶罐２、豆２

《考古》

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１７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



　　续表

遗址 墓号 分期 尺寸规模 性别 葬式 葬具 朱砂用法 随葬品 出处 备注

伊川

南寨

Ｍ３３ 二 １．２５×０．３８
老年

男性
仰身直肢 墓底

陶觚２、、豆、

盆

《考古》

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

Ｍ１６ 三 １．９×０．５
成年

男性
仰身直肢 漆棺 墓底

陶鼎、盆、三足

盘、豆；石钺；贝

《考古》

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

Ｍ３１ 三 １．６×０．５３
成年

女性
仰身直肢

墓底大

量朱砂

陶觚、三足盘、

盆

《考古》

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

Ｍ１０ 四 １．５８×０．５５ 棺 墓底

白陶爵、白陶、

陶杯、钵、尊圆陶

片；绿松石串饰

《考古》

１９９６年第１２期

西史村

Ｍ３ 二
１．９×０．４８

０．６
仰身直肢 无 人骨上下

陶罐、盆、豆２；

磨石

《文物资料丛刊》

第５辑

Ｍ１６ 二 ？ 仰身屈肢 无 人骨上下 陶罐、豆 同上 灰坑葬

Ｍ１ 三
２．２×０．５

０．６
仰身直肢 人骨上下

陶 爵、、罐、

盆、瓮、圆陶片；

玉柄形器；贝４

同上

Ｍ７ 三
１．７５×０．３８

０．６
仰身直肢 人骨上下 陶盆 同上

郑州商城
Ｔ１６６

Ｍ６
四 ２．４×１．１

成年

男性
俯身直肢 人骨上下

铜：鬲１１戈

１；玉：柄形器１

项饰１；陶：圆陶

片１

《文物》

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殉人２

郑州

大师姑
Ｍ１ 四 ２．２×０．７

中年

女性
仰身直肢 无 墓底 陶鬲、盆 《郑州大师姑》

平顶山

蒲城店
Ｍ１７ 二

１．９×０．４

～０．５

中年

男性
仰身直肢 墓底，骨架

陶觚２、盆、圈足

盘

《文物》

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陕西商洛

东龙山

Ｍ３３ 二 １．６４×０．５５ 儿童 仰身直肢 无 右下肢外侧 陶罐

Ｍ４３ 二 ２×０．７８
老年

男性
仰身直肢 木棺 左足骨

陶觚、罐、杯；石

璧２２、圆饼２

Ｍ４５ 二 １．１４×０．３ 儿童 仰身直肢 木棺 左足骨

Ｍ４１ 二 ２．１×０．７２
中年

女性
仰身直肢 木棺

陶壶口部

涂朱

陶带流壶；石璧

５、圆饼２

《商洛东龙山》

有墓上

建筑

有墓上

建筑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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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３４７期） Ｎｏ．２，２０１５（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４７）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

———从“士大夫”到“吏民”

凌 文 超

摘　要：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

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 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

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

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

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关键词：秦汉魏晋；军功爵制；士大夫；文士；吏民；编户齐民秩制；役

自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发端，至秦汉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体制，对此后中国两

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征，历来

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基层社会究竟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程度如何，

以及由此导致的国与民关系的变迁，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仍有待大量的专门研究。

笔者注意到，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经历了从“士大夫”向“吏民”的转变，这一变迁与帝国政制的

演变密切相关。然而，迄今未见将“士大夫”与编户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成果。究其原因，恐怕是

因为，兼具官僚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的士大夫②更为常见，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相比之

下，秦汉之际深深打上军功爵制烙印的“士大夫”却鲜有人关注③。关于“吏民”的涵义，目前学界更莫

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吏民”中的“吏”是编户齐民之下的特定群体“吏户”，其身份地位是低于编

户齐民的依附民④；另一种观点认为，“吏民”是编户齐民中拥有“中家以上”财产的“生活富裕”的特定

群体，其身份地位高于一般编户民⑤。黎虎则在批驳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吏民”即编户

　

作者简介：凌文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文史哲》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②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页。

③　在《史记》、《汉书》中多有称将士为“士大夫”的记载，但学界只是稍有提及，并未对形成这一特殊用法的原因展开分析和论

证，如余英时曾指出：“《史记》中的士大夫，主要是指武人（军官）而言，所以屡见于武将列传”，“‘士大夫’在汉初时主要系指武人，但

愈往后便愈具有较广的社会涵义”，“谨慎一点说，至少在东汉政权建立之际，它已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参见氏

著《士与中国文化》第五章（十三）“从士大夫名称之演变看东汉政权的社会背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８ ２４２页。

当然，也有学者将这些“士大夫”理解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全体官僚”，参见［日］葭森健介：《“士庶”考———针对唐宋变革前史的一个

考察》，李济沧译，《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２００８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７ １２９页。

④　高敏：《从〈嘉禾吏民田家*

〉中的“诸吏”状况看吏役制的形成与演变》，《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蒋福亚：《〈嘉禾吏民

田家
*

〉中的诸吏》，《文史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孟彦弘：《吴简所见的“子弟”与孙吴吏户制———兼论魏晋的以户为役之制》，《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资料》第２４辑，武汉：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２００８年。

⑤　刘敏：《秦汉时期“吏民”的一体性和等级特点》，《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齐民①。学术界之所以对“吏民”有诸多不同的见解，是因为其研究主要围绕着同一历史时期吏民本

身的特征展开分析，而较少从帝国政制的角度历时地探索“吏民”内涵的变迁以及推动“吏民”群体庶

民化的原动力。有鉴于此，我们尝试着以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士大夫”“吏民”为例，探讨这一时期

“爵 秩”体制的变迁对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影响。

一、从“士大夫”到公乘

“士大夫”一词，在传世文献中习见，其内涵丰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左传·昭

公三十年》载：

　　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

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礼］获数矣。②

这里的“士大夫”为并列结构，指“士”与“大夫”，结合《新书·阶级》所云：

　　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③

士、大夫乃公、卿以下的爵位。故《荀子·强国》云：

　　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

官人益秩，庶人益禄。④

此“士大夫”与“官人”、“庶人”并列，已独立成词。“士大夫益爵”反映了“士大夫”一词脱胎于爵制的

事实。

士、大夫本为周内爵公卿大夫士最低的两个爵级⑤。“士大夫”在爵制群体内的地位相对低下，如

《荀子·君道》云：

　　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

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⑥

《荀子·正论》云：

　　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

势荣。⑦

所谓“下贤使之为士大夫”、“下为卿相士大夫”，此“士大夫”为周代统治集团的中下层，在世卿世禄的

时代，他们不仅属于文化垄断者，也具有军事义务。在各国战争纷纭的时代，因“士大夫”统治地位相

对低下，他们自然成了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和直接参战者，是行军作战的中坚力量。这在诸子著作中

多有记述，如：

　　因舒军而围之，决晋阳之水以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大

夫羸病。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匮，财力尽，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韩非子·十过》）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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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黎虎：《“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

“军吏”辨析》，《史学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史学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原“吏民”———从长沙走马

楼吴简谈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论“吏民”的社会属

性———原“吏民”之二》，《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２期；《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原“吏

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关于“吏民”的界定问题———原“吏民”之五》，《中国史研究》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０６ １５０７页。

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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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荀子·王霸》）

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

上，有功次之。”（《荀子·议兵》）①

今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偾，此孤之大愿也。

（《吕氏春秋·顺民》）

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吕氏春秋·似顺》）②

后来，在兼并战争的过程中，为了获取优势，富国强兵成为各国最为迫切的追求。为此，各国纷纷推

行变法改制，其中以秦商鞅变法构建的军国体制最为成功。商鞅变法以耕战为中心，爵制方面突出

了军功对于晋爵的重要意义。秦军功爵制打破了以宗法身份获爵的传统，爵位获取的依据不再是文

化的垄断和与生俱来相应的军事义务，而是以功劳作为拜爵的基本依据。秦军功爵实现了对先秦世

卿世禄的革命。即使秦参照了周内爵制将军功二十等爵划分为“侯、卿、大夫、士”四个爵层，秦军功

爵制也与周爵制的本质迥异，最突出的反映是，其文化特质已黯然失色。

对于秦军功爵制，《商君书·境内》云：

　　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酼。

（故爵簪酼），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故爵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

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

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

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卿。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故（爵）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就

为大（左）庶长。故（爵）大（左）庶长，（就为右庶长。故爵右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爵左

更，就为右更。故爵右更，就为小良造。故爵小良造），就为大良造。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

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罢）。其县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爵（甲）

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级）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入）兵官之吏。③

该记载重点突出了爵“大夫”与“爵吏”、“赐虏”，“五大夫”与“赐税邑”的关系，秦军功爵据此大致可分

为三层：大夫以下，大夫至五大夫，五大夫以上④。从中约略可见周内爵卿、大夫、士的身影。

又曹魏刘劭《爵制》云：

　　秦依古制，其在军赐爵为等级，其帅人皆更卒也，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

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义也。自左庶长以上至

大庶长，九卿之义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子男之义也。秦都山西，以关内为王畿，故曰关内侯

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然则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异其名，亦所以

殊军国也。

古者以车战，兵车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车，大夫在左，御者处中，勇士居右，凡七

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

造士，虽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酼，御驷马者。要酼，古之名马也。驾驷马者其形似簪，故

曰簪酼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为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车左者

也。六爵为官大夫，七爵为公大夫，八爵为公乘，九爵为五大夫，皆军吏也。吏民爵不得过公乘

者，得贳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虽非临战，得公卒车，故曰公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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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２２９、２７８页。

许维?：《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３、６５９页。

括号中为校订内容，引文校订具体情形，请参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６ １１９页；［日］守屋

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之《〈商君书·境内篇〉解读》，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 ２６页。

守屋美都雄指出：由于当时秦本身还是诸侯，秦公的大臣们即便已可入卿大夫士之列，也不可能升至与秦公同等地位的

“侯”一级。因此，从最初制定爵制开始，商鞅就没有考虑过设立“列侯”的爵位，见氏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２７ ２８页。



十爵为左庶长，十一爵为右庶长，十二爵为左更，十三爵为中更，十四爵为右更，十五爵为少

上造，十六爵为大上造，十七爵为驷车庶长，十八爵为大庶长，十九爵为关内侯，二十爵为列侯。

自左庶长已上至大庶长，皆卿大夫，皆军将也。所将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大庶长即

大将军也，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也。①

刘劭将公士、上造、簪酼、不更划为士爵层，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划为大夫爵层，五大夫以上还

有卿、侯爵层。这很显然是受周内爵制的影响进行的二次分等。秦军功爵制分为侯、卿、大夫、士四

个层次，还得到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相关记载的证实②。

对读《商君书·境内》与刘劭《爵制》关于秦爵制的记载，《商君书·境内》前后所谓“吏自操及校

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罢）”，“尽赏

行间之吏”与“致士大夫劳爵”义同，“吏”与“士大夫”所指群体一致。而刘劭所云：“自一爵以上至不

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从一爵公士至九爵五大夫，皆军吏也③。也是

将士、大夫级爵群体视作“军吏”。《商君书·境内》和刘劭《爵制》所述的“军吏”、“士大夫”，皆指凭借

功劳获取九爵以下的军吏群体。这与周代兼具文武职能的“士大夫”具有不同的特色。

“士大夫”这类用法，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传食律》中也有记录：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④

整理者注：“官士大夫，指秦爵第五级大夫和第六级官大夫。”⑤此注解忽略了“士”的含义，显然是不准

确的。“官士大夫”之“官”，其含义当为官方、官府。由于秦代乡里编户民大多也拥有士、大夫级爵

（详后），这些人平时显然无法享用传食，除非受到官方的派遣。因此，“官士大夫”旨在强调只有为官

府任职的“士大夫”才可以“爵食之”，只拥有士、大夫级爵的普通民众则没有这项权益。此“士大夫”

当然也是指士级爵和大夫级爵，分别为公士、上造、簪酼、不更爵和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

夫爵。

秦汉之际，士、大夫级爵群体不仅是秦灭六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刘邦立汉的基础。司马迁

《史记》云：“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⑥汉初布衣将相之局⑦，此“士大夫”具

体说来是指以士、大夫级爵为中坚的军功阶层⑧，故《史记·张丞相列传》云：“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

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⑨《汉书·任敖传》云：“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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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读记》，《燕京学报》新１５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收入氏著《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６

１９２页。

刘劭既云“九爵为五大夫，皆军吏也”，又云“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之

所以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刘劭所处的汉魏之际，二十等爵四分层早已瓦解，五大夫为官爵，而公乘民爵之最高爵级，刘劭

称“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明显受到当时赐民爵的影响。

秦代传食依“爵食之”，以官吏的爵级为本位。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规定，使非吏，食从者，皆以爵比秩食之，

爵位参照秩级的标准执行（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４０页）。那么，秦代是否也同汉代一样，存在以官比爵呢？由于秦代爵、秩疏离并不明显，有官必有爵应是普遍现象。秦

汉之际传食依据由爵而秩，反映了官僚结构从爵本位到官本位转变的趋势。相关研究可参见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

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０页。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４１９页。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６ ３７页。

关于汉初军功阶层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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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爵秩下，“士大夫”与“军吏”所指群体一致。受此影响，西汉时期的“士大夫”多泛指将士，这在

《史记》、《汉书》中多有其例，如：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

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

《史记》卷一四《田叔列传》：“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

《史记》卷一八《韩长孺列传》：“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

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

《史记》卷一九《李将军列传》：“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

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

大夫。”

《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当今之计，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

过也。”

《汉书》卷六十七《胡建传》：“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

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

《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羌虏侵边境，杀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

甚至在魏晋之际的史籍中仍有孑遗，如：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今积帑藏之财而"

于赏功，望士大

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

秦汉之际，士卒主要来源于编户民，他们是军功爵授予的主要对象。由于军功爵的四分层在爵

层之间设置限止，跨越爵层必须满足相应“官职”和“军功”的要求，绝大多数的士卒仅仅依靠斩首之

功难以获取高爵①，他们只是士、大夫低级爵位的拥有者。这些士卒从编户民中来，又返归于编户民

中。在这一过程中，秦汉帝国通过士、大夫低级爵位的拜授，确定基层民众个人的身份，并将爵位写

入编户民的户籍之中。爵位是实现帝国支配编户民的重要手段。这反映在秦汉之际户籍类材料中，

即编户民常见拥有士、大夫级爵，而未见卿级以上的高爵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 券 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

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③五大夫应是秦汉之际编户民的最高爵。目前所见秦汉户籍类材

料中，受乡里管辖的编户民爵位最高至五大夫，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黥妾爰书》“丞某告某乡主：

某里五大夫乙家吏甲诣乙妾丙”④。而里耶秦简户籍类材料中，编户民爵位多为五大夫以下的爵

级，如：

　　１． □二户

　夫＝（大夫）一户

　夫＝（大夫）寡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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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凌文超：《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杜正胜认为，秦爵以军功作为全民身分阶级准绳的根本精神却是崭新的创制，前四级尤关乎编户齐民，在平民中设定身份，

更为前古所未有。在秦军功爵制下，绝大多数的有爵者都集中在第一级至第四级之间，他们构成秦国社会的中坚基础。见杜正胜：

《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３３３、３５９页。士卒爵位主要集中在士级爵，应

是秦军功爵创制之初的情形。随着因功拜爵的频繁，士卒拥有大夫级爵当日益增多，秦汉之际的户籍类材料中，即常见大夫级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５１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５５页。



　不更一户

　小上造三户

　小公士一户（第一栏）

　士五（伍）七户

　司寇一户

　小男子□

　大女子□

　·凡廿五 （第二栏）（８ １９）①

２．今见一邑二里夫＝（大夫）七户、夫＝（大夫）寡二户、夫＝（大夫）子三户、不更五户 （８

１２３６）

３．南里户人官夫＝（大夫）布

　口数六人

　大男子一人

　大女子一人

　小男子三人 （９ ２２９９）②

秦汉之际编户民不仅有大夫级爵如五大夫、官大夫、大夫，也有士级爵不更、（小）上造、（小）公士③，还

有无爵者士伍、司寇等。秦汉初年，士伍具备进入爵制序列的最低资格，且延续了二十等爵的级差，

而司寇虽然是受限制的役徒，其身份对军功拜爵有所限制，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规定，司

寇子傅籍为士伍，从而具备了进入爵制序列的基本条件，可以说，无爵者士伍、司寇等仍是从属于爵

制序列的④。这些士、大夫级爵乃至从属于爵制的士伍、司寇等，具有体现帝国成员和承担赋役义务

的意义，爵位的授赐贬夺是帝国控制编户民、塑造乡里社会的重要手段。

秦汉之际，帝国以功劳为依据，授予士卒、小吏士、大夫等低级爵位⑤，当这些“士大夫”返归乡里，

他们所获取的爵级，以及附丽于爵位上的权益大小、赋役的轻重，不仅决定了他们自己的身份高下，

一旦成为男性户主，其家户的权益也与此紧密相连，甚至死后还影响其寡妻孤子的身份地位，如简１、

２以爵计户中，就出现有“大夫寡”、“小上造”之类家户。可以说，这一时期，从军功而来的“士大夫”

返归编户民中，进而形成了编户民乡里社会等级秩序⑥。正如《史记·商君列传》所云：“明尊卑爵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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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编号８ １９中１９为简号，８为层号，下同。

张春龙：《里耶秦简中户籍和人口管理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编：《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９３ １９４页。

“小上造”、“小公士”即“小爵”，小爵乃小未傅之爵位。参见凌文超：《汉晋赋役制度识小》之一《小未傅》，《简帛》第６辑，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７５ ４７７页。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辨析》，《吴简研究》第３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８ １５９页。

宫崎市定认为，从春秋末到战国初，庶民得到解放，这主要得益于军制的改革，目的是为了让庶民可以参军，所以必须给予

他们自由，作为报偿。于是，庶民也成为士，而且还可以根据功绩提升至大夫。当然，后者十分罕见，庶民实际只能上升到士。因此，

实际上过去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或者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区别，依然如故。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

举前史》，韩癉、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３３８页。至秦汉之际，随着战事频繁，因军功获爵群体扩张，从出土文献看，此

时编户民拥有大夫级爵十分常见。秦以耕战立国，废分封而立郡县，乃“天地一大变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

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第３６页）。军功爵制下，个人凭借功劳可以获得官爵，甚至高级官爵，这打破了先秦的世卿世禄制。

而魏晋以后庶民的仕进受到诸多限制，还有身份清浊、贵贱之别。因此，秦军功爵层上、下之分，既不同于前期的贵族、平民之别，也

不同于后来的士、庶之隔。

西岛定生认为，二十等爵制“以皇帝为中心，把包括下至居住在里的庶民在内的人民，都组织到一元化秩序中去，这也就是

说，这个爵制具有作为国家秩序的性格”。见［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４０页。



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①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即按爵级有差别的名田

宅。另外，在傅籍、?老、免老、禀鬻米月一石、受杖、赐物等方方面面，其权益随爵级而递增②。爵位

有时还可以抵罪，享受免于刑罚的权利，如《商君书·境内》云：“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

以下有刑罪则已。”③由此可见“士大夫”爵级是构造乡里社会秩序的维度。

然而，东汉三国以后，“士大夫”的文士色彩渐浓，如《三国志·蜀书·张飞传》云：“（关）羽善待卒

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④而其带有军功爵制深深烙印的涵义，逐渐湮没无闻。两

汉已降爵制的发展变迁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汉帝国建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官僚和吏民，适

应形势的变化，将军功拜爵转变为赐爵制，并将二十等爵制以秩六百石、五大夫为界，划分为官、民

爵。这时，原“士大夫”群体，公乘爵以下属于民爵，五大夫爵则属于官爵，编户民不再是五大夫爵授

予的对象。在西汉中期以后西北边塞和内地简牍中，普通士卒和平民皆无五大夫爵⑤。原“士大夫”

阶层从而分化了。“士大夫”所指对象已发生变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士大夫”爵制涵义逐

渐消逝。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激发“士大夫”文化特色的过程中，周秦两汉“子大夫”的沿用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子大夫”在诸子著作中是对贤士的尊称，如：

　　（齐桓）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

（《管子·小匡》）⑥

（齐景）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几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

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晏子春秋·外篇》）⑦

国君尊称管仲、晏子为“子大夫”。在上述文例中，“子大夫”与“大夫”、“夫子”皆为敬称，多指有道德、

学识、声望、职位的人。在秦汉史籍中，“子大夫”亦很常见，如：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

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史记·滑稽列传》）⑧

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

９７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２２３０页。

参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户律》、《傅律》、《赐律》等，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

墓］》（释文修订本），第４８ ５０、５２、５７ ５８页。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１２０页。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张飞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９４４页。

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录：“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前文云：“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忠刻（劾）狱史平舍

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月。”可知，对狱史平的诉讼由安陆县提出，这应与他“属安陆相”有关。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还有类似的记

录：“七年八月己未江陵忠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长……恢居郦邑建成里，属南郡守。”（张家

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９７、９８页）恢爵左庶长，比五大夫高一级。恢虽然

居处在郦邑建成里，为醴阳县令，但他似乎并不归县邑管理，对他的司法提审由“江陵忠”作出，由南郡守审理，是他“属南郡守”的缘

故。这类拥有较高爵位且在官府任职者，对他们的管理被纳入相关的行政架构之下，这与一般的乡里管理模式是不同的。同时，张

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了“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这应是汉初以前的情形。分赐官、民爵以后，五大夫从属于官爵，不

再授予编户民。虽然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记载了某里五大夫，但是，爵五大夫在秦汉之际是高爵，如汉高

帝五年（前２０２）五月诏书云：“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下》，第５４ ５５页）。七级爵公大夫已是高爵，能与令丞抗礼，更何况九级爵五大夫！对他们的管理与一般乡里编伍的平民可能并不

相同。秦汉之际，基层编户民拥有五大夫爵想必极少。里耶秦简户籍类简牍中，目前所见编户民最高爵仅至六级爵官大夫。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４６页。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０１ １０２、５１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第３２０６页。



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①

诏曰：“朕思
#

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

右，顾问省纳。”（《后汉书·章帝纪》）②

文学皆
$

山东，希涉大论。子大夫论京师之日久，愿分明政治得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盐铁论·国疾》）③

在这些文例中，“子大夫”的特点是“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明于古今王

事之体”；“论京师之日久，愿分明政治得失之事”。汉代的“子大夫”，不但具备优良的儒学素养，而且

积极参与政事，还拥有官职，这与汉代已降的“士大夫”一样，兼具文人、官僚两种角色。至迟在东汉

时期，“子大夫”“士大夫”并行，且所指代对象一致。

“子大夫”与“士大夫”的涵义为何会具有一致性呢？我们可以从历代的注解中一探究竟。《诗·

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毛亨传：“畏子大夫之政，终不敢。”郑玄笺：“子者，称所尊敬之

辞。”④在西汉毛亨看来，“子”与“子大夫”义同。《公羊传·宣公六年》：“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

之。”何休注：“古者，士大夫通曰子。”⑤东汉何休认为，“士大夫”古代通称为“子”。根据毛亨、何休的

注解，“子”、“士大夫”、“子大夫”义同，皆为尊称。因此，对于《汉书》中出现的“子大夫”，服虔曰：“子，

男子之美号也。”⑥颜师古注：“子者，人之嘉称。大夫，举官称也。志在优贤，故谓之子大夫也。”⑦

又《文选·汉武帝〈贤良诏〉》：“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李善注：“《国语》：‘越王句践曰：苟闻子大

夫之言。’贾逵曰：‘亲而近，故曰子大夫也。’”吕向注：“子大夫，谓贤良人也，此天子之敬辞。”《文选·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朕获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征，风雨玉烛，克明之旨弗远，钦若之义复

还，于子大夫何如哉？”刘良注：“子大夫，秀才也。”⑧《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君子六千人。”裴
&

《史

记集解》引韦昭曰：“君子，王所亲近有志行者，犹吴所谓‘贤良’，齐所谓‘士’也。”⑨在贾逵、韦昭看来，

君王身边有志行者，称之为“子大夫”、“君子”、“贤良”、“士”。而《礼记·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躑，玄

绡衣以裼之。”郑玄注：“君子，大夫士也。”���“大夫士”亦可称为“君子”，而“士大夫”一词原本源于周爵

“公卿大夫士”。总的看来，“子”、“子大夫”、“士大夫”、“君子”、“士”、“贤良”在东汉以后，所指代的群

体一致，皆指“士人”阶层。

东汉以后，“士大夫”与“子大夫”在一段时期内同义并行。然而，魏晋以后，史籍中的“士大夫”越

来越多，“子大夫”却越来越少���，以至《宋史》以后，正史中“子大夫”未再出现，完全为“士大夫”所取

代。“士大夫”为何能取代“子大夫”呢？这与社会阶层的发展以及语言中词义系统内部的调整有着

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两汉已降，士人阶层得到极大的发展，且在官僚政治、社会文化中发挥着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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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１６１页。

范晔：《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１４０页。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３３３页。

毛亨传，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３３页。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３１页。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２２５９页；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２４９６页。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１６２页。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６４、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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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士人不但是官员的主要来源，而且在“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使士

人阶层成为中华帝国最为特殊的一个阶层①。这一阶层需要一个适合他们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受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制约，同一共时平面中意义相同的两个词语之间，往往存在着选择和竞争，其中

一个词语作为优胜者得以传承，而另外的词语则走向消亡。由于“士大夫”一词中“士”的语素义凸

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士人”，而“子大夫”表示“士人”的含义则稍嫌曲折，于是，“士大夫”取代“子大

夫”成为“士人”、“文人官僚”含义的常用词。

因二十等爵制机能的松弛，由民爵塑造的乡里等级秩序也逐渐解体。特别是，晁错借“爵者，上

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②，提出入粟拜爵之策，以爵换取民众的财富；帝国时而又因灾害而允许民爵

买卖，如汉文帝后六年（前１５８），“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

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③，致使出现富者必有高爵的趋势，民间经济秩序借此极大地影响着

帝国基层政治秩序。随着赐爵的频繁，民爵日益轻滥，民爵所带有的权益也渐趋虚无，民爵等级也不

再代表田宅多少、徭役轻重、权益大小，吏民拥有公乘爵也越来越普遍，以致“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

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空设文书而无用也”④，八级民爵的等级意义也随之消亡。

至迟在孙吴时期，公乘成了唯一被实际使用的民爵。在嘉禾四年（２３５）小武陵乡征赋户籍簿中，

虽然户人简整齐地记录了公乘爵，但户口简大多未记公乘爵，如：

　　４．吉阳里户人公乘区张年廿八算一给州吏（壹·１０３６７·１１６／１４）⑤

　张父□年七十五（壹·１０３４９·９４／１４）

５．高迁里户人公乘张乔年卅算一给县吏（壹·１０４１２·１６１／１４）

　乔兄□年廿八算一刑左足（壹·１０４００·１４９／１４）

６．高迁里户人公乘松蓒年卅四算一给县吏（壹·１００８０／１４）

　蓒叔父负年廿八算一（壹·１００７９／１４）

而在嘉禾六年（２３７）广成乡派役户籍簿中，户人简公乘爵未再被严格、整齐的记录，而有的户口简则

记录有公乘爵⑥，如：

　　７．郡卒潘囊年廿三（贰·１７０８·７０／１６）

　囊妻大女初年廿六　囊父公乘寻年六十一苦虐（？）病（贰·１６９６·５７／１６）

　寻妻大女司年?四踵（肿）右足　囊男弟公乘祀年十一（贰·１６９４·５５／１６）

８．民男子杨秃年六十　秃妻大女姑年?九?一（贰·１７９５·２０４／１６）

　秃子仕伍白年四岁　秃弟公乘 期 年五十腹心病（贰·１７９９·２０８／１６）

由此可见，孙吴时期，即使是唯一被使用的公乘爵，其记与不记，影响都不大。这时，爵位所具有的身

份等级意义已丧失殆尽，编户民的制度身份也因之而等齐化。“士大夫”所具有的爵制等级的涵义也

随之消亡，在魏晋以后的史书中，再也见不到这类用法了。

１８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１１３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４３２页。

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引王粲《爵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９１６页。

本文所列走马楼吴简号如“壹·１０３７·１１６／１４”依次指卷次、出版号、揭剥位置示意图编号和盆号。下同，不另出注。见走

马楼简牍整理小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辨析》、《走马楼吴简采集简“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

能》，《吴简研究》第３辑，第９ ６４、１５３ １６６页。



二、从“吏民”到庶民

魏晋时期，爵制意义上的“士大夫”逐渐不被使用，这与秦汉以来爵制尤其是民爵的演变有着密

切的关系。当帝国不再通过爵制实现对编户民的人身控制时，势必会转换另外一种方式贯彻其权

力、意志，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分析“吏民”内涵的衍变，有助于探讨汉晋之际帝国塑造基层社会的新

手段和由此导致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

“吏民”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大量使用，内涵丰富。秦汉魏晋时期，随着制度的变革，社会的变迁，

吏民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所指群体的范围有逐渐缩小的趋势，所属阶层也在不断下移。下面我们

尝试对秦汉魏晋文献中出现的“吏民”进行梳理和归纳，探索“吏民”涵义衍化的过程，动态地看待“吏

民”涵义的变迁。

秦代，“吏民”为并列结构，指官吏和庶民。如《商君书·定分》云：

　　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①。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

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吏）遇民不修（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

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公（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

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②

又如睡虎地秦简《语书》云：

　　廿年（前２２７）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

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
%

（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

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
%

（也），而长邪避（僻）淫失（?）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

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
&

）于罪。

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

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
%

（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③

文中多次提到的“吏民”，其“吏”显然是指官吏，而“民”则指平民、黔首。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云：

“凡为吏之道，必审智（知）民能，善度民力”，“吏有五失：一曰见民 （倨）敖（傲），三曰兴事不当，兴事

不当则民 指”④。这里的“吏”、“民”为治与被治的关系。秦代官、吏分化不明显，“吏”更多地用来指

官员，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

为‘显大夫’。”⑤“官”则多指国家、官府、任所。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云：“吏有五失：三曰居官善

取，五曰安家室忘官府。”⑥而“民”在秦末并不常用，主要是因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更名民曰

黔首”⑦，这一诏令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如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相关内容为“审智（知）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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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秦汉之际，“官”多指具有相关行政职能的机构或组织。这里“法官”当指管理法令的机构。《商君书·定分》前文云：“诸官

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

告吏民。”又云：“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比）秦一法

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禁室）之法令，学并问所谓。”（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１４１ １４４页）“诸官吏”即诸官之吏，“诸官吏及民”

即吏民，“主法令之吏”即法官之主管者。“法官”乃中央至诸侯郡县皆有设置的管理法令的机构。“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

主法令之吏”，意即“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之主管者）”，以“法官”指代“主法令之令”，这类以组织、机构名称省称职名的现

象，在秦汉时期的文书和器物铭文中常见。参见李学勤：《〈奏谳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１辑，成

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１ ６３页。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１４４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３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６７、１６９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３９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１６９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３９页。



善度黔首力”，“一曰视黔首渠（倨）骜（傲）”，“三曰举事不当则黔首 指”①，其中，只有“审智（知）民

能”之“民”未改为“黔首”。受“民”更名的影响，秦末文献中的“吏民”并不多见。

至两汉时期，“吏民”指官吏和庶民的用法，在诏书中屡次出现②，如：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三年七月辛亥，诏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

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十二年春二月，诏曰：“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

一级。”

《汉书》卷十《成帝纪》：永始二年二月癸未，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

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十一年秋七月辛卯，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

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

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这些“吏民”之“吏”皆指有官、爵者，而“民”则指平民。一般说来，秦汉时期，皇帝的臣民可统称为“吏

民”。不过，这一用法在东汉以后很少见，因为“吏民”所指代群体的范围有不断缩小的趋势，高级官

吏逐渐不再涵括在“吏民”之中，如：

　　《汉书》卷五《景帝纪》：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

《汉书》卷七《昭帝纪》：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赐诸侯王、丞相、大将

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

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始建国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

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

人，诣王路四门。”

在上述用例中，“吏民”多指王公、卿大夫、吏二千石以下，秩级相对较低的官吏和庶民，“吏民”未涵括

“王公、卿大夫、吏二千石”之类的高级官僚③。而在赐民爵、牛酒时，诏令中的“吏民”则多泛指一般平

民，如：

　　《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元年夏四月，诏曰：“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

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汉书》卷九《元帝纪》：初元五年夏四月，诏曰：“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汉书》卷十《成帝纪》：建始元年二月，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吏二

千石黄金，宗室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属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钱帛，各

有差，吏民五十户牛酒。

《汉书》卷十《成帝纪》：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其改元为河平。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

《汉书》卷十《成帝纪》：鸿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

《汉书》卷十《成帝纪》：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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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７ １８９页。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摘录的诏书内容，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当时语言、词汇和文字运用的基本情况。

宫崎市定认为：汉代的俸秩分为十几个大等，大的区分可以归纳为二千石以上、六百石以上、二百石以上和百石以下四个级

别，它大致与儒家所说的公卿大夫、上士、下士和庶民四个阶级相对应。［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４５页。



云阳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赐宗室王子有属者

马各一驷，吏民爵，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帛。

所谓“赐天下吏民爵”，即赐民爵，为公乘以下爵级，按级数赐予，其赐予的“吏民”群体是固定的，为秩

六百石以下的吏员和庶民①。因此，在赐民爵的过程中，“吏民”原本涵括的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也

逐渐被剥离开来。

因汉代吏民爵的赐予普遍而频繁，并日益轻滥，受此影响，“吏民”阶层不断低落，尤其是那些秩

级更低，终日供长吏差遣的少吏，其地位与一般编户民相仿。这反映在汉魏文献中，“吏民”又多泛指

郡、县长吏治下的地方小吏和平民，且有“今之长吏，皆君吏民”②之说。兹略举几例如下：

　　《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或欺

罔，乃服从其教化。

《三国志》卷四《魏书·陈留王奂纪》：咸熙元年九月辛未，诏曰：“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

杰，诛除（邓）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

《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京房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

化行县中。

《后汉书》卷七十六《刘宠传》：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

《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髦纪》：甘露二年夏四月癸卯，诏曰：“玄菟郡高显县吏民反

叛，长郑熙为贼所杀。”

在汉晋出土文献中，常见乡里“吏民”的记录，如：

　　９．书到，二千石遣毋害都吏，严教属县官令以下啬夫吏正父老，杂验问乡里吏民。（肩水金

关汉简７３ＥＪＴ１：１ ２）③

１０．十一月丁亥□□□大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官县丞（承）书从事……当用者，明

白扁乡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知之，具上壹功④蒙恩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别之，如诏

书。（额济纳汉简２０００ＥＳ９ＳＦ４：１）

１１．广成乡谨列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走马楼吴简贰·１７９８·２０７／１６）

广 成 里谨列 领 任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贰·１７９７·２０６／１６）

□凡广成乡 领 吏 民 □□ 五 十户口 食 二千三百一十人（贰·２５２９／１６）

１２．定丁男一千九百八十九军将州郡县吏民士卒家丁（郴州晋简１ ３５）⑤

这些郡县长吏治下的吏民，在分赐官、民爵的体制下，他们难以跨越秩六百石与五大夫的鸿沟进入官

僚系统。同时，地方官府六百石以下吏员又有“长吏”“少吏”之分，少吏为官府服务，承担相应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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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汉代二十等爵制的结构，以及分赐官、吏民爵的具体情形，参见［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

等爵制研究》，第５１ ３０８页。

陈寿：《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第２９７页。“长吏”指官府机构之长官。相关研究可参见邹水杰：《秦汉“长吏”考》，

《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张欣：《秦汉长吏再考———与邹水杰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１年。

邬文玲认为“壹功”当作“壹切”解，参见其作《额简始建国二年诏书册“壹功”试解》，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北

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７ １３９页。额济纳汉简释文亦参见该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８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９

年，第９９页。



役。随着官府事务的繁复，还征调编户民任“给吏”，给事某机构①。少吏职事与给吏相同，只是拥有

编制而已。他们都来源于编户民，又返归于编户民中，身份地位并无多少差异。由此看来，郡县长吏

治下的“吏民”其实就是编户民，是帝国赋役的主要承担者，这成为魏晋以后“吏民”的一般用法，而广

泛地见于史籍中。

三、“爵－秩体制”与“士大夫”、“吏民”

秦汉之际，受军功爵制的影响，“士大夫”主要指来源于编户民的士、大夫级爵的群体；东汉以后，

士大夫的文士色彩日益彰显。而“吏民”在秦汉之际指官吏和庶民；至汉魏之际，其涵义已缩小为长

吏治下编户民。秦汉之际的“士大夫”和汉魏之际的“吏民”，皆在编户民中占主体地位，主要承担帝

国的赋役义务，是政权统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两者所指代的对象具有共同性。编户民角色

从“士大夫”到“吏民”，以及两者涵义在秦汉魏晋时期的变迁，体现了编户民在前后历史时期所具有

的不同特征。从表面来看，这反映了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化，其实质则是帝国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

控制编户民手段的结果。

秦汉“爵 秩体制”的变迁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吏民”涵义的变化②。秦军功爵设置士、大夫、

卿等爵层，在爵层之间规定相应的官职和“盈论”晋升标准。如晋升卿级爵不仅需要官职为“将”，还

要“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或“野战斩首二千”，才能“盈论”拜爵。士卒一般很难有机会获至卿级

爵，他们大都只是士、大夫相对低级爵位的拥有者。秦军功爵层的设置，和士卒一般只有士、大夫低

级爵的事实，促使具有士、大夫级爵涵义的“士大夫”一词出现。因这些士卒来源于编户民，又返于编

户民之中，其军功爵与个人乃至家户的权益紧密相连，进而影响着乡里日常秩序。一般说来，秦军功

爵下的“士大夫”其实就是编户民，秦户籍类材料中，编户民也仅见士、大夫级低级爵。

秦军功爵制虽然在爵层之间设置限止，但是，大量军功爵的拜赐导致了庞大冗杂军功爵群体的

形成，且不断扩张，冲击着军功爵的分层限止，低级爵层逐步向上侵蚀高级爵层，致使各爵层之间的

界限日趋模糊，士、大夫爵层之间，不再难以跨越。在爵层分化的同时，高、低爵的新剖分开始显现。

汉代二十等爵制继承和发展了秦军功爵，特别是汉帝国建立后，由乱世转为治世，激励士气的军功爵

逐渐转变为帝国管理官僚和吏民的赐爵制。汉初频繁的赐爵，推动了高爵的限止爵级的不断上移，

由公大夫而公乘，而五大夫，二十等爵事实上剖分为高、低爵。汉帝国并不希望高爵一味地退让，为

了维护二十等爵制，统治者利用大夫爵层业已分化的事实，将不断低落的“大夫级爵”（五大夫除外）

连同士级爵都归为低爵，并将爵级顺从于秩级，利用相对稳定的秩级六百石与五大夫结合，来确定

官、民爵的分界。民爵自第一级公士至第八级公乘赐予一般庶民和下级官吏；官爵第九级五大夫以

上，秩六百石的官吏始得授予。这时，原本属于“士大夫”群体的五大夫，转而归属于官僚集团，“五大

夫”的官爵化，使编户民不再拥有五大夫爵，在西汉中期以后的乡里简牍户籍中，再也未见五大夫的

记录了，原“士大夫”阶层也就因之而分化了。

二十等爵制分赐官、民爵，导致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即五大夫爵以上的官僚集团，公乘爵以

下的吏民群体。而带有爵制意义的“士大夫”一词，显然已不再适合由官、民爵剖分带来的阶层分化，

其“士、大夫级爵”的涵义逐渐消退。有趣的是，这一变动为“士大夫”官僚、文人二重角色日益彰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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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汉魏时期的“给事”与“给吏”，参见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给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中国

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影响“士大夫”、“吏民”涵义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独尊儒术的推行、赋役制度的变革、社会文化的发展等，但“爵 秩体

制”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而重要，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开展研究。“爵 秩体制”的概念及其形成和发展，参见阎步克：《从爵本

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３ ８７页。



供了方便。士、大夫本为周内爵①，先秦卿士大夫垄断了文化，世卿世禄，四民中，士为“学以居位”的

知识阶层②。随着汉代官僚制的发展，以及对儒学的尊崇，以“士大夫”指代官僚、文人在史籍中涌现，

“士大夫”与知识官僚集团的结合日益明显。而原来使用频繁士、大夫级爵意义上的“士大夫”反而随

着民爵功能的消褪逐渐湮没无闻。

官、民爵之分也影响了“吏民”涵义的变化。官、民爵之分不仅有助于汉帝国分别管理官僚和吏

民，也便于差别化管理官吏集团，促使了官、吏逐渐分化。官、民爵之分与秦汉之际秩制的发展关系

密切。秦汉时期，随着官、爵的日益疏离，秩级逐步取代爵级成为官阶的基本尺度③。在秦汉之际秩

制的发展过程中，秩六百石已逐渐成为官僚系统较为稳定的分界，官、民爵之分正是得益于这一分

界。可以说，秩六百石是“爵—秩体制”下区分官、民爵最为重要的基准。汉帝国分赐官、吏民爵，实

际上昭示着秩六百石以上者为“官”，以下则为“吏”，官、吏分途开始显现④。至汉景帝下诏：“吏六百

石以上，皆长吏也。”⑤官、吏的分界正式确定下来⑥。为了稳定这一分界，后来汉成帝阳朔二年（前

２３）除五百石秩⑦，从而更加拉大了官僚系统剖分的界限。以六百石与五大夫为分界的官、民爵之分，

不仅是官、吏分途的开始⑧，也影响着“吏民”阶层的下移。在赐吏民爵的过程中，“吏民”的群体是固

定的，即秩六百石以下的吏员和庶民，“吏民”已不再涵括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吏。

同时，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吏群体也在逐渐分化，出现“长吏”、“少吏”之别。在此，先值得说明的

是，秦汉史籍中常见的“长吏”与“少吏”、“大吏”与“小吏”，原本是相对的概念，体现了吏员的等级上、

下⑨，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长吏以县官事詈少吏 者 ，亦得毋用此律。”���《汉书·

高帝纪下》诏曰：“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史

记·酷吏列传》云：宁成“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不过，随着爵 秩

制度的改革，“长吏”、“少吏”等逐渐成为制度上具有特定内涵的专用词。如“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

也”，很明显受到官、民爵之分的影响，此“长吏”即我们一般理解的“官”。又如《汉书·百官公卿表

上》云：

６８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见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第８０页；“公、卿、大夫者，何谓也？

内爵称也”，见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１６页。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１１１７ １１１８页。

参见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由“比秩”论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

横向扩张》，《国学研究》第１２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１ １５４页。

官、吏分途的本质在于其身份的差异，虽然汉代官、吏身份的分别并不明显，但是，汉代官、民爵的分赐和由秩级高下决定的

“长吏”与“少吏”之分，开启了魏晋以后官、吏身份有别，乃至界限分明的进程。关于官、吏界限及吏胥身份的形成，参见祝总斌：《试

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材不材斋史学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５９１ ６２６页。

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１４９页。

参见［日］平中苓次：《中国古代の田租と
+

法—秦汉经济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６７年，第３１９ ３５７页；［日］上

田早苗：《贵族的官制の成立—清官の由来とその性格—》，《中国中世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第１１９ １２１页；杜正

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４５７ ４５８页；杨振红：《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

古代官僚政治社会结构研究之一》，《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４３页。

值得说明的是，汉代的官、吏分途主要是基于权益的分野，如汉惠帝赐官秩六百石以上“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家唯给军

赋，他无有所与”（班固：《汉书》卷二《惠帝纪》，第８５ ８６页），汉景帝诏令，为官秩六百石以上配备相应的舆服、从者，以免“出入闾

里，与民亡异”（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１４９页），汉宣帝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２７４

页），与魏晋以后官、吏分途还涉及仕进、贵贱、清浊、善恶等因素不同。官、吏分途在汉晋之际发生转型，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贵族

制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不展开分析。魏晋以后官、吏分途的发展，可参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

邹水杰：《秦汉“长吏”考》，《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１５页。

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５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３１３４页。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

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①

秩百石以下为“少吏”，之上则为“长吏”，这一分界的意义主要是，分化了吏员群体。虽然此“长吏”

“少吏”皆为“吏”，但是，秩百石以下的“少吏”主要从事杂务、厮役，具有浓烈的职役色彩，并供秩两百

石以上“长吏”直接驱使。这些“少吏”在东汉已被认为是贱役②。此“长吏”、“少吏”之分，实则是在吏

员群体中划分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少吏”成为吏役的承担者③。《续汉书·百官志》记载县、邑、

道令长职司下注引胡广云：“明帝诏书不得眀辱黄绶，以别小人吏也。”④按《续汉书·舆服志下》称“四

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⑤，则“黄绶”即二百石以上，百石以下称为“小人吏”，亦即《百官公卿表》的

少吏。黄绶品级虽低，但却与政府机构的长官同视为长吏，与百石以下的小人吏有严格的区别，明帝

诏书不准眀辱（指鞭笞等刑辱）黄绶，意味着百石以下的小人吏是可以眀辱的⑥。

秩二百石与百石之间也逐渐成为秩制一个较为稳定的分界。如秩百石以下的属吏可以自行辟

除，无需上报中央。《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

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⑦又如，从官秩月俸、印绶等级制度来看，秩百石以下等

级明显降低。如月俸，《续汉书·百官志》云：“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

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

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⑧秩百石俸较秩比二百石俸竟相差１１斛，远

大于吏员群体中其他上、下秩级的差别。又如印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秩比二百石以上皆

有印绶⑨，《汉旧仪》云：“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秩百石以下，按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身无半

通青纶之命”���，其印绶为“半通青纶”���。《续汉书·舆服志》载：“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

采］，淳黄圭，（一采）长丈五尺，六十首”，“百石青（纶）［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与秩二

百石以上的绶带相比，秩百石称“纶”而不称“绶”，称“宛转缪织”而不称“首”，其长度也明显缩短。据

此，秩百石的“半通青纶”与秩二百石以上的印绶明显不同。《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胡广云：“明

帝诏书不得眀辱黄绶，以别小人吏也。”秩百石以下又称作“小人吏”。从明帝诏书来看，当时小人吏

遭受眀辱应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后汉书·刘宽传》云：“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

加苦。”���又《后汉书·秦彭传》云：“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不辱吏的行为反倒作为一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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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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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４２页。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唐长孺文集》第６卷《山居丛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３ １３７页。

祝总斌先生指出：吏胥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准、遵照官员命令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各类文书的

人员，而不是从事杂务、厮役的一般小吏，见祝总斌《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材不材斋史学论丛》，第６３８页。叶炜据此进

行总结，认为中国古代的胥吏问题，涉及官与吏、吏与役两个方面，这与胥吏内部存在上下两个层次相关，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

分途研究》，第１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五》，第３６２３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三十《舆服志下》，第３６７５页。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唐长孺文集》第６卷《山居丛稿续编》，第１３５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四《百官志一》，第３５５８ ３５５９页。

司马彪：《续汉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五》，第３６３２ ３６３３页。《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后汉书》卷一《光

武帝纪》李贤注引《续汉志》的说法与此大同小异，秩比二百石与百石的月俸差，是这些低秩级中最大的。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２４ ７４３页。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９３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１６５１页。

汪桂海指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为严格百官印的等级划分，对官印制度作了改革，其中规定吏员印为方寸印，即通官

印，官署印大小为通官印之半，名半通印，又名小官印。秩二百石以上长吏用通官印，而百石以下的少吏则用官署中的半通印。见汪

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司马彪：《续汉书》卷三十《舆服志下》，第３６７５页。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五《刘宽传》，第８８７页。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酷吏列传·秦彭传》，第２４６７页。



行记录下来。

秩二百石与百石之间成为了“长吏”、“少吏”的分界，实则是“吏”与“役”的分野。两汉时期，官、

爵日益疏离，“爵 秩体制”下，作为帝国管理官吏的手段，秩制比爵制更为重要。六百石以下吏员也

是民爵所赐予的对象，但民爵仅仅依靠赐予即可得来，随着民爵赐予的频繁，民爵所带有的权益日渐

减少，渐趋于无用。这时，对于这些低级吏员而言，秩级所具有的权力、薪俸等，比起虚衔爵位更具实

际意义。因是之故，随着民爵的轻滥，公乘以下爵级所具有的等级意义逐渐丧失，乃至不再使用。于

是，对于秩六百石以下的吏员而言，秩级就成为了衡量身份高低的基本尺度。秩百石以下为“少吏”，

虽然仍在帝国官吏体制之内，但是，常年供长吏差遣，逐渐被视作吏役，如《后汉书·冯良传》：“（冯

良）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①《后汉书·陈萛传》：“（陈萛）

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②《后汉书·赵晔传》：“（赵晔）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

马去。”③这些小吏同编户民一样，都是地方长吏统治的对象，都是役的承担者。而在走马楼吴简中，

编户民所任的“给吏”与官府中的“吏”在身份、地位、权益方面差别并不明显，甚至嘉禾四年（２３５）小

武陵乡征赋户籍簿中标注了“给州吏”、“给郡吏”、“给县吏”的吉阳里吏民，在下伍丘田家
*

中径直写

作“州吏”、“郡吏”、“县吏”④，不再严格区分“给吏”与“吏”，表明在事实上编户民“给吏”与“吏”已基本

趋同。所谓“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此“吏民”之“吏”主要指的是承担吏役的“少吏”，与服役的编户民

并无多少区别。

至此，汉代官吏集团依秩级就出现了两分界。汉初官、吏民爵的分赐，以六百石为界标，划分

“官”与“吏”。随着民爵的轻滥，实际行政中的主事与差遣关系，促使吏又以秩二百石与百石为界，划

分“长吏”（吏）与“少吏”（役）。只不过，与魏晋以后相关情况相比，这些层次的划分尚无贵贱、清浊、

善恶之别，“官”“吏”之别也没有后世那么明显。比如，从整体上来看，秩二百石以上至万石的“长

吏”，虽然上下秩级间存在管辖关系，但是，他们都是机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上下秩级之间的贵贱区

分不大，官职亦无清浊之别，而其下又皆有小吏可供差遣。从这个角度看，有学者仍将这些“长吏”视

为“官”⑤。只是，秩制的发展，官、民爵的分赐等，导致秩六百石成为该群体更为显著的分野。因这一

分野而形成的上、下秩级之间，其身份的分别尚不明显，与魏晋以后的官、吏分途不可同日而语⑥。而

秩百石以下的“少吏”原本处于官吏的最底层，承担官府具体的劳务，与编户民服役并无多大的区别，

吏逐渐泯于平民之中，而合称为“吏民”。随着事役的繁复，民众视服役为畏途，逐渐形成的“吏户”、

“士家”，其地位甚至在普通编户民之下。这些都是汉代官、吏、役分途在魏晋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　语

正如沈约所云：“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

８８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三《冯良传》，第１７４３页。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陈萛传》，第２０６５页。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下《赵晔传》，第２５７５页。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吴简“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吴简研究》第３辑，第１７ １８

页。

卜宪群先生认为：“从秦汉实际看，以官秩二百石作为划分官与吏的标准较确切。”参见氏著《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６ ２８８页。杨振红先生认为：“曹魏制定九品官人法，将二百石以上划分为官，百石以下划归吏，以及孙

吴时也将二百石以上之署长、佐官划归官，掾史等属吏划为吏，就是基于汉代关于“士”与“庶民”的观念与制度。”参见杨振红：《吴简

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一群体内部，长官与属吏之间形成的“君臣之分”（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人臣称人

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９１页；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２９７页），“君臣观念”（钱穆：《国史大

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７ ２１８页），蕴含了魏晋以后另具特色的官、吏分途的因子。



有辨。”①秦汉社会分层并非以“贵贱”为主要标准，也未出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②。秦汉之

际文献中经见的“士大夫”一词，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士人官僚”不同，指的是士、大夫级爵群体，显

示出强烈的军功爵制色彩，其参差爵级所体现的是军功大小、才能高低、贡献多少。秦汉之际，帝国

正是以才用、功劳为依据，以爵制为基准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社会，正所谓“用成等级”是也。

秦汉时期，从“爵尊于官”向“重官而不重爵”发展③。赐爵制的推行，民爵的轻滥，直接导致编户

民身份由参差而等齐。而秩级的分界，以及由此形成的官、民爵之分和官、吏、役的分层，随之深刻地

影响了汉帝国的统治秩序。汉帝国逐渐放弃了爵级维度，而以职、役为手段，塑造社会新秩序。原来

皇权下的臣民，皆可称之为“吏民”，随着官、吏、役的分化，承担吏役的小吏，同编户民一样，皆是官府

使役的对象，“吏”“民”因役而同质化。

还值得一提的是，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从“士大夫”向“吏民”变迁的过程中，“士民”不仅发挥着

承接作用，还开启了“士庶”悬隔的进程。周秦社会变革，促使“士”由成年男子一义，衍生出诸多不同

的涵义，既关涉身份等级，又蕴含学艺才智因素④。

一方面，秦军功爵制的推行，使编户民通过军功不难获得士级爵，从而成为“士”。这些“士”实际

上也是指低级爵的拥有者，他们出入编户民，“士”与“民”身份并无区别。秦汉之际，“士民”与“士大

夫”实际上都指帝国统治的基础编户民。随着民爵的推行，“士大夫”阶层分化，汉魏文献中，更多的

是使用“士民”来指代帝国基础阶层，“士”指的是士卒、吏士，如蜀汉归降曹魏呈送的“士民簿”，其内

容主要是将士吏民户口统计⑤。此“士民簿”与走马楼吴简“吏民簿”的性质、内容基本相同，“士民”即

“吏民”，皆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总的说来，秦汉之际的“士大夫”、魏晋时期的“吏民”，以及这段

时期中的“士民”，指的都是帝国的统治基础———编户齐民。编户民身份称谓的歧异，反映了帝国统

治制度的变动对基层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秦汉时期，“士”不仅指成年男子、兵士、士级爵，其文士、智识、贤能、身份等级的色彩

也日益浓厚。随着汉晋帝国官僚儒、吏分途，文、武分离，贵、贱分隔，清、浊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士”、

“士大夫”逐渐多用来指代“知识官僚”，“士民”一词逐渐向我们所熟知的“士庶”演进。随着魏晋九品

中正制、贵族制的发展，“士民”，即“士人”与“庶民”之间，逐渐形成了“士庶之科，较然有辨”⑥。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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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幸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３０２页。

沈约：《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１３１８页。“士庶”之“庶”起初多泛指普通民众，如《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裴松之注引

《魏书》“听受吏民士庶上书”（第１１５页）。东晋以后，这一用法史籍中仍多见，如《宋书》卷八十一《顾觊之传》“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

多负其责”（第２０８１页）。后来，“士庶”逐渐专指士族与庶族（寒门、汉族），所谓“士庶之科、士庶之际”，即士族与庶族之别。不过，此

“士庶之科”，是士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参见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之“赐爵制与官僚制”，第１５０ １７０页；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之“爵禄与吏禄”，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７５ １２８页。

参见阎步克：《“士”形义源流衍变说略》，《阎步克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７８ １９７页。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第９０１页。

关于士庶之别的演进过程，可参见［日］葭森健介：《“士庶”考———针对唐宋变革前史的一个考察》，《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

（２００８年度）》，第１１６ 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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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研究

程 尼 娜

摘　要：明代女真朝贡制度一经建立便很快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先后经历了建构、发展、整顿、破坏，以

及由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演变为敕书朝贡制度的不同阶段。明朝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王朝政治体系，

由中央礼部、兵部和地方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明前期）共同管理女真朝贡制度。其全力经营女真朝贡制

度的主要目的：一是为营建“大一统”的国家规模；二是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防范和

牵制北方蒙古部。从女真朝贡制度运作过程看，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因此将女真

朝贡活动简单地定位为女真朝贡贸易活动是不准确的。

关键词：明代；女真；朝贡制度；大一统；政治功能；边疆防御；贸易

明朝是中国古代王朝东亚朝贡体制的繁盛时期，其规模超过汉唐。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之

后，北方草原蒙古政治势力始终与明王朝相抗衡。有学者认为，北元政权与明朝相始终①，或有第三

次南北朝之说。正是由于明代元后故元政治势力始终存在于北方草原，为了向周边民族与邻国广布

明朝的正统地位，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自明朝初年以来，君臣都十分注意经营朝贡制度，形成朝

贡国众多，朝贡制度完善的局面。明初东北女真朝贡制度一经建立，便很快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有明

一代经历了建构、发展、整顿、破坏与转型的不同阶段。对此，国内外学界相关专题研究不多，笔者目

力所及，主要有日本学者江岛寿雄关于明代女真朝贡贸易研究的几篇论文②，蒋秀松先生的《明代女

真的敕贡制》等③，其他零散研究则见于各种版本涉及明末女真的著作中。前贤研究勾勒了明代女真

朝贡制度的基本线索，但对于女真朝贡的性质是政治行为还是经贸活动？女真朝贡制度从始至终都

是敕贡制，还是前后发生重大变化，后期才形成敕贡制？朝贡制度变化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准确认识女真朝贡制度的性质，揭示明代东

北边疆治理的实态，以及明末女真兴起的政治与社会原因。

一、明代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的建构与发展

明代东北地区的东部与东北部居民以女真各部为主，此外还有吉烈迷、赫真、苦夷等族群。《大

　

作者简介：程尼娜，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１０ＪＺＤ０００８）、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古代中国东北民族朝贡制度研究”（０６ＡＺＳ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北元”的起止年代，学界有不同看法，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认为自１３６９年顺帝北徙，到五传坤帖木儿卒

（１４０２年），这一时期称为“北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８８页）；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认为自１３６８

年元廷退处北方草原，至漠南蒙古林丹汗子额哲率部降清（１６３５年），为“北元”，几乎与明朝相始终（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９页）。

②　日本学者江岛寿雄先生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四篇关于明代女真朝贡贸易研究的论文，后收入氏著《明代清初の女

真史研究》第二篇，福冈：中国书店，１９９９年。

③　蒋秀松：《明代女真的敕贡制》，《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栾凡：《敕书、朝贡、马市———明代女真经济的发展契机》，《哈尔滨

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明一统志》记载：“女真，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东濒海为日本海；兀良哈

蒙古原住地在嫩江下游东西，后南下到西拉木伦河与大凌河流域；朝鲜国与明代女真居地的交界处

在图们江西南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奴儿干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这里分布着吉烈迷、苦夷等族群；北海

指贝加尔湖。此外，女真人分布地南至今辽宁开原以北地区与辽东都司交界。

明太祖洪武初年，刚刚在东北南部立足的明军频频遭到故元势力的侵袭，直到洪武八年（１３７５）

明军重创故元纳哈出势力后，才得以在东北站稳脚跟，开始有蒙古、女真人归附明朝。《辽东志》记

载，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明朝“置五千户所，曰东宁、女直、南京、海洋、草河，各领所部夷人”①。这是史

籍中首次见到归附明朝的女真事迹，并以居住在浑江下游的女真人建立了千户所。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故元遗民六十九人自纳儿崖来归于女真千户所，诏以衣粮给之，遣归复州”②。复州在今辽

宁省瓦房店市西北，从其投奔女真千户所，明又将其遣归复州看，这批元遗民可能是原居住在辽东半

岛的女真人③。从东北部女真聚居地前来归附明朝的现象始见于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二月：

　　故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自女真来归，言：辽阳至

佛出浑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浑至斡朵怜一千里，斡朵怜至托温万户府一百八十里，托温至佛

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乐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乐浪古隘

口至乞列怜一百九十里，自佛出浑至乞列怜皆旧所部之地，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诏许之，赐

以织金文绮。④

这些归附的女真人首领都具有千户官职，应是故元女真地方官员。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乌苏

里江上游地区、牡丹江下游到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处附近，分布着众多的女真部落⑤。三个千户主动

表示要为明朝招徕本族部民，自然得到明朝的赞许，“赐以织金文绮”。此后，不断有前来归附的女真

人，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六月，“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赐绮帛布钞有差”⑥。洪

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女直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三人诣辽东都指挥使司来归”⑦。这一时期，明朝主要

是通过故元女真族官员开展招抚女真人的工作。

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纳哈出降明后，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才逐渐稳固下来。明朝于斡朵里设置

三万卫，以掌管招抚女真等族事务⑧。这年十二月，便有女真部族前来归附，“野人部将西阳哈等百三

十四人自辽东来降，命赐衣各一袭，寻加赐白金千三百七十两”⑨。西阳哈是当时女真人中很有号召

力的首领，明朝对其赏赐也格外丰厚。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五月，明太祖“命俺得迷失等往辽东海西

等处招抚夷民，各赐衣物”���。这次招抚的成果，在太祖朝未见记载。但从明成祖初年女真部人络绎

不绝前来朝贡的情况看，应与俺得迷失的招抚有关。

然而，明朝在东北营建女真朝贡制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已经归附明

朝的女真首领西阳哈叛明，而且声势很大。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正月，明太祖命都指挥使周兴为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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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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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恭等撰：《辽东志》卷一《地理志》，沈阳：辽沈书社，１９８５年《辽海丛书》本，第３５３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癸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６２年校印本，第２２０３页。

元朝在辽东设有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参见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４００ ４０１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第２２３５ ２２３６页。

［日］和田清：《明初の满洲经略》（上），《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四，东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昭和九年（１９３４）六月。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六月辛巳”，第２５１８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五“洪武十八年九月甲申”，第２６６１页。

关于斡朵里的地点，学界一般认为在今黑龙江依兰西马大屯，但李鸿彬先生认为斡朵里应在朝鲜境内的庆源、镜城或阿木

河，参见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０年第１期。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三万卫迁到开元城（今辽宁开原）。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七“洪武二十年十二月癸亥”，第２８０５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壬辰”，第２８７２ ２８７３页。

黑龙江下游吉烈迷、苦夷等族群并不属于女真人，但明后期也将其划入野人女真范围。本节所言“女真”包括了蒙古之外黑

龙江流域及其以北各族群，虽然不够严谨，实在是为了行文方便。



官，同右军都督佥事宋晟、刘真往三万卫等处，剿捕反叛的女真人，“获女真镇抚管三，并男女六百五

十余人，马四百余匹”①。从战争的结果看，虽然明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并没有完全征服反叛的女真

部族。之后，洪武末年与建文朝，史籍中几乎不见东北女真人朝贡事迹，这应与建文帝时期燕王朱棣

发动靖难之役有关。总之，明太祖、惠帝时期，尚未在女真人地区建立起朝贡制度。

明成祖即位后，积极经营对东北民族的政治统辖关系，永乐元年（１４０３）“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

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招抚之”②。当年便有四拨女真使团入京朝贡，当第三拨女真使团朝

贡时，明成祖开始采用太祖时期在兀良哈蒙古地区建立羁縻卫所的政策，对初次来朝的女真酋长大

多封授卫所官职，于其部设置羁縻卫所，进而确定其朝贡成员身份。《明太宗实录》记载：

　　（十一月）女直野人头目呵（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阿哈出为指挥使，馀为

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十二月）忽刺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百三十匹，置尤（兀）者卫，

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馀为卫镇抚千户百户所镇

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③

建州卫是明朝在辽东都司以外女真地区设置的第一个羁縻卫所，阿哈出部在女真各部中势力较

大，居地在今图们江流域，其地南面邻近辽东都司辖区。然二百四十多年以后，正是建州卫指挥使阿

哈出后人建立的后金政权———清朝灭亡了明朝。兀者卫是明朝在海西女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卫，忽

刺温④等处女真酋长西阳哈是海西地区势力最大的女真部首领之一，在明太祖时躲过了明军的兵锋，

此时亲自前来朝贡，表示臣服。

建州卫设在东部女真地区，兀者卫设在北部女真地区，前来朝贡的女真大小首领被明廷封授为

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千户、百户、镇抚等各级官职，授以诰印冠带，赐给袭衣及钞币。这

在整个女真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东北距离明京师（今南京）路途遥远，女真各部大小头目仍争

先恐后前往京师朝贡，以求获得封赏。明成祖一朝２２年，女真各部朝贡共２２０次⑤。从永乐三年到

九年（１４０５ １４１１）这七年间，每年女真朝贡次数都在两位数以上，永乐四年（１４０６）达２９次之多。永

乐帝对于前来朝贡的女真人是“有贡必赏，来朝必封”。据王锺翰先生考证，明成祖永乐年间共设置

１８１卫⑥。其范围东北到黑龙江下游、乌第河、库页岛一带；北面越过黑龙江；西北到鄂嫩河、贝加尔

湖以东地区；东部至日本海；东南到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地区，几乎囊括了女真人分布的整个地区，奠

定了明朝女真朝贡制度的基本规模。

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将京师由南京迁到北京。北京地近东北，为女真人开展朝贡活动提

供了方便条件。仁宗在位仅一年，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女真朝贡达到１６次。宣宗即位时，女真羁縻卫所

的官员们纷纷前来朝贡贺新君登基，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女真朝贡４６次，掀起了新一轮朝贡活动的高

潮。宣宗一朝共十年，女真朝贡达１５０次之多，其频率超过了永乐朝。宣德以后明朝不再大批设置

羁縻卫所，前来朝贡的女真使者基本都具有卫所官职，估计这个时期女真人朝贡皆以明朝授予的诰

印为朝贡受赏的凭证。

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３３年间，海西地区朝贡比较活跃的是兀者诸卫，继永乐元年设兀者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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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子”，第３４４６页；卷二三八“洪武二十八年五月癸卯”，第３４７２页；卷二三九“洪

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巳”，第３４７６页。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直》，《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８页。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五“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第４６０页；卷二十六“永乐元年十二月辛巳”，第４７９页。

忽剌温，王锺翰《清史新考》认为明代泛指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下游地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页）。

朝贡次数统计是按照《明实录》记载的形式，一天内同时朝贡的女真人，无论是一部还是多部只记为一次。如永乐五年

（１４０７）正月一次朝贡就有１２卫与２千户所。

王锺翰：《清史新考》，第２２ ３１页。



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二月，“兀者卫头目脱脱哈等五十三人来朝，别设兀者左卫，以脱脱哈为指挥同

知，未合赤吉等为指挥佥事，馀为千百户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十月，“凡（兀）者头目那

海、义不扎尼等来朝，设凡（兀）者右卫，以那海为指挥同知。设兀者后卫，以义不扎尼为指挥同知，罗

卜滩咩哥毡为指挥佥事，馀各授官，赐诰印冠带及钞币衣服有差”①。两年间明廷先后设置了兀者卫、

兀者右卫和兀者后卫，这期间各兀者卫所大小官员朝贡达六十多次。东部图们江流域朝贡比较活跃

的是建州诸卫，永乐元年（１４０３）设置建州卫之后，永乐八年（１４１０），“升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

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②；永乐十年（１４１２）设立建州左卫③，以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这期间，建州诸

卫大小官员前来朝贡达七十多次，最多时一年朝贡达７次之多。另外，永乐九年（１４１１）九月，成祖因

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所举“命建州卫指挥佥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为毛怜等卫指挥使、千百户等官”④。

毛怜卫于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建立，从永乐九年到正统十年（１４４５），一直由建州卫的官员掌领毛怜卫事，

这期间朝贡近三十次。与这些势力较大女真卫所相比，一些分布在偏远地区弱小的女真卫所朝贡活

动则较为稀少，甚至有的卫仅见一次朝贡活动，如地处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的囊哈儿卫、鄂嫩河流域的

斡难河卫等。

为管辖蓬勃发展的女真朝贡活动，永乐七年（１４０９）年闰四月，“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初，头目

忽剌冬奴等来朝，已立卫。至是复奏：其地冲要，宜令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

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送”⑤。永乐、洪熙、宣

德年间，明朝不断派遣朝官和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带着朝廷的各种物资前往女真地区，如内官亦失

哈，“本海西人”⑥，以其通晓女真语，明帝多次派他到黑龙江地区招谕女真部落，巡视羁縻卫所。《三

万卫选簿》“指挥佥事佟世臣”条下载：“三辈佟住……原系兀里奚山卫女直，永乐五年蒙内官亦失哈

前来诏谕，赴京授指挥佥事，回还。”⑦可见早在奴儿干都司设立之前，亦失哈就曾奉命至海西女真地

区招谕女真诸部。根据文献、碑刻中相关记载统计奴儿干都司设立前后，亦失哈九次率领奴儿干都

司官员巡视女真羁縻卫所，每次都到达极东北处的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奴尔干地区。宣宗不仅时常

派遣太监参与奴儿干都司的巡抚工作，还“敕都指挥康旺、王肇舟、佟答喇哈仍奴儿干都司抚恤军民；

又敕谕奴儿干、海东囊、阿里、吉列迷、恨古河、黑龙江、松华江、阿速江等处野人头目哥奉、阿囊、哈奴

等，令皆受节制”⑧。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平时驻在辽东都司，“间岁相沿领军”⑨出巡羁縻卫所，其重点

在极东北的黑龙江下游地区，直到奴儿干都司撤销���。

在明朝的积极经营下，永乐朝女真朝贡制度一经确立便进入快速发展期，女真卫所的朝贡使络

绎不绝于途，一年中各个月份都可见到女真入京朝贡的记载。朝贡使团的规模通常为几十人，时有

百人以上，偶尔可以见到二三百人，最多一次是在永乐四年（１４０６）正月，“河速江、苏木河、失里绵等

处头目福剌出、者不者等五百三十人来朝，赐钞币有差”���。永乐、宣德时期，明统治者对前来朝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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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永乐二年二月丙戌”，第５０８页；卷三十五“永乐二年十月辛未”，第６１０页。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八年八月乙卯”，第１３８６页。

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卷七，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８５页。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九“永乐九年九月辛酉”，第１５０３页。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一“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第１１９４页。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壬子”，第３７１７页。

《三万卫选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５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２０８页。

《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九“宣德五年八月庚午”，第１６１５ １６１６页。

毕恭等撰：《辽东志》卷九《外志》，第４７０页。

关于奴儿干都司撤销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看法。郑天挺先生认为在宣宗末年撤销奴儿干都司（《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

行政组织奴儿干都司》，《史学集刊》１９８２年第３期）；丛佩远先生认为宪宗成化中叶以后撤销奴儿干都司（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

三卷，丛佩远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０６ ６０７页）。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永乐四年正月庚戌”，第７５５页。



“加意抚绥”，“有来朝者皆量授官职，赐赉遣还”，使其“各安尔土，朝贡往来，相通买卖，优游足给”①。

在明朝怀柔远夷、厚往薄来的政策下，女真地区很快建构起羁縻卫所形式的朝贡制度，并使之得以稳

固地迅速发展起来，这应与元朝在女真地区有很好的政治统治基础有关。

二、明代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的整顿与破坏

自英宗朝开始，明朝统治者对女真朝贡制度开始采取一定的限制政策，制定了各种规则，朝贡制

度的运作越来越规范。然而，这也导致朝贡成员产生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加上北方蒙古势力的介

入，使得东北边疆的反叛、寇抄、抢掠等边事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较大规模的战事。然而每年仍有女

真羁縻卫所官员前来朝贡，女真朝贡制度在发展中虽有波动，却依旧发挥着治民、安边的作用。

英宗即位后改变了前朝积极招抚女真前来朝贡的政策，认为：“帝王之待夷狄，来者不拒可也，何

必招抚？”②对于耗资较大的属国、属部朝贡制度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宣德十年（１４３５）三月，

“行在礼部尚书胡鴉等奏，比奉敕旨，上曰节一切冗费，以安养军民。今四夷使臣，动以百数，沿途疲

于供给，宜敕诸路总兵官，并都、布、按三司，继今审其来者，量遣正、副使，从人一、二十人赴京，余悉

留彼处，如例给待，庶免往复供送之费。从之”③。女真朝贡制度虽然也在限制之中，但并没有立即实

行。据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八月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巫凯上奏：“兀良哈三卫达子并海西野人女直等远

来朝贡，近奉敕撙节，止许二三人，多不过二十人，其余从人，悉留关外。其间孽寇，蒙恩既久，一旦沮

尼，必生疑惑。请自今外夷慕义，悉听来朝。”④然英宗正统二年（１４３７）十月，“行在兵部奏，兀良哈及

鞑靼、女直人等来朝贡者，进马或三五匹，动辄三四十人。有回至中途复来者，多有不逞之徒，诡冒其

间，引诱为非。俱无公文照验，道经城镇关隘，总兵镇守等官略不谁何，一概纵放。所过凌辱驿传，骚

扰军民，需索剽夺，其害非一，乞禁止之”。明朝对女真朝贡活动的宽容，并没有减少一些朝贡者在途

中恣意妄为骚扰军民事件的发生，这与英宗厉行节俭、安军养民的治政方针相迕，于是英宗“敕辽东

等处总兵等官，今后外夷以事来朝者，止许二三人或四五人，非有印信公文毋辄令入境”⑤。这里所说

的“只许二三人或四五人”，应是指女真每卫一次朝贡的人数，同时要求无印信公文不得入京朝贡。

从《明实录》记载女真朝贡的次数看，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和二年（１４３７）分别是２４次、２３次，三年便锐减

到５次。

英宗正统四年（１４３９），明又进一步对女真朝贡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明英宗实录》记载这年

四月：

　　都指挥佥事毕恭言也恭又奏，鞑子、海西野人女直归自京师，道过边境，辄以所得彩币或驽

马市耕牛及铜铁器皿，臣以耕牛边人所恃以为生，而铜铁器外夷所资以为用，乞禁勿与市。上可

其奏，谕总兵巡抚等官，禁之，敢有犯者，治罪不宥。⑥

明对入京朝贡返回的女真使者沿途贸易活动开始实行限制⑦。八月，明对女真的朝贡时间和朝贡次

数进行了明确规定，英宗敕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等曰：

　　今辽东境外女直野人诸卫多指进贡为名，往往赴京营私。且当农务之时，劳扰军民供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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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实录》卷五十八“宣德四年九月丙午”，第１３７３页。

《明英宗实录》卷十三“正统元年正月庚寅”，第２４３页。

《明英宗实录》卷三“宣德十年三月丁酉”，第７７ ７８页。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正月去世，太子朱祁镇即位，即英宗。

《明英宗实录》卷八“宣德十年八月己酉”，第１５５页。

《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五“正统二年十月癸未”，第６９１ ６９３页。

《明英宗实录》卷五十四“正统四年四月己丑”，第１０３９页。

明朝禁止商、民向女真出售耕牛和铜铁器后，为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女真转而以貂皮与朝鲜贸易耕牛和铁器。《李朝

实录》记载：成宗二十年（１４８９）二月庚戌，“永安道五镇，贡貂鼠皮，贸于野人，以充其赋。所易之物，非农器釜?，则必耕牛也。由是

我之耕牛、农器釜?，悉为彼有”（《李朝成宗实录》，朝鲜王朝手抄本，太白山本第３５册２２５卷，第１７页ｂ。下版本同）；中宗九年

（１５１４）十月壬寅，“吾民之牛铁，尽归于彼。牛以厚其农，铁以利其兵”（《李朝中宗实录》，第１１册２１卷，第５页ｂ）。



今因其使臣回卫，已遣敕谕之，如系边报，不拘时月听其来朝，其余进贡袭职等事，许其一年一朝

或三年一朝。不必频数，具有市易生理，听于辽东开原交易，不必来京。如仍数遣使，尔等询察

即令退回，脱有违碍仍奏定夺，庶几不扰军民，亦不失远人归向之意。①

明朝规定，女真一般“进贡袭职”，为“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朝贡时间在农闲之时；如果是报奏边地

军情，可“不拘时月”随时来朝。平时贸易交往可在开原马市进行。并令从京师返回原住地的女真朝

贡使臣代为敕谕各卫所，如果还有羁縻卫所不听诏令多次遣使朝贡，要求辽东都司的官员们仔细询

查，令其返回。

从史籍记载看，正统五年（１４４０）以来，女真朝贡的时月皆在春冬之季一至三月与十一至十二月，

年中前来朝贡者多与奏事、内附有关，如正统八年（１４４３）五月，“赐建州左卫指挥火儿孙钞彩币表里

,

丝袭衣等物，以报海西声息也”②。由于朝廷明确规定了每卫朝贡的人数，《明实录》关于女真朝贡

活动记载出现明显的变化，即不再记载人数，而是记载卫所的数量，如正统九年（１４４４）十二月，“野人

女直葛林等十八卫指挥打里哈等，建州左右二卫都督同知董山、凡察，兀里奚山等十二卫指挥塔必兀

的罕等，各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赐彩币等物有差”③。最多一次是正统十一年（１４４６）十二月女真

６０个卫一起朝贡④，若以每卫三四人计，可达２００多人，与前一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朝贡相比，人数

减少了一半。

女真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敕书，争取朝贡机会，一些羁縻卫所官员请求分置新卫，如正统十一年

（１４４６）十一月塔山卫都指挥佥事弗剌出请求增设卫所，英宗敕谕曰：

　　尔弗剌出世居边境，忠事朝廷，自我先朝?膺官赏。比者，尔累奏所管人民颇多，或有声息

驰报未便，请设卫给印以图补报。呕罕河卫都督同知你哈答又奏，保尔效力多年，善抚人民。辽

东总兵等官亦审实以闻，今特准尔所请，设塔山左卫，给与印信，命尔掌印管事。尔宜深体朕恩，

坚守臣节，遵守礼法，抚绥部属，或有远夷奸诈之徒蛊诱尔部属为恶者，即便擒治尔其钦哉。⑤

从塔山左卫的设置过程看，由羁縻卫所的长官提出申请，又有邻近羁縻卫长官为之奏保忠于朝

廷，善于抚民，最后需要辽东总兵等官审核确凿，才可批准。这与永乐朝对女真“有来朝者皆量授官

职，设置卫所”相比，明朝对新设置羁縻卫所表现得十分慎重。

此外，明朝为解决女真卫所内部的纷争，也从原有的羁縻卫中分出部众设置新卫。如正统七年

（１４４２）二月，为解决建州卫凡察、董山争掌卫印的纷争，“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

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新印收掌”⑥。明朝

以授予卫所官员的敕书为朝贡与赏赐的凭证，这也是女真卫所内部出现争夺卫印敕书的主要原因。

《明史·兵志》记载永乐之后女真地区新设置２００个卫，前后共设置了３８４个卫（其中包括兀良哈蒙

古３个卫），２４个所，７个站，７个地面，１个寨。

正统年间北部蒙古瓦剌部势力逐渐强大，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瓦剌发动了对明朝的大举进攻，“土

木堡之战”使明朝的５０万大军死伤过半，英宗北狩，明朝遇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明朝一直把

女真视为防御北部蒙古势力的藩屏，但在瓦剌对明开战之前，“瓦刺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吞噬诸部，

往者既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今又东极海滨，以侵女直”。而且，也先还派遣平章领人马驻于北山。

在这种形势下，明英宗担心也先此举是“欲胁野人女直，使之归己”⑦，于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正月，敕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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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卫都督同知李满住等７５卫所大小头目，“敢有轻听所诱，私通夷虏，引寇为患，必调军马剿杀不

宥”。十一月敕谕兀者等卫都督刺塔、别里格等，“严禁部属，毋疾虏往来，或虏侵犯尔境，尔等备御不

及，驰报辽东总兵等官，为尔量度应援”。十二月“遣敕七十二道，分谕各卫管事、都指挥等官及大小

头目人等，责其已往之失，勉其方来之忠”①。但是，当蒙古瓦剌脱脱不花汗大军进入东部女真地区

后，胁迫一些女真卫所四处抢掠，如“建州等卫女直都督李满住、董山等，自正统十四年以来，乘间窃

掠边境，辽东为之困敝”，“开原、沈阳等处达贼入境抢掠人畜，及攻围抚顺千户所城池，审知各贼乃建

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凡察、董山、剌塔为北虏迫胁领一万五千余人来寇”。直到代宗景泰二

年（１４５１）诸女真卫所在明朝的招抚下，才“稍归所掠男女，而身自入朝，贡马谢罪”②。从《明实录》记

载看，景泰二年到天顺初年，前来朝贡的主要是建州诸卫和兀者卫，尤其是建州诸卫不仅每年皆来朝

贡，而且出现一年多贡的现象，如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建州卫三贡。海西女真中兀者诸卫的朝贡较为活

跃，仅见一次海西女真较大的朝贡活动，景泰四年（１４５３）十二月，“海西亦儿古黑等四十四卫野人女

直指挥苦女等来朝，贡方物，赐晏及彩币等物”③。此外，还有五六个海西女真卫各一次朝贡的记载。

这种现象，是《明实录》阙载，还是黑龙江流域的女真卫所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已不得而知。然建

州等卫女直借机频繁朝贡，且人员众多，还是有迹可循的。

英宗复位后，女真卫所朝贡活动逐渐恢复正常秩序。从各卫所朝贡的时间看，仍遵守以往的规

定，集中在十一月到来年三月。但各卫的朝贡人数则有新的变化。《明宪宗实录》“成化五年十二月

己巳”条记载：

　　礼部尚书邹?等奏：天顺年间因建州等卫野人女直来朝日众，供给浩繁，敕令一年一次来

朝，其数不许过五十人。其后本部复会官议，建州、毛怜等四卫，每卫岁不过百人；海西兀者等

卫，每卫岁不过四五十人。己经通行遵守。然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处女直人等进

贡到者已有一千八百三十二员名，未到者尚多供给愈难，宜敕辽东镇守总兵等官照例验放，仍敕

通事，都督同知武忠等，省谕夷人使知此意，从之。

礼部尚书邹?所说天顺年间定制，当指天顺八年英宗批准孙继宗等人的议奏，据《明宪宗实录》

“天顺八年冬十月乙巳”条记载：会昌侯孙继宗与吏部尚书王翱等议，女真朝贡“近年络绎不绝，动以

千计”，“若不限其来数中国劳费实多，限之太狭，则失其向化之心，合酌量事体，建州、毛怜等卫卫许

百人，海西兀者等卫卫许三、五人，不得重复冒名，审验然后入关。从之”④。建州诸卫朝贡人数原每

卫不得超过５０人，最高频率是一年一贡，此时升为１００名。上引邹?云“海西兀者等卫，每卫岁不过

四五十人”，显然有误，海西女真有二、三百卫，若每卫朝贡数额十人，可达数千人之多，此处当是孙继

宗所说的每卫三、五人之误。天顺年间关于各卫朝贡数额的变化，应是明朝根据景泰年间女真卫所

朝贡现状进行修订的。成化五年（１４６９）仅海西女真各卫朝贡已达到１８３２人，这显然大大超过了明

朝的规定。

宪宗即位当年又对建州女真的贡道作出了新规定：“敕辽东镇守总兵等官，遇有建州等卫女直到

边，须令从抚顺关口进入，仍于抚顺城往来交易，务在抚驭得宜，防闲周密以绝奸宄之谋，毋或生事阻

当致失夷情，及纵令窥瞰引起边患。”⑤这是明朝对建州女真的贡道首次进行限制，从此建州女真朝

贡、互市皆由抚顺关口出入。

明朝中期女真人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物质需求的欲望也日益高涨，希望明朝增加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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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但明朝却不想在运作女真朝贡制度方面投入过多的经费开支，自英宗以来历朝一直贯彻有限

制地运作朝贡制度的政策。这样明廷与女真双方的矛盾在朝贡制度运作过程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

来，主要围绕着女真欲突破明朝种种限制与明朝力图将女真朝贡规范在制度中而展开。

其一，女真各卫所官员为获取更多的赏赐，纷纷请求升职或增加朝贡人数。明朝对前来朝贡的

女真卫所人员的赏赐，是依据朝廷颁发给卫所各级官员的敕书，依官职的高低赏赐的物品有多寡不

同。为获得较多的赏赐，女真卫所官员们纷纷以各种理由请求升职。然而，早在成祖年间就已立下

规矩，除了正常的叙年升迁外，女真官员无功不升迁，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建州、毛怜二卫都指挥李显

忠、孟哥帖木儿等奏举各卫千百户请升除指挥等职。上以无功不许，仍赐敕戒谕而赐其来使者钞币

遣还”①。宪宗以前，女真羁縻卫所官员请求升职的记载不很多见，自成化年间起请求升职的女真卫

所官员越来越多，有的官员因请求得不到批准而心生怨气，甚至率众掠边。如成化元年（１４６５）著名

的“董山事件”，起因即是建州左卫都督董山等自陈出力防边，乞请升职。宪宗俱不允，仅加赐 缎等

物②。董山十分不满，《殊域周咨录》曰：“董山复来朝贡，争席出不逊语，乘是激海西夷人寇边，一岁凡

九十七，杀十余万人。”③这虽有些夸张，但女真人频繁掠边则是事实。成化三年（１４６７），明朝将董山

扣在辽东广宁，斩首示众④。明总兵官赵辅率兵五万，分三路讨伐建州女真，都督李满住被杀，凡察下

落不明。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建州三卫为报明廷诛董山之怨，纠合海西人数千余，乘虚入境大掠而

去。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率诸军袭未犯边的女真各寨，大肆杀戮，却向朝廷谎报击破入寇之建

州女真，加剧了女真与明廷之间的矛盾。兵部右侍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记载，“被屠之家数百人，

悉诉其方遣使入贡，无犯边状，而冒当杀戮，又果无劫掠人畜可证，今虽仰荷朝廷招来，实难于度日。

予遂承诏各牛布给慰之，且令其酋长赴京”⑤。大约与此事件有关，为了安抚女真羁縻卫所官员，成化

十四年七八月间有多起女真卫所官员乞升职得以如愿：七月扎肥河等卫指挥使等官亦黑哈等十七人

乞升职、弗思木等卫指挥使等官都鲁秃等十三人乞加升；八月朵林山等卫女直朝贡求升职者四十九

人、建州等卫都指挥等官广失塔等入贡因乞官职、失里木卫指挥佥事赛亦塔等八十四人乞升职，朝廷

以诸夷皆因招抚而至，多给予升职。为此，兵部上言：“自天顺四年至今及十八年者，准升一级，虽无

敕印而有诏谕之功者，许袭旧职，其自成化十五年以后，非因抚安而来，有所求乞者，宜以二十五年为

率，方许之。”宪宗“命如议”⑥。

尽管明朝再次明确女真羁縻卫所官员升职规定，但仍有朝贡者无视规定提出升职请求，如愿望

落空，或虽升了职但没有达到要求，便率部为寇，掳掠人口财物，甚至阻止其他卫所的正常朝贡活动，

如孝宗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七月，海西兀者前卫指挥尚古“贡骆驼并归被虏人口，求升都督，不许，止升

都指挥佥事。尚古怒去，绝朝贡，时入为寇，仍率兵遮绝海西诸胡之入贡者，诸胡并怒之”⑦。还有的

卫所官员作假冒功请升赏⑧，到嘉靖年间女真卫所官员通过朝贡请求升职的事情越来越少，而冒功请

升赏的事情相对多了一些。

一些各卫所官员请求升职不成，转而请求明朝增加朝贡人数，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正月，海西城讨

温卫女直夷伍因住等，乞求入贡人数每卫增至十人；建州等卫都督察安察等请求每卫指挥人乞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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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人一名。礼部议：“建州等卫入贡人数有天顺八年及成化十年会议事例，行之已久，请令译者谕之，

俾仍遵旧制。”帝从之①。不论是女真卫所官员的一般请求，还是找些理由请求增加朝贡人数，基本都

没有得到明朝的批准。可见明朝限制女真朝贡人数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

其二，一些女真卫所官员、头目假冒、洗改旧敕，或用各种手段获取其他卫所敕书，冒名、涂改前

来朝贡。明朝规定各卫所朝贡人员以朝廷颁发的敕书为入关凭证，但明边关验证朝贡者的敕书时，

往往是只认敕书不认人。在女真人请求升职、增加朝贡人数无果的情况下，明后期最常见的现象是

一些女真卫所官员涂改原有的敕书，将低职改为高职，以获得更多的赏赐，例如：

　　（正德十二年六月）辽东建州左等卫指挥使张家奴等来朝贡马，时诸夷洗改原敕职名，以觊

厚赏。事觉，仍赏如例。②

（嘉靖十年三月）先是，夷酋褚羊哈等听抚入贡，朝廷例外加赏。于是，海西夷兢相慕效，争

以贡入，数溢其旧，几至一倍，甚有洗改敕书，易置别卫，概以听抚为名，混进徼赏者。③

又有儿孙冒用父祖的敕书前来朝贡的，如《明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二月辛巳”条记载：

　　海西诸冬河卫女直都指挥佥事松吉答等，冒其父祖故名来贡，及兀者左卫指挥同知也克赤

原赐敕字磨灭不可辩。通事译奏其故，命礼、兵二部集议，请移文辽东镇巡官省谕各夷，父祖己

故及衰老不任朝贡者，许其具奏袭替。从之。

明朝虽允许因衰老不能亲自来朝贡的女真卫所官员的子孙袭替其官职，以避免出现子孙冒名朝

贡之事，但此类事件仍不断发生，直到世宗嘉靖年间还可以见到相关的记载，如明世宗嘉靖元年

（１５２２）三月，女真通事王臣言：

　　夷人敕书多不系本名，或伊祖父，或借买他人，或损坏洗改，每费审驿，宜令边官审本敕亲子

孙实名填注到京奏换。④

还有女真人借入京朝贡之际，通过汉民、汉官购买废敕，以此冒名朝贡，以获得赏赐。如《明宪宗实

录》“成化二十二年二月辛丑”条载：

　　兵部武选司吏樊忠、韩锡，大兴县民匠吴监、吴兴，皆以罪伏诛。先是，监、兴出入会同馆，与

夷人相贸易。有建州卫夷人谋买旧敕，监言于忠，辄于本司盗出废敕十六道，同监至会同馆售

之。锡亦盗敕二十一道，藏于家。托监、兴转售，俱获利。缉事官校发其事，下锦衣卫鞠实，左右

侍郎阮勤、侯珊，郎中邹袭、朱绅，员外郎彭纲，主事高监、张日永、石巍、赵铭、苏章并吏役人等俱

逮下狱，刑部各拟合坐者律。上以忠等交通夷人，盗卖敕书，大不畏法，命即诛之；袭等防范不

谨，免赎罪，俱调外任；勤、珊亦调南京别部，余各坐罪有差。

此事东窗事发，当事汉人被诛，牵连兵部多名各级官员，购买废敕的女真人被如何处理则不见记

载。从上述事例看，明朝从怀柔远夷的政策出发，对上述女真人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理是比较宽松的，

这也导致明朝后期朝贡制度日益混乱，明廷对朝贡成员的控制越来越松弛。

其三，一些女真卫所官员、部民以掠边剽夺辽东人口、财物，来宣泄对明朝限制朝贡的不满。“土

木堡之变”以前，女真人寇边行为只是偶尔发生，景泰年间以来，随着明朝限制朝贡制度的政策日益

严格，女真人寇掠边地的事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防御女真的寇边，成化二年

（１４６６），在辽阳副总兵韩斌的主持下，自开原以东“建东州、马根单、清河、咸场、阳、凤凰、汤站、镇

东、镇夷、草河十堡拒守，相属千里”⑤。筑边堡的同时修建了一道边墙，“自开原直抵鸭绿江，南北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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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千有余里”①，与正统年间修建的由山海关到开原的西部边墙相接，形成了明朝对女真的防御线。

但这仍无法解决女真掠边的问题，到明末，随着女真族的崛起，女真人频繁的掠边，已经不仅仅与明

朝限制朝贡活动有关了。

此外，辽东边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管理女真朝贡制度时，为谋私利，欺骗愚弄乃至擅杀无

辜女真人的作为，也是促使女真人寇边的重要原因之一。马文升在《抚安东夷记》中记载，成化年间，

“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言开原验放夷人管指挥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辽东守臣

勘之。管指挥者惧，乃因本卫都督产察系散赤侄入贡归，贿求产察，言管实无所受。散赤哈闻之，深

怨产察，声言聚众犯边”。掌管验放夷人官员的行径可谓卑鄙，非但激起女真人要寇边泄愤，也引起

女真人内部矛盾。不仅如此，辽东都司一些边官擅自诛杀朝贡成员以邀功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极

大地伤害了女真等朝贡成员。如孝宗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六月，兵部覆奏：“自今若有诱杀熟虏冒功，

为首者以谋杀汉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调南方烟瘴卫分守、守备等官知情者降三级，镇巡官知情故

纵者，奏请处分。”②这说明辽东边臣的做法已经引起女真人激烈的反抗，使其由原来贪图财物的小规

模寇掠，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反叛行为，严重影响到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女真人社会内部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对朝贡制度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

影响。建州女真几经辗转迁徙，英宗正统五年（１４４０）建州三卫汇集到苏子河、婆猪江一带居住③，开

始进入发展时期。“土木堡之变”后，为躲避蒙古部的侵扰，海西女真一些较大的卫所也开始南迁，这

引起女真各卫所之间相互争雄，逐渐形成一些较强的地方势力。如天顺六年（１４６２）三月，英宗“敕谕

弗提等卫都督察安奴等曰，今遣都指挥佥事马鉴等赍敕并货物往尔处公干，尔宜省谕奴儿干、吉列

迷、黑龙江各处人民照旧买卖，有以海青等物进贡者，听马监等就彼给赏，其买卖者任从两平交易，不

许争竞分扰，事完尔等用心护送回还，毋致疏虞，庶见尔等敬顺朝廷之意”④。明朝派遣官员到黑龙江

下游巡抚女真各部要通过弗提卫都督察安奴省谕各处女真卫所，并命其将明派去的都指挥佥事马鉴

等人“周心护送回还”，这说明弗提卫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具有很大势力。学界一般认为明中期海西女

真部分南迁，塔山左卫、塔鲁木卫及弗提卫的一支不断发展壮大，于１６世纪中叶，先后定居于辽河上

游至松花江上游之间，与当地的女真部落相融合，形成了哈达与乌拉（以塔山左卫为主）、叶赫（以塔

鲁木卫为主）、辉发（以弗提卫的一支为主）等四部⑤。

在女真各卫所彼此争雄中，势力强大的卫逐渐控制某一地区的朝贡道，如正德八年（１５１３）正月，

海西塔鲁木卫都督竹孔革等屡犯边，“阻各夷朝贡”。八月，“兵部奏，海西卫夷人竹孔革等四人听抚

入贡，辄求升袭，并给印与敕。从之则示弱，不从则兴怨”⑥。塔山左卫都督速黑忒“居松花江，距开原

四百余里，为迤北江上诸夷入贡必由之路，人马强盛，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独至”⑦。明朝

也开始依靠这些强卫来维持地区朝贡制度的秩序，如嘉靖元年（１５２２）三月，女真通事王臣言：“海西

都督速黑忒，虽好强雄，颇畏法度，彼处头目示皆慑伏，宜降敕切责，及差廉干官一员，同往抚顺，节次

犯边竹孔革等部落，如无效，将差去官并速黑忒治罪。”数年后，“女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称有杀猛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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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又奏尔等已离朝鲜镜成，同原叛土军马哈剌等四十家来至苏子河，家口粮食艰难，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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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蟒衣、玉带、金带、大帽等物，诏赐狮子彩币一袭，金带、大帽各一。猛克者，开原城外山贼也。常邀

各夷归路，夺其赏，速黑忒杀之”①。明朝的扶持和赏赐又起到了强化这些称雄一方的女真大卫势力

的作用。

明世宗嘉靖年间，一些势力强大的女真卫所为了从朝贡制度获得更多的赏赐，从控制贡道发展

到抢夺敕书。早在正统末年，脱脱卜花王进犯辽东时，“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

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②，发生了女真卫所官员的敕书被蒙古人所夺的事件。到明后期，女真人

之间彼此掠抢敕书的事件越来越多，到世宗嘉靖年间已经形成大量敕书掌握在强大的女真地方势力

手中的局面，如《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九年三月己未”条记载：

　　王中先与海西夷兀允住抢杀者帖列山等卫夷把秃郎中等，夺其敕书三十五道，有把大者以

兵为把秃等复仇。兀允住死，敕书留王中处，中因令其部落额克捏等冒敕中哈塔等名入贡耳。

诏令镇、巡官明白宣谕，原抢敕书，查给哈塔等，额克捏等贡马已充官用，赏赐仍给之，把大升正

千户，仍赏以银币。把秃郎中等部落从重赏劳，王中禁不许入贡，验收放指挥同知等官李钺、刘

瀛，董云飞、陈善等有失觉察，各夺俸半年。

尽管明廷一再明令抢、冒、洗、改敕书是违法行为，令守关查验敕书的官员一旦发现敕书有假，

“即省谕阻回”，但是各卫洗改敕书的事件仍频频发生。随着女真地方势力争夺敕书的斗争愈演愈

烈，明朝政府不得不承认女真地方势力对敕书的拥有权，而且依靠女真地方势力来维护朝贡制度的

运行，这使得女真朝贡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明代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向敕书朝贡制的转变

世祖朝，明朝已经步入由盛转衰时期，东北女真人则进入由弱变强时期。女真人从众多分散、弱

小的部落发展为几个强大的部族，他们在彼此竞争、兼并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大的政治势力。在这一

时期，明朝实行了一百六十多年的羁縻卫所朝贡制度迅速瓦解。曾作为各羁縻卫所朝贡的重要凭证

的敕书，在这一时期，被作为各女真政治势力对明廷进行朝贡获取赏赐的凭证。女真各势力之间争

夺敕书与明朝以敕书控制女真人的朝贡活动，成为这一时期女真朝贡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

嘉靖后期，在靠近辽东都司地区分布着女真人几个较大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以塔山左卫为主发

展起来的哈达部，其首领为已故塔山左卫都督速黑忒之子都督佥事王中（又作“王忠”）；以塔鲁木卫

为主发展起来的叶赫部，其首领为塔鲁木卫都督佥事竹孔革（又作“祝孔革”）；控制西部浑江上游建

州女真的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控制东部婆猪江流域建州女真的建州卫大酋王兀堂。其中，王中势

力最为强大，《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二年七月辛酉”条载：

　　升海西夷人都指挥佥事王中为都督佥事。先是辽东抚按官言中先年冒贡害人，朝命绝其入

贡，近中侦报虏情有功，乞许其入贡，仍加升赏，以示激劝。诏升中都督佥事，令约束部落入贡，

并谕以旧罪朝廷业已置之，宜益修忠顺．以图报效。

王中因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杀帖列山卫把秃，夺其敕书三十五道，又令部人冒名朝贡，被禁止朝

贡。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四月，王中事先得知蒙古部欲出兵寇开原，预先传报明军，使明军有备而战，“斩

虏首四百余级”③。为此，明世宗“诏升中都督佥事，令约束部落入贡”。王中升为都督佥事之后，对明

朝十分恭顺，得到明朝的信任和扶持，王中的势力迅速发展，《开原图说》记载：

　　王忠，初建寨于广顺关外，东夷诸种无不受其约束，无论近边各卫站，岁修职贡，惟忠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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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野人女直僻在江上，有来市易，靡不依忠为停居主人。当是时，广顺关外夷络绎不绝。①

（王忠时）兵力强盛，东夷自海西、建州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听其约束。忠又

甚恭顺，一时开（原）辽东边无一夷敢犯居民者，皆忠之力也。②

王中建寨于开原广顺关外，又被称为南关。从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明命王中约束部落入贡以

来，直到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前后，王中因部落内乱被杀为止③，女真各部朝贡活动有序，很少有寇边

行为。从《明世宗实录》的记载看，这期间，海西卫所朝贡皆遵守明朝规定在十月到翌年三月之间，但

建州各卫朝贡则几乎都在五至七月之间，而且，还发生了建州女真寇边事件，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八

月，“建州右卫夷酋李撒赤哈纠众为乱，屡犯城堡，边人患之”④。可见，王中对建州女真的约束力是有

限的。王中不仅约束海西女真诸部按照明朝规定进行朝贡，而且以武力制止作乱掠边的女真首领。

如明人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中记载：“塔鲁木卫夷酋捏哈（即竹孔革）得敕三百道，建寨于开原东北

镇北关外住牧，即所谓北关。”竹孔革为乱“阻朝贡”，被“王忠所戮，夺贡?，并季勒寨”。竹孔革所持

３００道敕书被王中夺取⑤，将北关控制于南关之下。

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蒙古俺答汗出兵征讨兀良哈三卫，朵颜、福余、泰宁相继降服，俺答汗的声

势日益强盛，接连向明请求互市，均遭到世宗的拒绝，于是俺答汗纵兵掳掠明边。蒙古军的寇掠从北

边渐及辽西。直到穆宗隆庆四年（１５７０），明朝同意俺达汗通贡开市，建立封贡关系，双方才进入和平

时期。在此期间，王中被杀，其侄王台成为哈达部主。明以王台袭都督职，仍为明朝约束诸部朝贡活

动。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五月，“海西夷都督王台等执紫河堡盗边夷酋台出等及所掠来献，因为其部

下求升赏。上嘉其忠顺许之”。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三月，“开原边外夷人忽失塔等盗边，为其都督

王台部下哈乞纳所擒，守臣以闻，诏斩忽失塔等，王台、哈乞纳令抚臣犒赏”⑥。由于这一时期辽东战

乱不断，直接影响了女真各部的朝贡活动，朝贡次数明显减少，甚至有的年份不见女真朝贡的记载。

然一旦环境允许，女真人还是成群结队地前往京师朝贡，一起就有数百人，多时可达上千人。为加强

对女真朝贡队伍的管理，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对女真每一起入京朝贡队伍的人数进行了规定：“诏自

后三卫、海西诸夷入贡，令蓟辽督抚官分定起数。每起无过百人，各都司选委官舍押送。其所经由驿

递，各先期委通判一员，催办车马廪粮，验批应付，回日仍依到馆起数先后，挨发辞朝，革伴送通事序

班，以兵部听差指挥千户百户一员代之。”⑦

从《明实录》的记载看，自明英宗正统年间以来，明朝记载女真朝贡事迹皆以卫所为单位。但到

明世宗即位后，又改回明永乐、宣德时期的形式，记载女真朝贡的人数。这可能与女真各卫所之间争

夺敕书的现象有关，朝贡的卫所数量明显减少，但朝贡人数未必减少。然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以后

到隆庆末年，王中、王台节制女真诸部朝贡期间，几乎不见关于朝贡具体人数的记载，各卫朝贡的次

数也不多，从《明实录》记载看，女真朝贡的总体人数并没有明显减少。其原因可能是掌握敕书的女

真大酋安排朝贡人员，人数以所发敕书的总数为准。海西女真有９９９道敕书，明朝仅以海西某一卫

为代表记入档案即可，如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记载：四月，“乙亥，海西女直都督等官台失等各来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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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瑗辑：《九边图说·开原图说》卷上《靖安堡图论》，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１９８１年，第４２７页。

冯瑗辑：《九边图说·开原图说》卷下《海西夷南关枝派图说》。第４５１页。

关于王中被杀的时间，学界看法不一，李建才先生认为在嘉靖三十一年以后不久（《明代东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１５０页）；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认为在嘉靖二十七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７９页）。

《明世宗实录》卷三二“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戊午”，第５７４０页。

关于王中从竹孔革手中夺取多少道敕书，薛虹、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认为王忠杀竹孔革夺得敕书７００道，海西等卫

敕书９９９道，皆为王忠所有（第３７８ ３８０页）。笔者认为竹孔革的势力原比王中的势力大，但尚不足以掌握海西女真大多数敕书，明

人王在晋的记载比较可信。其后，王中虽可以约束海西诸卫朝贡活动，即便是夺取了竹孔革掌握的３００到敕书，也未能掌握海西全

部９９９道敕书。

《明世宗实录》卷四五九“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庚申”，第７７６５页；卷五七“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己亥”，第８３６６页。

《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六“嘉靖四十三年七月戊申”，第８６９５页。



马，宴赉如例”；“己亥，海西竹里河等卫女直都指挥同知把歹等各来朝贡马，宴赉如例”①。这年海西

女真朝贡的人数一起就有四百余人②。宪宗成化五年（１４６９）明朝规定“建州、毛怜等四卫，每卫岁不

过百人，建州寄住毛怜达子、岁十二人”，由此可推知明朝授给建州三卫与毛怜卫敕书每卫１００道，加

上寄住毛怜卫的建州人１２道，总计４１２道敕书。其后，随着敕书的争夺，建州、毛怜卫所持有的敕书

也不断增加，如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二月，“建州右卫女直都督牙令哈等二百十三人来贡马，赐宴给赏有

差”；四年二月，“毛怜等卫女直都指挥佥事諸剌答等二百九十人各来贡马，宴赉如例”③。若严格执行

朝贡者一人一敕的规定，两卫所持有的敕书都超过原有数量的一倍以上。万历年间修订的《大明会

典》载：“近年定海西每贡一千人，建州五百人，岁以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如次年正月以后

到边者，边臣奏请得旨，方准验放。”④规定建州女真所持敕书为５００道。此外，明帝有时会以赏赐敕

书作为安抚的手段，如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辽东总兵李成梁攻打建州女真古勒城时，误杀努尔哈赤的

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明廷为安抚努尔哈赤，“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⑤。这样建

州女真所持有的敕书超过了５００道。估计万历年间曾进行一次旧敕换新敕，万历朝每年建州、海西

女真朝贡的总人数都没有超过敕书总数。

明朝自王中时期确立扶持哈达部，约束女真各部朝贡活动的方针后，在王中、王台两代四十年

间，女真朝贡活动有序，掠边之事大为减少。尤其是哈达部位于蒙古与建州女真之间，可以阻隔和监

视二者之间的联系，这对神宗朝的辽东边防尤为重要。因此明朝君臣认为“王台世居海西，统管夷

众，明我耳目，受我要束。自收二奴，制建州，岐东夷，北虏而二之，则海西为开原蕃卫，而开原倚海西

为安”，“海西安则开原安，全辽亦安”⑥。这里所说的“海西”是指南关哈达部。二奴即仰家奴与逞家

奴，为北关竹孔革的孙子，时为叶赫部二主。王台死后，二奴便向南关挑起?书之争，而且争斗愈演

愈烈，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在明朝的主持下，将海西９９９道敕书重新分配给二关首领。明人瞿九思

《万历武功录》记载：

　　两关皆海西遗种，国初收为属夷，给敕书凡九百九十九道。南关凡六百九十九道，北关凡三

百道。每一道验马一匹入贡。中间两关互有强弱，故敕书亦因之以多寡有异耳。初逞仰兵力强

盛，以故北关敕书独多。后王台盛，复大半归南关，而北关才得四之一耳。及台与虎儿罕赤死，

延及歹商，势益衰落，而卜寨、那林孛罗强，先已得八十道，竟欲以百二为请，于是制置使欲均平，

南关凡五百道，北关凡四百九十九道。

虽然南关仅比北关多一道敕书，却体现了明朝扶持南关，以哈达部制约其他各部女真的政策。

由此也可以看出，敕书不仅是朝贡活动的凭证，敕书多少也是女真各势力强弱的体现。

这一时期，《明实录》照常记载建州三卫、毛怜卫以及海西女真若干羁縻卫所的朝贡活动，万历一

朝海西女真前来朝贡的羁縻卫所共有３５个，其中有２３个卫仅见一次，５个卫来朝二次，７个卫来朝

三次以上，其中哈儿卫、忽鲁卫朝贡三次；弗秃卫朝贡四次；弗思木卫朝贡五次，古城卫、脱伦兀卫朝

贡六次；者剌（者喇）卫朝贡九次。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最后一个朝贡的是忽鲁卫。以后《明实录》不

再记载卫所名称，而是直接记“海西夷人”，最后一次关于女真朝贡的记载则记为“北关”，这也是仅见

的一次。上述３５个卫中哪个是万历年间海西扈伦四部的朝贡者，哪个是海西女真中势力强大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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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实录》卷五三三“嘉靖四十三年四月己亥”，第８６６７页。

《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六“嘉靖四十三年七月戊申”，第８６９６页。

《明世宗实录》卷三十六“嘉靖三年二月乙巳”，第８９９页；卷四十八“嘉靖四年二月戊申”，第１２２７页。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礼部·朝贡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２页。

《满洲实录》卷一“癸未年二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第一册，１９８５年，第２９页。据《建州私录》卷上记载：

“以祖、父故，予指挥职。”《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挥努儿哈赤为都督佥事”（第４０２８

页）。可知明朝初授努尔哈赤的官职为都指挥使。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万历十五年九月癸丑”，第３５６９ ３５７０页。



活跃的南北关的朝贡者，除了最后一次之外，史无明载。史书记载比较明确的南关首领所出的塔山

前卫，最后一次朝贡是在嘉靖七年（１５２８）①。北关首领所出的塔鲁木卫，最后一次朝贡是在嘉靖十年

（１５３１）②。关于辉发部，若以学界已有的观点考察，弗提卫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万历九年（１５８１）；肥河

卫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呕罕河卫最后一次朝贡是在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③。显然扈伦

四部的朝贡活动无法与上述卫简单对应。据《明实录》记载这期间有五次女真朝贡同时要补进以前

没来朝贡年份的贡物，其中有两次是建州卫和毛怜卫，另三次是海西女真，即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友

贴等卫补进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份贡；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忽鲁卫补进二十九、三十年分正贡；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北关补进三十五、三十六年份正贡。这种补贡行为，应是南北关女真大酋的行为。南关哈达

部在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辉发部在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已先后被建州卫努尔哈赤所灭，敕书为努

尔哈赤所持有。估计这几次海西女真补贡行为都是持有一半敕书的北关叶赫部所为，但明朝前后记

载的卫名不同，可能此时羁縻卫已是空有虚名，明朝以某海西卫名指代北关或南关记入档案。

这一时期各部女真每岁朝贡人数有记载的年份不多，其中万历四年（１５７６）正月与二月三起海西

女真卫朝贡人数总计为８４９人，即哈儿分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等官你哈龙等２８２人、塔鲁等卫女直

都指挥佥事笼卜等１５０人、者剌等卫女直夷人都督等官阿失卜等４１７人。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十一月

到十二月海西女真卫朝贡人数总计９５１人，即思鲁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羊孛罗等２３９人、撒剌等卫

女直夷人都指挥使阿失卜卫１７８人、弗秃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往吉奴等１０１人、友帖等卫女直夷人

都指挥泊扯１８３人、脱伦兀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几失等四起共１４５人、顺諸扎等卫女直夷人都指挥

宿人害等１０５人。这是所见到记载海西朝贡人数最多的两个年份，总数皆在海西女真敕书总数之

内。建州卫朝贡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十二月，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３５７

人、建州右等卫女直夷人速儿哈赤（努尔哈赤之弟）等１４０人，共计４９７人。此时毛怜卫已被努尔哈

赤所吞并④，建州卫朝贡人数亦皆在建州女真敕书总数之内。

万历九年（１５８１）有三起海西女真卫官在朝贡时请求袭替换敕，即四月丁酉，“海西奴儿干等卫都

督佥事等官汪撒等男孙阿儿吉纳等，各讨袭替改卫换敕，部覆如议”。五月丙寅，“海西可令河等卫都

指挥佥事等官脱脱等男孙
-

手等十五名，求袭替换敕，兵部覆请。许之”。六月丙申，海西哈察等卫

都指挥同知卜剌答求袭替换敕，许之”⑤。奴儿干卫在黑龙江下游，可令河卫在黑龙江流域⑥，哈察卫

今地不详。这三卫应是海西南北关大酋所控敕书之外的羁縻卫，他们来朝贡时请求袭替更换新的敕

书，说明直到明后期仍然有前期类型的羁縻卫所朝贡，只是万历年间前来朝贡的３５个海西女真卫是

否还有这类羁縻卫，已很难分辨。

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明朝任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指挥后，其势力迅速壮大。关于努尔哈赤统一

女真，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学界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

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努尔哈赤本人赴京朝贡至少有８

次，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建州卫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翌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公开反明。三年后，后金灭亡叶赫部。在努尔哈赤基本完成统一女真大业

的同时，明朝女真朝贡制度彻底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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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四“嘉靖七年正月癸未”：“海西塔山前等卫、建州左等卫女直都督佥事速黑忒等，二百人来朝贡马，赐

宴赏如例。”第１８９５页。学界一般认为乌拉部与哈达部同出一卫。

《明世宗实录校勘记》卷一二三“嘉靖十年三月”：“海西夷克默儿河等卫都指挥使弗当哈等、肥河等卫右都督纳木章等、撒刺

儿等卫都督佥事歹因卜鲁等、塔鲁木等卫都督佥事竹孔革等四百七十七人，各来朝贡，赏赉如例。”第７９４页。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嘉靖十六年正月乙巳”：“海西呕罕河等卫女直左都督褚养哈等，来朝贡马，宴赉如例。”第４１５０页。

毛怜卫最后一次朝贡是在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九“万历二十三年九月辛未”，第５３４８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万历九年四月丁酉”，第２１１９页；卷一一二“万历九年五月丙寅”，第２１３８页；卷一一三“万历九年六

月丙申”，第２１５２页。

杨主编：《明代东北疆域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３页。



四、女真朝贡制度的贡道、贡期、贡物与封敕、赏赐

女真羁縻卫所的贡道、贡期和贡物，从自由行事到有明确规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然而，朝

贡制度的核心内容封敕和赏赐，自明成祖初建女真朝贡制度之日起，就有明确的规定，作为基本制度

一以贯之，很少变化，但遇特殊情况也有按特例办之的现象。

１．贡道。

明朝对女真实行入京朝贡制度。明朝初年，以南京为都城。女真从东北到南京路途遥远，但女

真朝贡使臣仍络绎不绝。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明迁都北京后，女真朝贡皆由陆路经辽东都司入山海关

至京师。明朝“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①。明初东北

地区的驿站道路主要沿用辽金以来的古道和元代驿站。《辽东志》记载辽东都司通往建州、毛怜、海

西女真地区的道路主要有四条：一是“开原东陆路”，出开原城东行，经今吉林延吉，抵达朝鲜国界；二

是“纳丹府东北陆路”，经今吉林桦甸、敦化，抵达今俄罗斯滨海地区。李健才先生认为这分别是明初

建州左卫、建州卫、毛怜卫的朝贡道；三是“开原北陆路”，经今辽宁昌图到吉林农安一带；四是“海西

东水陆城站”，经今黑龙江双城、依兰、抚远，直达黑龙江下游近入海口处。这两条驿站道路，为海西

女真朝贡道②。明中后期，辽东都司以外地区驿站废止，但一直是女真人的朝贡道。

明初对女真各卫朝贡入关的地点没有明确规定，大多从开原入关。宪宗即位后，令建州等卫女

真朝贡从抚顺关口进入，于抚顺城互市交易③。海西女真仍由开原入关朝贡。明朝开始明确要求女

真羁縻卫所按照规定由不同的朝贡道入关，不得随意错乱。如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海西兀者前卫都

指挥散赤哈奉辽东守臣之命来广宁面折，“率所部十数余人欲由抚顺关进赴广宁，时参将周俊等守开

原，恐散赤哈至则真情毕露，乃遣使驰报广宁守臣诡云：‘海西人素不由抚顺关进，恐熟知此道，启他

日患。’守臣不虞其诈也，即召其使速阻之”④。到嘉靖中期以后，女真地方势力控制各朝贡道，开原关

分别由海西女真哈达部与叶赫部掌控，二部又称南关、北关。

进入辽东都司境内，明朝设有通往各处的驿传，赴京朝贡的女真使臣可以利用驿传的车马。永

乐五年（１４０７）正月，“上谕后军都督同知朱崇等曰：朕怀绥远人，凡鞑靼女直野人来朝者，皆赐赉之遣

还，令所经郡县给廪馔厚待之。蛮夷不遵礼法，往往于经过之地，掠人孳畜财物，亦境内之人，窥其所

赍而剽夺之。自今悉遣人护送出”⑤。成祖下旨要求军队派兵护送朝贡使臣在境内的往来通行。宣

德二年（１４２７）三月，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觊奏：“自山海关外辽东所属凡二十四驿，其十八驿俱在

极边。洪武中以谪戍等递送，今四十余年，逃亡者多，凡外夷朝贡使臣及公差往来，于各卫队伍中摘

军协助递送。”⑥自山海关抵辽东，一千余里驿站，明以军队协助递送朝贡者，一是防止朝贡者在境内

掠夺居民的财物；二是防止内地的盗贼剽夺朝贡者携带的朝廷赐物。宪宗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十一

月，明又规定“命行人伴送东北诸夷入贡者出境，并禁其市军器”⑦。以行人伴送女真朝贡使主要目的

是禁止女真使臣沿途购买武器、铁器等违禁物品。为了严防女真贡使私买违禁器物出关，明廷还“分

巡佥事于开原、抚顺等关，搜验放出。如有违禁器物，即追究所从来通行参问”⑧。到明后期，仍然不

断在修订伴送女真朝贡使的规定，《明神宗实录》记载：“会典一款，嘉靖三十八年题准。女直夷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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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还差通事、序班押送出境。又四十三年改行兵部差指挥等官伴送。又万历四年仍差通事序班押

送。”①可见，女真朝贡路上时常发生风波，保证女真朝贡使一路平安，防止其携带违禁物品出入边关，

成为明朝管理女真朝贡制度的重要事项之一。

２．贡期与贡物。

明成祖、仁宗、宣宗时期，女真朝贡制度处于全面发展时期，明朝对女真的朝贡时间没有任何规

定，从史籍关于这一时期女真朝贡活动的记载统计看，一年十二月中每个月份都有入京朝贡的女真

人，其中有一年二贡、三贡、四贡者。英宗开始规定贡期，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八月规定，“许其一年一朝

或三年一朝。不必频数”。明廷要求女真于农闲时朝贡，朝贡次数最多每年一次，亦可三年一次。

《辽东志》记载：“每岁十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终止，陆续起送建州左右、毛怜、海西等卫夷人到司，督

令通事审验发馆随行。”正统五年（１４４０）开始，女真朝贡活动开始集中在十一月到翌年三月。女真朝

贡使团十月开始入关，十一月便有女真贡使到达北京。十二月底入关的女真人，大约要到二月到达

北京，直到万历年间也没变化。当女真朝贡出现入贡违期，人数超额的现象时，朝廷认为这是辽东都

司官员失职行为，要给予责罚。如嘉靖四年（１５２５）正月，“女直建州卫都督等官童子哈的纳等入贡违

期，人数亦浮常额。礼部请治辽东都指挥薛澄罪……夺澄俸两月”②。万历朝建州女真往往不按贡期

随意朝贡，反映了明朝对女真控制能力的减弱。

明成祖初建女真朝贡制度时，对于女真羁縻卫所的纳物品没有明确规定。据统计永乐一朝女真

朝贡达２２１次，见于记载贡纳物品的只有４２次，其中有３６次贡马，３次贡马和方物，３次贡方物。朝

贡者贡献方物，是古来有之的规矩，来朝不贡，这种现象令人不解，或许是因为女真人所贡纳的物品

在明朝人看来不足以记入史册。当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稳固后，仁宗洪熙年间开始每起朝贡的女

真卫所人员皆贡马，而且大多数朝贡者在贡马的同时还贡方物。据正统二年（１４３７）十月，行在兵部

奏：“兀良哈及鞑靼女直人等来朝贡者，进马或三五匹，动辄三四十人。”③每个女真羁縻卫贡纳马三五

匹，大约是明朝规定贡纳额。正统年间以后，女真每卫贡马的数量大约与每卫朝贡的人数相当。各

卫贡纳的方物以本地土产为主，其中上乘之物为海青、貂皮、珍珠。女真朝贡入关时，边关官吏需要

验方物记名数，《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年十月甲寅”条记载：

　　整饬边备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怜、海西等诸部落野人女直来朝贡，边臣以礼部定拟名

数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且貂产于黑龙江迤比（北），非建州、毛怜

所有。臣闻中国之待夷狄来则嘉具慕义，而接之以礼，不计其物之厚薄也，若必责其厚薄，则虏

性易离，而或以启衅，非圣朝怀远人厚往薄来之意。……自后夷人入贡验数放入，不得过为拣

择，以起边衅。”从之。

明朝对女真的贡品给予偿付，称为回赐。弘治《明会典》载：“回赐，自进并带进过马匹不分等第，

每匹回赐彩段二表里，绢一疋。驼每只三表里，绢十疋。在卫都督、指挥
.

员加赐彩段一表里。”万历

《大明会典》载：“回赐，进过马每匹彩段二表里，折钞绢一匹。貂鼠皮每四个生绢一匹，零者每个布一

匹。”④明后期，回赐以银折绢，《全边略纪》记载：万历三十六年，“海西、建州二夷，不修贡事者久矣，顷

补贡一千五百名，海车每八两五钱，马每四钱五分。建车每十五两，马每一两”⑤。

对于特殊的贡品，明朝给予特别的回赐。如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十二月，“辽东野人女直进贡珍珠至

京，每人赏彩段一表里，绢五匹；珍珠每二颗赏绢一匹，此朝廷柔远人之盛意也”⑥。成化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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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３）正月，“成讨温卫女直都督佥事康尼，以两进海青乞升职，并赐蟒衣、玉带。上曰：‘朕于远物，

素所不宝，但念远夷效顺，故勉受之。康尼准升一级，视常赐外，加彩段二表里，亦足以答其意矣。’”①

显然，在明朝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政策下，明朝规定女真所纳贡品的数额不大，却给予丰厚的

回赐。因此，自仁宗洪熙元年开始，各卫朝贡时必携带贡品，若因某种缘故未来朝贡，事后还要“补

贡”，以图回赐。

３．封敕、袭替与升迁。

明朝先后在女真地区建立了３８１个卫，２０个所，７个地面，１个寨。明朝对前来朝贡的各部落“官

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②，据《明实录》记载统计女真羁縻卫所的官职共有１３

级：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

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百户—镇抚—头目，各级官职，有官无俸。无官职的女真部落贵族称为“舍

人”。明廷对羁縻卫所各级官员皆赐诰印冠带袭衣。诰，即敕书，官职的委任状；印，为卫所之印；冠

带袭衣，即官服。敕书是朝贡活动各个环节的凭证，明廷依据敕书上写明的官职进行赏赐，故敕书为

女真人最为重视。羁縻卫所的官职实行世袭制，随着前一代卫所官员的老弱病死，其子弟经过朝廷

批准可袭替其官职。如英宗正统二年（１４３７）二月己巳，“命故建州卫指挥同知木答兀子散秃野、木河

卫指挥佥事吉扫兀弟撒撒禾、屯吉卫指挥佥事扎里哈子太平奴、克赤子勒者帖、列山卫指挥佥事剌木

塔子答升加、沙笼哈子撒必哈、兀列河卫指挥佥事散赤哈子镇鲁忽、扎鲁哈子弗羊古阿、者速河卫指

挥佥事桑果奴子公把奴、阿真河卫指挥佥事脱脱哈子法莽加、阿伦卫指挥佥事忽秃子哈当、加吉河卫

指挥佥事恼令哈子剌令加，俱袭职”③。敕书是女真羁縻卫所官职袭替的依据，如“土木堡之变”前后，

“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其子孙以无授官玺书可征

不复承袭，虽岁遣使入贡，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传置，锡宴不得予上席，赏赉视昔又薄”④。

明中期以后，明朝对女真朝贡制度的限制愈发严格，女真人掠边、寇边事件频发，而且规模越来

越大，导致宪宗成化年间两次大规模征讨女真。孝宗弘治六年（１４９３）五月对女真羁縻卫所官职袭替

作出新规定：

　　海西、建州三卫女直，成化以后陈乞升者，指挥以下仍旧承袭其都指挥，以上至都督，有故

者，必审其部下无人犯边，子孙能继志者，许其承袭，否则革去求升之职，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

挥佥事，各递减一级，但曾求升一次者，更不许陈乞。间有能严辑部落，还我卤掠擒捕犯边夷人，

并归我汉人之逋逃者，具奏升赏。⑤

上述规定中将袭职与升职结合起来，不仅考核其卫所官员本人的行为，而且部下有人犯边也会

影响新任者的袭职和升迁。武宗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二月，明廷针对海西卫中冒用父祖之名前来朝贡

的问题，经礼、兵二部集议，规定各女真卫所官员衰老不任朝贡者，子弟许其具奏袭替⑥。

关于女真羁縻卫所官员的升迁有三类，第一类是永乐帝时定下无功不迁。女真卫所官员“立功

升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随明军出征有战功者，或主动出兵援助明军平叛者，如永乐年间

毛怜卫、建州卫的官员以“每有调发，能效勤劳”；“擒捕叛亡，累著劳绩”，皆升职⑦。宣德九年（１４３４），

明都指挥裴俊奉命往斡木河招谕，遇寇与战，而寡不敌众，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等“率众往援，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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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有功”，超升“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卫事，余升秩有差”①。二是为明朝招抚远夷、或拒绝与蒙古交

通、或叛乱后听抚入贡者，如宣德七年（１４３２），建州左卫指挥佥事凡察“以招抚远夷归附，升为都指挥

佥事，且赐敕劳之”②。英宗朝，兀者卫、益实左卫官员以“其拒绝虏使，恪守臣节”而升职。哥吉河卫、

童宽山卫官员，以“时边尘未靖，而二人躬来朝贡，故特升之”③。三是归所虏人口、归汉人逋逃者、献

擒犯边夷者，如英宗朝，肥河卫、呕罕河卫、益实卫、塔山左卫、朵林山卫、兀者右卫、建州卫官员以“能

遵朝命，还所掠朝鲜人口，及远来朝贡”而升职④。还有女真官员欲居功请求超升官职者，孝宗弘治十

四年（１５０１）“初海西兀者前卫都督都里吉次子尚古以舍人入贡，授指挥。后贡骆驼并归被虏人口，求

升都督，不许，止升都指挥佥事”⑤。

第二类是根据年限按例升迁。随着女真羁縻卫所制度确立日久，明朝也将普通官吏迁转规则引

入羁縻卫所，最晚英宗朝已有相应的规定，宪宗对其进一步修订，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十二月规定：“视

天顺间斟酌升袭年限事例。自天顺四年至今，及十八年者准升一级，虽无敕印而有招谕之功者，许袭

旧职。其自成化十五年以后，非因抚安而来有所求乞者，宜以二十五年为率。”⑥此后，一般女真卫所

官员皆以二十五年为率升职，如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海西兀鲁罕河卫“都指挥佥事等官火秃等六十六

员，已满二十五年之例，宜升一级”。建州卫“都指挥佥事和尼赤等二十有五人，以授职二十五年例进

一级”⑦。

第三类是特殊情况下的升迁。当东北边地出现大规模动乱时，升迁官职成为明朝安抚女真羁縻

卫所官员的手段。如宪宗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建州三卫为报诛董山之怨，纠合海西人数千余寇抄辽

东都司辖地，女真地区民情不稳。明朝一面打击寇边者，一面安抚各部女真，諸肥河等卫指挥使等官

亦黑哈等十七人乞升职，兵部以“今诸夷入贡本非常期，特广其自新之路，以释彼疑惧之意耳，其欲升

职者宜各升一级，其欲袭职并敕书印记者宜各从所愿为便”。但对于乞升职的女真卫所官员，“别其

善恶，顺从者如近例，特从所请，常犯边者以敕并印记等物，送付辽东守臣收之。侯岁余，果不背叛，

时修职贡，方抚之出边给领，庶彼知惩劝。上是之”⑧。以非常时期的特例，对乞升职者，只要无犯边

记录，皆可升一级。

此外，也有明朝皇帝沉湎于玩乐，女真羁縻卫所官员因贡献珍禽异物而获得加官晋级的，如成化

十九年（１４８３），海西成讨温卫女直都督佥事康尼“以两进海青乞升职”，宪宗“准升一级”。成化二十

二年（１４８６），考郎兀卫都指挥使阿古哈以贡白海青“升为都督佥事”⑨。

万历朝，在辽东边事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明廷对女真羁縻卫所官员的升职往往是超特升迁，如万

历三年八月，海西大酋王台将建州叛夷王杲献给明朝，明廷“以王台缚送首恶，忠顺可嘉，加授勋衔。

二子俱升都督佥事，仍赏银币以示优奖”���。又如，建州左卫人努尔哈赤，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因祖、父

故，明朝授予其为都指挥；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挥努儿哈赤为都督佥事”；万历二

十年（１５９２），“建州卫都督努儿哈赤等奏文四道，乞升赏职衔冠带敕书”���，授予都督。努尔哈赤从任

都指挥使到升任都督，三级官职仅用了１０年。可见，到女真朝贡制度瓦解的前夕，明朝对女真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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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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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实录》卷一八“宣德九年二月癸酉”，第２４３２页。

《明宣宗实录》卷八十八“宣德七年三月壬戌”，第２０２５页。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景泰元年三月壬子”，第３９０３页；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癸酉”，第３７６４页。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七“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己卯”，第２８９３页。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六“弘治十四年七月壬子”，第３２１１页。

《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五“成化十四年十二月癸丑”，第３３２８页。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九“成化二十年二月甲戌”，第４２２２页；卷二五九“成化二十年十二月壬午”，第４３８４页。

《明宪宗实录》卷一八“成化十四年七月癸亥”，第３２３２ ３２３３页；同卷“成化十四年七月丙子”，第３２３８页。

《明宪宗实录》卷二三六“成化十九年正月甲寅”，第４０１９页；卷二七六“成化二十二年三月癸丑”，第４６４６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十一“万历三年八月辛未”，第９２９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第４０２８页；卷二五一“万历二十年八月丁酉”，第４６７８页。



官员的封敕已是有章不循了。

４．赏赐。

明朝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凡来朝贡者皆给予赏赐。明建立女真羁縻卫所之后，对前来朝贡的

卫所官员和部民，依官职的高低和身份的贵贱进行赏赐，称为正赏，赏赐的依据主要是朝廷颁发的敕

书。据弘治《明会典》记载：

　　凡差来并自来，都督赏彩段四表里，绢二疋；都指挥彩段三表里，绢二疋；指挥、百户所、镇

抚、头目每人彩段二表里，绢一匹；各织金
'

丝衣一套，各加彩段一表里。舍人每人彩段二表里，

绢一匹，织金衣一套。从人每人彩段一表里，绢一匹，素
'

丝衣一套。妇女有进贡者，每人一表

里绢，一匹
'

丝，女衣一套。随来妇女一表里绢，一匹绢，女衣一套。以上靴袜各一双。奏事进

贡，都指挥绢二匹，彩段三表里，织金衣一套；指挥每人绢一匹，绵布一匹，彩段二表里，
'

丝衣一

套，靴袜各一双。舍人因事进贡者，每人彩段一表里，织金衣一套，绢一匹，靴袜各一双。①

万历《大明会典》记载：

　　东北夷女直进贡到京，都督每人赏彩段四表里、折钞绢二匹；都指挥每人彩段二表里、绢四

匹、折钞绢一匹，各织金
'

丝衣一套；指挥每人彩段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素
'

丝衣一套。

以上靴袜各一双。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每人折衣彩段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奏事来

者每人
'

丝衣二件、彩段一表里、折钞绢一匹、靴袜各一双。②

上述记载中不见钞币，查阅史籍，自明初洪武年间以来，各朝颁给女真朝贡者的赏赐中均有钞

币，如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十二月癸亥，“赐辽东女直所部阿苦义等六人衣各一袭钞五锭；野人部将西

阳哈等百三十四人自辽东来降，命赐衣各一袭，寻加赐白金千三百七十两”。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十一月

辛丑，“女直野人头目呵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

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③。其后各朝皆大体相同。比较两个时期《明会典》记载的明朝颁给女

真朝贡者的赏赐看，前后略有变化。前期的赏赐略多于后期，后期赏赐中出现折钞绢。大约在明世

宗朝，因女真朝贡者的请求，开始将赏赐折银付给。如嘉靖元年（１５２２）三月，“改海西夷人速黑忒等

赏赐折银，不为例，从其请也”④。此时折银还是特例。嘉靖六年（１５２７），礼部言：“诸番既以近例，愿

给币直；而江西、湖广、河南三省不善织造，若折解价银，数足相当，诚令银币兼给，则夷人各得所欲，

且可使三省之民无带征起解之费。上从之。”⑤明朝对女真的赏赐付给实物还是银币，可按照朝贡者

的要求付给。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五月，“海西野而定河等卫女直都督羊卜鲁、额真哥等朝贡，援建州

等卫女直都督锁鲁塔等例，愿折银赏赉，礼部覆请。从之”⑥。海西女真愿折银赏费还需礼部覆请，说

明折银付给赏赐还不很普遍。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四月，世宗诏：“赐海西女直都督歹童等金素,

丝衣

三百四十八袭，暂准给价，从各夷请也。”⑦可见赏赐的衣物也可折银付给。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明

正式规定“女直正赏彩段绢匹俱准折给银两”⑧。万历元年（１５７３），“赏女直朝贡夷人金段衣服靴袜，

仍折给马价并正赏银两”⑨。此时无论赏赐还是前面论及的回赐都折银付给了。蒋秀松先生认为明

朝后期白银已是女真社会的主要财富之一，成为诸部权贵们追逐的目标。反映了女真社会商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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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明会典》卷一一一《礼部·给赐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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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与内地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①。

除了正赏、回赐之外，明朝对于从明军出征有功、约束部落有功、招谕女真其他部落有功等女真

卫所官员、部属等还给予额外的赏赐。如永乐二十年（１４２２）四月，“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率子弟部

属从征者俱至，赐弓矢裘马等物”②。嘉靖二年（１５２３）三月“女直撤剌卫都督佥事都鲁花乞大帽、金

带，兵部言其约束部落有功，诏赐之”③。嘉靖九年（１５３０）二月，“以女直都督土剌额真哥赍榜，抚谕海

西诸夷有劳，诏加赏，
,

丝二表里，折钞绢二匹”。嘉靖十年（１５３１）三月，女直塔山前卫都督速黑忒自

称杀开原城外山贼猛克有功，“乞蟒衣玉带金带大帽等物，诏赐狮子彩币一袭，金带大帽各一”④。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建立、健全、发展乃至全力经营女真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为营建

“大一统”的国家规模，如明朝廷舞乐《抚安四夷》中所云：“华夷一统，万国来同。献方物，修庭贡，远

慕皇风，自南自北，自西自东”，“大一统。四夷来贡，玉帛捧。文轨同，世际昌隆，共听舆人颂”⑤。在

“华夷之辨”的治国方针下，通过建立具有羁縻特点的女真朝贡制度，以实现明朝对东北边疆的政治

统治。二是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为明朝防范、牵制北方蒙古部，如明英宗所

言：“坚守臣节，遵守礼法，抚绥部属，或有远夷奸诈之徒蛊诱尔部属为恶者，即便擒治尔其钦哉。”⑥女

真被明朝视为不可缺少的边防藩篱。为此，明朝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王朝政治体系，由中央礼部、兵

部和地方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明前期）共同管理女真朝贡制度。

在明灭元取而代之后，女真人很快认同了明王朝的统治，女真人主动请求明朝在奴儿干地区设

立官署驻兵。正是在女真各部的积极参与下，明朝迅速建立和稳固了女真朝贡制度。女真人向明朝

进行朝贡的目的，首先是寻求明朝的政治保护，提高和保证自身政治地位。其次是仰慕中原富庶的

生活，追求物质利益。女真朝贡制度作为明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不仅具有较强的政治功

能，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后者主要体现在马市贸易上。关于明代女真马市贸易，国内外学界

已有丰富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从女真朝贡制度运作过程看，马市贸易并不是这一制度的主体部分，

因此将女真朝贡活动简单地定位为女真朝贡贸易活动是不准确的。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的运作对女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随着女真地方政治势力的形

成，女真羁縻卫所的朝贡制度演变为敕书朝贡制度。明朝的衰落，为女真人的勃兴提供了机会，明末

女真朝贡活动的目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转变为借明朝势力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进而获取更多的经

济利益。最后，昔日的女真朝贡成员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清政权，推翻明朝取而代之。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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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维特的满洲政策

张　丽

摘　要：１９００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蔓延东北，东北三将军没有根据边疆地区的形势制定特殊的应

对策略，而是在迟疑犹豫中不同程度地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听任爱国官兵附和义和团，破坏铁路与俄为

敌。俄国远东政策的缔造者维特先是指望中国东北地方当局自行靖乱，保护铁路安全，后随着东北局势的

演变，又敦促沙皇出兵东北。义和团运动被扑灭后，维特反对占据北满部分领土，反对在满洲留兵护路，提

出了以寻求经济补偿为主的满洲善后政策，并亲自参与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但由于杨儒最终拒

绝在俄方修改后的协议上签字，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失败，维特的满洲善后政策也遇到了严重

挫折。

关键词：中俄关系；义和团运动；维特；满洲

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不仅参与了列强诸国在京津地区的共同侵略行动，还借口保路护桥大举

入侵东北。此间，其远东政策的缔造者、财政大臣维特的满洲政策对俄国在东北的侵略行动影响颇

大。但现有的成果多着力于叙述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对东北的军事侵略，而忽视了维特的满洲政

策①，迄今尚无专题论文，难免阉割历史研究的本来价值。因此，本文拟对维特的满洲政策作些探讨，

以便客观地考量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俄关系。

一、义和团蔓延东北与东北三将军的应对

１９００年春夏之交，起源于山东、直隶的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到东三省，愤怒的团民烧教堂、扒铁

路、拆桥梁，严重威胁了俄国在满洲的侵略权益。

６月１０日，关东州军队司令阿列克谢耶夫电告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在满洲出现了明显的骚动

迹象②。６月１９日，俄国驻牛庄领事电告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今天收到可靠情报，在所有大一些

的地点，包括铁岭在内都出现了义和拳。”③此后义和团开始攻击俄国人的铁路。６月２９日，高级宫

　

作者简介：张丽，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２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晚清中俄界务交涉探究”（１４ＹＪＡ７７００２０）、长春市城乡规

划设计研究院项目“俄罗斯远东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对华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俄罗斯达齐申的副博士学位论文Русско китайскаявойнавМаньчжурии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гг．，［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

中战争：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陈芳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等，都详细叙述了义和团运动期间中俄两

国在东北的战争过程，没有论述维特的作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年）简单谈及维特反对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出兵满洲的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上册（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指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维特起初反对出兵中国东北，但当义和团直接威胁到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势力时，他便附

和了好战派的主张。至于维特的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转变，他打算如何解决满洲善后问题，该著都没有进行剖析。

② МатериалыдляописаниявоенныхдействийвКитаев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Отдел．３．К．１．С Петербург．１９０２．С．１０．

③ МатериалыдляописаниявоенныхдействийвКитаев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Отдел．３．К．１．С Петербург．１９０２．С．３６．



廷侍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从牛庄电告财政大臣维特：“２２日夜里义和团在辽阳发动了进攻，铁路工

作人员在一个建设路段集结起来，以便在那里进行防御。奉天义和团骚乱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欧洲

人已经不能出门了。我认为破坏电报线和铁路线的行为马上就将发生。中东铁路南部的通讯联系

近日将会被中断。”①２７日，辽阳等地再次发生袭击铁路的事件，“辽阳以北九俄里处和鞍山站附近的

两座木桥和两幢营房被烧毁，电报站被捣毁”②。６月３０日义和团将奉天东门外英国洋楼、小河沿施

医院洋房二百余间以及大南门外讲书堂全行烧毁，接着在其首领刘喜禄、张海的率领下烧毁了奉天

的中东铁路分公司。７月１日又将“北门外天主教教首开设的衡太枪炉及铁路公司、西门外讲书堂”

全部烧毁③。７月５日，铁岭义和团开始向铁岭车站发起进攻，焚毁俄国铁路，并与俄护路军一部展

开激战④。

东北义和团蜂起还在俄方铁路建设者及其雇佣的中国工人中引起了恐慌，铁路沿线的俄国人要

求立即前往旅顺口，俄国雇佣的中国工人也纷纷离去。６月１８日铁路工程师萨哈罗夫电告财政部：

“由于现在中国发生的动荡，在远东的外来工人中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其中的许多工人四散逃逸了，

只剩下约５０００名工人。工作被延迟了。”⑤

东三省既是清朝发祥的龙兴之地，又是中俄第一次结盟合作的试验场。甲午战争以后，根据《中

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以及《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等有关

条约文件的规定，俄国取得了在东三省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权力。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席卷东

北前，中东铁路筑路工程进展顺利，业已敷设１３００俄里⑥。东北义和团虽同京津地区的义和团一样，

也焚烧英法教堂、痛杀其传教士，但更主要的是破坏已经敷设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直接挑战俄

国在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权益。东三省将军如何应对这种变局，不仅关系到边疆局势的稳定，更直

接影响着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６月２１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上谕后，多次谕令东北三将军招抚义和团民积极备战。６月２３日

指示盛京将军增祺“迅速招集义和团民，厚我兵力，藉御外侮。再俄兵如有前进之信，关外锦州铁路，

该将军须先设法拆毁，以遏敌人来路，是为至要”，同日又令“增祺、长顺、寿山分练义和团民，以资战

守”⑦，表明朝廷在东三省利用义和团与俄抗衡的主意已定。

增祺既虑附和义和团会召来俄国的武力干涉，又感朝命难违，同时受育字军总统晋昌掣肘，应对

举措摇摆不定、自相矛盾。７月２日，他命官军前往弹压攻打法国教堂的拳民，７月３日却又命官军

“会和拳勇，在接官厅等处与俄兵接仗……将其铁路先为烧断”⑧，７月５日更致电吉林将军长顺要求

其烧毁铁路，支持拳民。他在电文中称“铁路系三省心腹患，宜先烧毁，再与拒仗。不日当即开仗，速

招拳民为战守计”，又电告：“奉旨联络拳民，无论何国，皆应痛击。敝处已开仗，拳民得力，俄退至辽

阳界外，势已决裂，速进兵截贼路。”⑨自是辽阳以北、铁岭以南，车站洋房并铁路五百余里无不逐段拆

毁，焚烧殆尽。

黑龙江将军寿山虽然认识到铁路是俄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铁路的安危事关两国大局，也曾通

过驻俄公使杨儒向俄方承诺力保铁路以及俄人安全，但他基本上是秉承朝廷意旨行事。６月２７日令

１１１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维特的满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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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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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副都统“厚积兵力，分练义和民团，以资防守”①。７月１日上奏朝廷，力主利用义和团与俄国

一战，他在陈述“不得不战”、“不可不战”和不可错失良机的理由时称，“以拳匪之多，可以觇民心之

忿”②。７月２日，黑龙江将军行营营务处总理程德全根据寿山的命令电告中东铁路一主管工程师：

“已接到命令对所有那些未撤出边界的俄国人发动攻击。”③７月９日寿山更致电杨儒通知俄方“拳民

来去无定，忽多忽少，亦无准处，断非地方官所能弹压”④，直接推脱了自行靖乱保护铁路的职责。７

月１２日约吉林清军于１３日合攻哈尔滨。

吉林将军长顺则认为拳民不足恃，战乱一起后果严重，反对利用义和团与俄开战。７月５日接到

增祺要求他与俄开战的电报后，长顺不以为然，立即电奏朝廷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增祺电称，铁

路系三省腹心患，宜先烧毁，再与拒敌，不日当即开仗，速招拳民为战守计，等语……闻之深骇。当此

各国合谋，何可再树一敌，况吉林兵力甚单，俄伯力城、海参崴皆屯重兵，与吉接壤，非比奉天可以专

顾一路。拳民借资神力，本难深恃，即有足恃，而吉江两省拳民无多，难遽招集。增祺此举，未免鲁

莽。”⑤７月６日再奏“战事即在目前，自应遵旨，厚集兵团并分练义和民团，以资战守。独是吉林于义

和拳风气未开，昨始觅一二拳师，考验技艺，未见十分神奇。想系艺精之人尚在直隶、山东两省，无暇

来此。若由关内罗致，为期尚远。是拳民可恃而未可深恃也”⑥。但由于朝命难违，长顺也不得不将

“凡能练义和拳者，悉募入伍。一切营制饷章，悉照防军十成章程办理”⑦，消极执行朝廷的开战命令。

在义和团蔓延、部分爱国官兵激于民族义愤参与排外活动的复杂混乱局势下，东北三将军从整

体上看既缺乏东南督抚的卓识，又不擅于运用东南督抚处理与朝廷关系之艺术，结果在关乎东三省

命运的关键时刻，或者举棋不定自相矛盾，或者举措失当，或者没有力挽狂澜，更没有形成统一的意

志和行动，终授俄国以出兵把柄，未能避免一场损人又不利己的战争。

二、维特急筹护路举措

中东铁路是维特远东外交政策最重大的成果，也是俄国最重要的利益之所在，所以义和团在铁

路沿线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迫使他不得不急筹良策保路护桥。

１９００年６月中旬收到满洲出现骚动的各种情报后，维特于６月１５日奏请将护路队的人数由最

初的５０００人增加到６０００人，６月２９日又奏请增加到７０００人并配备炮队，７月４日接到赴满洲考察

铁路护卫情况的边防军独立部队司令萨哈罗夫的报告后，又奏请将护路队扩充到１１０００人⑧。这表

明他最初打算通过扩充中东铁路护路队的方式来壮大与正规军不同的护路力量，自行保护铁路，并

不赞成军方出兵护路的主张。同时，维特还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施加影响和压力，促

使他们自行靖乱，维持路区秩序，并保卫铁路财产和人员的安全。

６月２７日维特当面告诫杨儒：“中国现在满洲一带备兵，似有占据铁路之意，工程员役避至牛庄，

人心惊惶。都中匪焰方炽，俄意在助剿，不欲开衅，若铁路有急，势不得不调兵护守，以保路工。参

崴、旅顺现均屯有重兵，征调甚速，倘进据满洲，恐各国亦将进兵他省，后患无穷。”他请杨儒转电盛京

将军增祺“力保路工员役，切勿动兵，免开边衅”⑨。６月２８日又致电李鸿章，一方面请他“垂念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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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饬满洲东省铁路沿途各地方官，禁乱民毁坏铁路、伤害工役，并照常帮助一切”，另一方面又警告

说：“倘乱民或官兵毁坏铁路、伤害工役，俄国势必派兵保护人民及此数百万金工程。”①此外，维特还

令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分别向东三省提供贷款十万两，以维持与东北地方当局的友好关系，并告知东

三省将军，如他们能够维持地方秩序，另有报酬②。

可见，当１９００年６月义和团刚刚出现于南满，零星破坏铁路时，维特并不打算直接出兵东北，他

指望通过扩充中东铁路护路队来维护铁路的安全，更指望通过中国地方当局来镇压拳民骚乱，保护

俄国的既得利益。然而维特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并没有奏效，自６月末以来破坏铁路、攻击铁路员工

和护路队的事件依然频频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维特不得不另寻护路之法。

在筹划更加有效的护路举措时，维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其一，不仅义和团越来越活跃，而且

从７月初开始部分东三省的军队也站到了义和团一边，参与了破坏铁路和袭击护路队的行动。７月

２日晋昌违背曾祺意愿，派育字军冒充义和团攻打奉天省城德盛门外法国教堂，之后又连续与义和

团携手在省城南北两路拆毁铁路，攻打俄国护路队。７月５日盛京车站报告说：“中国士兵约二千五

百多人正在车站两面砍倒电线杆，烧毁桥梁，拆毁铁路……双方正在车站交火。”③７月６日由盛京开

赴铁岭的清兵向铁岭车站发动了进攻④。

在得知官军加入义和团频繁冲击铁路、攻打护路队的消息后，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立即

电告财政大臣并请求火速出兵支援，他在７月６日、７日、８日、９日的电报中说：目前，需要考虑的已

不是义和团之乱，而是将军们背信弃义的政策，其中盛京将军，或那些现时正在指使他的人物，已公

开派自己的部队反对筑路，而另两位将军亦干脆声称不能为其军队担保⑤。如果不火速从松花江上

和从尼科利斯克派军来哈的话，“我们在满洲之事业将遭到不可挽回之损失”⑥。

其二，清兵之所以敢于和义和团联手破坏铁路与俄为敌，是因为奉了中央政府和东北三将军的

指令。维特意识到，在此情况下已经不能指望通过他原来所设想的方式保护铁路，只能立即出动

军队。

自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１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以来，在顽固排外势力把持下的清政府开始将俄国置于

自己的对立面，而东北三将军又没能及时根据边疆地区的具体形势制定特殊的应对策略，只是在迟

疑犹豫中不同程度地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再攻击铁路，与护路队激战。然而不幸的是，清军以及

义和团在攻击铁路和护路队的过程中经常败退，７月６日在铁岭附近的战斗中，护路队缴获了清廷命

令地方军队与义和团联合起来共同驱逐西方人的上谕⑦。此事对维特影响极大，直接促使他改变初

衷，敦促沙皇出兵东北。他在７月９日请求出兵东北的奏章中写道：“今天中东铁路总工程师电告，

在铁岭截获了一份中国皇帝的上谕，其中命令军队加入义和团，将俄国人赶出中东铁路。我认为在

此情况下必须尽快从哈巴罗夫斯克向哈尔滨派出军队。”⑧

可见，正是在指望通过铁路护路队和东北地方当局镇压拳民、保护铁路的希望破灭后，维特才于

１９００年７月９日奏请沙皇立即从乌苏里方向沿松花江派兵入侵中国，７月２０日又奏请从满洲西部

边界增派援军，建议不要吝惜因采取军事行动而耗费的资金和付出的牺牲，“损失金钱总比失去威信

要好”，认为中国并不可怕：“中国如同过去一样衰弱，只是武器装备好了一些。如果我们在当地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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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至１５万军队，就会把它打个粉碎。”①

７月下旬俄国兵分五路，大举入侵东北，中国军民虽英勇抵抗但最终失败。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１６日，

俄军占领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并全面控制了东三省的局势。

三、寻求经济补偿解决满洲善后问题

出兵占领满洲扑灭义和团运动之后，维特既反对占据北满部分领土，也反对在满洲留兵护路，主

张以寻求经济补偿的方式来解决满洲善后问题。

据维特回忆录记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在刚刚得知义和团运动爆发消息时就提出要把满洲变

成俄国的第二个布哈拉②。在满洲善后问题上，他反对完全从满洲撤军，坚持以相当数量的军队来保

障中东铁路的建设，主张即使在铁路全线通车投入运营之后俄国也要在北满保持八个步兵营，在南

满至少保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他致信沙皇和拉姆兹多夫，建议在铁路完工后要

在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及奉天“无限期地”驻扎俄国军队③。１９０１年７月更要求将满洲的北部并

入俄国④。

而维特坚决反对无限期在满洲驻军，他主张在获得必要保障的前提下逐渐完全从满洲撤军，由

中东铁路护路军来保卫铁路的安全。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２日维特致信外交大臣：“逐渐减少在满洲的驻军

并在中东铁路建成后完全撤出俄国军队、恢复满洲正常秩序是我们拟定协议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逐渐撤军的声明对俄国自身的利益是极端重要的，对安抚中国人并保证与列强诸国的友好关系也

是极端必要的。”⑤

他指出：长期占领满洲“会使中国以及欧洲列强和日本怀疑我们有土地征服的意图”⑥，这对俄国

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将恶化俄国与起源于满洲的大清王朝的关系，也会被其他列强视为是对远东

和平的长期威胁，特别是俄国的行为将会成为列强诸国在中国其他地区和日本在朝鲜采取类似行动

的榜样。俄国应对这一切所付出的牺牲将远远超过镇压中东铁路区域可能发生的新暴动而付出的

牺牲。”⑦而且维特认为：“在欧洲列强通过和平谈判保障了自己使馆区的安全并占据进入北京的交通

要道之后，今后在中国居民中包括在满洲都未必会发生类似的事件。”⑧因而长期驻军也完全没有

必要。

维特更反对军方占据北满领土的主张。１９００年８月２４日，他在给沙皇《关于远东问题》的奏折

中分析了领土扩张的危害，指出：“立即以某种方式扩张我们在远东的领土……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

诱惑力”，但这一计划“不仅对俄国无利，而且将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灾难性后果”⑨。

其一是“只要我们向满洲或北直隶湾伸手，哪怕是以隐蔽的形式伸手，德国就将占领山东半岛的

其他地方、英国将占领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法国将占领中国南方，而其他列强也将相应分割其余的

中国领地。对我们的东方事业而言尤其危险的是日本将趁机进入亚洲大陆，占据朝鲜。中国将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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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瓜分的危险。”①

当然，维特并不是在为中国被瓜分的命运而担忧，他担心的是一旦中国被瓜分，一些军事强国将

取代贫弱的中国和朝鲜出现在远东，俄国“在亚洲将不得不与这些强大好战的国家为邻”②。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沉重的后果是：在远东与强国为邻将增加俄国的财政负担，削弱俄国在欧洲

的力量。他写道：如果中国被瓜分俄国将不得不面对许多新的严重困难，我们不得不耗费巨大的财

力来保卫东方的边界。这不仅会给俄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牺牲，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

远东的要求不适度的话就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使自己陷于远东事务不能自拔，结果必将削弱

我们在欧洲和近东的地位”③，而如果没有巩固稳定的欧洲边界既会损害俄国的尊严、损害俄国的根

本利益，也使俄国不可能沿着历史的道路向东方发展。

当然，不占据满洲领土、逐渐完全撤军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要以一系列条件为前提和保

障。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要从中国获得更多的经济补偿，既保障中东铁路的安全，更能建立起俄国在

满蒙和新疆的独占优势地位。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维特致信沙皇和外交大臣，初步列出了这些经济要

求的基本内容：１．扩大俄国在满洲和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租让权。要求“中国政府不经我方同意不

得在我们势力范围所及之地即满洲和整个长城以北地区（包括满洲、蒙古、伊犁边区和喀什噶尔）自

造铁路或向他国提供铁路租让权”④。他认为只要中国承担不在这些地区自行建造铁路、不向其他列

强提供铁路租让权的义务，就可使俄国在满蒙新疆地区的铁路租让权得到充分的保障。２．中国将长

城以北的山海关铁路区段及其到营口的支线交给俄国，“以便由俄国根据中东铁路租让合同来接造

和经营”⑤。如果这一条件难以实现的话，就要求“中国政府向中东铁路公司提供按照中东铁路租让

合同的条件建造从中东铁路干线或南满支线通向北京铁路的权利”⑥。３．取消根据１８９８年３月中俄

旅大租地条约所规定的金州自治权。４．将中东铁路边界各站的海关管理权交给中东铁路公司，“这

些税关的海关职员只能由中国人或俄国人担任，并将上述海关置于中东铁路代理人的监督之下”⑦。

５．把１８９５年借款（即中俄四厘借款）本息的偿付办法由半年付款改为按月付款。

除了通过中俄两国政府间的单独协定获得上述经济权益之外，维特还试图再由中国政府与中东

铁路公司之间订立一个协议专门向后者提供特殊的优惠，根据他在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４日交给拉姆兹多

夫的清单，维特希望为中东铁路公司争得的经济特权包括：１．盛京、吉林两省及黑龙江小兴安岭南坡

“无论官地还是私地”“所有”金矿的开采权，以及在全满洲所有石油与镍矿的开采权；２．在公司“铁路

区域内”“全部煤矿的”开采权，而且在沿铁路十俄里地带内与公司矿区五俄里范围内不许任何其他

企业家从事经营活动；３．“五年之内”在鸭绿江流域“选择”具有“良好建筑用材”的两千平方俄里地段

的权利，并有权在该处铺设铁路、电报与电话线路；４．将中东铁路沿线十俄里地带内的全部土地统统

交与公司（私人土地照市价赎回）；５．在秦皇岛、营口、鸭绿江口以及“江口附近的一个岛上”拨给公司

地段，以建筑码头、货栈、油站和住宅；６．将南满铁路到营口的临时支线改为固定线路⑧。

可见，维特的意图是要通过进一步扩大中东铁路公司权益，建立起俄国在满蒙经济独占地位的

方式来维护中东铁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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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特满洲善后政策的外交实践

东三省被占，朝野震动。清廷上下力图尽早与俄国罢兵息战、收复失地。１９００年１２月以后维特

也认为在列强诸国与华公约未订之前容易迫使清政府在满洲问题上就范，因而也希望与清政府就撤

军交地问题进行单独谈判。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俄国照会清廷，请其委任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在

彼得堡与俄国进行谈判。维特亲自参与了１９０１年１月至３月的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提出

了对满蒙新疆地区的一系列经济要求作为俄国逐步撤军的前提条件，这是其寻求经济补偿政策的具

体体现。

１９０１年２月１０日，俄国拟定了与中国进行单独谈判的协议草案，并于２月１６日交给中国全权

谈判代表杨儒。俄国协议草案共包括十二款内容①。

这十二款内容主要涉及的是撤军和撤军保障两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撤军问题，由于库罗帕特金

的坚持，协议草案中并未明确规定撤军期限，但肯定了维特提出的逐渐从满洲撤军和铁路完工后中

国政府经与俄国协商可在满洲驻军的原则。条约草案的最后五条有关路矿、租借方面的独占权，赔

款可由向中东铁路公司提供新的经济权益来充抵以及建造向京铁路等要求是维特在满洲寻求经济

补偿善后政策的具体体现。

杨儒根据政府指示要求将第六款“照中国前允成议，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第七款

“为保安地方计，租地约第五款隙地，由地方官就近另立专章，并将专条第四款金州自治之权废除”和

第十二款“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枝路向京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②删去，并对第

四、第八两款提出三点修改建议：第一，“路工未竣，不设兵队，即在铁路两旁相近地段内。禁止军火，

当明定年限”。第二，“蒙古、满洲矿路利益，不得让与他国人，当声明中国自办，不在此例。又第三，

他项利益，应须声明与此次公约各国利益相埒，并于本国主权、利权并无大碍者”③。

在谈判即将陷入僵局时，维特和拉姆兹多夫最终同意对俄国草案稍加删改，３月１２日将第二稿

协议草案交给杨儒，并限其在两周之内予以答复。俄国的第二次约稿删去了原稿中的第六条即“中

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一条，将限制中国在满洲驻军的第四条改为中国政府不必待中东铁

路完工就可在满洲驻军，但“应与俄国政府商定在满洲驻军的数量和驻扎地点”。将第八款中关于保

障俄国在中国北方各地普遍享有路矿和租让垄断权的规定改为“俄国仅在满洲享有建造铁路、开采

矿山和开办各种工业企业的权利”④。与第一稿草案相比，俄国的二次约稿对清政府的要索有所

减少。

为什么维特同意对草案进行修改？为什么主要同意在上述三项条款上作出让步呢？从客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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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第二，根据“东省铁路合同第六条，准该公司设兵保路，现因地方未靖，该

兵不敷，须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为止”。第三，“如遇变急，留住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第四，“中国

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与俄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第五，“中国为保安地方计，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

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军械除炮，供差不用他国人”。第六，“照中国前允成议，中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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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误路工贴补，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第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

或另让利益”。第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枝路向京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编：《杨儒庚辛存稿》，第５７ ５８页。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第８８ ８９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杨儒庚辛存稿》，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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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杨儒庚辛存稿》，第５９页。



素来看，是由于当时列强反对中国与俄国单独谈判，英、日、美、德、意等国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反对中国政府与俄国缔结任何“具有领土性质或财政性质的”①单独协定，同时又表示支持清政府对

俄国采取强硬立场。

此外，最主要原因是维特在军事问题上与库罗帕特金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主观上讲，维特自

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就反对陆军大臣通过完全剥夺中国政府在满洲驻军权和永久留驻俄国军队来保

障中东铁路安全以及俄国根本利益的主张。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维特收到拉姆兹多夫转来的协议草

案。其中把俄国撤军和中国在满洲驻军问题联系在一起，规定“在俄军撤离满洲之前中国承担不在

满洲驻军的义务”②。维特担心这一表述方式会使俄国军方以中国没有履行不在满洲驻军的承诺为

口实拒绝从满洲撤军，也容易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舆论理解为俄国图谋为自己制造无限期占据

满洲的借口，所以提议中国在满洲的驻军不取决于俄国军队撤离的时间，而取决于满洲秩序是否完

全恢复和居民是否重新开始和平生活，正是根据这一意见在２月１６日向杨儒递交的第一稿协议草

案中才有了“中国在中东铁路未竣工之前不在满洲驻扎军队，铁路竣工之后应根据与俄国政府的特

别协议商定驻军人数”③的规定。这就决定了维特在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上比较容易作出让步，所以当

杨儒对第一次约稿中有关军事问题的第六条和第四条提出疑义时，维特在第二稿草案中就同意删掉

北境水陆师不用外国人教练一款，并在中国政府驻军权问题上进一步作出让步：不必待中东铁路建

成即可在与俄协商之后向满洲派驻一定数量的军队。

而维特之所以同意将第八款俄国享有路矿独占权的范围由长城以北各地缩小为仅限满洲，则完

全是出于俄国自身资金紧张暂时无力向蒙古、新疆等地进行大规模经济扩张的考虑。早在１９００年

底的一封信中，他就曾分析说：向中国提出在满洲、蒙古、伊犁边区和喀什噶尔等地的矿产资源开采

权虽然“也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但是它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目前俄国

连经营本国的自然资源也感到资本短缺，因此我们恐怕没法筹措资金去开采中国的矿藏”④。这表明

资金问题是限制他进一步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因素，正因缺乏资金，所以他同意在扩张的范

围问题上向杨儒作出让步。

１９０１年１月至３月的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是关系到维特寻求经济补偿的满洲善后政策

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他对谈判非常重视，不仅参与了俄国协议草案的拟定和修改，还亲自参加谈

判，对杨儒施加压力。但由于杨儒最终拒绝在俄方修改后的协议上签字，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

判失败，维特的满洲善后政策也遇到了严重挫折。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蔓延到东三省后，直接威胁到中东铁路的安全，维特不得不急筹良策保路护

桥。随着东北局势的演变，维特的应对举措也经历了由反对出兵护路到敦促沙皇出兵东北的转变。

在义和团运动被扑灭后，维特力倡以寻求经济补偿为主的满洲善后政策，并亲自参与了中俄第一次

交收东三省谈判。尼古拉二世在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导致了这一时期俄国的满

洲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性和多变性的一面。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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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的“政治学”

张　宁

摘　要：鲁迅“政治学”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学趋向（隐性

鲁迅）的综合体。尽管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作家”，但他却与实际政治经常处于“不即不离”的状态。

他是一位始终的“革命者”，却又总是估量着牺牲的价值。这与个人勇气无关，却与他独特的革命观和历史

观相关。因而，尽管鲁迅的政治思想也可纳入“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譬如将他归纳为一位民权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和开放、内省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无法抵达鲁迅政治意识的根底。存在于这个根底处的，是一

种独特的感觉结构：业已觉醒为“人”，却无时无刻不将自身感觉为“奴隶”，形成一种独特的“奴隶 人”意

识。这种意识并非只针对外在社会政治制度，更针对由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的“主奴结构”，并只有

通过作为个体“失败”的存在论经验（相对于“正常”年代的“成功”）或作为群体“失败”的历史经验（相对于

“革命”时代的“胜利”），才能获得。这正是鲁迅常常让人感到晦涩或费解之处，但却奠定了鲁迅“政治学”

的基础。他因之而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的

政治意识，以及“从下面看”的视野，并生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自觉。

关键词：政治学；“显性鲁迅”；“隐性鲁迅”；“奴隶 人”意识；终极伦理

鲁迅“政治学”是一个新命题，指鲁迅的政治思想（显性鲁迅）和鲁迅著作、行迹中体现出的政治

学趋向（隐性鲁迅）的综合体。这一命题将克服以往研究中“启蒙鲁迅”和“左翼鲁迅”的二元对立，使

鲁迅精神的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鲁迅“政治学”首先藏身于鲁迅文学，故此鲁迅被称为“政治性作

家”。但他既非“为政治而文学”（如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也非“为文学而政治”（如丁玲、周文

等），而是唯一（如竹内好所言）以文学为政治，又恪守文学而拒绝把自己交付于政治的人①。但如此

概括，势必遭遇如何界定“政治”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通过引经据典加以解决的学理问

题，而是逼迫着我们去寻找在通常“政治”概念之外的另一种政治的内涵。于是，本文也不得不一方

面继续沿用通常的“政治”概念，即“实际政治”或作为社会科学学科之一的政治学中的“政治”；另一

方面，在触及鲁迅“政治学”的核心时，探索并赋予“政治”以新的涵义。

一、鲁迅与政治

如果说鲁迅“政治学”一直是鲁迅研究中亟待扩展的空间，那么它首先和鲁迅与实际政治的关系

密切相关。

１９２０年代末，鲁迅在一场与左派文学家的著名论争中，出人意料地转向了对立一方所代表的政

治方向，并成为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标志性人物。所以，在“鲁迅与政治”这一话题中，长期以

来，人们总是聚焦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种“聚焦”虽然主要发生在鲁迅去世以后，但追溯

　

作者简介：张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①　［日］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６、１１、１９页。



源头，则来自１９２８ １９３０年间鲁迅政治上“向左转”时上海滩的舆论中①；中经瞿秋白有效的阐释，到

了１９３０年代后期的延安，则被热烈而有选择地吸收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资源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鲁迅则逐渐被完全政治符号化，“文革”中更成为打击政治异己的工具。进入１９８０年代

以降的开放时代后，鲁迅一方面被视为启蒙主义的资源而得到发掘和肯定（即“祛左翼化”），另一方

面，由于前三十年的反作用力，又不断被质疑、批判或潜在批判（更为激进的祛左翼化）。新的意识形

态之争，互联网的草根效应，加之启蒙主义研究框架自身的不足，使“鲁迅与政治”这一命题愈益泡沫

化。而泡沫化的背后，则是一种追究原罪的冲动。

那么，鲁迅的“向左转”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以什么方式完成的？这恐怕需要放在“鲁迅与政

治”的结构性考察中，才能触摸到某些“本质性”内容。资料显示，鲁迅在弃科举而读学堂的南京时

期，虽像当时所有求新知的人们一样，受到严译《天演论》的影响，更加坚定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

求别样的人们”②的决心，但并无政治考虑。１９０２年，鲁迅抵达日本，开始了为期七年的留学生涯，而

他的政治生活也开始于此。这里所说的“政治生活”，是仅就鲁迅本人而言，而相比当时或后来的许

多中国留日学生，鲁迅与政治的距离并不更近。在那个大厦将倾的时代里，任何关心民族命运的青

年学子，很少有不被卷进政治中去的。鲁迅自己在《朝花夕拾》中便曾记述道：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

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ＪｏＳｈｉｋｉＲｉｎ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

……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

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

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

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朝花夕拾·范爱农》）

但在这篇记述留学生热血沸腾的政治生活的文字中，会心的读者也会感到某种轻微的嘲讽。在另一

篇记述文字中，他则让自己的情绪跃然纸上：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

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

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

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

不外乎嬉皮笑脸。（《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有慷慨赴死，有沸腾的热血，也有慷慨赴死中的“嬉皮笑脸”和热血沸

腾中的意气用事，还有种种并不能判断效果的断然行动。鲁迅自己就曾被留学生政治集会中抽签选

中回国从事暗杀，他以“家中老娘谁养”而婉拒③。此事在经历了鲁迅被偶像化而又破偶像化的今天，

曾被一些厌恶鲁迅的人反复诟病，以为先驱者就应该视自己生命如草芥，“砍头如当风吹帽”。而这

种思路如纳入鲁迅的视野，则与他当时所嘲讽的人并无二致。在后来痛悼“三·一八”血案中的牺牲

者时，他曾用明确的文字阐述了革命与流血的问题：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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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华盖集续编·空调》）

他同时也提供了一幅烈士之于大众的惨淡的社会背景：

　　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华

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尽管鲁迅属于留学生中热血的那一群，但他却对革命别有一种思路，与实际政治之间也处于不

即不离的状态。他曾加入光复会，但此事连与他一同留学的弟弟周作人也不知道①；他当时的同学、

终生的好友许寿裳曾名列浙江同学会的暗杀团名单，但这个名单上却没有他。他后来对许广平说：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②他

是１９０９年回国的。此后到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爆发的两年之间，他也仅仅安于在故乡做一名中

学教员和不安于与周围文化环境的冲突。他甚至不鼓励学生像他一样剪辫子，直到“忽然是武昌起

义，接着是绍兴光复……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朝花夕拾·范爱农》）。据史料记载，鲁迅在绍

兴光复时着实忙碌了一阵子，他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还配备了木枪。接收绍兴的都督是光

复会骨干，也是他的旧识，但他仅仅接受了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并没有参与地方新政权的建设，反

而支持、参与青年学生创办一份地方报纸（担任发起人之一），监督新政权，并招致新政府的威胁。在

记述这一事件时，鲁迅再次触及了革命者内部关于“爱惜生命”与否的冲突：

　　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

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

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

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这不是股本……。”“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

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朝花夕拾·范爱农》）

革命之后，鲁迅并没有在故乡盘桓多久，他受邀赴南京新政府教育部任职，又随部转去北京，在

这个他很快失望了的政府里一待就是十四年。其间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女师大

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直到他离京南下才辞去公职。这也曾为时人和后人所诟病，因为他仅在张

勋复辟时有过为道义而辞职的行为③，尽管他从来没有对袁或北洋政府的任何领袖抱过幻想，相反，

他一直视孙中山为革命的当然领袖，于在野的国民党那里还存着对未来的希望。

他曾试图开始一种专职教授的生涯，和他心爱的女友约定两年后见，但很快就发现自己与新就

职的那所海滨大学格格不入，不到半年，他就辞职转往广州。广州，这个南方的大都市，不久前还是

国民革命的大本营，此时，虽然军政要员大半已经离开，正在北伐的征途中，但大本营的形式仍然保

留着。他进入了这里最著名的大学，并担任了文科主任，也接受各种政治倾向的青年崇拜者的拜访。

但好景不长，革命力量内部针对另一党派的大清洗发生了，他喜欢的学生遭到抓捕，而且很快被

杀害了。他在刚刚得知消息时，曾联合教授们向校长交涉，让校方出面力保，遭到拒绝后愤然辞职④。

这次发生的，不同于在北京时的“三·一八”事件，而是半个中国范围内的大屠杀。他自身也感到了

危险。虽然一向离党派政治甚远，但南方一直有他留恋着的民国的希望，如今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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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８页。

景宋（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选：《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７页。

鲁迅：《丁巳日记》，《鲁迅全集》第１５卷，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鲁迅：《日记十六》，《鲁迅全集》第１６卷，第１８、２０页。



他称之为“血的教训”，后来又在某处写道：“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①

他最后的落脚点是上海，但不久就陷入一场与“革命文学家”的大论争。起初“革命文学家”的攻

击矛头并非单单指向他，但只有他应战了，而且不屈不挠，遂成众矢之的。这些“革命文学家”有些是

中共党员，有些则不是，但无论是与不是，他对他们均持有一种既亲和又厌恶的矛盾态度———“亲和”

对方和他一样是那个社会的反抗者，“厌恶”对方在反抗时就暴露出做主子的心态。一年多后，中共

政治高层出面说服“革命文学家”（这期间那些不是党员的作家已加入了中共），结束了围攻他的局

面。随着前者对他的接受，他也后退一步，进而实现了左翼文学家的大联合。

此事在当时就被反对者解读为中共对他的利用，而他则是自甘“堕落”②；１９４９年后在海外，１９８０

年后在大陆，“利用”说和“堕落”说也一直不绝于耳（起初是私下闲谈，进入新世纪后便频频出现在互

联网上）。但也有学者很方便地找出他在北京时就想与不同的反抗者结成联盟的线索③，也有辩护者

认为反抗者与反抗者的联合，不应受历史后果的制约，反抗本身就是价值④。饶有兴味的是，上述指

责者和辩护者，在当今的中国，可能出自同一个自由主义阵营。相比于其他历史人物几乎一边倒的

评价，如几乎一边倒地对胡适的肯定和几乎一边倒地对郭沫若的否定，鲁迅使中国自由主义者趋向

分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这个已经过世七十多年的作家，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难题。

上述问题后面还会论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鲁迅的关系始终是同路人关系，在鲁迅生

前，双方都是这么想象的。鲁迅自己对“同路人”曾这样定义：

　　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⑤

瞿秋白则热情地称誉他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只是在热情有余时，又以有待确定

的语调，犹豫地加了个“以至于战士”⑥。鲁迅与中共的合作，显然比１９２７年“清党”前他与国民党的

合作要实质和密切得多，但仔细考察，却也是肇因于空间（首都／租界）、历史条件（社会高压强度和政

党与文学家关系）以及他自己境遇的变化（游离于制度之外的著名作家）。

鲁迅与中共的合作主要表现在文艺方面，其显现形式与实质内容均集中于左翼作家联盟。他也

曾在其他方面帮助过中共，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收转中共烈士方志敏的遗稿，类似的还有收留躲避危

险的中共朋友（如逃难的瞿秋白夫妇和中共从陕北派往上海的冯雪峰），介绍断线的中共熟人找到同

志（如从鄂豫皖红区到上海找组织的成仿吾）。但对于过分的要求，他则予以拒绝。他来往亲密的学

生冯雪峰，就曾在背地里抱怨过“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党叫干啥就干啥⑦；一位后来被指责犯

了“左”倾错误的中共领导人在主政时也曾约见他，让他写文章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公开发一个宣

言，鲁迅以此后“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而婉拒，对方则以“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你跳上去

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作答⑧。不知此刻鲁迅是否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东京抽签回国行刺的那一幕？

另外一个广为熟知的事件，是他与后期“左联”领导人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和他当年与创造

社、太阳社那些优越的“革命作家”的冲突不同，充满了对他“客客气气”的权谋。而他从这些“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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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４页。

苏雪林：《我论鲁迅》，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鲁迅：《两地书·厦门》（十一月七日），《鲁迅全集》第１１卷，第１９５１页。

钱理群、王富仁等：《〈读书〉杂志讨论林贤治〈人间鲁迅〉纪要》，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９ １７页。

鲁迅：《竖琴·后记》，《鲁迅译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２４页。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０页。除瞿秋白外，

夏衍在晚年解释１９３５年底解散“左联”为何不先告诉鲁迅而引起后者极大“误解”时，就曾写道：“解散‘左联’，必须现在党内取得一

致的意见，这花了约半个月的时间。”（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２０５页）可见，在很多党员作家的想象里，鲁迅

始终是外人———友人或统战对象。

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９页。



中却窥得了一幅新统治的图景：在尚未摆脱奴隶地位时，便已在自己的秘密系统中行使着“奴隶总

管”的职能，并充满了“奴隶总管”的意识①。这连带了他对还在长途跋涉中的中共整体的疑虑，在一

位中共密使、他昔日的学生与合作者从陕北来上海见他时，他冷若冰霜地听着对方的热情介绍，冷不

丁地打断对方：“你们打回来，会不会杀掉我？”令对方大为惊骇②。

如果不避简陋，从鲁迅生平中可以大致画出他与现实政治的一个关系图③：

时期 执政者 与之关系 反对者 与之关系

青年鲁迅 清　廷 坚决反对 革命党 加入，但未见政治行动

青年鲁迅 绍兴都督 由支持到反对 《越铎报》 政治支持、行动介入

中青年鲁迅 北洋政府 失望、淡漠、反对 国民党 同情、支持

中晚年鲁迅 国民政府 绝望、反对 共产党 同情、支持，介入左翼文化活动

如果加上他与后期“左联”领导人冲突的内容，这个关系图还可再延展如下：

时期 执政者 与之关系 反对者 与之关系

晚年鲁迅 左联高层 抵抗、决裂 自己 “我是左联之一员”④

虽然很多人猜测，也有理由相信，假若鲁迅进入１９４９年之后，命运并不乐观⑤，但“假设”并不能

构成历史真实。不过，有一点则是可以断定的，即鲁迅在亲和革命时，始终不偏离目的与手段的一致

性，始终衡量他所亲和的革命以绝对的伦理性。这种逻辑是与他离世后十几年到来的新时代格格不

入的。他与后期左联领导人的冲突，正是这种逻辑与提前到来的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短兵相接。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也从以上简略图看到的那样，鲁迅一生拒绝与执政者的政治合作。究

其原因，至少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历史的，即中国革命始终未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而形成一个长

期的持续过程；二是主体的，即他在１９２７年一次演讲中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感受的永远是痛

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⑥而鲁迅作为一个并未张扬的始终的革命者，却又与革命即实际政治保持

着既介入又疏离（或对抗）的关系。他虽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定名为《呐喊》，但他始终不是邹容或

陈独秀式的革命呐喊者，甚至在思想革命中，他也仅仅将自己定位在“听将令”者⑦。一位日本思想家

曾指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总是落后于时代半步”⑧；而我们也看到，他从没有先入为主地跃身于任何

以“主义”形态出现的政治思想，成为“主义”的信徒。那么，鲁迅究竟持有何种政治思想？换言之，依

照习惯做法，我们可把鲁迅归为什么主义者呢？

二、鲁迅是个什么主义者？

早在鲁迅去世前，富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李长之就曾提出：“鲁迅并不是思想家，他是一位战士。”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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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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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５８页。

李霁野晚年回忆说：１９３６年４月冯雪峰在上海会晤鲁迅时，“先生谈到有一天同雪峰开玩笑说：‘你们到上海时，首先就要杀

我吧！’雪峰很认真地连忙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李霁野：《回忆冯雪峰》，包子衍、袁绍发编著：《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

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表中的“执政者”之项的设立，因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短暂而忽略不计。

林贤治：《人间鲁迅》（下），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７５页。

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０ ３７１页。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８卷，第２２６ ２２７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４４１页。

［日］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第１２页。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６、１６０页。



李是在系统、规范的意义上作这种界定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化后，尤其是到了１９９０年

代，一些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著作，已不再把鲁迅列入其中。至于鲁迅的政治思想，更是很少有人

问津，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在１９９０年代后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后，关于鲁迅是否自由主义者的

争论。这种将鲁迅“去思想史”化的情形，自然不排除潜在着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考量，但主要原因，则

仍然是李长之意义上的，即鲁迅不是系统、规范意义上的思想家。可见，按照系统、规范的标准探讨

鲁迅的各种思想，包括政治思想，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仍然希望在规范意义上梳理出鲁迅的政治思想，尽管这样做会有些勉强。比如，我们可

以从政治学角度将他归之于民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当然，如此称谓，也是从丈量他与各种“主

义”（政治思想）之距离后得出的。

与热情构筑未来中国的政治蓝图和制度架构的其他先驱者不同，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把“救

国”、“立国”的根本，定位在“立人”。但这并未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甚至若不是

他后来将体现这种主张的早期文章收入作品集中，这种主张也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立人说”在提出时不仅针对“立宪国会”等流行的救国、立国主张，也依据他所描述的从纪元初

开始的一幅欧洲进化史图景，其中１８世纪风靡欧美的“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是作为历史

进化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存在的。相比之下，作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的“神思新宗”则为鲁迅所推

重，而后者由于强调“极端之主我”，间有拒斥庸众的“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甚至据古希腊罗马民主专

断之政治学经典事例，推导出“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到”①的

结论，因而鲁迅后来也曾被认为具有反民主倾向②。

此种看法单从逻辑上言并没有错，但揆之鲁迅“立人说”的整体主张和其言说的历史维度，认为

鲁迅反民主却未必恰当。他不过是以“偏至”的方式展示了一种历史可能性，是一种“为将来立计”的

理论准备，而转入当下，“仅图救今日之阽危”，则迅速施之一种并不“偏至”的文化取舍战略：

　　此所为明哲之士，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显然，他只是痛感于“中国在昔，本尚物质”，“今者翻然思变，……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

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而让时人意识到：

　　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

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在“武事”、“商估”、“立宪国会”等当时的流行主张之外，另辟“立人”为“国家首事”，也显示

出他在器物、制度和精神三者之间，更偏重于从精神层面，看待历史的进化和社会的变迁。这构成了

鲁迅在现代中国时空中把握世界的主体特征。这种主体特征与他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形成了一种

精神“对极”（人们常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形容之），也遂使他在理论上选择了作为“二十世纪

文化始基”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在政治上选择了民权主义立场。

“民权”曾被孙中山一言以蔽之曰“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③，但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运用中，其

政治学涵义却并不那么精确。晚清时，“民权”与“民主”在君主立宪派那里曾被分开使用，“民权”仅

指人民的议政及其他权力或权利，属于政体范围；而“民主”则是以“民”取代“君”，成为“国之主”，属

于国体范围。但在社会上和革命党那里，“民权”与“民主”常被混用，“民主”有时候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有时候又指“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共和）。连孙中山使用这些术语时也不够稳定和规范，他经常在使用“民主”、

“共和”二词时共指“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但有时又将“民主”对立于“君主”（国体），“共和”对立于“专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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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５３页。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６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体）；只是在使用“民权”时，则一般对应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但在孙中山及同时代人那里，“民权”一词在

对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外，有时也包含了“自由”（ｌｉｂｅｒｔｙ）、“权利”（ｒｉｇｈｔ）等概念①。只是民权主义（以及整

个三民主义）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不少方面烙印上党国权力的痕迹。

鲁迅是在原始意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ｌｉｂ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上接近民权主义的。他几乎没有关于民权主义的

正面论述，他之接近民权主义，是通过与民国的内在关系体现的。１９２７年广州“四·一五”事件之前，

他始终是民国与民国价值的肯定者，即便在那之后，他也没有放弃民国价值。但这一与民国的内在

关系，除了少数实际事例，如民前在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选择后者，民初在故乡为地方报纸写发

刊词直接讴歌共和（“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及努力“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

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②，以及国民政府时期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外，更多是在他笔下

以哀伤或反讽的调子呈现的：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华盖集·忽然想到》）

如果仅仅依据政治学原理直观地看上去，此时的中华民国既有国会，也有法定的平等国民资格，

有言论、信仰、出版自由等，这应该是亚洲有限的几个好国家之一，而鲁迅仍然有“奴隶的奴隶”的感

觉，这会让今天的人们感觉不可思议。当然，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角度看上去，北京的大总统和

“执政者”们是背叛了共和，走向了专制，而鲁迅在政治立场上始终倾向于孙中山，也“觉得什么都要

从新做过”（包括“再造共和”），但鲁迅的侧重点则显然不在“政体”，而在“国民”———“我觉得有许多民

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这是一个骤然而来、不得不来的时代，也是一个将新不新、以旧充新的时代：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

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

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

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热风·五十四》）

对民国命运的焦虑总是与他早年“首在立人”的思想纠结在一起。“立人”和“立国”的关系，以西

洋文明改造中国旧魂，缔造新的国民性格，一直是他“五四”前后写作的主题之一。其实，忧心于国民

性之不适于共和，在近现代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思考方向（这也成为１９８０年代以降一些思想史学者反

思近代的一个视角），那就是相对保守的“虚君共和”和“君主立宪”。梁启超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仍

主张“行虚君共和制之道”，建议新君选自“孔子之裔衍圣公”，“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

加二级，即为皇帝”③。严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仍坚持认为：“项城之失人心，……固别有在，

非帝制也。……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中外人士，人同此言。”④

相比之下，鲁迅在目睹民国乱象的相当长时间里，则一直是“原始民国”的守护者：

　　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

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坟·忽然想到》）

……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

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三

闲集·无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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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宏诚：《孙中山的民权民主及共和之涵义》，《近代中国》（台北）第１６２期，２００５年９月。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８卷，第４１ ４２页。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４７ ４８页。

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一》，《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３５页。



他没有在任何一处标明过自己是一位民权主义者，但民权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内在于他的，他的不少

社会批评就出自民权主义的基准：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

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可见这虽与“民权

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

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伪自由

书·保留》）

可以说，鲁迅的民权主义思想是破碎在他的日常感觉中的。但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发起血腥的“清党”运

动之后，鲁迅对民国的幻想骤然破灭，他当然没有、也不会就此放弃民权主义的政治和伦理价值，但

他的政治同情，已逐渐移向另一种政治力量。通过一场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文艺家的论争，他开

始接触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学说，也因此开始了对苏联，尤其是苏联文艺的积极了解。一般认为，鲁迅

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并将之称为一种“转变”（“飞跃”），或曰“向左转”。

鲁迅“向左转”的标志，除了同情、声援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外，通常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阶级论学说；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翻

译和实践；三、肯定苏联的方向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

而支持上述看法的材料，也可随时从鲁迅后期言论中抽出。比如最常被引用的是在《三闲集·

序言》中回顾那场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文艺家论争时的一段话，鲁迅说他感谢创造社“‘挤’我看了

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

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①。这段话经

瞿秋白阐释，便有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说法。而在“革命文学”的论争后期，由于被认为属于右

翼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梁实秋介入，鲁迅又与他展开论战，其中一段话也被广为引用：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

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

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

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这些确实都是明证，说明鲁迅后期又有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新的语汇和方法，但他似乎又

没有放弃他以往经历中已经形成的语汇和方法，包括人类社会的进化观②。日本学者丸山升和中国

学者王富仁都注意到，鲁迅后期虽然接受了阶级论，却将这一理论结合进他一贯所用的“主子 奴

才／奴隶”的分析模式里③。他一直驾轻就熟使用的语汇是“穷人”和“阔人”、“主子”和“奴才”④，直到

临死前，他仍然固执地用“奴隶总管”来分析他在左翼内部遇到的“新罗马城”现象。丸山升曾提醒人

们注意：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将自己整个投入其中，也不是相反地全部拒绝”⑤，那么，他“把马

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容纳”了⑥？这的确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鲁迅在那场长达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既反感于对手，也被对手所吸引，他发现，这些在主

体状态上与他迥然有别的年轻批评者，却拥有他可以认同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主张。“‘挤’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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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６页。

鲁迅的原话正如上引的《三闲集·序言》，但后世把其中的“只信”理解成“不信”、“不再信”，显失公正，也不符合鲁迅作为启

蒙者的进步观。

参见［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王富仁则多次在演讲中谈过这个问题。

即便他与梁实秋论战时使用了新的阶级论语汇，基本方法仍然是他一贯的，如“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三

闲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２５２页）。

［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第４４页。

［日］丸山升：《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２０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事实上，所看者不只是“文艺论”①，但他仍然恪守文学者的本位，在此后两年

间，随着研读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这与他的论战对手———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方向

显然大异其趣）及对苏联文艺现状的了解，他愈来愈认可“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他把这看作未来

社会的文学，在眼前的老大、昏昧和黑暗的中国，则是一种属于农工大众的新兴艺术。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普罗列塔里亚作家”②，他只是在展开一种新的思考方向，那就是在现有

条件下，如何使“农工阶级”拥有文化和文学读物？这除了他准备翻译的苏联作家作品，还包括他日

后一再提倡简易美术，如具有大众性的木刻，也遂使他成为中国木刻最早的倡导者，并不惜在一旁做

辅助性工作③。他所谓“扎实的工作”，指的便是致力于为农工阶级所需要的艺术。相反，对于某些所

谓普罗文学作品简陋而做作的虚张声势，他却非常反感。他常常不能忍受的是，把某种眼前的现象

抽象为一种永固的原理性的东西，或将某种观念演绎为一种符号性的姿态。

还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对苏俄革命的想象就是正面的，但热情度远不如１９３０年代。其中显然包

含着一定的观察成分，这区别于同为《新青年》同仁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区别于把苏俄当作对立面

的右翼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倒与１９２６年胡适路过莫斯科时曾有的“三天赤化”④有些相像，即乐

观其成。但与胡适也有明显不同，胡适是从人类制度的可能性上着眼的，鲁迅则着眼于国内政治力

量的可能性⑤。但到了１９２７年他对现实中的民国已经彻底绝望，他身边出现了身为共产党员的优秀

年轻人，而自己也被“挤”看了“史的唯物论”之后，他才开始正面考虑苏联道路的中国可能性。

在鲁迅的文字中，对苏联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讴歌，集中发生在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４年。他称苏联为“工

农大众的模范”（《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说：“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

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

文学社问》）并断言：“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

愈要趋于灭亡。”⑥单从这些文字，并以我们“后来者”的眼光去看，鲁迅的确轻率得可以！有学者曾以

纪德、罗曼·罗兰和萧伯纳访苏后的三种不同态度，推断未曾亲眼观察苏联、也未活到苏联更糟糕局

面发生的鲁迅，一定会像纪德一样抛弃先前的看法⑦；也有学者提供了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之交，西方经

济急剧危机而苏联经济一枝独秀促发西方国家的“计划经济热”和“红色３０年代”的历史背景，用以

解释向往苏联的左翼思潮何以在中国汹涌澎湃⑧。这些自然不失为我们理解历史、理解鲁迅的可贵

角度，但却尚难解释：何以单单是这个人，对“无阶级社会”投射得那么深？

这恐怕只能从鲁迅自身寻找原因。从留学时期的“人国”主张，到“新青年”时期的“真的人”（《狂

人日记》），我们会发现鲁迅内心深处是有一个乌托邦存在的。这个“乌托邦”与政治学中的任何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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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当时的“书账”记载可知，他购买马克思主义书籍范围广泛，如仅１９２８年２月的购书，“社会科学”类除日记本身所记

外，另有：《阶级意识ト八何ノャ》（１日）、《空想ヵぅ科学ヘ》（５日）、《史的唯物论》（７日）、《ロシア劳动党史》（１０日）、《支那革命の诸

问题》、《唯物论と辩证法の根本概念》、《辩证法と其方法》、《新反对派》（１３日）、“辩证法杂书四本”（１９日）、《唯物史观解说》（２１日）、

《文学と革命》（２３日）、《露国の文艺政策》、《农民文艺十六讲》（２７日）、《マキシズムの谬论》（２９日）。见《鲁迅全集》第１６卷，第１０８

１０９页。

鲁迅在一次左翼作家集会时，便称自己“若真装做一个普罗作家的话，那将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事”（见［美］史沫特莱：《忆鲁

迅》、《追念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编选：《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１５９０、１６０１页。

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得知一个来华探亲的日本小学美术教师擅长木刻艺术时，他便立即邀请对方为上海美术青年教授木刻

制作，而他在一旁做翻译，而不避工作的“低级”（［日］内山嘉吉：《鲁迅和中国版画与我》，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

编辑部编选：《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１５３０ １５４６页）。

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集》第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１ ５０页。

鲁迅当时更乐见国民党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４３９页。

吴蓉晖：《假如鲁迅去过苏联》，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３００ ３０３页。

李今：《苏共文艺政策、理论的译介及其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邦都无关，却与人对自身的终极道德设想有关。这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但却不是斯宾塞式丛

林法则中的自然进化论，而是赫胥黎意义上的道德进化论①，也就是相信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化到以道

德立本，完成从“兽”到“人”的进化。这更像是哲学式的展望，而非社会性或政治性的规范；与传统中

国以德立国及其任何现代型的替代式也均无关。正是这种道德确信，使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

顿”后，再也不想返回上流社会，再也不想“人往高处走”，哪怕他后来实际已是社会上的教授名流。

这样一种特殊的乌托邦心结和眼光，才使得鲁迅在“呐喊”之前的长时间里对世事人情总是冷眼

相向，在“呐喊”之际也远比他人深刻，在“呐喊”之后则恪守着彷徨中的坚定。而其中并无“人间天

国”的任何冲动，相反，倒是有一种拒绝“将来的黄金世界”②和否定世界会“止于至善”③的意识。上

述乌托邦情结很容易使他与“无阶级社会”发生共鸣，但他同时具有的上述有限性意识，又保障了他

最终不可能认同任何人间天国。这是一个特殊的乌托邦主义者，但又是一个能以理性审视历史的

“现实主义者”。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对苏联方向的肯定，在１９３０年代上半期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情，反而以此为基点构成了对自己当下社会的批判。认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恰恰是历史之后的事

情，而且多半来自一种严格区别“天使”和“魔鬼”的政治清洁症，一种因袭于“文革”的“政审式”④心态。

应该说，将鲁迅界定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没错的。但这种社会主义与我们从现实社会主义经历

中感知的历史内容又绝然不同，它既有个人方面的主体基础，又未抛却先前所承继的民权主义，尤其

是当事者对“黄金世界”及其伴随之的“流放”“充军”的警觉。

但对于自由主义学说，鲁迅则表示他比较生疏（《〈思想·山水·人物〉题记》）。这与其像某些人

所说是因为鲁迅留学日本而非欧美，或者对自由的渴望不够，倒不如说在他那个时代，自由主义并不

具备生长的土壤，因为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之落地生根并被践行，至少需要两个条件：“自由”

和“秩序”。但古老帝国的崩溃所带来的现代中国的艰难历程，不仅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上层秩序，也

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下层秩序，加之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始终面临被全面殖民的威胁，自由主义之于今

天所显示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却宛如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锦”之不存，“花”将焉附？

可鲁迅也并非漠视于自由主义的ＡＢＣ⑤。在一段谈论自由主义的文字中，他也触及过“自由”和

“平等”的悖论问题：“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歌德）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

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⑥虽然鲁迅并未亮出自己的观点，但在这种自由和平等的排序中，

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会选择后者。这当然可以成为把鲁迅从今天盛行的自由主义队伍里驱除出去的

可靠根据，但与其这样处理，倒不如从中看出社会主义所包含的问题意识更内在于鲁迅时代的那种

历史悖论。至于对鲁迅个人，则很难得出一个终身抗拒奴役的人会主张将自由和个人意志交付出去

的结论，只有如鹤见辅引用米尔所批评的将那种自由主义视为信仰教条而非“心的形”（ｍｉｎｄ

ｆｏｒｍ）、“心的习惯”（ｍｉｎｄｈａｂｉｔ）的人⑦，才会在自己主张自由主义时铲除本可吸纳的历史资源。尽

管这么说，仍然无法、也没必要趋时趋势地认定鲁迅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倒是“自由”而不“主义”的

判断⑧更接近鲁迅本身，何况他还是一位民权主义者。

７２１论鲁迅的“政治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２ ９８页。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２卷，第１６９页）

“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

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４２８页）

“政审”是“文革”进行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即以一种绝对正确／“清洁”的标准，审查所有人的历史，一旦某人在历史中有了

“污点”（如少不更事时由老师宣布集体加入三清团），便成为携带终生的耻辱的“红字”。“文革”结束后，“政审”制度公开废除，但类

似的心理逻辑，却被不少普通人，包括批判、否定“文革”的人因袭下来，形成一种以绝对主义的“清洁”标准衡量他人的道德态度。

“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鲁迅：《热风·五十六“来了”》，《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３６３页）。

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译文集》第３卷，第２９０页。

［日］鹤见辅：《说自由主义》，《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鲁迅译文集》第３卷，第４５０ ４５１页。

郜元宝：《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３０４ ３０９页。



此外，鲁迅还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与面临亡国灭种而激起的中国社会普遍的民族主义意识相

比，他又显得有些特殊———他是在挣扎着更新了内在自我之后，重新确认民族主义身份的。他拥有

的是一种内省的、开放的民族主义。这在当时不是他一个，而是获得了世界性眼光的五四先驱们共

有的特征，只是他在“更新”自我方面做得更为艰苦卓绝。直到晚年，他作为资深的、具有代表性的左

翼文化人，仍然坚守着这一立场，也充盈着那种内省、开放的民族主义感觉，以致遭遇到左翼文化内

部另一种民族主义的阻击，而后者恰恰是那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单向的、封闭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民

族主义只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却在外患并不急迫时期，常常成为国人重新获

得主体性并谋取民族最大利益的障碍①。

然而，在大致确认鲁迅是位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省、开放的民族主义者后，鲁迅之政治

思想仍然不能被我们所真正把握，或者说，我们把握到的仍然是一个被概念撕裂的鲁迅政治学。那

么，鲁迅真正的政治意识，或曰鲁迅自己的政治学究竟是什么呢？

三、鲁迅的政治学

鲁迅的“政治学”并不存在于论述，而是存在于感觉；他没有一套关于政治的系统思想，却有一个

完备的感觉结构。这是一种内在的政治学。

１９２７年底，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回国，企图在中国发起一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运动，以提高中国思想界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他们受邀于日益“左”倾的著名文学团体“创

造社”，获得了充分的出版资源，虽然全盘计划最终并没有实现，但却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方面获得

了巨大成功。当然，这种成功并不是依赖他们自身的论述，而是来自一场由他们引发的大论战。正

如人们已知的，鲁迅不仅卷入了这场论战，也因持续而坚韧的迎战而成为论战的焦点。但与其他争

论者不同，鲁迅基本上未在对方的议题和水平线上与之交汇，而是仅仅抓住对方鲜为人们所注意的

一个方面，即反抗的被压迫者身上的“统治者要素”。

后期创造社发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倡导“普罗利塔利亚文学”的目的，是将真理引入中国，用

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但一个关键性问题却未被发起和倡导者所意识，那就是发起和倡导者自己

在这场“革命”中的位置。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更没必要去意识，因为真理传播者

本身就等于真理，拥有对真理和未来的双重权力②。但这一未被意识之处，却成为鲁迅批判的切入

点：这些宣扬真理的人们，虽然自己顾忌于统治者的“指挥刀”，却不忌讳以他们所宣称占有的“未

来”，号召和恫吓潜在的追随者（也是被压迫者），许诺以“最后的胜利”；为了自己“得民”，不惜“拉‘大

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③，而肆意排斥基于个人好恶而不喜欢的人。在这种“不革命便是反

革命”的逻辑之中，鲁迅看到了一幅未来社会的恐怖图景：

　　倘使那时……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

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

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

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三闲

集·“醉眼”中的朦胧》）

８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参见张宁：《“花边文学”事件与两种民族主义》，《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参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

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特勋，你将

不愧为一个战士。”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的乱舞》：“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

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查他的动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鲁迅：《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６３页。



许多年之后，鲁迅又再次描述了类似图景。不过，这次面对的不是仅有革命欲望和一点理论的浪漫

文人，而是精于权术的“笑哈哈一团和气”的文化政治组织者。

事因左联一位年轻作家的一封来信，信中批评鲁迅在左联实际领导人支持“国防文学”口号后，不

该再支持同一阵营的另外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今天看来，“两个口号”之争并无原则

性分歧，但当时却引发了左翼文化阵营的分裂。表面上看来，分裂的责任在于“大众文学”的提出者，其

中也包括鲁迅本人，但根源却在于左联实际领导人。后者在向全社会“开门”之后，却在左翼阵营内部实

行了变相的“关门主义”———认同“国防文学”口号与否，成为区分“自己人”和“非自己人”的标准。

于是，一个意欲容纳异质、寻求共识、共御外敌的“大团结”局面，便被建基于内部的“认同”结构

之上，从而将一个合作性组织“行帮”化（鲁迅语）。那位左联年轻作家的信，特别表达了“清理门户”

之意：倘若不是“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无论是“实际解决”还是“文字斗争上”，“打击本极易”。鲁

迅非常敏感于这样的字句，在随后的公开信中质问：“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①

与１９２８年稍有不同的是，鲁迅这次不是单单从对方的话语逻辑，也从一个文化团体的行为———

严格说来，只是行为的一些蛛丝马迹中，嗅到了一幅未来的恐怖图景。他照字面严词批判了前台人

物，也直接把幕后人物推了出来，描述了其捕风捉影的清洗行为，并把他们形容为从奴隶中自发生成

的“奴隶总管”。

从民国初期的“奴隶的奴隶”，到晚年遭遇“奴隶总管”，鲁迅一生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做奴隶的

感觉。假如“自恋”是人的普遍本性②，而社会又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这一普遍本性而组织起来，形成了

一种被俗语称为“人往高处走”的存在性格局的话，那么，鲁迅在内在价值领域则走着一条逆本性的

悖反之路：拒绝往上走！

他可能有着一种被常人视作孤高的个性，但却几乎没有依托权力、荣誉或社会等级而获得的那

种自信和底气；或者相反，因丧失对权力、荣誉或社会等级的依托而丧失那种自信和底气。也就是

说，他拒绝在任何社会等级安排中安身立命，并从中汲取意义感、独特感和出类拔萃感。这看起来更

像一个存在心理学和个人伦理学问题，但在鲁迅那里，却同时也具有一种隐秘的政治性。因为正是

这种内在价值的“逆本性”之路，使他在意识到自己（与每个国人一样）身为“奴隶”、身处“奴役”之后，

便不再寻求个人的“向上走”，也不再产生“个人解放”（其实是个人解脱）的幻觉，从而成功地摆脱了

几乎制约着每个国人的“主子／奴隶”结构。而国人的“主／奴”结构正是鲁迅一生念念不忘的问题，也

是他作品悉心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

鲁迅小说一般只表现农民、乡绅和城市知识者，其触角从没有延伸到上流社会，但这些作品却能

让几乎中国所有阶层的读者从中窥见自己的影子。奥秘便在于，即使是对一个下层人物的描写，也

能浓缩进整个国人的灵魂，这灵魂充满了奴性，却一心一意地追求“阔”，差别只在于表露方面的或隐

或显。而在一些人物（如阿Ｑ）身上，其整个存在的时空观都被“阔”字所笼罩（“我们先前———比你阔

的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甚至在自己的仇人身上，也会因“阔”而巫术般地粘合进自己的想

望（如和赵太爷的那种奇特关系）③。在一些寓言体的精致短章里，他拿“阔”的两个具体方面———

“富／贵”来描画国人的灵魂：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野草·立论》）

９２１论鲁迅的“政治学”

①

②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５８页。

沿用弗洛伊德之说。弗氏把“那耳喀索斯”（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希腊美少年，因自恋而投水，变成水仙花）由一种人的心理情结（Ｎａｒ

ｃｉｓｓｉｓｍ），发展成所有人的心理情结。参见［美］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冯川、伍厚恺译，韦铭校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美］Ｅ·贝克尔：《反抗死亡》，林和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参见张宁：《阐释：后精神分析视野中的阿Ｑ》，《文史哲》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曾在前期与他共享对国民性思考的周作人，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指称更为明确：“中国有‘有

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

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①

而“阔”的更精致、更高级的表达，则是被镶嵌在“主／奴”结构中的“向上走”，它通常是以（在“正

常”年代）“成功”或（在“革命”时代）“胜利”的单纯形式而显现的，因此最不为人注意。而“成功”或

“胜利”之追求的普遍性和这种追求满足后的得意或喜悦，也会让人在幻觉中淡化、消融隐藏其中的

“主／奴”结构，让人感觉“向上走”更像是天地对人生的纯粹加冕，而不会带来任何道德压力。但在鲁

迅那里，这种“主／奴”结构就密布在他周围的空气中，并随空气一起而被呼吸着。在这种空气一样密

布四周的“主／奴”结构中，不存在“向上走”＝“天地对人生加冕”的单纯形式，它必然包含着奴役，包

含对奴役的认同，乃至参与。在与“正人君子”和“新月派”的论战中，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伦理感觉，

使他写出了一篇篇犀利的文章，为不自觉地“向上走”的社会精英们留下了一幅幅“帮忙”、“帮闲”、参

与奴役的精神肖像。

对此，今天的人们站在（“正常”年代）同样“向上走”的不自觉位置上，并在一个错位的历史语境

中，对于这种拒绝奴役的伦理性已完全陌生，反而只看到他喋喋不休地“骂人”，以及“尖酸”与“刻

薄”，并不自觉地将自己降低为喜于评判“家长里短”的妇姑。不过，即使在鲁迅那个时代，这种敏感

于“奴役”的严酷苛刻的伦理性，也很少为知识分子所具有。这也遂使鲁迅比他人更多地感受到那箍

身的枷锁和烙印在身体上的红字。他甚至从未生发过“身的奴役”和“心的自由”这类二元对立的个

人解放幻觉，尽管他也曾作过“奴隶”与“奴才”的区分，以描述“奴役”中的不满与满足。了解了这一

点，也就明白了鲁迅为什么一生都显得比他人痛苦得多的原因，明白他何以说“发表一点，酷爱温暖

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②的根由。

不用说，正是意识到自己无法逃出历史中的“主／奴”结构，他才作出了最富有伦理性的抉择：永

远和奴隶在一起！换言之，只要身边有奴役发生，他自己就是被奴役者之一。这是一种令人称奇的

感觉，也很容易被人从实际政治的角度加以解释，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在狭义政治的视域里来理

解的，并将其归咎于统治者集团及其“主宰”的社会制度。至于被狭义“政治”视域承载不下的“剩余

物”，则归之于“启蒙”视域的国民性批判。但这种归类法是不会让感受到鲁迅那种独特感觉的读者

满意的，因为它把那种感觉的整体性和内在结构破坏了，也因而把与之对应的、像空气一样密布四周

的“主／奴”结构拒之门外。正是这种感觉的整体性和内在结构，以及所包含的伦理抉择，使鲁迅发展

出最基本的政治行为———放弃加入任何统治者集团，拒绝“从上面看”，坚持“奴隶”的视角，并以自己

的血肉之躯，测量着每个新到来的时代：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华盖集·忽然想到》）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任凭你爱排场

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

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即使暂时失败，……他却不过是单单

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南腔北调集·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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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启明（周作人）：《随感九七·爆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

１７０页。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２８４页。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且介亭

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降，很多人都在谈论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认为那是早期觉醒的中国人诸种

“救国”方案中最别开生面的一种，而鲁迅自己在提出这一“方案”时也罗列于种种“救国”方案之中，

从社会功能学（“凡事举”）的角度证明其根本作用。但笔者怀疑，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上述近乎本体

论的“做奴隶感”和“站在奴隶一边”的决心。当时的他，除了作为弱国子民的普遍的感同身受，还痛

苦于同胞中普遍存在的奴隶的主子情结。他虽然和其他“志士”们一样，强烈感受到“物竞天择”、祖

国沦亡的危机，却拒绝学着“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

也”①，他感到了一种身为弱国子民却欲奴役他人的“惭愧”，并沉痛地批评道：

　　而吾志士弗念也，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至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

之民，则以冰寒之言嘲其陨落。夫吾华土之苦于强暴，亦已久矣，未至陈尸，鸷鸟先集，丧地不

足，益以金资，而人亦为之寒饿野死。（《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与这种充斥着“主／奴”结构的强国梦不同，他提出了一种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国际观”———“凡有

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眈眈皙种，失其臣奴。”（《集外集拾遗补

编·破恶声论》）

从以上蛛丝马迹中可见，鲁迅在最初“睁眼看世界”时，也就同时有了把一种新伦理带给世界的

自觉。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立人”思想就不惟是一种救国方案，也同时是一种在挣扎和煎熬中逐

渐发展起来的终极伦理主张，其目标竟是毫无现实依据的“人国”（“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

邦，由是转为人国”②）。换言之，“立人”作为“救国”方案，是扎根于一种根本的伦理意识和终极的伦

理主张之中，而非历史条件之上的。这就难怪“立人”思想在发表之时，毫不为人们所注意；也难怪后

来的研究者，要么把它错解为实施教育、培养人才（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年代），要么把它简单地与个人主义和

启蒙思想相联系（１９８０年代以降）。但从传记批评的角度，它也提供了鲁迅晚年何以“向左转”的精神

线索，从中可以看出，他晚年亲和于“无阶级社会”，是有着早期的“人国”作为底色的。或者说，从早

期的“人国”到晚年的“无阶级社会”，在鲁迅那里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内在逻辑关联的。而其中的“特

殊”正在于，这仅仅是一种精神和终极伦理的内在关联，并无任何人间的“安排”和“设计”（包括制度

安排和设计）冲动。换言之就是，鲁迅从来没有以“解放者”的姿态，企图将自己那包含着终极伦理性

质的“乌托邦”推行于天下；相反，这种包含着终极伦理性质的“乌托邦”，却仅仅是作为自己以“有限”

面对“无限”时的那种至高存在，那种始终让自己感受到“奴隶”身份的道德维度。

这当然是一种自觉的“主体”建设，但建设之结果，却不是获得“个人自由和解放”的意识，而是一

种“奴隶 人”意识③，一种时刻意识到人之权利、尊严和“应然”状态，又时刻意识到人之奴役处境的

内在结构。而这，正好适宜于、匹配于、对应于那充斥历史的“主／奴”结构。也就是说，不是一种“自

由和解放”意识，而是一种“奴隶 人”意识，才是“主／奴”结构的真正对手。而后者，即“奴隶 人”意

识的建立，则堵死了在充斥着“主／奴”结构的历史中寻求真正“解放”的可能④。鲁迅在“向左转”后，

与许多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者磗格抵牾，而又令对方不得其解，原因盖出于此。对此，曾讽刺鲁迅为

１３１论鲁迅的“政治学”

①

②

③

④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８卷，第３５页。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５７页。

“奴隶 人”意识，本应专文论述，这里先简述如下：已觉醒为“人”，却又意识到始终受奴役的历史处境。觉醒为“人”，即超出

奴隶状态（或静思，或呐喊，或战斗，或自视为社会主人），但又继续感觉为“奴隶”（阶级位置或非阶级位置）者，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仅

此一例。这个被打开的“政治学”面向，使鲁迅既以“人”通向了“启蒙”，也以“奴隶”通向了“左翼”；避免了“自由”的幻觉（以为可登高

一呼），也避免了“解放”的幻觉（以为可一次性完成）。鲁迅性格中的所谓“阴郁”，其自谓的“内心寒冷”，以及绝望／希望之辩，似都出

于此。

对于鲁迅终生挥之不去的受奴役感，竹内好早在１９４３年就曾分析说：“他几乎不怀疑人是要被解放的，不怀疑人终究是会

被解放的，但他却关闭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把所有的解放都看作幻想。”（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第１４８页）



“学阀”的瞿秋白，在与他近距离接触后，曾用一则隐喻表达了令人惊讶的洞悉：

　　鲁迅是谁？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

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

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

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

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

过那可笑的城墙。

……虽然现代的罗谟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可是，他终于屈服在“时代精神”

的面前，而同着莱谟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来。①

这里出现的一系列意象：狼，荒野，庄严的罗马城，筑城者，森林的流浪者，天神的宝座，“时代精神”，

“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构成了一个隐喻之网，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左翼政治家兼批评家感觉层面

上的左翼阵营生态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类左翼知识者和实践者：一类追求新罗马城，追求权力、

荣耀、等级秩序、神圣感、宝座，以及伴随之的杀戮和血腥；一类则放弃城堡、荣耀、权力、宝座，继续在

森林里流浪。尽管瞿作了一种意识形态调和，寄望于罗谟鲁斯“同着莱谟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

里”，但历史所作出的分野却令人触目惊心。

蔑视“旧罗马城”，也拒绝“新罗马城”，始终“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狼的怀抱”，也

许，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隐喻鲁迅了，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恰切地区分狭义政治和广义政治，并从

中定义出鲁迅的政治性。鲁迅早期所列举的诸种“救国”方案中，无论是“制造商估”，还是“立宪国

会”，都是成就“罗马城”的事业，带着天然的“从上面看”的视角，也自然隐藏着“在上面的”的姿态；唯

有“立人”来自“从下面看”的视角，隐含着“在下面的”的体味和挣扎。

而在遭遇“革命文学家”并加盟左翼阵营后，那些号称以追求“无阶级社会”为宗旨的“左派”战友

们，却又同样心仪着“新罗马城”，心仪着“建立特勋”和“最后的胜利”（１９２８年），并以“解放”的名义操

“鸣鞭”之业，行“奴隶总管”之实（１９３６年）；唯有他苦苦追寻着“无阶级社会”的本义，用一种严酷苛刻

的伦理尺寸审度着历史中发生的一切。这自然会让人感到困惑和费解，因为无论是作为“立人”终极

目标的“人国”，还是作为原始意义上的“无阶级社会”，都只能是一种思想，一种人类存在的“乌托邦”

参照，而无法成为某种一劳永逸的实践，某种可操作的政治方案。换言之，它完全是“反政治”或“非

政治”的，但问题恰恰在于，鲁迅却把它发展出了一种政治性。这种政治性非关“治国安邦”的统治

术，非关新旧“罗马城”的兴铸或毁灭，也不着眼于合理社会的“顶层设计”，而是事关并着眼于如何

“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②，用他自己更为文化学的说法就是：“惟有民魂……发

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③

而与此相关的问题，也都在一系列悖论中呈现或消隐：这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性，一如竹内好所

言，“其政治性……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与的政治性”④；但这种“拒绝政治”和“非政治”的特征，又恰

恰能够轻易地遮蔽其政治性，使之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仅仅诉诸观念的思想启蒙。只有将“政治”从

“实际政治”领域里，挪移到我们每个人自身的生活中，唤起我们不计大小、不求荣耀的参与意识，从

此不再成为“看客”（这是鲁迅许多作品的主题），这种政治性才显现出其“政治性”。

这是一种民众的政治学，它属于民众，但悖论的是，它又很少能为民众所拥有。因为，在一个

“主／奴”结构充斥的历史中，被统治者心理上总是粘合着统治者或“统治者法则”，一如阿Ｑ巫术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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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第１０１页。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４页。

鲁迅：《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２２２页。

［日］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第１９页。



粘合着赵太爷；即便上升到阶级、集群、种族的层面，也不过是通过整体复兴和“换了人间”而擢升自

己，一如《圣经》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起初寄望于耶稣，继而抛弃之，任其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在意

识到历史被限定于“主／奴”结构中，而觉醒的奴隶不是寻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幻觉，而是建立一种

“奴隶 人”意识时，这种政治学才能为民众所拥有。

这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视野，其特征就是“从下面看”。与“实际政治”总是“从上面看”不

同，“从下面看”则是一种无关权力的视野。它扎根于最本原的生活中，拒绝任何官僚性的制度区隔，

保持着与普通人的息息相通。这种视野本身就属于普通人，只不过在一个“主／奴”结构的历史中，人

被分裂为“不普通的人”和“尚未不普通的人”（一如“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因而剥离了

人本应具有的“普通性”（真正的“主体性”）。狂人之“狂”，至少有一半来自于他从“吃人”的梦魇中惊

醒后，继续以无辜者的姿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不普通的人”）；直到意识到自己的“原罪”（“吃

人”），他才从审判者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获得治愈，“赴某地候补”，消失于日常人群中①。因而，所谓

“从下面看”之“下面”，不仅指社会空间中的下端（底层），也指一个人和他的生活之间的那种关系方

式：是扎根于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之中，还是升腾到具体生活经验之上，把自己绑缚在某种可供放大自

己的抽象之物或幻想之域？民众政治学和普通人活泼泼的政治性，均来自于这一视野。

让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的对象或“得民”的材料，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也成就了他

独特的“政治”生涯。这种政治，有时候看起来却那么不像政治，只不过是给“正常”的社会和秩序“捣

捣乱”而已②；有时候又具有极为严肃的面孔，看起来像是与旧世界的决战③，只不过转瞬之间，又把

可能隐藏其间的“权力”中心主义，转换为民众“权利”的网络主义。后者正如他临死前，与同仁们签

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时解释的那样：“《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

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

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④

当我们把鲁迅的感觉政治学当作原理（学）来概括时，我们也就犯了当初告诫自己的错误：把不

该分割的东西分割化，不该抽象的东西抽象化了，以致不仅损害了原本的血肉性，也使丰富的存在趋

于简单，乃至挂一漏万。不过，好在有鲁迅的著作在，那里跳荡着他不息的脉搏，连临终前病榻上的

渴求与呼吸，以及隐含在渴求与呼吸中的情怀，也一一铺展在我们面前：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

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

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⑤

［责任编辑　贺立华］

３３１论鲁迅的“政治学”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第１２０ １２２页。

如鲁迅常表达的那样：“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鲁迅：《坟·写

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３００页）而明确提出“从下面看”（ｆｒｏｍｂｅｌｏｗ）概念的捷克作家ＶａｃｌａｖＨａｖｅｌ，其英文自传便取名

为犇犻狊狋狌狉犫犻狀犵狋犺犲犘犲犪犮犲（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意为“捣捣乱”。

如他写过的宣言般的文字：“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

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２８９页）

鲁迅：《３６０８０６致时玳》，《鲁迅书信集》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１０１８页。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６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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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中唐舆论环境下兴起的一种道德观念

杨　朗

摘　要：中唐时期，家族式微、科举考试、政治斗争等历史因素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在这种环境下，

士人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却又感受到社会舆论对于自我意识的破坏与瓦解。为了应对这

一矛盾，一种道德观念在士人中兴起———“诚”。“诚”既指外在言行与内心的一致———不欺人；更指个体意

识与人的本性保持一致———不自欺。由此，士人创造出一种稳定的自我意识，以应对舆论环境的诸种压

力，从而保持其人格独立性。并且，“诚”这一道德观念因为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与超越性，也促进了个性化

的文学创作。不过，因为这一观念未能明确界定人的本性，所以造成了士人对于“独善其身”的不同理解，

并产生才性与德性的紧张关系，这一内在困境体现出中唐作为文化转型期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诚；中唐；科举；士族；人性

中唐被学者普遍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其在社会结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呈现

出与此前不同的色彩，并且催生了宋代以降形成的文化新格局。此一重要转型的历史原因涉及中唐

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迄今学界已就此积累了大量成果。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唐士人所处的舆论环

境，与六朝相比，中唐士人舆论渐渐摆脱门阀的影响，不再靠乡党的支持，也远离了清议的风度。舆

论的制造者成了活跃在文化舞台上的士人个体，虽来自四面八方，家庭背景各异，但他们多将自己视

为士人群体中的平等一员，其声名、地位、前途应该凭借个人的才德来决定，而不应被其他身外条件

所左右。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进步”的历史因素却似乎未能创造出更为公正与道义的舆论环境，反

而让不少人的内心被耻辱、愤恨的感情所折磨。这种感情的积累促生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诚”，这种观念使士人反思与改造传统的儒家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本文首先论述中唐

士人舆论环境的形成原因，分析其社会功能，随后阐释这种舆论环境如何促生“诚”这一道德观念，最

后论述此种观念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及其隐含的问题。

一、中唐士人的舆论环境

舆论环境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就中唐而言，士族地位的变化决定了舆论环境的变迁。士族仍

是唐代重要社会阶层，士族出身而居于政治高层者在唐代一直占有颇高比例①。不过与六朝贵族政

治相比，这一“维持门户”的现象在性质上却明显有别。六朝之时因为九品官人法的施行，士族能够

凭借其门第出身而获得品级与官位，其贵族身份是官僚身份的保障，而在唐代，虽然也有杜佑、权德

舆、李德裕等不经科举而以门荫入仕的名臣显贵，但一来门荫的起点已不高，二来中唐以后，中央高

层官员几乎都是通过科举尤其是进士而来，这使得士家大族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也得以科举尤其

　

作者简介：杨朗，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①　据毛汉光先生统计，士族在唐代统治阶层当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高，安史乱前为６５％左右，乱后则在５６％至８９％之间波

动。见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４ ４５页。



是进士科为阶梯，换句话说，其贵族身份需要官僚身份的保障①。与此同时，中央化让士族逐渐失去

其地方性，使其逐渐失去团结一方乡党的名望家色彩，高门士族（如博陵崔氏）自身也呈现出家族群

分散的趋势②。这些变化都使士族身份不再像六朝那样具有强大的家族影响与特权保障，士族成员

逐渐也得以个体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平民阶层有机会投牒自进，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

与士族一起竞争，就他们而言，已能够超越其家族背景，以个体身份进入士人社会。由此可见，不论

对于贵族还是平民，家族的背景都已弱化，他们都要以个体身份参与竞争。如柳宗元与韩愈，前者出

身于贵族，后者出身于普通士人家族。二者都非常重视自己家族的名望，柳宗元《送遚序》云：“人咸

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③韩愈《祭十二郎文》也流露出深厚的家族感情。但对于他们而言，家族很

难为自己在社会活动中提供实际的支持，而更多是一种维系情感的力量。反过来要说，只能依靠他

们个人的努力，才能维系家族的荣耀与根基。就像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在回顾家族衰败之后说：

“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④由此可见中唐士人之社会环境实有别于六朝。

在六朝社会中，因为九品官人法的施行，家族能够以舆论作为工具，为自身的垄断地位提供支

撑。首先，家族的地位与名望能够为其成员在上层精英内部制造有利的舆论，其次，乡党又能够为其

提供来自民间的支持。在这中间，家族、士人、乡党与舆论四者形成了一种紧密互动的社会机制。反

观唐代，九品官人法已被取消，科举考试成为获得权力的首要路径，似乎舆论对于权力应该不再发挥

重大的影响力。然而，唐代科举的参与门槛虽然降低不少，但录取的名额非常有限，因此士人之间的

竞争十分激烈。同时，唐代进士科并未形成如宋代的糊名誊录等制度，而且考试之前要交投行卷与

纳卷，考官与举子们之间的交往乃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举子的社会认可程度，换言之，即举子的

名望对于能否登科就具有重要影响。正因为这一点，对于士人们而言，舆论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

只不过此时舆论不再为士族所垄断控制，而形成于身份更为平等的士人群体之中。他们之中的多数

人都像韩、柳那样没有家族的支持，而是致力于通过个人竞争来崭露头角。

既然名望的获得不再能依靠家族中的“内部人”为自己出力，来到京城的举子们就必须通过获得

陌生的“外部人”的认可来赢得声名，因此干谒遂成为一时风气。客观地说，干谒作为一种自我推荐

的行为，让中下层士人有机会与上层人士建立联系，获得赏识，与阶层固化的六朝时代相比，已具有

相当的历史进步意义。可当时不少身处其中的士人却对此种行为颇不以为然。白居易《与陈给事

书》曰：“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丽之援，次无乡曲吹嘘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者文章耳，所

望者主司至公耳。”⑤强调自己献书并非干谒之举。刘蜕《上礼部裴侍郎书》则论行卷文字立言之难：

“赞功论美近乎谄，饰词言己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窃，广博张引近乎不敬，钩深简尚则畏不能动乎

人，偕俪相比又畏取笑乎后，情志激切谓之躁，词语连绵谓之黩。夫临其事而自言者，其难如此也。”⑥

他们所言是否出自肺腑且不论，但至少表明士人们普遍认为干谒之举有失体面，丧失自尊。从历史

角度来看，这呈现出一个矛盾：士人为了赢得舆论而进行干谒，但舆论本身又不认可干谒。反观六

朝，九品官人法虽起点不公，并且士族成员经常捏造舆论以获得品位⑦，不过正因为其依仗家族力量

而享有特权，从而就不必攀附某个特定的权贵，人格保持一定的独立性⑧。到了中唐，家族作用虽极

大弱化，士人身份也更为平等，但正因如此，他就必须靠自己个人去争取功名利禄，委身求人，攀附名

５３１“诚”：中唐舆论环境下兴起的一种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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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从而丧失其人格的独立性。进京应试的举子们本来心气甚高，渴望以一己之才出人头地，有着强

烈的自我意识，攀附权贵之举自然就会使这种自我意识遭受沉重打击，在他们心中引起反感。因此，

汲汲于干谒与不屑于干谒这对矛盾就构成了中唐舆论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士人还必须在内部圈子制造舆论，为自己营造声势。对于多数人而言，一己之力显然不

够，于是大家互相交际联络，逐渐形成派别，互相攻击，最终形成组织化的朋甲①，同时这种现象又引

起士人的普遍反感，这就形成一个矛盾：士人为了制造舆论而形成朋甲，而舆论本身又反感朋甲。再

反观六朝，一位士族人物要赢得声名，也得在内部获得朋友支持，不过因为士族享有政治与文化的优

越地位，并且交际圈子相对有限，所以崇尚风度的清谈就成为博取声誉的重要途径（尤其是东晋），至

于下层人士，则多采取贿赂手段来沽名钓誉②。到了中唐，士人的地位更加平等，交际圈子广为拓展，

但个人影响力与优越感也极大弱化，那种精英化、私人化的贵族风雅难以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而群

体化、公共化的吹捧与攻击则可以迅速成为舆论焦点，所以中唐士人不得不面对这种矛盾处境：他们

既需要通过聚朋立派来为自己制造声势，又不得不忍受这种行为中无法自主的随波逐流。因此，朋

党造势与批评朋党就构成了中唐舆论环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上述两种舆论环境的特征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这其实反映了唐代士人身份平等趋势所

造成的历史影响。这种身份既使士人不受门第的束缚而平等竞争，又把他们抽离成为个体而参与科

举竞争。在竞争中个人必须获得声望，贵族时代这本可由家族凭借自身的特权来帮助其成员获得，

但如今必须由士人自己去直接经营，他们不得不降低身份，互相吹捧，彼此攻击，与六朝的士族风度

相较，确实不够自尊与体面，人格独立性受到破坏。一旦看到权贵子弟凭关系上位，他们必然会更加

愤愤不平。在一个身份趋于平等的社会中，贵族气质注定难以延续，民众的自我意识将越来越强，同

时个人影响力越来越小，舆论影响力则会越来越大③。所以，中唐舆论环境的矛盾性应被视为在身份

平等的历史趋势下，士人逐渐增强的自我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适应与冲突。

上文主要论及科场舆论环境，除此之外，政治舆论也是科场舆论的延伸：举子攀附名流，官僚则

依附权贵；举子结为朋甲，互相攻击，官僚则形成朋党，相互倾轧。因为政治直接与权力关联，利益更

大，所以风险也更大，置身于政治斗争中的士人往往会有身家性命之虞。政治舆论环境之险恶在中

唐士人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元和元年（８０６）刘禹锡遭贬谪，所作《上杜司徒书》云：“是非之际，爱恶相

攻。争先利途，虞相轧则衅起。”④认为官场之所以倾轧成风乃因大家都在争取仕途的先机，这一点正

显示出当时官僚政治与前代的不同。在贵族政治中，一方面仕进之路较为封闭，并没有给众人晋身

的机会，另一方面，贵族为了保持其自身风度，往往不屑于措意于政务⑤，故难以出现朋党争斗、汲汲

钻营的局面。而在唐代，政权已大为开放，个人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又逐渐式微，因此士人争先恐后

跻身政坛，同时又自视甚高，互相不服，心生嫉恨，易于“爱恶相攻”，酿成朋党之争。此外，为了制造

有利的舆论，主政者还会利用职权攻击对手的名誉，例如修史，即是重要手段。众所周知，牛李党争

从宪宗元和年间起，直至宣宗大中年间，是中唐政治的核心事件，而此一时期所修宪、穆、敬、文四朝

实录，其是非褒贬即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修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⑥。在这种状况之下，士人很难

像六朝贵族那样保持其个体独立性，不得不在这个充满利欲、阴谋与嫉妒的舆论环境中周旋应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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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５３ ３５５页。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１０６ １０８页。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身份平等”这一民主原则在社会结构、道德心理、舆论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后果有

颇多精彩分析，足资本文参考。关于托克维尔对于民主制与贵族制的整体比较，参见［法］皮埃尔·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

的政治哲学》，崇明、倪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８ ８３页。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９页。

参见赵翼：《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２ １７４页。

参见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



能有可能保全自我。

综观中唐士人舆论环境的特点，其根源乃在于士人身份的平等，这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进步也

伴随着代价，身份平等的士人脱离了自己的家族与地域，以个体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投身于科举，

渴望通过竞争出人头地。同时，为了得到必要的声名，他们不得不降低身份来攀附名流，不顾风度而

与他人结朋，等到步入政坛之后，他们又得争夺要津，身不由己陷于政治斗争之中。所以，中唐的舆

论环境呈现出显著的矛盾性：一方面是积极的，支持士人积极进取，肯定其自身价值，彰显其人格独

立性；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弱化个人影响力，充斥派系斗争，打击个体自尊心，消解自身独特性。这种

舆论环境的矛盾性乃是历史的产物，而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之中，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诚”，在士人中间逐渐兴起了。

二、“诚”之观念的兴起

“诚”究竟指什么？这种观念内涵为何？是现在人们一般说的“真诚”或“诚实”吗？应当说，中唐

兴起的“诚”之观念在内涵上确实与一般所谓“真诚”、“诚实”有相合之处，不过与此同时，它还具有特

定历史语境下的意义，反映了中唐士人在道德价值上的独特关切。为了准确理解“诚”的真正内涵，

还是先从分析一篇具体文章开始。

皇甫是韩愈的学生，也是中唐古文名家，下文要分析的为其所撰《送王胶序》一文。全文围绕

着“胶”的命名之意展开，王胶本人对此自述道：“胶之为言，犹牢固也。胶痛今之人，其始之心以利

回，其始之交以利迁，将固吾初心与吾交，勿以利迁。将固吾心与吾交，犹惧醉睡病昏之时忽然而忘

之，故以胶自名。欲吾造次颠沛起居意问，口记吾心守与交也。胶以进士举，进士尤轻其流，惧混然

与之化，惧书绅铭坐之怠疏，故以胶自名。”①说明“胶”取牢固之意，盖因当时人之相交经常由于利益

而变质，违背初始结交的本心，因而以“胶”字命名，遂可时时提醒自己，不违背本心，不迁染于流俗。

这段自述可以与上文所论的中唐舆论环境结合来看，在中唐之时，士人的交际一方面已脱离家族影

响，主要建立在个人的感情认同之上，另一方面，现实利益对于人情交际又发挥着重大影响，它腐蚀

着个人情感，威胁着个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并通过舆论环境来同化个体———所以王胶“惧混然与之

化”。这里呈现的，是在舆论环境的矛盾性之中，一个士人试图重新统一自我的努力。皇甫称此为

“诚意”，感叹“吾于胶见其才之全，其为人之诚也”。“诚”字两次出现，说明皇甫对于此种美德之重视。

在此文中，“诚”确实具有“真诚”之意———个人行为必须超越利益，与本心保持一致。值得一提

的是，“真诚”（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同样是近代西方伴随自我意识提高而兴起的一种重要道德概念，主要指个体

公开表示的感情与实际感情之间的一致性。不过西方的“真诚”概念着重强调不要欺人———“通过忠

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社会的我要与内在的我保持一致②，而中唐“诚”之观念不仅主

张不要欺人，更强调不能自欺，例如《送王胶序》中“惧醉睡病昏之时忽然而忘之”，“惧混然与之化”就

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为什么“自欺”才是最为严重的时代问题呢？韩愈《原毁》一文对此有深入剖析。

文章开宗明义：“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③这句话涉及两方面，一是要求

自己———“责己”，一是看待他人———“待人”。《原毁》以“毁”为主题，认为毁谤风气的根源在于今日

之士在“责己”与“待人”这两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正确的态度是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然而今日之

人正好相反，“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韩愈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怠”与“忌”：“怠者不能修，

而忌者畏人修。”由此可见，韩愈把舆论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修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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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皇甫：《皇甫持正文集》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四部丛刊初编》本，第７页。

特里林《诚与真》一书对于西方“真诚”概念的源流脉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分析，其“真诚：起源于兴起”一章探讨了西方“真

诚”观念兴起的历史缘由，特别是“个体”的出现，“内空间意识”的形成。参见［美］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

年》，刘佳林译，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 ２５页。

韩愈：《原毁》，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５８ ６０页。下文所引《原毁》均出自此。



个人修养何以会在当今之世出现问题呢？韩愈在指出“怠”与“忌”之后，举了一个例子：“尝试语

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

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这个例子实际上揭示出当时利益关系对于个体行为

及社会舆论的巨大影响：肯定“良士”的三种人分别是其友人、利益不相关之人和畏惧他的人，与此相

对，“怒于言”与“怒于色”之辈当然就主要是“同其利者”了。

不过，利益关系仅是一方面，《原毁》前面一段文字分析士人心态，就不属于利益层面：“己未有

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

而止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呢？文章在此并未说明，应该是在下文中一并归纳为

“怠”与“忌”的修养问题。但正如上文所指出，个人修养问题实际上与利益之争有关，而在没有涉及

具体利益之争的情况下，为什么也普遍存在着“怠”与“忌”这一问题呢？这种个人的修养问题应当还

有其他的历史成因。

实际上，中唐的舆论环境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如上文所述，这种舆论环

境一方面鼓励个体肯定自身价值，这就造成了士人的普遍自信甚至自负，而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弱

化了个人的影响力，质疑权威的合理性，从而造成士人彼此之间相互嫉妒与攻击。联系到《原毁》，其

所谓“待己也廉”可以对应于士人的自负，而所谓“责人也详”则对应士人的嫉妒与攻击。应当指出，

韩愈这段文字非常接近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社会中个体“自我崇拜”与“嫉妒本能”的描

述①。韩愈当然不像托克维尔那样，以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把这种心态归结于特定社会状况所致。在

他看来，不论“待己也廉”还是“责人也详”，都可归结为“欺”，两者都未能面对真正的现实———既不敢

直视真正的自我，也不愿直面真正的他人。实际上，韩愈提出的“怠”与“忌”，与其说是找出了毁谤的

根源，不如说是指出了治疗的药方———通过自身修养回复到合理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社会所造

成的道德疾病，必须依靠自身修养来治疗。

这种自身修养需要兼备以下几点：首先，必须遵从中唐士人身份平等的历史趋势，坚守个人的自

主性与独立性；其次，它又得克服这一历史趋势的消极影响，超越现实的利益关系，摆脱曲意逢迎与

自私浮薄的心态。正是在这种要求下，一种着眼于个体内在的道德观念———“诚”，应运而生，它要求

士人保有前后一贯的稳定人格，具有善于自省的内在心灵，以及超越外在功利的独立意识。在中唐

舆论环境的矛盾性之中，士人要重建其人格的超越性，与六朝士族依靠贵族身份而具有超越性不同，

他们必须凭借内在道德而超越外在世界。

“诚”这一道德观念，与如今普通的“真诚”概念有所不同。因为它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价值基

础，所以不仅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自我相一致———言行一致、心口一致，更要求自我意识与人的本性

保持一致。根据这个观念，一个恶人当然不能被称为“诚”，因为他即便“言行一致”，但内心却未能认

识真正的人性，而被邪念所遮蔽。从这个立场说，如《忏悔录》的作者卢梭也不能被目为“诚”，因为他

着意暴露内心里的阴暗面，这些阴暗面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他没有忠实于人性的本真②。中唐此种

“诚”的观念与“人性”观念密切相关，做到“诚”就意味着举止得当地做一个真正的人③。

韩愈多次强调为“诚”之德，其《五箴》为反省之文，如“行与义乖，言与法违”，“内不足者，急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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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２２３ ２２５、２９２ ２９８页；［法］皮埃尔·马南：

《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第９３ １０２页。

实际上，自我暴露属于法国式的“真诚”概念，“在法国文学中，真诚是指对自己及他人坦陈自己”。英国式的“真诚”概念强

调在交流中不欺骗对方，在工作中专心致志。卢梭的《忏悔录》结合了法国与英国的“真诚”，其引起争议的也主要在于那种法国式的

“赤裸裸揭露”。参见［美］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年》，第５９ ６０页。

这与近代西方“真诚”观念有着显著差异，对于后者，“自我”概念最初从道德观念中抽离出来，仅仅意味着自主自为，并不需

要附着于特定的道德价值。因此，忠实于这种非道德化的“自我”就成为了一种道德———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真诚）。实际上，真诚（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这

个词起源于拉丁语ｓｉｎｃｅｒｕｓ，本义为干净、完好、纯粹，并没有道德内涵，仅指一种存在状态，所以早期会存在“真诚的酒”、“真诚的脂

肪”一类说法。参见［美］特里林：《诚与真———诺顿演讲集，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年》，第１４ １５页。



知”，因此要勇于改过，毋使“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其《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阐发“自诚明”、“自明诚”之意，认为过失不仅指言行失当，而且是“生于其心则为过”。《答陈生书》

云：“事亲以诚者，尽其心，不夸于外，先乎其质，后乎其文者也。”特别强调：“诚者，不欺之名也。”①柳

宗元亦如此，其《鹘说》云：“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固斯世之所难得也。”《乞巧文》曰：“汝唯知耻，

谄貌淫辞，宁辱不贵，自适其宜。”《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云：“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

夫饰且伪也。”②凡此之类在当时所在多有。不止于韩、柳，这一观念在当时士人群体中间引发了一些

普遍关注的道德话题，例如个人行为之动机。刘禹锡写过一篇《辨迹论》，反对仅凭外在事迹来评鉴

人物———那是“博而寡要”，而须“观书者当观其意，慕贤者当慕其心”③———探究贤者隐微的良苦用

心。皇甫撰《明分》云：“天下之是非系于人，不悬于迹，一于分，不定于所为。孰谓人？君子、小人

是也。孰为分？君子、小人之别是也。”同一类行为，倘若分别出自君子与小人，其内涵就完全不同，

“故君子指人之过为嫉恶，誉人之善为乐贤”，而小人则“过人为毁訾，其誉人为比周”④。韩愈《争臣

论》批评谏官阳城居官碌碌，推测其各种可能动机，并逐一批驳。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

逸事书》说明“太尉大节，古固无有”，其忠义之举乃其本心本性之体现，以反驳“人以为偶一奋，遂名

无穷”⑤，强调其绝非一时奋起的偶然举动。与此论题相关的即是君子小人之辨，前所引皇甫《明

分》已论及之，白居易《策林》反复对比君子小人，“君子谠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长”，“君子行之则

诚信而简易，简易则人安；小人行之则诈伪而滋彰，滋彰则俗弊”，“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

难退”⑥。李德裕深受政治舆论之害，其《小人论》更是痛切严正：“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

信，此小人常态，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翻覆难信”、“以怨报德”、

“背本忘义”等描述皆与“诚”完全对立，故“小人”可谓不“诚”之极，比“穿窬之盗”更为邪恶⑦。这些例

子大量存在，正表明“诚”及其衍生的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能够对于社会问题提出恰切的批

评。这也反过来说明“诚”作为一种道德观念，的确萌生于中唐的特殊土壤之中，带有中唐独特的历

史气质，并解决中唐特有的历史困境。这一观念既显得熟悉亲切，在当时很自然地就能得到认可，又

显得新颖别致，能够为士人重新确立自我与批评社会提供思想资源。

三、“诚”之观念的文学影响及其内在困境

“诚”这一道德观念对于中唐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对于文学的影响则最为显

著，中唐文学大师如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的创作，无一不浸透着这种时代观念。此

外，也正是文学创作这种个性化的行为，又展现出“诚”这一观念在中唐所蕴含的内在困境，下文即对

此两方面进行论述。

“诚”在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体现应当是“发愤作文”了。韩愈《答窦秀才书》说自己“念终无以树

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发愤作文正是为了确立自我。《荆潭唱和诗序》认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

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文学创作能够使个体保持自身对外在际遇的超越性。

《柳子厚墓志铭》更是指出“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

如今无疑也”⑧，柳宗元的自我价值没能在政治上充分展现，而“文学辞章”却能够为其确立自身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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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足以超越历史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柳宗元本人的创作确实如此，其贬谪永州的文字就非常强烈

地显示出书愤明志、刺世疾邪的特点①。可以说，“诚”这一观念再次彰扬了怨刺的文学传统。

但换个角度看，士人在逆境中坚持自我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也未必非得通过发愤抒情。韩愈的

文章中其实不乏安时处顺之语，其《与孟东野书》云：“江湖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与崔群书》亦

曰：“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思自放于伊颍之上，当亦终得之。”②由此亦可见之，韩愈认可放怀江湖、

隐居自适也是人格独立性的一种体现。在此方面，白居易无疑是中唐士人中最典型的代表。其《草

堂记》云：“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

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隐居匡庐被视为成就个体志向的一种行为。《江州司马厅记》曰：“若有

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认为生活舒适与

否不在于外在际遇，而在于个人内心———“养志忘名”。《与元九书》一文，更是在理论上肯定了“闲

适”的意义：“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

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③“闲适”乃是儒家“独善其身”传统的体现，与作为“兼济天下”的“讽

喻”传统一起，都能够为自我的独立性提供思想的支持。正是白居易这一类文字，体现出“诚”在中唐

文学的另一种影响。也就是说，尽管发愤作文与隐居自适一般被认为两种创作传统，其气质与风格

的差异显而易见，但两者在中唐实际上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诚”。

然而，也正是这两种互异的创作倾向，凸显出“诚”这一观念在中唐陷入的内在困境。白居易以

“闲适”来理解“独善其身”，虽然自有其根据，但并非为所有士人认可。例如在韩愈那里，“独善其身”

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其《答崔立之书》说到自己若没有机会经世济国，“将耕于宽间之野，钓于

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

光”。在此，“独善”并不意味着“养志忘名”，而是要为本朝作《春秋》，褒贬扬榷，传诸后世。其《上宰

相书》云：“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④同

样，柳宗元《送娄图南秀才游淮男将入道序》一文不赞同娄图南去做处士：“今将以呼嘘为食，咀嚼为

神，无事为间，不死为生，则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认为他未尽到君子

践行“尧舜孔子之道”的责任。然而，柳宗元又在其他文章中肯定幽居山林之乐，《送僧浩初序》回应

韩愈对他佞佛的批评：“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

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屠游以此。”⑤在他看来，当今之士汲汲于钻营，而僧人

闲居安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那么，如何理解这两种“独善其身”与“诚”的关系呢？

上文已论及“诚”这一观念以儒家理想人格为价值基础，它不仅强调个人对于外在事物的独立性

与超越性———否则任何“彰扬个性”的行为都将成为合理，它更要求个人的独立性建立在稳定的儒家

人格之上。“独善其身”正属于儒家传统人格，中唐士人对此理解之分歧实际上表明他们对于儒家人

格的认识尚有模糊之处，更进一步说，这表明中唐士人在“人性”问题上的理解尚未臻圆融———人的

责任究竟为何？能不能遗世独立？完整人格与社会义务的关系如何？中唐士人并未对这些问题进

行全面的理论思考，更多是借助于此类观念对于特定的外部困境进行回应，以此重新确立自我独立

性。对于不同的困境，回应自然也就各有偏重。

此外，当时士人对于“人性”的认识，还明显带有六朝“才性论”的色彩。如韩愈《原性》将人性分为上

中下三品，之后皇甫撰《孟荀言性论》，认为孟荀言性各有其道理，但孟子“性善”指向人性本原，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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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则指向人性末习，故前者更胜。杜牧《三子言性辨》又认为爱与怒两种感情乃与生俱来，为人性之

根本，亦是丑恶的源头，因此更加认同荀子的说法。由此可见，“才性”仍被视为人性的本质之一，因此才

能气质也可以构成人格的合理部分，于是离德而言才的情况在当时也不少见。如韩愈《送孟东野序》中

的“不平之鸣”就没有道德意味，“鸣”的前提仅仅在于个人的天才与遭遇的不平，“鸣”的内容则因时而

发，其中不需要实质性的道德内涵。

于是，“诚”的内涵又出现一个新的方面———忠于自我才性，所以恃才傲物、逞才使气这种超脱道

德的行为甚至具有了某种道德合理性。浏览当时的记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多带有这种气

质，并且在某些特定情境之下，这种气质还可能一跃而居于人格的核心。在宋人看来，这些唐代士人

显得言行不一，这是因为到了宋代，“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被明确区分并确定主从关系，“诚”这一

观念的含混之处得到了厘清。反观中唐，尚未形成圆熟的理论体系，当时兴起的“诚”这种道德观念

具有多种内涵，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之下，各种内涵凭借其现实针对性而发挥出不同的作用。如果说

这些不同的作用存在共同点，那就是为了个体的独立，或者用唐人的话说，“自树立”①。

四、结　语

总而言之，中唐舆论环境对于“诚”这一观念的兴起具有关键意义。在士族衰落的背景下，士人

以更加平等的个体身份参与科举考试以出人头地，为了获得成功，他们必须首先赢得社会舆论，为此

他们攀援名流显贵以获得赏识，广结同道以营造声势。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降低自尊，随波逐

流，磨灭自己的独立意识。此外，舆论中充斥着利欲与嫉妒，让士人不得不小心周旋。因此，中唐舆

论环境呈现出一种矛盾性：一方面确立士人独立意识，一方面瓦解士人的独立意识。为了应对这种

矛盾，“诚”这种道德观念在当时产生，并迅速得到广泛认同。“诚”这一观念既要遵从身份平等的历

史趋势，坚守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又要克服这一历史趋势产生的消极影响，它通过转向个体的内

在道德而重新确立稳定人格，实现个体的超越性。不过，这一克服时代矛盾的思想观念本身也不是

没有矛盾，通过它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我们可以认识其内部的困境所在。“独善其身”这一创作主

题与“诚”密切相关，而在当时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这表明当时“诚”这一观念对于“人性”的理

解存在模糊之处，尚未对于人的责任有明确辨析。同时，六朝“才性论”仍然颇有影响，忠于才性（“恃

才”）也可成为“诚”的一种内涵，这就使“才”与“德”之间形成了紧张关系。这些困境与矛盾，显示出

当时“诚”这一新观念在理论上仍未臻成熟，更反映出中唐作为转型期的时代特点。

说到转型期，不能不提内藤湖南以降的“唐宋变革说”。必须承认，中唐时期的一些历史变化确

实可以与西方近代化的历程相对照，从本文的视角来看，身份平等的趋势，自我意识的增强，民间舆

论的发达，真诚观念的兴起，都是中西共通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在西方，“自我”

概念的发展是一个去道德化的过程，从黑格尔自主自为的精神存在到马克思的社会异化，再到弗洛

伊德的兽性本我。与此相应，“真诚”概念的发展也在不断脱离道德传统。但在中国，虽然中唐时期

“诚”的观念也曾有脱离道德，偏于才性的倾向，但随着宋儒对于人性观念的明确界定，“诚”之观念就

获得了坚固的道德基础。由此可见，所谓“唐宋近世转型”之说虽不无道理，但此“近世”并不能等同

于西方近代，而有其自身特点，本文所述，仅其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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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的语言哲学问题

康　宇

摘　要：乾嘉时期，中国哲学出现了重要的“语言学转向”。虽然这并未造就出中国近代的语言哲学，

但它却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系统地探讨了几个关键的语言哲学问题。学者们通过

对字、词、心、道关系的论述，将文字、词汇、文化制度、语言研究的价值、意义与追求圣人之道的崇高的价值

理想联系起来；通过对语言意义理论的思考，解析了汉字符号的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演变问题，建构出

一系列理解与解释意义的具体方法，并触及关于“解释的循环”问题的理解；通过对“六书”体用论的辨析，

形象地揭示了静态的文字形体与动态的语言运用间的有机统一，表明了“音”、“义”间的辩证关系，且在一定

程度上推论出语言文字中的“物”与“则”的关系。乾嘉学者对于语言哲学问题的研究意义深刻，影响悠远。

关键词：乾嘉学者；体用论；道；意义理论；语言哲学

乾嘉时期，中国哲学出现了重要的“语言学转向”①———学者们借助广义语言学中的字、词以及句

法的训诂与分析等手段，对前此宋明传统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力求恢复对古代经典原初意义的准

确解释。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人在对儒家经典解释学的重建中，高扬“人文

实证主义”方法，拓展以追求“真知”为目标的知识论研究理路，让中国哲学在形式上具备了与现代科

学相接近的“求真”精神。虽然，这一语言学转向并未造就出中国近代的语言哲学，但它却引发了人

们对语言本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系统地探讨了几个关键的语言哲学问题。

一、字、词、心、道的内在关系

乾嘉学者对于字、词、心、道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准确理解经典“大义”基础上的。戴震说：“经之

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②“凡

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

心。”③在他看来，上古的经典文本分别由“字”、“词”、“心”、“道”四种要素分层组合而成；四种要素形

　

作者简介：康宇，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黑龙江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儒家诠释学研究”（１３ＹＪＡ７２０００６）、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

划专项项目“儒家四书学研究”（１４Ｄ０６０）、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西诠释学比较研究”

（１２５４Ｂ０１８）的阶段性成果，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先秦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ＪＣ２０１１Ｗ３）的结项成果。

①　“语言学转向”是用来标识西方２０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

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在这里，乾嘉时期的学术重点转移亦称作“语言学转

向”，虽使用同一概念，含义却有很大差别。它所完成的任务是，一改前代对于语言文字研究过度拘泥于“心性”等形上学问题的羁

绊，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从而还原了语言自

身实用性特质。

②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８３页。

③　戴震：《沈学子文集序》，《戴震集》，第２１０页。



成了语言与心理两个层面，彼此制约、相互发明。经典解释必须考证、分析文本语言，“夫今人读书，

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

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①。要想获取经典思想的真谛，必须从语言的组合规律与思维的运作

规律出发，依照合理的程序进行，必须尽可能与经典文本结构的“字→词→心→道”相对应，以“离词

→辨言→以心相遇→闻道”四项工作相衔接，相贯通，层次分明，逐层上透②。

戴震的言论可谓乾嘉时期学者对字、词、心、道内在关系论述的基本纲领，其他学者正是沿着这

一思路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与拓展。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

诂训始。谓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③“有文字而后有诂

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④段玉裁讲：“圣人

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

义，得义莫切于得音。”⑤王念孙亦认为：“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

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者必提其领，举网者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⑥也就是说，

“圣道”的“大义”存于经典文字之中，文字不仅记录着语言，同时亦兼有声音和意义。对经典文字的

声音和意义考证，是“圣道”的必由之路。

为了深入揭示文字、语言、思想、真理之间的关系，乾嘉学者们研创出一套训诂理论。戴震指出：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

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⑦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语言逐渐发生变化，古时妇

孺皆知的物和事，因时代相隔，后人已难以理解了，用文字记录在古书中的古人的生活习俗、名物典

章制度、思想经验等，更是需要经师的训释，才能了解其义理，于是产生了训释古书的学问———训

诂⑧。训诂的作用在于可以“由字达道”，通过语言分析知晓圣人的思想，故“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

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

阶，而不可以躐等”⑨。只有通晓了文字、词汇、语言，人们才能体悟到圣道之“大义”。阮元发展了戴

震的观点，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

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说在《论语》之一贯”���。显然，这里的训诂已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层面，

正所谓“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

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而段

玉裁、王念孙等则从语义学角度肯定了训诂的发生学意义。

至于训诂的方法，戴震提出了“从声原义”法，强调书面上由于文字掩盖着语言里“音”与“义”的

复杂关系，因而学者读经务必以古音求古义，以声音通训诂，“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

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凡故训之失

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段玉裁发明了“寻求本字法”，“凡治经，经典多用假借，其本字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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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第５２ 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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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与某书》、《古经解钩沉序》，《戴震集》，第１８７、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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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说文》，学者必于《尔雅》、传、注得经义，必于《说文》得字义，既读经注，复求之《说文》，则可知若假

借字，若为本字。此治经之法也”①。乾嘉学者们还共同创造了比此前任何学派都更注重文本诠释活

动中因“距离”原因带来的语言意义阻隔问题的“语言还原法”，等等。

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清代中前期的语言学得到极大发展：有声语言的先在性与第一性得到确认；

语变的客观性，音变的相对性得到认可；语言的语法特性亦得以拓展。当然最重要的是字、词、心、道

的逻辑递进关系得到最终的明确。

从本质上讲，乾嘉学者对于字、词、心、道内在关系的讨论实为中国古代“言与道”关系问题理解

的深化。自先秦起，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便十分关注形上之道与形下之言的关系。老子说：“道常无

名”（《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正义》卷七）。因为道体本虚，故需

实之。因此道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如何把握道，有赖于言。进而，言与道的相通，使言获得了与道在

哲学探讨上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无论是魏晋玄学家的探索，还是宋明理学家的争论，均体现出言

与道的动态同一性，言已不仅仅是一种语句或讲说，在体用不离、知行合一思想的指引下，言、意、行、

名、义皆可贯通，涵盖了理论实践、道德实践和交往实践等诸多层面。不过，魏晋、宋明学者并不重视

文字语言的障碍，常“略其玄黄，取其俊逸”②。乾嘉学者则特别强调文字→训诂→义理（道）的先后关

系。此外，他们关于言与道问题的研究还显现出一个突出特色———彰显主体性“心”的作用，“学者大

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

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

以心相遇”③。学习语言、解释语言的目的在于“求心”，学者应当以自己之“仁心”体会古圣贤之仁民

爱物之情，进而体会天地之心，而古圣贤之心又隐藏在“六书、九数、制度、名物”之中，研究者当透过

语言之陈迹而以“仁心”与古人之心相遇，并且只有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即“大其心”，才能体察出经

典中的“精义”，才能从经典文献中求得古圣贤留给我们的“道”④。

乾嘉学者通过对字、词、心、道关系的论述将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的价值意义与追求“圣道”的崇

高理想联系起来。这不仅创造出世人解经释典的方法论，而且又在价值指向方面确认了语言文字研

究的意义。显然，乾嘉学者虽然力主消解解释形上学，但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形而上的“道”，只不过强

调人们应当通过广义的语言工具，以实证的方式去求道而矣。这与西方２０世纪语言哲学拒斥形而

上学的思路有着本质不同，乾嘉学者要破除的是之前学者的“空言性道”之法，而强调的是必须依赖

文字、语言的工具以达到对存留于经典中“道”的真正把握。

二、语言的意义理论问题

乾嘉学者十分关注语言意义的理解问题，他们围绕字词内涵的解释和文献语言分析，形成了中

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意义理论与问题研究理路。与西方语言哲学家不同，乾嘉学者往往将自己对意义

问题的思索和理解渗透在一些为具体问题而发的议论中。这些议论并不放言空谈意义的本质规定、

意义的生成等抽象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汉字符号在意义传递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扰，从而有效

地避免了语言哲学研究常常遇到的“玄学”冲突。

首先，学者们分析研究了汉字符号的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演变问题。众所周知，语言文字的

出现让人们的内在心理经验以外在的符号形式得以传播、留存。然而由于情境差异、阅读者主观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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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等原因，客体化的符号文本在主体阅读理解过程中常常出现文字的原本意义与实时的表达意义不

一致现象。即“本文”被以书写方式记录固定下来后，其意义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对象，会发生因人而

异的变化。这导致文字符号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为人类的理解与解释活动提供了手段和工具；另

一方面又因其个体化倾向及时空变化给理解和解释设置了人为和天然的障碍。乾嘉学者们显然对

这一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并将汉字符号在传递过程中遇到的意义理解困难归类为时间障碍、空间障

碍和语境障碍三个方面，逐一进行研究。

所谓“时间障碍”是说，汉字符号因时而变，其书写形式和读音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发生嬗变，所

表达的意义自然也就会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按照乾嘉学者的观点，克服这一障碍的首要办法是，

尽可能返回距离“本文”形成时间最近的解释，“欲识古训，当于年代相近者求之”①。因为汉代“古训”

具有“去古未远”的优势，所以尤其应受到推崇。

“空间障碍”是指由于空间间隔而形成的理解与解释障碍。中国土地幅员辽阔，而大众传播媒介

相对落后，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方言便给意义的交流增添了不少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障碍，乾嘉学

者详细地区分了标准语与地方语的关系，如阮元强调历代都城所在之地的语言是“正言”，即今天所

说的“标准语”，各地方都倾向于靠拢正言，因为只有正言才是文学的、礼仪的语言：“《尔雅》者，近正

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雅言者，诵《诗》

读《书》，从周之正言，不为鲁之方言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话者

也。”②乾嘉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汉语汉字与异族语言文字的差异，如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蒙古语”一条下，对蒙古人的名字作了分类描述。对此当代学者张舜徽曾发表这样的评论：它证明

“钱氏对蒙古语言文字研究较深，自非泛泛知其一二而已”③。

“语境障碍”是讲，汉字是语素文字，因而与音素文字有显著区别。音素文字记录的是语言中最

小的语音单位———音素，而语素文字记录的是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语素④。这种不同导致了

汉字符号的意义在使用中常常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因语境即上下文关系的不同而相异。简而

言之，字的意义既有“本义”，又有“余义”、“引申义”、“假借义”。对此如何把握？乾嘉学者主张要考

察语词符号在句子中的具体应用，注意文义文理，以揭示其真正含义。并且，要坚持“由声音通训诂”

的诠释学原则，“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

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
/

为病矣”⑤。

其次，学者们建构出一系列理解与解释意义的具体方法。对于宋儒重“义理”的语言诠释方法，

乾嘉学者提出严厉批评。他们认为，忽略名物、象数、声音、文字之学，脱离圣人经典时间段内的语言

系统，“切己体认”式的文字解读不可能真正探寻到语言的正确意义。这样的语言解释，不是离“本

义”更近，而是更远，虽然在哲学学自有其独到且有益之处，但在文本诠释学上的有效性却大打折扣。

为此，学者们潜心创造新的语言解释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假设求证法”与“归纳演绎法”。

作为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戴震以“回归原典”、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以“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

人”为原则，遵循“由词通道”，创造了“假设求证”的语言解释方法。面对经典中有“疑问”的文字，戴

震总是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子比较参看，找出一个大致的通则。之后，大胆提出结论，并通过“以经

考字，以字考经”，认真推敲“字义”解释的正确性。钱大昕、段玉裁等秉承了戴震的思路，他们强调

“因声求义”，在为古文字设定“原义”后，总是“小心求证”，要以铁的事实论证相应假设的合理性。正

如民国学者胡适总结的那样，“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１）大胆的假设，（２）小心的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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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①。

“归纳演绎法”的创造者是王念孙。王念孙挖掘语言文字的意义时，总是揣摩特定文字在特定语

境中的含义，据此寻找前人注释的可疑之处。发现疑问后，他会收集几个同类的例子进行初步归纳，

以形成某个假定性的解释。随后，收集更多的例子，运用拟定的“假设”一一解释。他的要求是，每一

个例子都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最终，王念孙会将所有的例证分类排列起来，突出它们的共性，进行深

入的归纳推理，作出一个总的判断，从而将假设论证为“定理”，发表出来。王念孙之子王引之将其父

开创的“归纳演绎法”成功地应用于对经典文字意义的追寻中。他主张：“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

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

为之说，亦无不可。”②在此思路指引下，他揭示出众多古代语词被淹没的语义，如“赵注训为为有，足

补经训之阙，而字书韵书皆不载其义”，挖掘出“为”可以训释为“有”的新义；贯释为“行”，并旁征博引

以证明此词为“行”之义，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乾嘉学者在对语言文字意义的考证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声韵学的发展。汉

代古文学家曾将文字的起源归为“依类象形”，是对自然印迹的模仿。宋代王安石又作《字说》，以形

取义，把字的产生看作“凤鸟有文，河图有画”的自然现象，所以“往往舍声而求义，穿凿傅会”③。对上

述的观点，乾嘉学者明显持不同意见。他们坚信，字的创造应是音先于形，“文字起于声音”，“声与义

同原”④，文字不是直接标指概念的，而是先于文字的“声音”与意义同时产生。故“学者之考字”必须

“本于声音”。不过，“文字者，终古不易，而音声有时而变”⑤。对此，乾嘉学者强调“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申触类，不限形体”⑥，尽可能楔入经典文体形成的时间段内的语音系统。“古今者，不定之名也。

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⑦，反映在语音方面，“古音”也就有了时间段的区

分。超越魏晋隋唐，恢复汉代的语音系统，显然是一个可行的举措。此外，还要讲求“形声义综合

观”，“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古音、有古义，六者互相求，举一

可得其五”⑧，所谓“三者互相求”，是要阐明形、音、义的内在联系；所谓“六者互相求”，是要考求形、

音、义的历史演变。也就是说，在对语言文字的探求中，要一方面作平面的分析，另一方面作纵面的

观察，并且将两个方面贯之以音韵，最终达到“以声为义”的目标。当然必须承认，乾嘉学者研究“声

韵”的定位还是为了通过语音分析来解决古代经典文本解释中的疑难字词意义。但在客观上，它的

确丰富了声韵学的理论方法，其对中国古代语音系统的详尽梳理，至今仍彰显出重要的学术意义。

最后，学者的研究触及关于“解释的循环”问题的理解。“解释的循环”是现代语言哲学极为关注

的问题，它是指“局部的意义决定于它在整体中的地位，而整体的意义则决定于它使局部环境变化的

方式”⑨。在汉语文字符号中，意义的部分和整体相互决定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作为语素

文字，汉语字符差不多都具有独自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单个汉字符号相互组合后又会派生出新的意

义来。乾嘉学者在语言分析与文字考证中，显然注意到了意义的整体性与字词考据方法片面性的矛

盾，提出了汉字符号是音、形、义三者的统一体的看法。戴震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

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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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①进而归纳出假借有“义由声出”、“声同义别”、“声义各

别”三种情况②。乾嘉学者还认识到了符号意义的“整体与部分”相互决定的规律，强调字词作为表意

的最小单位，是意义解释的最初对象，但是，词义一般都不是以孤立形态存在的，只有在由字词构成

的语句系统中，字词的意义才能以明确的形式显示出来。单独存在的语词符号的意义是处于游离状

态的一般性的抽象物。只有进入一定意义域，即进入一定句子系统中的词义才是固定的、具体的和

可理解的东西。

三、关于“六书”体用论

“六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地官·保氏》，后经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具体定义并系

统论述，遂成为汉字造字用字的理论基础。有清一代，“六书”理论的研究达到鼎盛，其最杰出的成果

即是“四体二用”说的形成，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有关语言与文字的辩证关系，它也成为乾嘉学者经

常讨论的重要语言哲学问题。

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戴震较早地提出了六书“四体二用”说：“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冯

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

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

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

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

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书之次

弟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按这一说法，文字的自然形成与宇宙万物的“事”和“形”，以及哲学思辨

中的“本体”与“器用”已然联系起来，即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同宇宙万物的“事”与“形”一样，“次第出于

自然，立法归于易简”③。

戴震将指事、象形、会意、形声立为造字之法，为字之体，将转注、假借立为用字之法的思想基础，

为字之用。在他看来，古人造字依据事与形，构造出指事字和象形字，而声与字又以可“通”之意与可

“调”之声，推演出“取乎声谐”的谐声字与“会合其意”的会意字，此为“造字”的四种方法④。而“六书

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转注与假借并非是直

接构造文字形体的方法，只是运用互训、引申、通用等手段“造成”字，所以只是“二用”，与“四体”有着

本质不同。根据文字的体用关系，戴震推论，汉字自从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后，文字已经从原始形态

的寓义于形发展成为寓义于声，文字的音义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书面上字义必须通过字音才能

辨别。从文字形、音、义三者关系来看，声音才是识字的枢纽。

遵循戴震的思路，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补充了“四体二用”说，他认为，“指事之别于象形者，

形谓一物，事赅众物，专博斯分。故一举日月，一举上下。上下所之物多，日月只一物。学者知此，可

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指事不可以会意淆，合两文为会意，独体为指事”，“象形有独体之象形，合体

之象形，独体之象形，则成字可读，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附于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读。此等字半

会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会意则两体皆成字。故与此别”，“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

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⑤。在对转注与假借的阐释中，段玉裁提出了自己对词汇学的独到见解：同一

词语可有正反两义，可用反义词来对它加以训释；同义词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有参差其辞者，如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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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始也，始下曰女之初也。同而异，异而同也”，二是“有纲目其辞者，如词为意内言外，而
0

为兄

词”①。由于段玉裁在《说文解字》研究方面的大师地位和《说文解字注》的巨大成功，“四体二用”说很

快风靡学界，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相应研究成果不断丰富。

应该说，“四体二用”说对“六书”都是造字法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质疑，从而引发了学者对汉

字构形的新思考。从“六书”中分化出转注与假借，认为二者是不同于前四书的用字之法，开辟了解

决问题的新方法。“六书”体用说的提出，为清代以后的“六书”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探究

其内所包含的语言哲学意蕴，可以发现：第一，它形象地揭示了静态的文字形体与动态的语言运用之

间有机统一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指宇宙的本质或本体，“用”指宇宙中的各种现象，具体

到社会文化生活层面，“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②。乾嘉学者创造性地将文字学研究与古代

哲学命题中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六书”既然是先人们使用文字的基

本内容和表现，理所应当包括文字形体的创造和文字使用的要求。所谓“四体”有限，而“二用”无限，

从而在根基上保证了汉字的创造和使用功能的不断拓展。这也正是其能超越前代学者文字体用观，

如南唐徐楷“六书三耦说”、明代杨慎“四经二纬”说的关键所在。第二，它表明了“音”、“义”间的辩证

关系。根据“六书”中的“假借”之说，乾嘉学者阐明了文字在使用过程中，书面上出现一字多义和一

字两读或三读的原因，即由于假借，字音有不随字义的原义而稍有变化，因音而得义，义由声出，则一

音或具数义，构成了音义之间的多值关系。正因为文字在书面上存在着因音而得义，文字的意义只

能在声音上确定下来，这意味着文字的音义关系已经冲破了原始汉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单一性，文字

的表义功能体现在音与义的表里关系上面。这样，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学者把书面语言里的

“音”、“义”对应关系理解为单值关系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语言里的音义关系是一种多元关系。第三，

从“六书”造字方法出发，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推论出语言文字中“物”与“则”的关系。对此造诣最大

者当属戴震，他根据“体用”原理将语言文字中的“名”区分为两大类：“实体实事”之名与“称夫纯美精

好”之名。“实体实事”之名是描述客观对象的名称与概念，不含价值判断，多出自“四体”；“称夫纯美

精好”之名是价值的称谓，内含价值判断的意蕴，多出自“二用”。名的二分与世界的物则二分有直接

关系，“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

人物，事为之理得矣”③。实际上，这样的“二分”也把客观世界与人对客观世界内部蕴涵的规律的认

识区别开来，从而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立场上，对先验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与解构，从而在肯定人的感性生活的基础上重新肯定理性道德原则的神圣性④。

长久以来，人们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语言哲学颇具争议。本文对于乾嘉时期几个重要语言问题

的初步探讨，可看作对此争议的一个回应。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语言哲学思想并非仅存于先秦、魏

晋，在历代学者对于经典解释的研究中其实均有所涉及。如何梳理这些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延伸

和演变，如何从语言文字实践中透视社会政治生活等，还需要一个系统的理论方法建构过程。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语言问题“自觉”的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有

待于学者开拓进取、不断创新。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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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

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

———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宋 培 军

摘　要：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的发展有主辅两条线，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展

现的生产方式序列，是个人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动因”在温带亚欧大陆这一时空维度上的“世界历史民

族”主线。“世界历史民族”的型塑应该包括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一个是经济基础，另一个是社会基础，

而不能局限于等同于前者的社会物质生产力。马克思通过“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文明史起点的创设，

超越了黑格尔把波斯作为“世界历史起点”而把印度、蒙古乃至中国排除“世界历史的局外”这样的“地中海

中心论”预设，并且把西方“陪伴着历史”的时段延伸到“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现代时期，进

而揭示了“边界”地带对于大国史、全球史的世界历史意义。“游牧的生产方式”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构成

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陪伴”关系，它把马克思的“红金主辅线历史观”形象地描画、铺展在中华大地

上，其与西欧道路所呈现的世界历史民族主线序列有所不同，但并不自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

生产方式序列。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方式；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民族；中国边疆

一、问题的提出：何为“生产方式”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阶级斗争“金线论”。他指出：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

价值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

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①。与此不同，恩格斯认为贯穿于党的“一切文献”的“一条红线”是社

会存在决定意识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论“这个原理”、“这个基本观点”②。在这里，恩格斯实际

上最早提出了一个理解唯物史观的“红线论”，直到逝世前的一封晚年书信中仍然坚持认为“经济发

展的轴线”“构成一条贯彻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③。魏光奇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

形态演进理论既非“单线论”，也非“多线论”，而是两者的统一④。这一命题直接涉及《政治经济学批

　

作者简介：宋培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北京１０００８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辑部副编

审（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课题“唯物史观与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新青年》第６卷第５、６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３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１８５９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３９页。

③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１８９４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３３、７３２页。

④　魏光奇：《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河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判·序言》中“社会经济形态”与“生产方式”两个概念是否一致以及红、金两线的关系问题。段忠桥

教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性学者，他对于生产方式的界定，可以作为重要的指导。

不过，段忠桥教授的《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再考察》（《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与《论经

济基础的构成》（《哲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似乎作了前后不同的两种界说。前者说：“生产方式概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通常有三种用法，一是指现实的生产力，二是指特定的生产关系，三是指由前两者

构成的统一体。在这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笔者注），马克思是从第三种意义上使用生产

方式概念的。这种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放到社会整体结构中来看，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

础。”①后者说：“生产方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它有时指生产过程中人与

自然的关系，有时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有时则指这二者的统一体。不过，在他们谈到作

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生产方式时，其涵义是确定的，即指的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②与

此同时，他在《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一

文中反复申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的“物质生产力”指的“只是生产者进行物质生产

的能力，而不是生产者对自然的关系”③。这就不免令人困惑，“物质生产力”与前述“现实的生产力”

是什么关系？他同在１９９５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对于“生产方式”的两种界说在哪种意义上是一致的

呢？

可以看到，在厘定生产方式三义的基础上，段忠桥教授着力阐发了生产力的本义（劳动力或劳动

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广义（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

和）、狭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把“生产方式”作为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列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意义上，段忠桥教授论述尤多，但是对于作为基本范畴的“生产力”（即与

“个人生产力”并立的“集体力”）④与他所谓的本义的“生产力”是什么关系，似乎没有多少说明。

二、“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

笔者体会，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概念都可以从狭义、本义和广义来区

分。也许对段忠桥教授所谓的本义“生产力”的区位作一些微调，方可以使上述令人困惑的地方获得

更为圆通的解释。可以看到，段忠桥教授根据《资本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

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⑤，把作为生产

资料的“生产力”直接等同于“劳动（生产）力”⑥让人十分费解，因为作为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并列的

基本范畴，前者是狭义的复数的“物质生产力的总和”（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或者狭义的单数的“生产

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后者是本义的复数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

“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

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⑦由上可知，第一，“劳动力”不是像一般人所

认为的那样，是到《资本论》时期才确立的概念，是比“生产力”晚出的概念。第二，作为交往形式对立

统一体出现的“物质生产力的总和”（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从活动的结果角度看的“产品”、“生产资

料”、“所有制”或“社会关系”，乃至从活动的角度看的“分工”或“生产劳动”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申

０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８页。

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１４１ １４２页。

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段忠桥：《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并参见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

主义》，第９４、９６、１０２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２０５页。

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９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３ ８４页；［日］广松涉编

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２０８页



论如下。

表１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概念的狭义、本义和广义分野

狭义（《导言》） 本义（《序言》） 广义（恩格斯晚年书信）

生产力

生产资料①（物质技术条件，

生产力的总和，物质生产力，

产品，核心是劳动资料即死

劳动）

物质因素（包括生产力与革命

阶级，或物质生产力与劳动者，

或死劳动与活劳动，而活劳动

即劳动力包括体力和智力）

劳动方式②（生产方式③，或物

质技术方式方法，或许多个人的

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强调一般劳

动过程）

生产关系

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④（强

调经济关系，例如“狭隘的生

产关系”⑤）

财产关系⑥（生产条件的所有者

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

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或

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例如资

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
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强

调“生产的方式［Ａｒｔ］”⑦）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强调

ｗｅｉｓｅ）

社会经济形态（包括先前各经济

发展阶段的残余）

范畴的对象 人对物的自然关系
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人通过物

对人）

人对物的自然关系与人对人的

社会关系

　　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指出：（部落）“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

而出现；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有表现为个

人特性的主观的生产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

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⑧据此，仅就《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典段落中的“物质

１５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生产资料［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ｍｉｔｔｅｌ］）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

该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１８５７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２７页。Ｍａｒ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５３，Ｓ．２９．

马克思：“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

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

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９２５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５９页。

“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

关系是很狭隘的。”此处“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序言》所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表述虽然不同，但是

“劳动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指“生产资料”。庞卓恒先生看重前者而提出的“生产能力决定论”，其实

只能是“劳动生产力决定论”，罗荣渠先生看重后者而提出“一元多线论”，“生产力”作为“一元”也只能是“生产资料”，在马克思的概

念系统中，似乎没有“劳动生产力”比“物质生产力”更为本源而具有高下、正误之别的意思。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９６ ９７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狭隘的生产关系”与“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这种耕作方式”对等，并且决定封建农奴所有制的

情况。由此可以认为，“狭隘的生产关系”与包括“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内的小农的生产方式是对等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关系”

甚至与“生产方式”之间对等起来，这对于习惯“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公式的人肯定是无法想象的。参见广松涉编注：《文

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８８、２６０页。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传统译法是“社会经济形态”，现在改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罗荣渠主张把它译为

“经济形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９８页。Ｍａｒｘ，“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ｅｒｒｅｌｌＣａｒｖｅｒｅｄ．，犕犪狉狓犔犪狋犲狉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犠狉犻狋犻狀犵狊（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１５９

１６１．“财产关系（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 ３３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１８５７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６页。Ｍａｒ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５３，Ｓ．１９．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４９５、５０５页。



生产力”（“人们的物质生产力”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来说，作为与“精神生产力”或“主观的生产

力”并立的概念，只能是狭义的生产力即生产资料，而死劳动作为活劳动（包括体力和智力）的物质凝

结而存在，这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要把段忠桥教授所谓的本义的“生产力”移入狭义区位才合理。这

样看来，本义的“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似乎是不完整的，其实不然，经典段落中最后

一个“生产力”①（指“创造”“物质条件”的“个人”②），明显不是前面所讲的“物质生产力”。这就意味

着，对于本义的“生产力”来说，最起码“人”与“物”缺一不可。魏光奇教授指出，将物质生产力视为历

史主体而又发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对之加以平衡，这是苏联式意识形态的惯常做法，其

实对于马克思来说，“物质生产力”、“生产方式”不过是“人”的历史化、社会化表现③。

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本义的“生产力”与本义的“生产关系”两者相加，才构成本义的“生产方式”

（表１）。这就意味着经典段落中出现的两个“生产方式”也有本义与广义之别。前者即“物质生活的

生产方式（Ｄｉ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ｄｅｓ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ｎＬｅｂｅｎｓ，英文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ｆｅ）制约着（ｂｅｄｉｎｇｔ）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ｓｏｚｉａｌ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ｎ

Ｌｅｂｅｎｓｐｒｏｚｅｂ）”中的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制约”关系，就是《德意志意识形

态》表述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与“交往形式”的互相“制约”关系④，而“交往形式”就是“生

产力（德文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ｎ）、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ｓｏｚｉａｌｅｎ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ｆｏｒｍｅｎ）的总和（上文英译

ｔｈｉｓｓｕｍ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ｆｏｒｍ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遮蔽了德文的确指

内涵，其实可以对应汉语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来理解），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

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⑤中的“社会交往形式”，这就

意味着“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并列；后者即“亚细亚的（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古代的（ａｎｔｉｋｅ）、封建的（ｆｅｕ

ｄａｌｅ）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ｍｏｄｅｒｎ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英文 ｍｏｄｅｒｎ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德文?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英文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演进的几个时代”⑥中的“生产方式”则与“社会生活”合一。可以

看到，《资本论》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

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⑦表面看来，《资本论》中“社

会生活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对等关系和《序言》中“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ｓｏｚｉａｌｅｎＬｅｂｅｎ）的

并列关系是矛盾的，其实，后一个“社会的”是狭义的（德文形容词ｓｏｚｉａｌｅｎ），前一个“社会的”则只能

是广义的（德文形容词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德文两个词对应一个英文词“社会”（名词ｓｏｃｉｅｔｙ），就会

出现难以对译的问题。比如社会交往形式（ｓｏｚｉａｌｅｎ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ｆｏｒｍｅｎ）、社会革命（ｓｏｚｉａｌｅｒＲｅｖｏ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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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同时又创造着（ｓｃｈａｆｆｅｎ）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ｅｎ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３２ ３３页。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１３，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２，Ｓ．８ ９．

关于“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ｄｉｅｓｅ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ｆüｒｄｉｅｓｉｅ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是无机的”的论述，参

看［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２８、３００页

魏光奇：《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章“构建新的历史观”。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受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制约（ｂｅｄｉｎｇｔ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同时又制约

（ｂｅｄｉｎｇｅｎｄ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生产力的交往形式（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ｆｏｒｍ，ｆｏｒ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就是市民社会。”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３８、２１２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犜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犐犱犲狅犾狅犵狔，Ｒ．Ｐａｓｃａｌ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１９４７），２６．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３页；［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５２、２２６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犜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犐犱犲狅犾狅犵狔，２８ ３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３２ ３３页。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１３，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２，Ｓ．８ ９；Ｍａｒｘ，“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ｅｒｒｅｌｌＣａｒｖｅｒｅｄ．，犕犪狉狓犔犪狋犲狉犘狅犾犻狋

犻犮犪犾犠狉犻狋犻狀犵狊，１５９ １６１．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９６ ９７页。



ｔｉｏｎ）与社会生活（ｓｏｚｉａｌｅｎＬｅｂｅｎ）中的“社会”字眼对应“社会主义”（英文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是顺理成章的。

有研究指出，德文ｎａｔｉｏｎ（梁启超译为“部民”）与英文内涵正相反①，应该表达的也是与此“社会”字眼

相通的意思。与从事“自主活动”的人不同，从事“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的人要“被排斥于社会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之外”②，所以才要进行社会革命（ｓｏｚｉａｌ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也就是说，工人不属于社会

（Ｇ），但属于社会（Ｓ）。这样的区分并不是小题大做，否则就无法理解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力”与工

人阶级的“个人生产力”对立的马克思命题：“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

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③在笔者看来，这是《序言》生产方式序列得以演进的普遍规律，而

“个人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则是问题的核心。

表２　生产主体人、客体人与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的对应关系

　　　分工领域

层级

生产领域 交换领域 分配领域 消费领域

生产关系层级（生

产关系主体人）
产权方式（财产关系）④

交换方式（形式）

（交换关系）

分配方式（分配

关系）

消 费 方 式 （形

式⑤）（消费关系）

生产力层级（生产

力主体人）

物质生产力（生

产资料⑥，生产

的全部技术）

地理基础

劳动生产力

（许多个人的共

同活动方式，战

争作为一种劳

动方式）

交换方法（交换

手段，货币⑦，运

输的全部技术，

战争作为一种通

常的交往形式）

分配方法⑧

（分配手段）

消费方法

（消费手段）

恩格斯晚年书信指出：“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ｂｅｓｔｉｍｍｅｎｄｅＢａｓｉｓ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英文ｔｈｅｍａｎｎｅｒ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ｗｈｉｃｈｍｅｎｉｎａｇｉｖ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ｒｍｅａｎｓｏｆ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英译ｔｈｅｍａｎｎｅｒ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是十分费解的，查德文为ｄｉｅＡｒｔｕｎｄＷｅｉｓｅ，应

译为“方法和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德文ｄｉｅ犵犲狊犪犿狋犲犜犲犮犺狀犻犽，英文ｔｈｅ

犲狀狋犻狉犲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

方式（德文ｄｉｅＡｒｔｕｎｄＷｅｉｓｅ；英文ｔｈｅｍａｎｎｅｒ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应译为“交换的方法和方

式”），以及分配方式（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

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德文ｄｉｅ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狊犮犺犲犌狉狌狀犱犾犪犵犲，英文ｔｈｅ犵犲狅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犫犪狊犻狊）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

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ｔｈｉｓｆｏｒｍ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德文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

３５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章永乐：《旧邦新造１９１１ １９１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１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４２、４４、２１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８６页。

《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９２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３２、５３３页。犕犪狉狓犈狀犵犲犾狊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Ｍｏｓｃｏ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５３，ｐｐ．４０ ４１．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Ｗｅｒｋｅ，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Ｂａｎｄ２７，

１９６３，Ｓ．４５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言》（１８５７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２７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０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９０页。



ｆｏｒｍ）的外部环境。”①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恩格斯把生产关系层级和生产力层级组成的各个经济领域

从分工的角度划分为生产的方式方法、交换的方式方法、分配的方式方法、消费的方式方法，并且在

方式与方法之间进行了区分。在表１中的“劳动方式”也就是表２中由物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和地

理基础相结合构成的核心生产方式，在其上加上核心生产关系（财产关系）范畴，就构成了基本的生

产领域（本义的生产方式），它“制约”着其他生产关系层级（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恩格斯

晚年书信把地理基础明确列入经济关系范畴，是对马克思《资本论》有关“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②

思想的继承，实际上表明恩格斯对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外因论”（毛泽东《矛盾论》把

“地理、气候等条件”作为社会发展的外因③、常量，认为内因、变量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④）都持

某种保留态度，表明了他对“资本神圣”和“劳动神圣”的去神秘化———自然力⑤———诉求。

三、“生产方式”三义澄清的理论意义

“生产方式”三义的厘定，也许有助于澄清如下理论争论：

第一，对于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二分的思想，在生产领域，是否表现为蒋大椿先生所谓人与物

（社会历史环境：物质生产力、地理基础）二分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中，人（革命

群众）与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物质生产力”）都是“物质因素”⑥，都是“生产力”，缺一不

可，蒋先生则从人不是“物的因素”的意义上否定了人是“生产力”的马克思命题⑦。

可以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形态三分法之一的“生产力总和”只是“生产资料”（物）而

已，人则统统被纳入了广义的生产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

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ｔｈｅ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

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

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ｏｄｅｏｆ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德文ｅｉｎｅｒ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ｎ Ｗｅｉｓｅｄｅｓ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ｗｉｒｋｅｎｓ）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德文 ｄｉｅｓｅ Ｗｅｉｓｅｄｅｓ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ｗｉｒｋｅｎｓ）本身就是‘生产力’（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德文ｅｉｎ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⑧顾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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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５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３１

页。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３９，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８，Ｓ．２０５．犕犪狉狓犈狀犵犲犾狊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Ｍｏｓｃｏ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５３），５４８．

“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此处对于人的“需要、能

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分野表明，本义的生产力即生产“能力”不就是狭义的生产力“劳动资料”，也不就是广义的生产力“劳动

方式”，“生产力”的三义区分是必要的。《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８０ ５８７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犆犪狆犻狋犪犾，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４３５页。

毛泽东：《矛盾论》（１９３７年），《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０１ ３０２页。

魏光奇：《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 １７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８页。

“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有两个：一方面是一定的生产力（阿多拉茨基版、新

德文版、ＭＥＧＡ２版以及广松涉版都把此处的德文确定为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唯有梁赞诺夫版判读为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从上文刚出现

的“生产力［德文原文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ｎ］、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的用词看，梁版更为合理。英文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另一方面是革命群众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９２ ９３页；［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５２、２２６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犜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犐犱犲狅犾狅犵狔，

２８ ３０）。１８４７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对此点表达得更为明白：“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ｅｉｎ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

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１、１９４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Ｗｅｒｋｅ，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Ｂａｎｄ４，１９５９，Ｓ．１４９，１８１．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８０页；参见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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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里关于“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说法是给生产力下的定义①，显然，他是受了汉译的

误导，其实相对于劳动分工而存在的劳动协作只是“生产力”之“一种”而已。

第二，罗荣渠先生曾明确地表示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的生产能力”②，吴英教授则批评罗先生“在

探寻历史发展动力时止步于抽象的生产力概念”，“没有进一步阐明生产力本身发展的原因和动力”，

“用广义的劳动生产方式概念取代了生产力概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③。

无论批评罗先生“止步于抽象的生产力概念”，还是罗先生表示反对抽象地谈论“人的生产能力”，“抽

象”一词似乎变成了随便使用的标签。这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是否“抽象”的问题。

庞卓恒先生《怎样寻求世界历史上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是对他提出的“一元多

因多果”规律观具体应用的代表作之一。他把“一元”界定为“根本原因”、“终极原因”、“最终的根本

原因”、“最后动力”或“原动力”，指的都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决定着直接动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的发展”。在这里，“直接动力”似乎与“多因”同义。根据他提出的“生产能力决定论”，他实际上把

“生产力”进一步界定为“人的生产能力”④。《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则对“人的生产能力”进行了

如下说明：“按马克思的本意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而且用劳动生产率、产量和

产值之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⑤这样看来，即使不存在把“生产力”抽象化的问题（“人”作为生产力

要素无疑是“现实的人”，是具体的；但是，如果没有在历史中不断革新、发展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作为

指标，那么“人”就是抽象的⑥，如果“人的生产能力”尚未凝结到“物质生产力”即“生产资料”乃至“产

品”上，就是潜在的“生产能力”，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否则马克思就没有必要一再强调“拉犁的牛”⑦才

是“生产力”了）⑧，恐怕也有对事物下定义容易导致的概念窄化危险。

争论也许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如下表述的不同理解有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

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

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

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

升华物。”根据此处第一句话，庞先生认为：“唯物史观所唯的‘物’，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之外的

物质经济条件或任何先在条件，而是人们本身的‘物质实践’。”另外，他指出：“‘一元’，就是作为‘终

极事实’和‘终极原因’的物质实体及其特征。”那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元”是什么呢？他的答

案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语）这一事实⑨。

５５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顾准笔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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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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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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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一段话：“人们（法文ｈｏｍｍｅｓ，英文ｍａｎ，德文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法文ｐｏｒｃ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英文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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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英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ｈｕｍａｎｅｎｅｒｇｙ，德文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ｄｅｒ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ｎＥｎｅｒｇｉｅ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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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这种决定关系来看，很难推出马克思主张“生产实践能力决定论”，倒是提供了他主张“既得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证明。《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５３２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Ｗｅｒｋｅ，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Ｂａｎｄ２７，１９６３，Ｓ．４５２；犕犪狉狓犈狀

犵犲犾狊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犮犲ｖｏｌ．ＩＩＩ（Ｆｉｒ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ｆｕｌｌ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ｎＭ．Ｍ．Ｓｔａｓｙｕｌｅｖｉｃｈｉｙｅｇｏｓｏｖｒｅｍｅｎｎｉｋｉｖｉｋｈ

ｐｅｒｅｐｉｓｋｅ，１９１２），４０ ４１．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４７ ４９页。



与庞先生强调实践的思想一脉相承，吴英教授认为，“唯物史观建立起一元决定论，这个‘一元’就是

人本身，但首先不是精神的人，而是实践的人，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①。笔者猜想，吴英教授

此论的经典依据很可能就是上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句话。

但是，这种理解似乎没有看到唯物史观之“物”、“社会存在”与“一元”概念的同一性，核心就是

“一般劳动过程”、“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乃至“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个人的行动或活

动”、“物质活动”的同一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它的物质方面，即从生产实用价值

层面———是一般劳动过程，并且作为这种劳动过程，它显示出这一过程本身在各种极不相同的社会

生产形式下所固有的一般因素。”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言〉》（１８５７年）则有“生产过程”的如下说

法：“个人在生产过程（ｐｒｏｄｕｚｉｅｒｅｎ）中发展自己的能力（ｓｅｉｎｅＦｈｉｇｋｅｉｔｅｎ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也在生产行为

（Ａｋｔ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Ｌｅｎｂｅｎｓｋｒｆｔｅｎ）的一种消

耗完全一样。”③这样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把“生产过程”与“生产方式”对等，也就好理解了：“从直

接生活的物质生产（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ｆｅ）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ｔｈ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ｉｓ，注意‘生产方式’的说法在这个英文文本中没有出场，在另一

个英文文本中也没有出场，表述为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ｄｂｙ

ｉｔ④，但是德文原文是有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⑤ 的，指的就是前文的‘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过程）即各个

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ａｌｌｈｉｓｔｏｒｙ）。”⑥《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

“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

动的基本形式（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ｉ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

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⑦是严苛马克思、恩格斯的用词不严谨不一贯，还是反思苏联式

教科书概念体系带来的不自觉影响，也许是绕不开的话题。

“生产能力决定论”所决定的对象能不能是“分工”呢？吴英教授《对马克思分工 阶级理论的再

解读》（《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就包含着这样的命题。他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论述的梳

理，认为存在一个对于阶级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果链条：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决定所有制关系

（包括分配关系）和与之相应的阶级关系。可以看到，他的引文涉及的“作为特殊生产方式的工场手

工业”在马克思看来属于第二类分工，而“第二类分工与所有其他的生产力的共同之处，就是会缩短

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⑧，则显示马克思同时有与“所有其他的生产力”并列的“分工”也是

“生产力”的论断，看来“分工”与“生产力”不是简单的“三级”决定的关系。还可以看到，吴英教授所

据以提出“三级”决定关系的下列依据，其“生产力”的德文用词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民族的生

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⑨“分工，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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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模式和规律———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９９ １００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１８５７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８页；Ｍａｒ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

ｃｈｅｎ?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５３，Ｓ．１１ １２．

Ｍａｒｘ，犈犪狉犾狔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犠狉犻狋犻狀犵狊，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ＪｏｓｅｐｈＯＭａｌｌｅｙｗｉｔ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Ｄａｖ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１３７．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５０、２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２ ９３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犜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犐犱犲狅犾狅犵狔，２８ ３０．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３页；［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３０、３０２页（按，第１３０页第二个“交往形式”没有译出，容易造成对象理解错乱）；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犜犺犲

犌犲狉犿犪狀犐犱犲狅犾狅犵狔，７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０４ ３０５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８０、２５２页。



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的发展水平。”①这里，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与生产力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的区分表明，“分工”既是一定“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的产物，又是一定“生产力”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的表现，在“表现”的意义上两者可以等同看待，在“产物”的意义上两者则不能

等同看待。吴英教授所说的被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决定的“分工”，应该是后者意义上的概念。

由此才可能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如下论断：“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

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

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

往的发展程度。”②“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ｎ）

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ｎ）、资金和环境。”③上述“每个民族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分工的发展程度”

与“自己的生产的发展程度”是对等的说法，可以把“生产”与“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分工”两者

划等号，这样“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只能是本义的“生产力”即“人的生产力”，而“分工”只能是

“所有制关系”即本义的“生产关系”。在这里，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与“分工”（所有制关系）、交

往（交换关系）并列④，其中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与“分工”（狭义的所有制关系，即《序言》所谓“财

产关系”）并列构成“生产”⑤即恩格斯晚年书信所谓“生产方式”，而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ｎ，生产

资料的全部）与“交往”［马克思的补文“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等于恩格斯晚

年书信所谓“经济关系”，作为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表现的“分工”即劳动方式内在于其中］并

列构成经济基础⑥。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只要它不仅是现有生产力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⑦在《共产党宣

言》这样公开出版的文本中，同样指新土地开垦的“生产力”用词（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却不同：“资产

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

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

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⑧）呢？”⑨“它

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此处“社会劳动”当指

“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在《资本论》中

７５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５８、３２８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８０、２５２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５０、２２４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８０、２５２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８０、２５２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５０、２２４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８０、２５２页。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ｄ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Ｓｅｉｔｅｎｚａｈｌｅｎｖｅｒｗｅｉｓｅｎａｕ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Ｗｅｒｋｅ．（Ｋａｒｌ）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Ｂａｎｄ４，６．Ａｕｆｌａｇｅ１９７２，ｕｎｖｅｒｎｄｅｒｔｅｒＮａｃｈｄｒｕｃｋｄｅｒ１．Ａｕｆｌａｇｅ１９５９，Ｂｅｒｌｉｎ／

ＤＤＲ．Ｓ．４５９ ４９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ｗｅｒｋｅ．ｄｅ／ｍ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６页。

鲁品越认为“社会劳动里蕴藏”的东西或力量是“《资本论》再三提到的‘总体工人’的力量，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劳动的自然

力’”（鲁品越：《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悖论》，《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笔者认为，鲁先生解释的是“社会劳动”的内涵，而不是

《宣言》说的“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前者作为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之一种即“社会生产力”，与

“个人生产力”（“人的自然力”、“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相对。鲁先生虽然注意到前者“发展出”后者，恐怕没有注意到《宣言》此处

“生产力”在德文中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资本论》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

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５页。



则表述为 “劳动 （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从此亦可见，“这样的生产力”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种类“多”、数量“大”，不仅包含“人口”因素（可以认为是“人力资源”，并非强调

是否“劳动力资源”），而且是“大量”的。至此，“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拓展了《德意志意识形

态》所谓“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ｎ）的总和”①这样的纯粹物质概念，而有了“人”的因素，其与“生产

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的分野仅仅在于，前者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谓社会变革的所有物质因素

的角度进行区分，后者是从恩格斯晚年书信所谓人的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区分，从而实现了内涵合

一，到《序言》连写法也实现了合一。

综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每个民族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

展程度”决定论“这个原理是公认的”，把这一公认的“原理”当作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生产方式制

约论”即“社会存在决定论”这一“原理”本身，恐怕是马克思不愿意看到的。恩格斯晚年书信所说的

“分工”是广义的社会分工概念，按照当下中国的惯用术语，叫做“所有制关系”，它不是《序言》的概念

体系不能包含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生产力决定分工”的论说中，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

ｔｉｖｋｒａｆｔ）是单数形式，指的是现实的人及其生产能力，这就表明这一论说的合理性仅仅在于它是《序

言》概念体系中“决定”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能力决定论”中的“生产能力”是包

含分工的复数概念（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其所“决定”的对象只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谓“各个民族

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序言》所谓“上层建筑”。只有坚持此点，才不会堕入罗先生所批判的“唯生产

力论”。如果这种推理可以成立，“生产能力决定论”就与“物质实践一元论”②一致起来，其实就是《序

言》所谓“生产方式制约论”即“社会存在决定论”的另一种表达。庞先生所谓“怎样寻求世界历史上

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无疑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即生产方式是如何演进的。而《德

意志意识形态》反复申说的对象“民族”，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世界历史民

族”。《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也就是这样的“世界历史民族”盛衰兴替的主线演进序列———西欧

道路。

第三，也许是最难厘定的一点，广义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

只有一种生产方式存在的理想型社会里无疑是一个东西，而作为经济业态（产业形态，比如农业生产

方式、工业生产方式）而非社会形态存在的广义的生产力、狭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狭义的生产方式也是

一个东西，只不过分别强调劳动一般（与个体生产力相对的集体力）、经济关系和结合方式而已。而

这就回答了段忠桥教授对于“生产方式”的两种界说令人困惑的问题。

就日耳曼人的征服来说，相对于他们的“粗糙生产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说“战争本身还是一

种通常的交往形式”③。《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也指出：“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公社实际上往往

聚集在一起；这是旅行团（Ｒｅｉｓ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队商和游牧群，而从属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条

件下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因此战争便成为每一个

这种自然形成的集体的最原始的劳动方式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④值得注意的

是，“战争”本身不仅是“交往形式”，还是“劳动方式”。后者，现在改译“工作”⑤，未免有些费解，查原

文德文是“Ａｒｂｅｉｔｅｎ”⑥，其实无论怎么翻译，无非说这是一种“谋生方式（Ａｒｔ）”，即使它是一种“掠夺

方式（Ａｒｔ）”，也无妨碍（参见表１），这种翻译的摇摆，正说明这是一种“社会暴力金线”和“生产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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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意识形态〉》，第５０、２２４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犜犺犲犌犲狉犿犪狀犐犱犲狅犾狅犵狔，２８ ３０．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２５页。

马克思：《资本主义以前各形态》，日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２７页。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８３页。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Ｂａｎｄ１，Ｔｅｉｌ２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１，Ｓ．３９５．



线”粘连不分的“社会”（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状态，而且预示着“生产方式”粗糙、“交往形式”发达的现实可能

性，显示着以“个人生产力”为主导的游牧生产方式对以“社会生产力”为主导的农耕生产方式的后发

优势。在这里，“生产方式”仅仅是标示物质生产集约程度的经济业态概念，而“劳动方式”则是标示

人与自然结合方式的社会形态概念。

四、“生产方式”三义澄清对当代中国史学乃至边疆学实践的意义

针对斯大林提出的“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序列论（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

义制的，社会主义的”）与“两决定”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①，庞卓恒先

生提出的问题是，两者何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律”②，由此，他提出了“一元多因多果”规律观。与

之不同，罗荣渠先生则提出了“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可以看到，罗荣渠先生是在马克思“生产方式”三种含义的意义上分别使用“生产方式”概念的。

他承袭吴恩裕教授《马克斯（思）的政治思想》的考辨，利用“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的概念对子来

解决通常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释困境，“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③可以与不同的

“生产关系”相适应，这是对“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与“交往形式”互相“制约”关系④而非一般

所谓“决定”关系的理论拓展，但是他对生产力（包括“劳动方式、技术方式及经营方式诸方面”）以及

生产关系（包括“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诸方面”）的划分本身恐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着一

致的暗含前提，论述的是只有一种“生产方式”的一个“社会”，封闭而自足。这样的理想型社会作为

理论抽象自无不可，但与恩格斯晚年书信包含“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外部环境”的“社会”

显然不同，也难说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民族”。罗先生关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生产方式发展

观”的认定⑤，显然是广义的“生产方式”概念，“一元多线”的论述本身其实是多元生产方式⑥的关系

模式，这应该是唯物史观一元决定论其实是经济社会一元决定论的题中应有之意。

应该说，罗先生对“一元多线”的论述更加侧重的是“多线”，他把西欧道路从“普遍道路”降为“多

线”中之“一线”，其实只说明了它不是什么道路，而没有进一步说明它是什么道路。笔者体会，一线

（《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与多线的关系是“世界历史民族”的接力主线与“民族历史”的陪伴辅线的

关系，只有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性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进而说明今天

似乎炙手可热的全球史以及大国边疆史的层级结构问题。对于后者，马克思曾就“边界”之于对等

“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

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⑦对于前者，《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得更明

白：“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Ｂａｓｉｓ）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

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才有了保障。”⑧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揭示，则需要透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

黑格尔说温带是“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⑨，马克思也说“资本的祖国……是温带”���。在黑格尔

９５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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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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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外文出版局，１９５０年，第７２７ ７３６页。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６１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３８、２１２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７０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６２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１８５７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２０页。

［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００、２７２页。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５ ８６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８０ ５８７页。



看来，“世界历史真正的开始”是波斯人①，而在马克思看来，１８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大工业”则“首

次开创了世界历史（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②。在黑格尔满足于基督教世界的“圆满”、“完成”和“实现”的

时候③，马克思看到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④的作用，并预言了“人类社会（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的史前（Ｖｏ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时期”⑤的终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的

思想是黑格尔、马克思二人共有的，马克思多的是“全部人类历史（ａｌｌ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⑥的

眼光。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的发展平行着……

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⑦黑格尔《历史哲学》就

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地位指出：“假如我们要把日耳曼世界分为几个时期，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这

里不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我们可以作出双重向外的关系———追溯到一个前期的世界历史民族，

和前瞻到一个后期的世界历史民族。历史证明，这些民族发展的过程是和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在

蛮族对罗马帝国实现大征服之前，“日耳曼各民族向外的关系”，对于罗马帝国这样的“世界历史民

族”来说，“只是陪伴着历史”⑧。这里所指称的“世界历史民族”德文对应“ｗｅｌ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ｅ”，而

“陪伴着历史”中的“历史”对应德文则是“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⑨。可以看到，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逻辑与

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其中“历史”恩格斯的德文用词却是“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而“历史过程”（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

ｅｎＶｅｒｌａｕｆｓ）就是“现实的历史过程”（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ｌａｕｆ），可见，两种“历史”只有在这

种意义上才是一致的���。

基于此，魏光奇教授申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深层理论结构本身来说，仍然是黑格尔式的，

马克思继承的是黑格尔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方法���。他们秉持的是“世界历史民族”���（黑格尔又

称之为“世界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社会经济形态”）单线论与单个“民族”（黑格尔又称之为“民

族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方式”）多线论的统一。在“世界历史”的赛场上，前者是后者的接

力赛，接力棒是“自由”，后者赛前、赛后的小跑都没有“世界历史”意义���。在笔者看来，前述“个人生

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分野与演进，其实质就是前者对后者的“陪伴”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相当的普

遍性，不仅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民族”接力主线的主要动力机制，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方

式制约论”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且对于黑格尔所谓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之非“世界历史民族”比如

蒙古族、藏族乃至中华民族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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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项观奇《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的研究，《序言》是要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实

行“共同劳动”的“公社所有制”确定为多线尤其是单线即“世界历史民族”的文明史起点的①。这里的

关键是如何理解“共同劳动”的术语乃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概念，它首先是一种以农业与手工业实

行家庭结合的“生产方式”，而“农业公社”的基础正是实行“份耕”而非“共耕”的“小农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对“共同劳动”举例说明（“例如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②，这是东方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

“生产方式”特点之一）则显示“共同劳动”并不一定就是“集体耕种”③，实行“份耕”完全有可能。《资

本论》第一卷直接出现了“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并且放在“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之前：“在古亚

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

从属的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

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与其他人的自然

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④项观奇《论马克思心目中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⑤注意到此处的“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后来的法文版中有所改动，改为“专制制

度和奴隶制度的条件”。这就说明，“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包含两种类型，或者以氏族公社为基础，

或者以农业公社为“专制制度的条件”⑥。廖学盛先生提示此处“古希腊罗马的”按德文原文应改译为

“古代的”⑦，此半句查德文原文是ａｌ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ｎｔｉｋｅｎｕｓｗ．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ｎ⑧。由此可见，“亚

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古典古代的生产方式”同属“古代（ａｌｔ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前者如何按照

《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演化”为后者。在笔者看来，“演化”其实是后者对前者在黑格尔意义上的

“陪伴”乃至“超越”，是一种以“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为文明史起点的螺旋型时空拓展。

罗荣渠先生认为，在马克思“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构想中，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论述不

详”，但“至少暗示了在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生产

方式”⑨，而“古代的即奴隶制生产方式”���，与现代化“论题有关的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罗先生注意到的即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

的复信》（１８８１年）所说的“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的“各种原始公社”包括“农业公社”与斯大

林所说的“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否对等，即是否可以同样置于斯大林接着列举的“奴隶占有

制的”“生产关系”之前���，从罗先生对马克思的如下引用可见罗先生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和他们

（罗马自由农民的小土地被剥夺后形成的罗马的无产者———笔者注）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

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应该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生

产关系”，因为所指对象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就是“小农的生产方式”，就是

１６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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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的根据是马克思关于“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的相关论述。见项观奇：《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历史研

究》１９８７年第６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第４７５页，转引自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

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０年，第１６ １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第２４２页，转引自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

第１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９６页。

项观奇：《论马克思心目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文史哲》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９４ １９５页；《资本论》第１卷法文马克思修订版。

廖学盛：《廖学盛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９６页；Ｍａｒｘ，犇犪狊犓犪狆犻狋犪犾，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５５，Ｓ．８５．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８３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５７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１０３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５７、５３页。

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９ １０页。



“农业公社”，其特殊性仅仅在于它只是更多保留了某种东方原始性，其实指的就是作为“亚细亚形

式”之“前提”的“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

起”以及公共的“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等”，这就把作为“历史前提”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作为

“所有制形式”的“亚细亚形式”①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游牧世界即“流血民族”作为动的行国文明与农耕世界即“流汗民族”②作为静的居国文明在东西

方的不同结合方式，导致了工业化的路径也有差异。而分别与之对应的是“小农的生产方式”③（或

“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④）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它们之间应该具有经济业态与社会形态

的分野。马克思指出：“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

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

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

公共工程的职能。”⑤《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作者把个人主义的根子追溯到１２００年，秉持英国与欧

陆继承《罗马法》进而强调“占有”、强化王权不同，处处呈现出保存较多日耳曼传统的“英国例外

论”⑥。其实，马克思所说佛兰德之“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来修建“共同用水”工程的时代，当在

英法百年战争（１３３５ １４５３年）之前，战争的起因是佛兰德羊毛纺织手工工场发达，羊毛原料很大部

分来自英国。只不过佛兰德没有领土国家作为凭依，势必在战争中削弱下去。我们知道科斯的“灯

塔理论”就是发掘灯塔修建的史料提出来的。在英格兰是私人修建灯塔收费运营，在佛兰德是私人

联合起来修建用水工程，“英国例外论”至少要打些折扣。

而通过德国的国际地位的阐述，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民族”命运的思想得以具体展现：

　　①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

识……是同对现存实践（ｐｒａｘｉｓ）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

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

ｒａｆｔ）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

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ｐｒａｘｉｓ）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

和一般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⑦

②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ｎ）和交往形式之间的

矛盾……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

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⑧

可以看到，与“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即“国家形式”⑨不同，“现存实践（ｐｒａｘｉｓ）的意识”属于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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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７８、４６８、４８７页。

［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第６８页。

为了冲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羁绊，董正华教授提出了“第六种生产方式”的说法，指的是“小农的生产方式”，这似乎显

示它不是《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中的任何一种。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样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

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６１页。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６２页。

［英］艾仑·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８２ ８３页；［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

志意识形态〉》，第３０、２０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１５ １１６页；［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

意志意识形态〉》，第１１４ １１６、２８６ ２８８页。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

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广松涉版德语为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中文版编者注认

为德文原文是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

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９０页；［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４６、２２０页。



会生活范畴。“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德国）”对应着“一定民族意识”、“民族意识”，而“工业比较发

达的国家（英国）”则对应着“其他民族的实践（ｐｒａｘｉｓ）”、“一般意识”。很明显，德国与其他民族的国

际秩序体现的是社会关系与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ａｆｔ）的矛盾，这并不是说德国本身没有生产力存

在，只是马克思把德国作为民族意识的化身，而其他民族包括英国则是实践或生产力的理想型。按

照“一切历史冲突根源”的观点，“个人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ｎ）发展决定了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

官方哲学不会是历史的终结。这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超越了黑格尔关于波斯是“世界历史真正的开

始”的命题①，而且把西方对东方的陪伴史从希波战争后②开始分道扬镳的黑格尔命题一致延展到他

所谓“西方从属于东方”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而“个人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ｎ）对“社会生产力”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ａｆｔ）不断取代、更新则是《序言》生产方式序列所揭示的演进规律。

这一演进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从吕一燃先生专门辑录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

一书，可以大致窥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边疆观。马克思１８５７年谈到俄国“占领当今中国统治王

朝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③，１８５８年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

得了鞑靼海峡到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④。恩格斯于１８５５年指出这一扩张的思想背景：为了

支持建立“从易北河到中国”的“斯拉夫帝国”，泛斯拉夫主义表示愿意“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

统治”⑤。由此可见，蒙古草原乃至鞑靼属于中国，是马克思所承认的，对于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特殊

的内在关系，恩格斯也有所认识。不过，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蒙古乃至鞑靼不属于“亚细亚的生

产方式”是无疑的，也就是说，从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理解，“蒙古”不属于“中国”。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是涵盖亚洲高原草原的“游牧世界”的：“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在亚

洲高原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民，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最初的含义是牲畜。”⑥马克思通过西

欧封建与游牧关系的研究以及同亚洲高原乃至亚洲草原游牧的对比分析，发现了制度优势生成原

理———“最高中心（ｏｂｅｒｓｔｅｎＣｅｎｔｒｕｍ）派生论”。按照这一理论，在“畜牧部落（Ｈｉｒｔｅｎｓｔｍｍｅｎ）”、

“畜牧民族（Ｈｉｒｔｅｎｖｌｋｅｒ）”乃至“定居的民族（ａｎｓｓｓｉｇｅｎＶｌｋｅｒｎ）”⑦的发展阶梯上，后发展优势就

有很大的体现空间了。中国内地郡县“专制”外地游牧“封建”的体制外移现象，正是这一理论所能解

释的。

生产方式制约论而非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笔者所要强调的正是此

点。物质经济条件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ｆｔｅ或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ａｆｔ）是历史的根本动

因，社会能动性意义上的“个人生产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则是历史的伟大动力（Ｋｒａｆｔ

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它们作为实现变革的两大“物质动因”缺一不可，对“世界历史民族”来说，其作用往

往更是难分伯仲。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历史形塑与西欧道路所呈现的“世界历史民族主

线序列”有所不同，但并不自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序列。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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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柴氏四隐集》误收《白云庄》组诗辨正

白 效 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库本”）《柴氏

四隐集》收有题为《白云庄》的组诗四首，系于柴望

名下，这四首诗又见库本赵?《清献集》。《全宋诗》

的编者在整理编辑柴望诗时，“以影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柴氏四隐集》为底本”（傅璇琮等主编：《全宋

诗》第６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３９９１５页），又因袭四库馆臣之误，致使四首诗分别

系于赵?、柴望名下（《全宋诗》第６册，第４２０６、

４２１０页；《全宋诗》第６４册，第３９９１５ ３９９１６页），不

能不说是白璧微瑕。综合考察，当以作赵?诗为是。

《白云庄》组诗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柴氏四

隐集》卷一《柴望诗词》，组诗为四首七律：“《掬泉

轩》：好山深处静开轩，目送孤云手弄泉。枕石堂无

金玉富，濯缨家有子孙贤。初寻旧隐逢三伏，已发

新吟仅百篇。闻说夜分烦暑散，凉飙浑似素秋天。

《平溪堂》：亭号休休古退藏，岂如溪上构虚堂。坐

邀城市真潇洒，却谓江湖太渺茫。下笔新题无俗

事，携薘野服是家常。临流最有清风快，未见古人

心已凉。《晚望台》：治圃我依浮石滩，筑台君占白

云山。三秋一日登临外，百里同风咫尺间。峰黛阴

晴常黯黯，溜琴朝夕自潺潺。休官谁道何曾见，林

下如今两处闲。《懒归阁》：溪流回合逗方池，轩槛

前临面翠微。紫陌红尘行不顾，白云青嶂坐忘归。

方荣即隐谁能继，未老休官世所稀。我昔凌云登阁

会，主翁留饮见蟾晖。”这四首诗又分见库本赵?

《清献集》卷四，惟序列编排与个别文字稍有出入，

其中《晚望台》作《眺望台》，《懒归阁》末二句“凌云”

作“凌晨”，“留饮”作“留散”。

白云庄的主人为毛维瞻（１０１１ １０８４），衢州江

山人，诗人毛滂之父。元丰五年（１０８２）毛维瞻致

仕，于衢州城西白云山筑白云庄隐居，掬泉轩、平溪

堂、眺望台、懒归阁俱属白云庄。今日之白云山西

峰南麓 “桔海亭”即古“眺望台”遗址，可知《晚望台》

为误。柴望（１２２２ １２８０），江山人。宋理宗淳六

年（１２４６）因上《丙丁龟鉴》被捕入狱。经营救后，隐

居江山长台之高斋山三十余年。未见其有过在浮

石滩附近居住的记载。赵?（１００８ １０８５），衢州西

安人，与毛维瞻是诗友兼姻亲，孙女赵英为毛滂妻，

其文集《清献集》存有与毛维瞻酬唱的诗九首。《眺

望台》诗首联中“浮石滩”系指浮石潭南岸滩地。

“浮石潭”在衢州城北约四里，赵?致仕后即于浮石

潭旁筑“高斋”隐居，与诗所言合。其诗《题濯缨亭》

（《清献集》卷四）“浮石仙人迹尚存”句，即是指“浮

石潭”。而柴望则未见有在浮石潭附近居住的记

载。“休官谁道何曾见，林下如今两处闲”与“我昔

凌云登阁会，主翁留饮见蟾晖”，一则谓两人均致

仕，逍遥山林，一则忆昔日登阁与主人宴饮，显然作

者只能是赵?，不可能是二百年后的柴望。另外，

《晚望台》“溜琴朝夕自潺潺”句，以“溜琴”喻指山间

溪流淙铮如琴声般悠扬，在古代并不多见，却为赵

?所喜用。他在《次韵赵概题六合寺壁》（《清献集》

卷四）一诗中，也有“琴调山溜写清音”句，于此处

“溜琴”造语极为相似，可为旁证。

《四库全书》中所收的《柴氏四隐集》，是以浙江

鲍士恭家藏本为底本，但四库馆臣 “又据《江山志》

及《吴氏诗永》，益以集外诗五首”（《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八七《柴氏四隐集提要》）。与同源于浙江鲍士

恭家藏本的清嘉庆三年（１７９８）知不足斋钞本《柴氏

四隐集》（现藏北图）相对照，这五首诗即包括《白云

庄》一组四首及一首《月夜溪庄访旧》。又检康熙

《江山县志》，其卷十《艺文》，果然有《白云庄》组诗

四首（《康熙江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之《浙江

府县志辑》第５９册，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３年，第１９６

页），且系于柴望名下，只是文字与库本《柴氏四隐

集》及《清献集》中所收略有出入。那么，康熙《江山

县志》为什么会把赵?的诗误认作柴望的诗呢？笔

者以为，其原因可能是源于“高斋”两字。赵?致仕

后卜居于浮石潭旁之高斋，晚年有诗 “时人要识高

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一，

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５编第１1

，郑州：大

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９ ２１０页）。可知其以“高

斋”为号。而柴望休官后，也“隐长台之高斋”（苏幼

安：《宋国史秋堂柴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

卷一六五《秋堂集》附录），故时人很可能也以“高

斋”称柴望。修纂者或许是看到了《白云庄》四首诗

署名为“高斋”的文献，误把赵高斋当作柴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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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Ｈａｉ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ｔｈ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ａｓｃ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ｓｅａ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ｗａｓｏｕｔｌｉｎｅｄ，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ａｉ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ｔｈｅｐｉｏｎｅ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ｓｏｌｅｏｗｎｅｒ

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ａｎ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ａｎｄ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１９０９，ＬｉＺｈｕｎｌ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ｖｙｔｏｔｏｕｒ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ｈｕｓＣｈｉｎａ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ｏｆ

５６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ｌａｎｄｓ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ｒｏｍａｌｅｇ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犃狊犻犪狋犻犮犘犻犾狅狋（１９１５）ａｎｄ犛犪犻犾

犻狀犵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犛犺狅狉犲狊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犳狉狅犿犛犻狀犵犪狆狅狉犲犛狋狉犪犻狋狋狅犪狀犱犐狀犮犾狌犱犻狀犵犎狅狀犵犓狅狀犵

（１９３８）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ｂｏｔｈ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ａｃｅｌＩｓｌａｎｄｓｈａｄ

ｂｅｅｎｉｎｄｉｓｐｕｔａｂｌｙ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ｓｉｎｃｅ１９０９．Ｔｈｉ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ｌａｎｄｓ．

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犆犻狀狀犪犫犪狉犅狌狉犻犪犾狊狅犳犘狉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犡犻犪犘犲狉犻狅犱：

　 狑犻狋犺狋犺犲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犔犲犵犲狀犱狊狅犳犛犪犵犲犈犿狆犲狉狅狉犢犪狅犪狀犱犇犪狀狕犺狌 ＦａｎｇＨｕｉ

　 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ｏｆ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ｕｓｅｃａｎｂｅｔｒａｃ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ｅａｒｌｙＹａｎｇｓｈａｏＴｉｍｅｓ，ｃ．６，５００ＢＣｉｎ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ｇｓｈａｏＰｅｒｉｏｄ，ｃ．６，０００ＢＣ，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ｉｎｏｒｎａｔｅｂｕｒｉ

ａｌｓｂｙ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ｉｔｏ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ｏｎｆｕｎｅｒａｒｙ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ｂｅｉｎｇｐｕ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ｉｌ．Ｉｔ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ｏｓ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４，６００４，０００ＢＣ）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ｐｕｔｔｉｎｇ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ｏｄｙｏｒ

ｃｏｆｆｉｎ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Ｅｒｌｉｔｏｕ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ｅｑｕ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Ｘｉａ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ｈｉｃｈｂｅｃａｍｅａｋｅｙｐａｒｔｏｆｆｕ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ｇｒｅ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ａｏｔａｎｇｓｈｉｇｒｏｕｐｏｆＳａｇ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Ｙａｏｂｅｉｎｇｍａ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ａｏｓ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ａｐｏｉｎｔｔｈａｔ

ｔｈｅ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ａｏａｎｄＤａｎｚｈｕ（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ｓｏｎｉｎｏｎｅｓｉｄｅｂｕｔ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ｉ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ｉｎｌｅｇｅ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ａｏｓ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ｏｒｈａｄａ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ｗｈｅｒｅ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ｗ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ｗａｓａ

ｒａ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ｂｅｃａｍｅａｈｉｇｈｌｙｓｏｕｇｈｔａｆｔｅｒｇｏｏ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ｅｌｉｔｅｓｏｆ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ｒｌｉｔｏｕ，

Ｓｈ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ｏｕｐｅｒｉｏ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ｔｅ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ｐｒｉｅｓｔｌｙｃｌａｓｓ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ｂｙｕ

ｓｉｎｇｉｔｉｎｆｕｎｅｒａｌ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ｒｉｅｄｈａｒｄｔｏ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ｅ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ｒ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犜犺犲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犛狅犮犻犪犾犐犱犲狀狋犻狋狔狅犳犘犲狅狆犾犲犎犪狏犻狀犵犎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犚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

　狋犺犲犙犻狀，犎犪狀，犠犲犻，犪狀犱犑犻狀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犗犳犳犻犮犻犪犾犆犾犪狊狊狋狅

　 犛狌犫狅犳犳犻犮犪犾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狉犻犲狊犪狀犱犆狅犿犿狅狀犘犲狅狆犾犲 ＬｉｎｇＷｅｎｃｈａｏ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ｂｙ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ｒｉｔ，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ｔｉｔ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ｎｄＧｒａｎｄＭａｓｔｅｒ，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ｔ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ｖ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ｒａｎｋ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ａｎｄ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ｒａｎｋ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ａｎｄ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ｏｆｆ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犾犻）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ｐｅｏｐｌｅ（犿犻狀）．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ｉｖｉｌｒａｎｋｓ，

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ｏｎｔｉｔｌｅｏｆｎｏ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ｅｄｏｕｔ．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ｎｋｓｌｅｄｔｏｓ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ｕｂｏｆｆ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ｕｂｏｆｆ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ｓｕｂｏｆｆ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ａ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ｕｂｏｆｆ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ｃａｍ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犾犻犿犻狀”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ａｍｅａｓｙｎｏｎｙｍ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犜狉犻犫狌狋犪狉狔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犑狌狉犮犺犲狀狊犻狀狋犺犲犕犻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 ＣｈｅｎｇＮｉｎａ

　 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Ｊｕｒｃｈｅ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ｑｕｉｃｋｌｙ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ｃ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ｗ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Ｊｕｒｃｈｅｎｓ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ｏｔｈｅｏｎｅｂｙ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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